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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工業近四十年來蓬勃發展，滿足了人民的物質需求與享

受，亦使我國經濟發展逐漸邁入開發國家之林，創造舉世聞名的

台灣經濟奇蹟。然而，伴隨工業製程所衍生的污染問題，也成為

業者相當重視且亟待解決的問題。過去，產業界在空、水、廢、

毒、噪等環保領域，於產官學界共同齊心努力下，已有成熟的技

術發展與應用，而近來隨著國際環保發展趨勢，土壤及地下水污

染已成為開發國家另一新興且引起廣大關注的議題。  

我國「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已於民國八十九年公布實

施，象徵著環境保護工作更臻完備，並促使業者重視土地資源之

永續利用觀念。土壤及地下水之污染預防，除藉由空、水、廢、

毒之加強管理外，亦能藉由定期監測及檢驗達到早期預警之目

的。惟國內在此方面，尚屬初步發展階段，故應參考先進國家之

經驗，逐步建立本土化適用之評估調查與監測技術。  

本局為協助產業進行土壤及地下水污染之評估調查與監

測，特邀請專家學者蒐集國內外相關研究成果、技術應用及案

例，彙整編撰整合性之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技術手冊－評估調

查及監測，並針對國內已辦理過之相關案例，做進一步介紹，提

供產業界參考應用；未來亦將持續蒐集、整理與撰寫土壤及地下

水領域相關技術資訊，以因應業者之技術需求，期望藉由提升產

業對土壤及地下水資源保護之成效，達到企業永續經營之目標。 

本技術手冊編撰過程，承蒙審查委員及撰稿者提供寶貴的經

驗與實例，並於百忙之中全力參與編輯及審查工作，使本技術手

冊得以圓滿完成，謹致上最誠摯之謝忱。  

 

 

 

經濟部工業局謹識  

中華民國九十三年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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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在政府積極推動各項經濟建設及國人胼手胝足之努力

下，由早期的農業社會轉型為工業化國家，大幅提昇了人民在物

質方面的福祉。在此歷程中，製造業扮演著關鍵的帶領角色，但

在生產密集與快速發展的情形下，環境污染問題也隨之而生。我

國過去的環境保護工作，著重在各界所熟悉的空氣、廢水、廢棄

物等領域，卻忽略了環境最終的受體，亦是台灣早期農業賴以維

生的土壤及地下水資源。  

根據環保署的調查資料顯示，台灣常見之各類型土壤及地下

水污染包括農地重金屬污染、加油站及大型儲油槽污染、工業活

動以及不明廢棄物非法棄置；而隨著污染調查工作的展開，過去

未被發現的污染場址逐漸顯露出來，過去未被重視的土壤及地下

水污染所導致的民眾健康風險，亦漸受關注。  

工業局為協助產業進行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早期預警工作，特

委託財團法人中技社綠色技術發展中心辦理「土壤及地下水整治

技術應用與推廣」，並基於提供業者相關早期預警技術資訊的考

量，特彙整編撰「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技術手冊－評估調查與

監測」，主要內容涵蓋土壤及地下水污染原理、場址土壤及地下

水調查規劃步驟、場址評估方法與場址土壤及地下水調查工作，

最後針對國內常見之儲槽與地下管線洩漏所造成的土壤及地下

水污染調查與監測工作進行介紹，期能涵蓋常見以及需求較殷的

評估調查與監測技術之介紹，以提供產業界參考及應用，並協助

產業界及早了解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早期預警之評估調查與監測

工作，提昇整體企業競爭力與因應土壤及地下水污染的衝擊。  

在此特別感謝參與編寫及審訂本手冊之專家學者及工程

師，從事資料蒐集、整理與撰寫，並將個人寶貴之實務經驗提供

出來，盡心盡力使本手冊得以順利出版。但由於時間匆促，內容

如有疏漏之處，尚祈各界先進不吝指正為感。  

 

 

財團法人中技社  綠色技術發展中心  主任  

 

  

中華民國九十三年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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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1.1緣由 

我國「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以下簡稱「土水法」）自民國 89 年

公告以來，相關之調查及整治工作亦隨之積極展開。工業主管機關近年來積極

輔導產業，期藉由推動土壤及地下水污染預防措施以降低污染風險，並宣導事

業單位進行土壤及地下水污染評估與調查工作，體檢自身之污染情形，惟國內

目前針對土壤及地下水調查之參考資料較缺乏整體性，爰此，經濟部工業局於

93 年度特以評估調查及監測為主題，進行土壤及地下水污染防治系列技術手冊

之編撰工作。  

本手冊同時彙整國內外技術資料與案例，內容涵蓋「土壤及地下水污染原

理」、「場址土壤及地下水調查規劃步驟」、「場址評估方法」、「場址土壤

及地下水調查工作」以及「儲槽與地下管線滲漏監測」等章節，期盼藉由適當

評估調查及監測技術之引進與應用，達成產業永續經營與環境保護兼籌並顧，

乃為編輯本手冊之精神與目的。  

1.2 技術手冊使用及編撰說明 

一、手冊使用說明 

本手冊共包含六個章節，從基礎概念與原理的介紹，到調查、評估、監測

的方法與程序的介紹，採用由淺入深、循序漸進的方式，將土壤及地下水調查

評估技術予以活化，以供產業界迅速了解執行方法，並爰用適當案例以為輔助

說明。 

本手冊第一章前言，介紹本技術手冊的緣由及其使用參考說明，並將本手

冊所引述以及產業界可能涉及之相關名詞予以定義解釋，以供後續參考使用。 

第二章土壤及地下水污染原理，主要針對基本的土壤與地下水特性加以介

紹，再藉由土壤及地下水的特殊性質以及可能的污染物，導論出土壤及地下水

污染行為不同於過去所熟知的污染傳輸特性。 

第三章場址土壤及地下水調查規劃步驟，係針對土壤及地下水之特殊污染

性質，予以說明針對此特殊性質應採行之場址調查流程及相關應準備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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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為後續工作之依據。 

第四章場址評估方法，針對美國及國內相關土壤及地下水污染事件之場址

評估方法予以介紹，並利用實際案例以加強產業界對評估方法之操作方式的了

解。 

第五章場址土壤及地下水調查工作，主要針對前面章節所提到的調查方

法，其所衍生需求的土壤及地下水採樣調查技術加以說明介紹，並以實際案例

作為參考。 

第六章儲槽與地下管線滲漏監測，針對主要潛在的可能污染源－儲槽與地

下管線加以介紹其預防措施，以及測漏的方式，以達到實際防止土壤及地下水

污染事件的發生。 

二、技術手冊編撰 

本手冊乃基於 93 年度工業局「環保技術輔導」計畫，由財團法人中技社綠

色技術發展中心邀請工業局陳良棟技正、台大農化系陳尊賢教授、交通大學環

工所葉弘德教授、中台醫護技術學院許益源助理教授、工研院車明道博士、永

灃公司(ERM 台灣分公司)張魯鈞副總經理、化學工業責任照顧協會竺嘉德顧

問、中油公司鄧兆章組長、光聯科技公司洪仲賢經理共同編審而成，整體章節

架構先經由各編審委員共同討論後訂定，並分別由各領域專長之編審委員擔任

該章節之編撰及審稿工作，編審分工如附錄 F 所示﹔其後並邀請陳尊賢教授擔

任總編審委員，與財團法人中技社綠色技術發展中心陳見財組長、許銘志工程

師、吳欣蓉工程師共同完成。 

1.3名詞定義 

本技術手冊有關之名詞定義分述如後，定義參考之原則以下列四點為依循

順序，(1)產業界入門容易，(2)公部門所頒布或使用者，(3)學術或產業界常用

者，(4)其他。  

一、土壤學相關名詞定義 

1.土壤 (soil) 

(1)土壤為地殼表層具有三向度的、獨立的、且變動的自然體，是由礦物質、

有機物、土壤水分、土壤空氣及土壤生物所組成，為母岩歷經上千年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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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十萬年風化生成的，可作為植物生長的介質。 

(2)土壤為一集合性的自然體，具有一部份的地表空間，能支持植物的生長，

其形態特徵受其生成環境（如氣候、生物、地形、母質及時間）之特性而

交互綜合影響。 

2.風化作用 (weathering) 

地表母岩受長時間的物理、化學及生物作用，由大顆粒變成小顆粒

形成土壤的過程。  

3.土壤生成和化育 (soil formation and genesis) 

指土壤物質（例如：母岩）經過長時間風化作用形成現今所見的土

壤形態，這段期間自然力將土壤物質造成土壤的作用過程。  

4.土壤分類 (soil Taxonomy) 

以科學理論為基礎的系統性土壤分類方法，亦指由美國農業部所發

展出的土壤分類系統。  

5.土系 (soil series) 

土壤分類之基本單位，是土族下的一個子目；同土系之土壤，除表

層之質地外，其餘各種主要剖面特性皆相同。  

6.土綱 (soil order) 

為土壤分類架構中最高的層級單位，不同的土綱反應其主要的成土

過程和衍育極致。  

7.土壤剖面 (soil profile) 

自地表向下至母岩的一垂直土壤露面，顯示各化育層及母質層。  

8.砂粒 (sand) 

土壤粒徑直徑大小介於 0.05 - 2.0 mm 的土粒。  

9.坋粒 (silt) 

土壤粒徑直徑大小介於 0.002 – 0.05mm 的土粒。  

10.粘粒 (clay) 

土壤粒徑直徑小於 0.002 mm 的土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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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土壤質地 (soil texture) 

土壤中所含不同土粒大小，砂粒、坋粒、粘粒的相對比例。  

12.土壤質地等級 (soil texture class) 

依土壤質地的不同將土壤質地分為十二個主要的等級，代表不同

的土壤土粒組成份。一般由粗至細分為砂土 (sand)、壤質砂土 (loamy 

sand)、砂質壤土(sandy loam)、壤土(loam)、坋質壤土(silty loam)、坋土

(silt)、砂質粘壤土(silty clay loam)、粘質壤土(clay loam)、坋質粘壤土(silty 

clay loam)、砂質粘土(sandy clay)、坋質粘土(silty clay)、粘土(clay)。 

13.酸性土壤 (acid soil) 

任何土壤的酸鹼度 pH 值小於 7.0。  

14.鹼性土壤 (alkaline soil) 

任何土壤的酸鹼度 pH 值大於 7.0。  

15.導水度（或稱水力傳導係數，hydraulic conductivity） 

導水度表示液體在自然重力的情形下，每小時通過幾公分的土

壤，用以表示液體流經固體的難易程度，導水度分級：<2 cm/hr (慢)，

2-12.5 cm/hr (中)，>12.5 cm/hr (快)。  

16.總體密度（或稱容積比重、假比重、容積密度，bulk density） 

每單位體積土壤中土粒的乾重，此單位體積包含土壤中的孔隙及

土粒體積。  

17.土壤有機質 (soil organic matter) 

土壤中所含有機物的部分，包含植物和動物於各分解過程中所產

生的殘體，土壤中生物的細胞、組織以及其所合成的物質。  

18.陽離子交換容量 (cation exchange capacity, CEC) 

土壤可吸附的所有可交換性陽離子含量。有時又稱為總交換容量

(total-exchange capacity)、鹽基交換容量(base-exchange capacity)或陽離

子吸附容量(cation-adsorption capacity)。一般以 cmolc/kg 表示每單位公

斤土壤所能吸附的陽離子價電荷莫耳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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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零電點 (point of zero charge, PZC) 

土壤在此特定 pH 環境下不帶任何電荷。  

20.粘土礦物 (clay mineral) 

土壤中可發現大小為粘粒大小的礦物（即直徑小於 0.002mm），

為原岩石所遺留下來之碎屑或經自然風化及成土作用所產生之無機物

質，一般為礦物結晶。  

二、土壤污染防治相關名詞定義（摘錄自環保署土壤及地下水整治網） 

1.土壤 (soil) 

依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之定義，指陸上生物生長或生活之地殼

岩石表面之疏鬆天然介質(詳細學理上定義解釋請參閱一、土壤學相關

名詞定義)。  

2.地下水 (groundwater)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之定義，指流動或停滯於地面以下之水。 

3.土壤污染 (soil pollution) 

指土壤因物質、生物或能量之介入，致變更品質，有影響其正常用

途或危害國民健康及生活環境之虞。  

4.地下水污染 (groundwater pollution) 

指地下水因物質、生物或能量之介入，致變更品質，有影響其正常

用途或危害國民健康及生活環境之虞。  

5.污染物 (pollutants) 

指任何能導致土壤或地下水污染之外來物質、生物或能量。  

6.污染監測基準 (pollution monitoring standards) 

指基於土壤或地下水污染預防目的，所訂定須進行土壤或地下水污

染監測之污染物濃度。  

7.污染管制標準 (pollution control standards) 

為防止土壤或地下水污染惡化，所訂定之土壤或地下水污染管制限

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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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污染整治基準 (pollution remediation standards) 

指基於土壤或地下水污染整治目的，所訂定之污染物限度。  

9.污染行為人 (polluter) 

指因有下列行為之一而造成土壤或地下水污染之人：  

(1)非法排放、洩漏、灌注或棄置污染物。 

(2)仲介或容許非法排放、洩漏、灌注或棄置污染物。 

(3)未依法令規定清理污染物。 

10.污染控制場址 (pollution control site) 

指造成土壤污染或地下水污染來源明確之場址，其土壤或地下水

污染物達土壤或地下水污染管制標準者。  

11.污染整治場址 (pollution remediation site) 

指污染控制場址經初步評估，有嚴重危害國民健康及生活環境之

虞，而經行政院環境保護署審核公告者。  

12.污染土地關係人 (interested person of the polluted land) 

指土地經公告為污染整治場址時，非屬於污染行為人之土地使用

人、管理人或所有人。  

13.土壤及地下水污染管制區 (soil pollution and groundwater pollution control 

region) 

指依污染控制場址或污染整治場址之土壤、地下水污染範圍所劃

定之區域。  

14.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費 (soil pollution and groundwater pollution 

remediation charges) 

行政院環境保護署為整治土壤、地下水污染，對指定公告之化學

物質，依其產生量及輸入量，向製造者及輸入者徵收之費用。  

15.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金 (soil pollution and groundwater pollution 

remediation fund) 

行政院環境保護署以徵收土壤及地下水污染費成立之基金，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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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如下：  

(1)行政院環境保護署及地方政府辦理整治場址土壤、地下水污染範圍之調查

，對環境影響之評估，土壤、地下水調查及評估計畫之審查，為減輕污染

危害或避免污染擴大所採之應變必要措施，土壤、地下水污染整治計畫之

訂定、審查、實施、變更及監督，地下水受污染使用限制地區之公告劃定

等工作支出費用。 

(2)基金涉訟之必要費用。 

(3)基金人事及行政管理費用。 

(4)其他經行政院環境保護署核准有關土壤或地下水污染整治之費用。 

三、水質保護統計類（摘錄自環保署土壤及地下水整治網） 

1.溶氧量 (dissolved oxygen, DO) 

指溶解於水中的氧，為表示水污染狀況的指標之一，簡稱為 DO，

單位為毫克/公升(mg/L)。一般清淨的河流，水質可接近飽和溶氧量，水

溫愈高，其飽和溶氧量愈低。  

2.導電度 (electrical conductivity，EC) 

用以量度在 25℃時溶液傳導電流的能力，相等於溶液電阻的倒數。

導電度單位為 msiemens/cm (簡寫為 mS/cm)或µmho/cm， 1mS/cm = 

1dS/m = 1mmho/cm = 1000µmho/cm。  

3.化學需氧量 (chemical oxygen demand, COD) 

指應用重鉻酸鉀為氧化劑在強酸情況下與廢水加熱二小時，使水中

有機碳氧化為二氧化碳及水，其所消耗之重鉻酸鉀量換算成相當於氧之

量，單位為毫克/公升(mg/L)。  

4.生化需氧量 (biochemical oxygen demand, BOD5) 

係指於一定時間內，在一定的溫度下，有機物因受微生物的作用而

氧化，所消耗的氧量。通常以 20℃下培養 5 日之 BOD，即 BOD5 表示

廢水有機污染程度，單位為毫克/公升(mg/L)。  

5.最終需氧量 (ultimate oxygen demand, U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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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微生物完全氧化廢水中之可分解有機物為二氧化碳及硝酸鹽所

需耗用之氧量，通常需由統計方法推算求得，單位為毫克/公升(mg/L)。 

6.總固體 (total solids, TS) 

廢水經 103℃～105℃蒸乾後的殘餘物，可再分為懸浮固體與溶解

固體。  

7.懸浮固體 (suspended solids, SS) 

(1)廢水或其他液體中粒子經濾器過濾而殘留之量，或者是浮在其表面之不溶

解固體物，單位為毫克/公升(mg/L)。 

(2)因攪動或流動，而呈懸浮狀態之固體，為有機性或無機性顆粒，包含膠懸

物、分散物及膠羽。 

8.總懸浮固體 (total suspended solids, TSS) 

係指水中可被玻璃纖維濾紙濾除之所有懸浮之顆粒物質，單位為毫

克／公升(mg/L)。  

9.總溶解固體 (total dissolved solids, TDS) 

在水或廢水中之總溶解的固體物質 (包括溶解性碳酸氫離子、氯

鹽、硫酸鹽、鈣、鎂、鈉與鉀等；揮發及非揮發性固體)，其濃度會影

響飲用水之可口度。為水樣經過濾 (0.45µm)後濾液於  103℃～105℃烘

乾後之殘餘重量。  

10.大腸菌 (Escherichia coli, E. Coli) 

大腸菌群之一種細菌，其存在表示新近遭受糞便性污染，其特性

為格蘭氏陰性，能使乳糖醱酵之兼氣性桿菌。  

11.氨氮 (ammonia nitrogen, NH3-N) 

水中之氮以 NH4
+、NH3

+ 形態存在者，為生物活動及含氮有機物

分解的產物，單位為毫克/公升(mg/L)。  

12.磷 (phosphorus, P) 

一種非金屬元素，符號  P，原子序 15，原子量  30.97，用於製造

磷酸、燃燒彈、煙火、火柴等。亦為所有生命體所必需之化學元素及

營養，以正磷酸鹽、聚磷酸鹽及有機磷之形式存在，常以單位為毫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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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升(mg/L)之元素磷表示。  

13.氰化物 (cyanide compounds) 

劇毒性之化合物，於酸性條件下，將轉化成氰化氫，溢至環境更

增具危險性，單位為毫克/公升(mg/L)。  

14.酚類 (phenols) 

為石化烴類之一種，具毒性，與氯化物作用會產生惡臭，單位為

毫克/公升(mg/L)。  

15.油脂 (oil and grease) 

不溶於水且比重比水為小，為阻害水中動植物呼吸及發生異臭之

物質。  

16.清潔劑 (detergent) 

以磷、氮為主要成分之化合物，具高度泡沫性，對生物分解呈現

排斥作用。  

17.界面活性劑 (surfactant) 

清潔劑中具有高度清潔效力的活性劑，其含有特性存於濃縮溶液

交界面，產生膠體質點，改變溶解度，降低表面張力，而且增加其所

溶解溶液的滲透性。  

18.重金屬 (heavy metals) 

指原子量超過鈣 (40)以上之金屬，累積在生物體或人體會造成損

害，如銅、鎘、汞、鉛、鎳、鋅、銀等。  

19.鎘 (cadmium, Cd) 

原子序 48，原子量 112.41±0.01，熔點 320.9℃，沸點 765℃，比

重 8.65(20℃)，為富展性且柔軟之金屬，溶於稀硝酸。常態下為藍白色

金屬或灰白色粉末，可溶於酸性水溶液中。鎘金屬含高毒性，有致癌

性。鎘氧化電位高，故可用作鐵、鋼、銅之保護膜，廣用於電鍍上，

並用於充電電池、電視映像管、黃色顏料及作為塑膠之安定劑。  

20.鎘中毒(cadmium poi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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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名思義即為鎘重金屬中毒，最著名的痛痛症(Itai-itai disease )即

由其造成。過量的鎘在人體中累積，而在腎臟濃縮，致使骨骼關節劇

烈疼痛，會致死的公害病。在日本富山縣，河川受到鎘的污染，此河

川灌溉所產出的稻米因而也受到污染，稱「鎘米」。當地居民吃了鎘

米之後，鎘便在體內累積，產生腎小管性蛋白尿、骨軟化及假性骨折

等症狀，病人身上十分痛苦，故稱之為痛痛病。  

21.鎘污染 (cadmium pollution) 

鎘及其化合物所引起的環境污染。鎘主要以硫化物的形式存在於

鋅、鉛和銅礦中，在自然界中多以化合態存在，鎘化物毒性很大，鎘

在體內有蓄積性，長期接觸會引起慢性鎘中毒，鎘化合物還有致畸胎

和致癌的作用。  

22.鉛 (lead, Pb) 

一種化學元素，原子序 82，原子量 207.19，熔點 327.4℃，比重

11.344。主要存在於方鉛礦(PbS)及白鉛礦(PbCO3)中。經鍛燒得硫酸鉛

及氧化鉛，再還原即得金屬鉛。係銀白色、延性弱、展性強的金屬。

溶於硝酸，在稀鹽酸及硫酸中幾乎不溶解。可作耐硫酸腐蝕、防止ｘ

射線穿透、蓄電池等的材料。其合金可作鉛字、軸承、電線包皮。  

23.鉛中毒 (lead poison) 

由於體內鉛之累積而產生之病變，通常鉛之污染飲水係由於用戶

接管或鉛管或金屬容器之溶解。  

24.鉻 (chromium, Cr) 

原子序 24，原子量 52.00，為具有光澤之銀白色固體金屬，常溫，

富耐蝕性、耐熱性，單位為微克/公升(µg/L)。  

25.鉻污染 (chromium pollution) 

鉻及其化合物所引起的環境污染。鉻廣泛存在於自然界中，主要

為鉻鐵礦。化合價有二價、三價和六價。天然來源主要是岩石風化，

大多呈三價鉻；人為污染來源主要是工業含鉻廢氣、廢水和廢渣的排

放，如金屬加工、鉻鐵冶煉、電鍍、製革、顏料、耐火材料和化工等

工業。工業廢水中的鉻主要是六價化合物，如鉻酸根離子(CrO4
2-)；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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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水泥等工業和煤、石油燃燒的廢氣中，含有顆粒態鉻；化工生產

中的鉻渣  (氧化鉻) 等都會造成環境污染。生產金屬鉻和鉻鹽過程中產

生的固體廢渣，已成為鉻污染的重要污染問題。環境中以三價鉻與六

價鉻的含量來規定水質標準。六價鉻與三價鉻對人體健康均有影響，

但六價的鉻是目前已知對人體影響較大、毒性較大的化學狀態，三價

鉻則相對影響較小，故一般均將六價鉻還原為毒性較小的三價鉻後製

作磚、水泥混合材料，鑄石和礦棉原料等，以降低對環境健康的影響。 

26.砷 (arsenic, As) 

一種化學元素，原子序 33，原子量 74.92，具有金屬與非金屬的性

質，在水中一般以種種化合物形態存在，毒性甚強，單位為微克/公升

(µg/L)。  

27.砷中毒 

由於長期飲用含砷較高的水而引起慢性砷中毒或其他病症 (如癌

症)，顯著之病例為使得居民腳底皮膚色素沉積，高度角質化，發生龜

裂性潰瘍(烏腳病，blackfoot disease)。臺灣西南岸的布袋、北門曾出現

此一病例。  

28.汞 (mercury, Hg) 

一種金屬元素，原子序 80，原子量 200.59，在室溫下為很重的銀

色液體，內聚力很強，熔點 38.87℃，沸點 356.58℃，比重 13.546(20

℃)，蒸氣有劇毒，在空氣中穩定，溶於硝酸和王水。自然界中以游離

態或化合態(原礦 HgS)存在，用於製水銀燈及汞整流器及科學儀器，亦

稱水銀。  

29.汞中毒(以水俁病最為出名，minamata disease) 

Minamata 係日本九州熊本(Kumamoto)縣一魚村，名「水俁」的英

文拼音。所謂水俁病係 1953 年至 1960 年間發生於此村，由於村民因

吃有機汞污染的魚而引起的一種神經系統疾病。汞中毒係源於附近一

家以氧化汞為催化劑的工廠排放大量含汞廢水，而這些氧化汞於海底

經微生物轉化成甲基汞，然後經食物鏈濃縮於人體內。本病初期死亡

率高達 38％，至 1976 年認定患者為 960 人，其中 150 人死亡。  



第一章 前言 

1 - 1 2  

30.硒 (selenium, Se) 

一種化學元素，原子序 34，原子量 78.96 ± 3，對動物毒性猛烈，

對人體可能引起蛀牙、癌症，單位為毫克/公升(mg/L)。  

31.銅 (copper, Cu) 

一種化學元素，原子序 29，原子量 64.55。淡紅色金屬，富延展性，

是熱、電的良導體。在乾燥空氣中穩定，有 CO2及濕氣存在時，表面

上生成綠色的鹼式碳酸銅。不溶於非氧化性稀酸，能與硝酸、濃硫酸

作用。一旦與空氣接觸或有氧化劑存在時，也能溶於鹽酸、稀硫酸等。 

32.綠牡蠣 (green oyster) 

指牡蠣因受銅離子污染水之影響，體內蓄積高量的銅，日本延岡

灣及台灣二仁溪均發生過綠牡蠣案件，牡蠣體內銅含量高達 320 至 680 

mg/kg。  

33.鋅 (zinc, Zn) 

第 IIＢ族的金屬元素，原子序 30，原子量 65.38，粉末有爆炸性，

溶於酸和鹼，不溶於水，強正電性，熔點 419℃，沸點 907℃，在空氣

中容易氧化，但覆蓋上一層氧化鋅薄膜後即可避免進一步的腐蝕。與

酸或強鹼都能發生反應，放出氫氣。用於製鍍鋅鐵、黃銅及乾電池等。 

34.銀 (silver, Ag) 

一種白色金屬元素，原子序 47，原子量 107.87，溶於酸和鹼，不

溶於水，富延展性，是導熱、導電性能良好的金屬，化學性質穩定，

用於照相化學藥品、合金、導體和電鍍。  

35.錳 (manganese, Mn) 

一種金屬元素，原子序 25，原子量 54.94，為性質介於鉻和鐵之間

的過渡元素。  

36.多氯聯苯 (polychlorinated biphenyls, PCBs) 

芳香族有機化合物，具二個六碳不飽和環，每環上的氫原子由氯

原子以不同的比例加以取代，且每分子 PCB 有二個以上之氯原子。無

色液體，不易被化學及生物分解，對許多生物均有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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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感潮河川 (tidal river) 

指海潮漲退時影響所及之河段。在河川水質規劃上將河川分非感

潮河段、感潮河段及河口三部分，依其水理及感潮現象之不同，作不

同之水質規劃。  

38.感潮河段 (tidal section) 

分淡水感潮段及海水入侵段。其延散作用會因潮汐推移引起的混

合及紊流速度差等，所共同造成的效應而有差異。  

39.優養化 (eutrophication) 

(1)生態名詞，原意是營養好。在生態學上，則特指受污染的水體「瀕死」或

邁向「死亡」的現象。 

(2)指過量的營養物質進入水體，造成藻類大量的繁殖、死亡，並因其腐敗分

解的大量耗氧，導致水中溶氧耗盡，而有機物質郤很充足的現象。 

40.優養湖 (eutrophicated lake) 

湖泊、水庫或其他富營養份如磷之水體，其特色為藻類可能會大

量繁殖導致水體水質惡化。  

41.油 (oil) 

指原油、重油、潤滑油、輕油、煤油、揮發油或其他經中央主管

機關公告之油及含油之混合物。  

42.排洩 (discharge) 

指排放、溢出、洩漏廢(污)水、油、廢棄物、有害物質或其他經中

央主管機關公告之物質。  

43.有害物質 (dangerous goods, the IMDG Code) 

指依聯合國國際海事組織所定國際海運危險品（ International 

Maritime Dangerous Goods，IMDG）準則所指定之物質。  

44.地下分水線 (groundwater divides) 

表示地下水位或壓力面向兩側下降或上升的分界線。類似地面上

兩排水流域的排水分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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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地下水流 (groundwater flow) 

一般指含水層(aquifer)內之水流。  

46.地下水監測系統 (groundwater monitoring system) 

係指為探查地下水水質或水量之變化而設置之監測系統。通常以

監測水井進行監測。  

47.地下水污染(groundwater pollution) 

由於垃圾掩埋場滲出水、地下貯存系統(槽、管線)之滲漏，或因農

業、工業上不當的處置等，致使物質、能量或生物進入地下水中而變

更其品質者。  

48.地下水位 (groundwater table) 

指土壤孔隙中的壓力相等於大氣壓力之界面，通常為地下水飽和

層之上緣界面。由於土壤孔隙小，所形成的毛細現象（capillary force）

也較顯著，換言之，真正的地下水位面應較孔隙充滿水的界面稍低。。 

49.地層下陷 (ground subsidence) 

因抽取地下水等行為，導致地表下某地層(例如黏土層或其他地層)

收縮，或由於挖掘等工程造成地表下形成空洞，致使周邊之地層因重

力而陷落，該現象即統稱地層下陷，大半因觀測地面標高降低而發現。 

50.廢水 (wastewater) 

指事業於製造、操作、自然資源開發過程中或作業環境所產生含

有污染物之水。  

51.事業廢水 (industrial wastewater) 

指工廠、礦場、畜牧業或其他經行政院環境保護署指定之事業，

於製造、操作、自然資源開發過程中或作業環境所產生含有污染物之

水。分為作業廢水、洩放廢水、未接觸冷卻水及逕流廢水。  

52.作業環境 (working environment) 

係指事業使用之區域範圍。  

53.作業廢水 (working wastew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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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於製造、加工、修理、處理、操作、治療、提供服務、畜殖、

自然資源開發過程或其他作業時所產生，與人或物直接接觸之廢水。  

54.洩放廢水 (blowdown wastewater) 

自事業循環用水中洩放，以減低循環過程累積於用水中污染物含

量之廢水。  

55.未接觸冷卻水 (uncontacted cooling water) 

未與人或物接觸之冷卻水。  

56.暴雨逕流廢水 (storm run off water) 

因雨水或其他用水沖刷、沖洗戶外設施、建築物表面或戶外作業

環境之地面及物料或廢棄物戶外貯存之灑水抑塵作業，而產生帶有污

染物之廢水。  

57.土壤處理 (soil treatment) 

將廢(污)水排入非公共水域之池塘、濕地，或流布、施灌、滲透於

土壤以處理或回收利用廢(污)水污染物之方法。  

58.稀釋 (dilution) 

須經處理始能符合管制限值之作業廢水、洩放廢水、未接觸冷卻

水、逕流廢水或污水，於未經處理前與無須處理即能符合管制限值之

廢水或無須處理之水予以混合者。  

59.稀釋率 (dilution ratio) 

指水體流量與廢水流量之比值，亦可稱為 dilution factor。  

60.畜牧廢水 (livestock wastewater) 

指飼養猪、牛、馬、兔、肉雞或肉鴨、蛋雞或蛋鴨等之畜牧業，

所排放之含有污染物之水。  

61.污泥 (sludge) 

指廢(污)水經化學處理(混凝沉澱、生物氧化)或物理處理(重力沉澱)

等作用形成而去除的物質，通常含多量的水份。  

62.污泥處理 (sludge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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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廢水污泥減量、無害及穩定的程序，其標準流程包括濃縮、穩

定、調理、脫水、乾燥、熱處理等。  

63.污水 (sewage) 

指事業以外所產生含有污染物之水。  

64.污水處理廠(sewage treatment plant) 

係泛指都市社區、工業區所設置之污水處理設施而言。  

65.一級處理 (class I treatment，或稱 primary treatment) 

又稱初級處理，以沈澱、浮除、篩除、沈砂、磨碎、調勻等物理

處理方法，去除污水中大部分可沈降物或懸浮固體。  

66.二級處理 (class II treatment，或稱 secondary treatment) 

經一級處理沈澱後的污水，以活性污泥法、滴濾池、氧化渠、厭

氧生物法、接觸氧化法、旋轉生物盤法等生物性處理，去除耗氧物質(有

機物)。  

67.三級處理 (class III treatment，或稱 tertiary treatment) 

又稱高級處理，利用化學沈澱法、離子交換法、折點加氯法、生

物處理脫氮法、逆滲透法、活性碳吸附等，以去除二級處理未能去除

之污染物質，如氮、磷。  

68.水污染物 (water pollutants) 

指任何能導致水污染之物質、生物或能量。  

69.水污染 (water pollution) 

指水因物質、生物或能量之介入而變更品質，致影響其正常用途

或危害國民健康及生活環境。  

70.水污染管制區 (water pollution control area)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視轄境內水污染狀況所劃定之管制區，區

內不得有下列行為：  

(1)使用農藥或化學肥料，致有污染主管機關指定之水體之虞。 

(2)在水體或其沿岸規定距離內棄置垃圾、水肥、污泥、酸鹼廢液、建築廢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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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其他污染物。 

(3)使用毒品、藥品或電流捕殺水生物。 

(4)在主管機關指定之水體或其沿岸規定距離內飼養家禽、家畜。 

(5)其他經主管機關公告禁止足使水污染之行為。 

四、環境檢測類 

1.環境檢驗測定業務 (environmental analysis) 

指應用各種物理性、化學性或生物性檢測方法以執行環境標的物採

樣、檢驗、測定之工作。  

2.環境檢驗測定機構（簡稱檢測機構，environmental analysis laboratory） 

指依環境檢驗測定機構管理辦法規定申請核發許可證，執行環境檢

驗測定業務之機構。  

3.批次 (batch) 

為品管之基本單元，指使用相同檢測方法、同組試劑、於相同時間

內或連續一段時間內，以相同前處理、分析步驟一起檢測之一批次樣

品。每一批次樣品應具有同一基質或相似之基質，通常以十個樣品為一

批次，不足時仍以一批次計。  

4.準確性 (accuracy) 

指一測定值或一組測定值之平均值與確認值或配製值接近的程

度，準確性可由已知確認值或配製值之標準品來認定。  

5.精密度 (precision) 

指一組重複分析其各測定值間相符的程度。精密度可由各測定值間

之相對標準偏差（relative standard deviation，RSD）(重複次數大於 2 時)

或相對差異百分比(relative percent difference，RPD，或稱 relative range，

RR)(重複次數等於 2 時)來認定。  

6.現場空白樣品 (field blank sample) 

又稱野外空白樣品，在檢驗室中將不含待測物之試劑水、溶劑或吸

附劑置入與盛裝待測樣品相同之採樣容器內，將瓶蓋旋緊攜至採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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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在現場開封並模擬採樣過程，但不實際採樣。密封後，再與待測樣

品同時攜回檢驗室，視同樣品進行檢測，由現場空白樣品之分析結果，

可判知樣品在採樣過程是否遭受污染。  

7.運送空白樣品 (trip blank sample) 

又稱旅運空白樣品(travel blank sample)，在檢驗室中將不含待測物

之試劑水、溶劑或吸附劑置入與盛裝待測樣品相同之採樣容器內，將瓶

蓋旋緊攜至採樣地點，但在現場不開封。於採樣完畢後，與待測樣品同

時攜回檢驗室，視同樣品進行檢測，由運送空白樣品之分析結果，可判

知樣品在運送過程是否遭受污染。  

8.設備空白樣品 (equipment blank sample) 

又稱清洗空白樣品(rinsate blank sample)，指為經清洗後之採樣設

備，以不含待測物之試劑水或溶劑淋洗，收集最後一次之試劑水或溶劑

淋洗液，視同樣品進行檢測。由設備空白樣品之分析結果，可判知採樣

設備是否遭受污染。  

9.方法空白樣品 (method blank sample) 

又稱試劑空白樣品(reagent blank sample )，指為監測整個分析過程

中可能導入污染而設計之樣品，例如：經由二次蒸餾之試劑水、乾淨陶

土或海砂、空氣粒狀物分析之空白濾紙。前述樣品經與待測樣品相同前

處理及分析步驟；由方法空白樣品之分析結果，可判知樣品在分析過程

是否遭受污染或樣品之背景值。  

10.查核樣品 (quality check sample) 

指將適當濃度之標準品(其來源與配製檢量線之標準品不同)添加於

與樣品相似的基質中，所配製成的樣品，或濃度經確認之樣品。前述樣

品經與待測樣品相同前處理及分析步驟，藉此可確定分析結果的可信度

或品質。  

11.重複分析 (duplicate analysis) 

為確定分析結果的精密度，將一樣品取二等分，依相同前處理及分

析步驟檢測。重複分析一般係指同一樣品重複進行二次以上相同的分析

程序。若分析結果之樣品濃度為未檢出（non-detected，ND）時，則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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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執行基質添加分析及基質添加分析重複 (matrix spike/matrix spike 

duplicate，  MS/MSD )。若因樣品量不足等原因仍無法執行時，至少應

執行查核樣品之重複分析。  

12.添加分析 (spike analysis) 

為確認樣品中有無基質干擾或所用的檢測方法是否適當，將樣品分

為二部分，一部分依與待測樣品相同前處理及分析步驟直接檢測，另一

部分添加適當量之待測物標準品後，再依樣品前處理、分析步驟檢測。

藉此可了解檢測方法之適用性及樣品之基質干擾。添加於樣品中待測物

標準品濃度應為原樣品待測物濃度之 1 至 5 倍，或當樣品濃度為 ND

或遠低於管制值時，則添加於樣品中待測物標準品濃度應為接近或低於

法規管制標準或適當之濃度，例如法規管制值超出檢量線範圍則以接近

檢量線中間濃度添加。  

13.方法偵測極限 (method detection limit, MDL) 

指待測物在某一基質中以指定檢測方法所能測得之最低濃度，對此

濃度有 99%之可信度(confidence level)。  

14.儀器偵測極限 (instrument detection limit, IDL) 

為待測物之最低量或最小濃度，足夠在儀器偵測時，產生一可與空

白訊號區別之訊號者。亦即該待測物之量或濃度在 99%之可信度下，可

產生大於平均雜訊之標準偏差 3 倍之訊號。  

15.檢量線 (calibration curve) 

或稱校正曲線，又稱標準曲線(standard curve)，指以一系列已知濃

度待測物標準品與其相對應之儀器訊號值（在內標準品校正時為對內標

準品之濃度比值與相對應訊號比值）所繪製而成的迴歸曲線。  

五、ASTM指引名詞定義 

1.不動產 (property) 

不動產係「環境場址評估」的主體，包括建築物，以及座落於該不

動產並附著於土地上的定著物與改良物。  

2.佔有人 (occup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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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指承租人、次承租人，或是其他使用該不動產之全部或部分的個

人或法人。  

3.所有權人 (owner) 

通常指不動產登記的所有權人。 

4.主要佔有人 (major occupants) 

係指使用不動產之可出租面積超過 40％的承租人、次承租人，或其

他個人與法人；或是當該不動產為購物中心時，每個固定攤位的承租人。 

5.環境優先權 (environmental lien) 

不動產權上的負擔、擔保或抵押，以確保因該不動產上存在有害物

質或石油產品，進而所需之應變行動、清理或其他整治措施所導致的費

用、損害、負債、義務或責任之清償或履行。  

六、美國環保署初步評估指引名詞定義 

1.標的 (target) 

特定傳輸途徑之界線範圍內，物理或環境的受體稱之。標的可包括

供應飲用水之水井、地面水體取水口、漁產、環境敏感區或資源。  

2.途徑 (pathway) 

危害物質威脅到標的所可能經由的環境介質。在初步評估(PA)中評

估的傳輸及潛在威脅係透過地下水、地表水、空氣以及土壤暴露的途徑。  

3.因子 (factor) 

進行初步評估場址評估之分數計算要素，需要經由資料的收集以及

專業評估，評定每一項因子的分數。  

4.因子群 (factor category) 

一組相關的因子稱之。每一種途徑包括三個因子群－移動 /暴露可

能性、廢棄物特性及標的。  

5.環境敏感區 (sensitive environments) 

指陸生或水域資源、脆弱的自然環境或其他具有特殊及高度環境或

文化保存價值的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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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原理 

欲進行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工作之前，需先針對土壤及地下水污染狀況

進行評估調查，工程開發進行中以及設備營運中亦應針對土壤及地下水進行監

測，而在進行評估調查或監測之前，有必要深入了解現地之土壤及地下水物化

特性，以及可能的污染物特性進行了解，作為評估調查與監測之基礎，本章即

針對土壤及地下水污染原理加以介紹，介紹內容包括基本土壤及地下水文學以

及常見污染物特性介紹。  

2.1 基本土壤及地下水文學 

2.1.1 基本土壤學 

一、什麼是土壤 

土壤為地殼表層具有三向度的、獨立的、且變動的自然體，是由母岩歷經

幾千年甚至幾十萬年才風化生成的。土質一般屬鬆軟，厚度不均，色澤不一，

是由礦物質、有機物、土壤水分與土壤空氣所組成的。土壤之物理、化學與生

物學特性，均受其生成環境（如氣候、生物、地形、母質及時間）之特性而交

互影響，益顯其複雜性。 

(一)土壤之一般特性  

1.土壤有厚薄，大都在 30 至 50 公分左右，厚者如台地上之紅土，可達數

十公尺； 

2.土壤有肥瘠，一般黑色且有機物多者，通常較肥沃； 

3.土壤有砂土、粘土之別； 

4.土壤有各種顏色，如黑、黃、紅、紅棕、黃棕、白色等，代表不同的生成

作用之結果與不同性質； 

5.土壤有酸性、鹼性甚至中性，代表土壤受不同風化因子的作用程度結果及

供給作物養分之能力； 

6.土壤有排水良好、中等或不良之特性，影響水分、養份、污染物質及空氣

之流動等。 

(二)土壤在生態之五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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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提供作物生產之介質 

2.提供水資源及其淨化之功能 

3.提供工程施工介質之功能 

4.提供土壤中各種生物及微生物生存空間之功能 

5.提供土壤中各種養份及有機廢棄物轉變場所之功能 

(三)土壤生成之五大因子  

土壤之生成 (formation) 或化育 (genesis)，主要是受環境中五大生成因

子之影響，包括氣候(C)、地形(T)、母質(P)、植生(O)、時間(t)； 

Soil = f ( C, T, P, O, t ) 

二、土壤之生成或化育作用 

土壤之生成是母岩 (地質 )經由物理、化學及生物性之風化作用 

(weathering)，經過長時間蘊育生成，由大顆粒變成小顆粒，由砂質土變成粘質

土等慢慢作用生成。 

在臺灣地區土壤之生成或化育作用中，影響較大的是氣候、母質與地形等

三大因子，尤其在山坡地及森林地土壤中之各種性質，而台灣之沖積平原則主

要受母質之影響。 

(一)地質(geology) 

由火成岩(igneous rock)地區所生成之土壤，就有其特殊之土壤性質，如

陽明山地區由安山岩風化生成之灰燼土(Andisols)與澎湖玄武岩風化生成之

淋溶土(Alfisols)就明顯地不同。 

臺灣西部由沈積岩(sedimentary rocks)風化沖積生成之土壤，年代均較年

輕，沒有明顯之化育作用，僅有粗、細之分別，但土壤質地類似。 

由變質岩(metamorphic rocks)所化育生成之土壤，則有其特殊之性質。 

(二)地形(topography) 

影響土壤生成之主要因子為坡度與坡向，其影響土壤中各種水分、養

分及組成份之移動與平衡，故支配著土壤之生成作用與土壤的性質。 

通常地形平坦者其水份入滲淋洗作用較強，土壤之化育作用較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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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如台地地形上生成之厚層紅壤，化育作用較強且成熟。 

地形陡峭之土壤其水份大多以逕流水流失，入滲淋洗作用較弱，土壤

之化育作用通常很弱，如陡峭山區之淺層土壤。 

(三)氣候(climate) 

影響土壤生成之主要因子為雨量與溫度之變化，此二者之多寡亦支配

著母岩之風化速率，物質在土壤體之淋洗與移動等。 

臺灣北部一般較南部有較多雨量，相對地水份在土層中之淋洗效果較

強，大都生成較老的土壤，因此，酸性土壤之分佈亦較多 。 

(四)植生(vegetation) 

針葉林下生成之土壤通常呈酸性，闊葉林下生成之土壤則呈中性或微

鹼性，但亦有例外。 

植生之作用亦包含人類之活動與肥培管理(例如深耕、施肥、灌溉等)，

當然亦會影響土壤之生成與性質。 

三、土壤樣體與土壤剖面 

土壤為一個自然體，其土

壤之形態特徵或物理、化學及

生物學性質之變化，是沿 X、

Y、Z 三軸之方向而變化的，故

土壤是一個立體的模式，稱為

土壤樣體 (soil pedon)。而我們

挖開一個土洞所看見的其中一

個面，則稱為土壤剖面  (soil 

profile)。在一個地區所見的相

同的土壤，均是由此土壤樣體

聚集組合而生成的，則稱為土

壤群 (polypedon) 或直稱為某

一類土壤之名稱（如黑色土

等），圖 2.1-1 則很清楚地表現

出這些關係。 

O 
A 
E 
B 

BC 

C 

R

(繪圖者：崔君至小姐) 

圖 2.1-1  土壤剖面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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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細觀察或描述土壤剖面的形態特徵或物理、化學及生物性質時，大體可

依圖 2.1-1而有不同的術語來說明，包括： 

控制層(control section)：土層中 25至 100 公分深度範圍，控制土壤之通氣、

排水與供給養份。 

土體(soil colum)：係土壤 之 A 層至 B 層範圍內之土壤體。 

土壤剖面(soil profile)：係指地殼表層部份之垂直面，主要包括上圖之 O、

A、E、B、C 等層次。 

一般將 O或 A 層稱為診斷表育層(epipedon)，將 E或 B 層稱為診斷化育

層(horizons)，而將 C 層稱為母質層(parent materials)，C 層之下稱為 R 層(母岩

層)，但不算土壤。 

由此可知，要了解土壤之形態特徵及物理、化學性質，一定要觀察是否有

O、A、E、B、C 等層次，且要特別注意其母岩為何。意即根據其表育層或化

育層之種類及特性之不同，就可加以分類成不同之土壤類別；如同我們人穿的

衣服及褲子一樣，不同的衣服配不同的褲子則可配成不同的服裝造型或制服模

組，而給予不同的命名。 

四、台灣地區各種土壤之生成 

我們在台灣的西部農耕土壤中，常見到 A 與 C 層同時存在，或只見到 C 

層，或 A、B與 C層同時存在，表示已有不同化育程度之土壤之生成。例如由

大河沖積所生成的沖積平原之土壤可能只有母質層 (C 層)，但如經過耕種以後

則可生成 A層。如經由化育作用（自然風化及淋洗作用）下，則化育物質（通

常指有機物、鹽類、粘粒、鐵、鋁、錳等物質）會由土壤上層往下移動，最後

在下層沈積而生成不同特性之化育層，稱為 B層，因此有不同類型之 B化育層

之名稱。因此，由 O、A、B 層等三層次之不同種類之排列與組合，就可分類

成幾百種不同之土壤類型。目前為止，在已調查之農耕土壤就有 620 種土壤，

在已調查之山坡地土壤就有 432 種土壤，而目前正在調查之高山森林土壤亦可

能有 300種土壤以上，預計台灣共有 1300種土壤。 

五、觀察與認識臺灣主要土壤之分佈與特性 

台灣地區主要土壤分佈圖及常見之土壤剖面類型，請參閱台大農化系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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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與分類研究室網站內容(http://lab.ac.ntu.edu.tw/soilsc/)及行政院農業試驗所

土壤資訊查詢系統(http://www.tari.gov.tw/)。 

臺灣地區土壤之種類，大多依美國農業部 1949 年所設立之系統來加以歸

類，再依臺灣地區特有之土壤特性及性質加以命名而成。主要以「土系」 (soil 

series) 為土壤分類基本單位，通常以地名加以稱呼，如平鎮土系、淡水土系、

鹿港土系、林邊土系、瑞穗土系等；並以「大土類」或「土類」稱呼臺灣地區

之主要代表性之區域性土壤，但似乎不很適當，因為其名稱主要係由土壤母質

來源或剖面的顏色及其特性來命名，亦是較老的命名方法，以往大家常聽到的

名稱，如石質土、灰壤、灰化土、崩積土、黃壤、紅壤、黑色土、老沖積土、

新沖積土、混合沖積土、鹽土、臺灣粘土等，都是由民國 40 年被許多人沿用至

今之稱呼。但這些名稱均是美國於 1960 年代以前所建立之土壤分類系統下所使

用之名詞，有其不適切及困擾處，因此現在已大都不為學術界使用，但一般農

民仍在使用，主要原因是依據土壤的顏色及土壤之母質直接稱呼，非常容易了

解與溝通，但在土壤肥培管理及學術研究上常造成困擾。 

美國農業部於 1975 年建立新的土壤分類系統(Soil Taxonomy)，此分類系統

係由六個分類綱目(Category)所組成，最高級綱目為土綱(Soil Order)。簡單地分，

一般臺灣地區土壤可分成幾個主要的土綱，如圖 2.1-2所示。 

以下分別說明台灣主要土壤之分佈與特性。為了方便比較，新舊土壤分類

系統之名稱同時示出，括號內為新土壤分類系統之名稱(如表 2.1-1)。 

C Bw Bt Bt

ApApAp

中高肥力 極低肥力中高肥力高肥力

Ap

C C C

新成土        弱育土         淋溶土      極育土 

 
圖 2.1-2土綱特性及化育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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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 美國新舊土壤分類系統名稱對照表 

美國舊土壤分類系統(1960) 美國新土壤分類系統(1999) 

石質土(Lithosols) 新成土(Entisols) 

灰壤(Podzols) 淋澱土(Spodosols) 

灰壤化土(Podzolic soils) 弱育土(Inceptisols), 淋澱土(Spodosols)

暗色崩積土(Darkish colluvial soils) 弱育土(Inceptisols) 

淡色崩積土(Pale colluvial soils) 弱育土(Inceptisols) 

幼黃壤(Incipient yellow soils) 弱育土(Inceptisols), 淋溶土(Alfisols), 
極育土(Ultisols) 

黃壤(Yellow soils) 弱育土(Inceptisols), 極育土(Ultisols) 

紅壤(Red soils) 淋溶土(Alfisols), 極育土(Ultisols),  
氧化物土(Oxisols) 

退化紅壤(Degraded red soils) 淋溶土(Alfisols), 極育土(Ultisols) 

黑色土(Black soils) 灰燼土(Andisols), 有機質土(Histosols), 
黑沃土(Mollisols), 膨轉土(Vertisols) 

老沖積土(Older alluvial soils) 弱育土(Inceptisols), 淋溶土(Alfisols) 

新沖積土(Younger alluvial soils) 新成土(Entisols), 弱育土(Inceptisols) 

混合沖積土(Mixed alluvial soils) 新成土(Entisols), 弱育土(Inceptisols), 
淋溶土(Alfisols) 

臺灣粘土(Taiwan clays) 弱育土(Inceptisols), 淋溶土(Alfisols), 
極育土(Ultisols) 

鹽土(Saline soils) 弱育土(Inceptisols), 淋溶土(Alfisols) 

 

(一)石質土(新成土) 

此乃由母質經由簡單之物理、化學風化作用生成之土壤，通常很淺，

含石量超過 50%以上，排水、通氣良好，唯土層淺肥力低，大都分佈於山

坡地或森林地之陡峭區，地形不穩定，甚易崩塌，不宜農牧用途，只宜造

林、保育。此土壤在新分類系統均屬新成土(由母質化育最年輕的土壤)。 

(二)灰壤或灰壤化土(弱育土、極育土、淋澱土) 

此乃在低溫多雨之針葉林下，土壤有明顯之灰色層(一般在 5 公分厚度

左右)以及其下有一層 2.5公分以上厚度之暗紅色淋澱層(此為有機質與鐵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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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合物之洗入澱積層)。土壤大都生成於高山(1500 公尺以上)稜線上之較平

坦地形區，土壤呈強酸性，肥力貧瘠，大都分佈於國有林地上。此土壤在

分類上有時可分類弱育土(化育不明顯，但有明顯之土壤構造與顏色轉變，

為台灣西部主要農耕沖積平原之土壤)，有時為極育土(有明顯粘粒洗入層，

即粘聚層，台灣丘陵台地之紅色土壤屬之)，但標準剖面則為淋澱土(即有明

顯之鐵鋁化合物之洗入澱積層，阿里山地區及水里的山區有此土壤)。 

(三)暗色或淡色崩積土(新成土) 

此乃鄰近高山地區之土壤物質因滾落、滑降、甚至崩塌等位移作用而

生成者，新生成者表土有機物多，表層較暗者稱為「暗色崩積土」，堆積

時間較久其有機物已分解殆盡顏色較淡，稱為「淡色崩積土」。基本上，

土壤剖面沒有化育作用，多發生於山區坡度較緩和的崩積地形上，含石量

約 25%，通氣、排水良好，可用作農牧地，但須做好水土保持工作。在新

分類上屬新成土。 

(四)黃壤(弱育土、淋溶土) 

此乃母質經由弱度化育而生成之土壤，有時可因淋洗作用較強而使粘

粒明顯往剖面下層移動，養分(鉀、鈉、鈣、鎂)有的已流失而呈黃、黃棕或

紅棕色，且有明顯之土壤構造生成。多生成於丘陵地上之相對地形較安定、

坡度起伏較緩和之處。土壤多呈酸性，肥力偏低，須做好肥培管理及水土

保持，才可做農牧用地。此土壤在新分類上屬弱育土或淋溶土(淋洗程度計

較極育土弱，故肥力較高，其分布亦為台灣農業之主要生產區之一)。 

(五)紅壤(極育土、氧化物土) 

此乃自第四紀洪積層物質，近百萬年來經高溫多雨，乾濕循環交替之

條件下，使土壤中之物質淋洗殆盡，僅剩大部份為鐵、鋁氧化物質者。主

要分佈於臺灣西部之各個洪積層臺地上，是臺灣最古老的土壤。紅壤土層

深厚，一般在 2至 5公尺，有時厚達 20至 30公尺者亦有。土壤構造明顯，

通氣、排水良好，物理性質絕佳。唯土壤呈強酸性，肥力差，粘性及可塑

性佳，因此生產力差，但可配合適當之肥培管理亦可使作物生產達高產量。

目前大都種植茶葉、鳳梨、甘蔗等農作物。此土壤在新分類系統下屬極育

土或氧化物土(土壤化育很老，肥力低，土壤 B層有一氧化物層生成者)，但

大都屬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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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沖積土(新成土、弱育土) 

土壤物質經河流沖刷後帶至下游而漸次淤積成固定土壤者，土層起先

很薄，越來越厚，且時間久了，土層中之顏色亦因人為耕作有所改變成淡

黃色，因此有「新沖積土」與「老沖積土」之稱。此類土壤為臺灣地區之

主要耕地土壤，主要分佈於臺灣西部，大都由丘陵地上之砂頁岩沖積生成

的，但彰化平原、屏東平原及蘭陽平原則是由中央山脈之粘板岩物質經河

流沖積而生成的。臺灣東部之花東縱谷，則是由臺灣中央山脈東部之片岩

或片麻岩沖積生成者。此類土壤由於沖積及化育時間不同，因此土壤性質

變化及差異很大，例如土層深淺、排水好壞、質地粗細、酸鹼度等均有不

同。一般而言，新沖積土在新分類系統上均屬於新成土，而老沖積土在新

分類系統上則屬於弱育土。 

(七)黑色土(灰燼土、黑沃土、膨轉土) 

凡整個土壤剖面均呈現黑色或黑色佔大部份者均屬之。唯實際觀察其

土壤形態及理化性質時，則可依新土壤分類系統大約分成三類： 

1.灰燼土(Andisols)－位於臺灣北部陽明山國家公園內之火山灰土壤物質，土

壤鬆軟、很輕，有機物多，大都為小團粒，保肥、保水之能力超強，但易

受沖蝕，且土壤易缺磷肥且易產生鋁毒害。 

2.黑沃土(Mollisols)－位於臺灣東部成功附近土壤，土色黑且肥力高，土壤

構造為團粒，是作物高產量區之一，在臺灣此類土壤面積很小。 

3.膨轉土(Vertisols)－在臺灣東部火成岩混同泥岩生成之黑色土，土層深厚

，保肥、保水力強，土壤很粘，內部排水很差，在濕時易膨脹，乾時易龜

裂，耕性很差，農民很頭痛。此種土壤不能用於蓋房子、建公路等。在臺

灣東部之面積亦很小。 

(八)鹽土(新成土) 

所謂鹽土，意指土壤加水飽和後抽出液之導電度值大於 4 dS/m 以上

者。臺灣之鹽土，主要分佈於西部平原沖積土之濱海部份，涵蓋海埔新生

地及俗稱之「鹽分地」均是。此地區大都蒸發散量大於降雨量，且海水之

地下水位較高或排水不良而生成的。一般而言，在新分類系統上均屬於新

成土或可概略歸併為旱境土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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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臺灣粘土(弱育土、淋溶土) 

此土壤係指臺灣南部地方俗稱之「看天田土壤」，另外若干無固定灌

溉水源之超粘重土壤亦可稱呼之。主要分佈於雲林、嘉義、台南、高雄四

縣之西部山麓地帶前沿之低平台地上，例如台南縣之新營、善化一帶很多。

此土壤之土層深厚，質地很粘、很緊密，大塊狀或柱狀土壤構造，有些有

粘粒洗入作用，耕性差。其生成背景屬「湖積」過程。在新土壤分類上概

屬弱育土或淋溶土(有粘聚層者)。因此可知，臺灣地區農耕地最多之土類屬

於弱育土，約佔一半，其次為淋溶土，兩者合計佔 73% 左右。 

(十)由玉山向西及向東縱切之土壤類型分佈  

圖 2.1-3為以玉山為界向西至海邊及向東至海邊之土壤分佈圖。在玉山

區附近大多為新成土，往西邊下至阿里山附近大多為淋澱土或極育土，下

至石卓地區則大多為弱育土，下至嘉義地區則為弱育土、淋溶土或極育土，

到了海邊則大多為新成土。由玉山往東邊下至玉里地區則大多為極育土或

弱育土，下至花東縱谷平原地區則為弱育土或新成土，到了海邊則大多為

新成土。 

 
(繪圖者：崔君至小姐) 

圖 2.1-3 以玉山為界向西至海邊及向東至海邊之土壤分佈圖 

 

六、與污染物有關之土壤性質 

土壤的酸鹼度（pH值）、土壤質地、導水度、容積比重、有機物(碳)含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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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離子交換容量（cation exchange capacity, CEC）、氧化物含量、所含粘土礦物

種類，皆會影響污染物在土壤中的宿命。與污染物宿命有關之土壤性質最主要

有下列關係： 

1.pH值：影響污染物之溶解度。 

2.有機物含量：污染物主要之吸附。 

3.粘粒含量：污染物之吸附位置及轉變。 

4.質地等級：影響通氣排水及污染物之移動、吸附及轉變。 

5.粘土礦物種類：污染物移動及吸附。 

6.污染物之特性與污染情況。 

(一)土壤 pH 值  

一般礦物質土壤 pH值之變異約自 4（強酸性土，如若干氧化土）至 10

左右（強鹼性土）。而大多數農業土壤之 pH範圍常在 5至 8.5之間。在強

酸的情形下，鐵、鋁、錳、鋅、銅、鈷等微量元素之溶解度均會增加，對

於植物的生長有可能產生毒害。反之，在強鹼的環境下，此類元素的溶解

度及有效性降低，植物的生長則會表現缺乏的徵兆。 

(二)土壤質地  

土壤中所含不同土粒大小的比例，稱為土壤質地（soil texture），若是

土粒越細，則單位體積中所含土粒數目越多，則其會具有較大之比表面積

（單位體積或單位重量所含土粒之總面積）。圖 2.1-4為美國農業部土壤質

地分類三角圖。 

土壤質地影響土壤的通氣及排水情況甚大，一般而言，粗質地土壤的

通氣和排水狀況較佳，但較不具保水能力。細質地土壤則通氣和排水狀況

較差，但具吸水能力。質地越粗的土壤其孔隙率越大，污染物越容易向下

移動。質地越細的土壤，比表面積越大，污染物越易被土壤吸附而不易移

動擴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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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4 美國農業部土壤質地分類三角圖(翻譯自 Soil Survey Staff, 1999) 

 

(三)導水度（或稱水力傳導係數，hydraulic conductivity）  

土壤導水度是指單位時間內水流通過飽和土柱的水量，我們可以土壤

滲透儀測定裝置(固定水頭高度(h)、固定土塊截面積(A)、固定土柱長度

(L))，在一定時間(t)內量取水經過土壤體流出之體積(V)，利用達西定律

（Darcy’s Law，V＝ Ksat (A‧t‧h)/L）計算求得土壤飽和導水度(Ksat)。 

導水度分級：<2 cm/hr (慢)，2-12.5 cm/hr (中)，>12.5 cm/hr (快) 

一般而言，土壤質地越細，其導水度越差，通氣性也較差，污染物不

易隨著水流而移動擴散。 

(四)容積密度（bulk density, Db）  

土壤容積密度為單位體積土壤中土粒的乾重量，此單位體積包含土壤

中的孔隙及土粒體積，一般土壤的容積密度為 1.2～1.4 Mg/m3，我們可藉由

容積密度計算土壤的孔隙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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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有機物(碳)含量  

土壤有機物可和無機污染物 (如重金屬離子 )產生複合作用

(complexities)，使污染物伴隨著有機物而移動，因此土壤有機物含量多寡會

影響污染物在土壤中之動態。土壤有機物含量之測定通常為測定土壤有機

碳含量，以 g/Kg或以%OC表示，一般土壤中之土壤有機碳之含量為 1-2%，

正常應在 3-4%。 

(六)陽離子交換容量（CEC）  

土壤陽離子交換容量係指土壤可吸附的所有可交換性陽離子含量，換

句話說，若土壤陽離子交換容量越大，代表其具有較高的土壤緩衝容量，

對於污染物的吸收能力較大。一般而言，有機質含量越高的土壤 CEC較高，

砂質土壤的 CEC較低。 

(七)氧化物含量  

土壤中所含游離氧化物的多寡，會影響土壤對污染物的吸附情形。土

壤中鐵及鋁的游離氧化物零電點（point of zero charge, PZC，指土壤在此特

定 pH下不帶電荷）約在 pH 8-9之間，因此，在正常土壤酸鹼度下（約 pH 

6），游離氧化鐵或鋁是帶正電荷，因而可吸附帶負電之土壤污染物質（如

有機污染物）。而游離氧化錳之零電點為 pH 2，因此，在正常土壤酸鹼度

下（約 pH 6），游離氧化錳是帶負電，可吸附帶正電荷之污染物質（如重

金屬）。一般土壤之游離氧化物含量約為<10 g/kg，紅土之游離氧化物含量

約為 50-90 g/kg。 

(八)粘土礦物種類  

不同種類的粘土礦物，由於其礦物組成、層狀排列以及同構置換現象

等因素，因而造成土壤表面所帶電荷的差異，其不同種類粘土礦物的含量

多寡，會影響土壤對污染物的吸附能力。 

2.1.2基本地下水水文學 

地下水佔全地球淡水量的 22％，若扣除南北極冰山及地表 800 公尺以下

難被使用的淡水，則一般可供利用的地下水約為河川湖泊等地表水的 30 倍。

雖然國內多高山與丘陵，多以興建水壩蓄積地表水作為主要的飲用水水源，但

是南投、彰化及雲林等縣幾乎都是以地下水為主要的自來水廠水源，南部的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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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使用地下水作為飲用水也有相當高的比例；依據水利署的統計數據，民國

88 年時國內的地下水總用水量（含農業、漁業、工業等用水）達 57 億噸(金

紹興等，2000)，這數據相當於 14 座翡翠水庫（初期無淤積時翡翠水庫蓄水量

為 4 億噸）的蓄水量。因此雖然大多數人的平日生活未能感受到地下水的存

在，但是地下水卻是我們平日生活中極為珍貴的資源。 

美國在地下水保護方面起步較早，主要原因是全美國約有一半左右的家庭

用水是來自地下水，特別是地勢平坦的地區，因無法興建水壩而幾乎都是以地

下水為主要水源，歐洲地區，例如英國以地下水做為飲用水的比例也約佔一半

的比例。由於地下水的使用比例高，且一旦遭受污染，不易另覓替代水源，因

此國外目前對地下水的保護是不餘遺力。  

在本節中，將介紹地下水的基本概念，水流速度的計算與方向推估，最後

再介紹含水層參數及簡介其決定方法。 

一、地下水概論 

何謂地下水？土壤孔隙間的含水率隨深度增加而逐漸增加，當土壤所有孔

隙皆被水充滿而無空氣時，此界面稱為地下水位面（groundwater table，或簡稱

為 water table），其下土壤孔隙中的水稱之為地下水，除了石灰質地形會有所謂

的地下河流，一般的地下水除了沒有一條明顯的河道外，其水流的速度也非常

緩慢，以平地而言，一天流動多不超過 1公尺。 

二、含水層分類 

地下水水位面以上的區域稱為未飽和層或通氣層(unsaturated zone or vadose 

zone)，地下水位面以下區域稱為飽和層(saturated zone)或稱為含水層(aquifer)，

如圖 2.1-5所示，由於地質（土壤或岩盤）的差異，含水層可能有多層，最上面

一層如果能與大氣相通，則稱為非侷限含水層(unconfined aquifer)或自由水層，

往下的地質如果為水流不易流過的黏土層或岩盤，則此層稱為難透水層(aquitard)

或滯水層；再往下則可能發現含水層與阻水層一層一層交錯，而此下方的含水

層因為無法與大氣相通（因為其上方為難透水層），則稱為侷限含水層(confined 

aquifer)。有時地下水位面上方為黏土層，阻斷與大氣的相通，因此即使是離地

表最近的第一個含水層，但仍屬於侷限含水層。另外未飽和層中如果有非連續

的黏土層，則此黏土層的上方易蓄積水，此稱為棲止水(perched w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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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透水層

難透水層

難透水層 難透水層

地下水位面

棲止含水層

非侷限
含水層

侷限
含水層

難透水層

難透水層

難透水層 難透水層

地下水位面

棲止含水層

非侷限
含水層

侷限
含水層

 
圖 2.1-5 地下水含水層種類 

 

三、地下水流動 

如圖 2.1-6 所示，地下水在含水層中任何兩點之間的流動，是由高水頭

（hydraulic head）流向低水頭，在省略掉水流的動能項後（因為地下水流速相

對很慢），如式(2-1)所示，水頭等於地下水在該處的位能項加上壓力項，代表驅

動水流的動力，單位為長度（例：公尺）。 

phz
g

Pzh +=+=
ρ

 ………………………………………….(2-1) 

其中，  

h = 該點的水頭 

P = 該點的壓力 

ρ= 地下水的黏度 

g = 地下水密度 

z = 參考點高程 

hp = 該點壓力所對應的水柱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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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h

hp

z

 
圖 2.1-6 地下水水頭示意圖(Domenico and Schwartz, 1998) 

 

在地下水中，上述的水頭其實就等同於地下水壓力計（piezometer）內的地

下水位的高程（相對於海平面的高度）；一般常以地下水監測井的水位高程代

表，所不同的是前者的井篩開口極小，後者的井篩卻長達數公尺，所以代表是

井篩深度的平均水頭。 

在描述地下水流動所使用的基本公式是達西定律（Darcy’s law），此為一個

實驗公式，如式(2-2)： 

Ki
l
hKq −=
∆
∆

−=  ……………………………………………..(2-2) 

其中， 

q =與地下水流方向垂直的斷面上單位面積的流量（specific discharge） 

K=水力傳導係數（hydraulic conductivity） 

Δh=兩點之間水頭差 

Δl=兩點之間距離 

i=水力坡降（hydraulic gradient） 

q 又稱為達西流速（Darcian velocity），代表與地下水流方向垂直的斷面上

單位面積的流量，並不代表地下水的流速；由於水流只在含水層的孔隙與流動，

因此地下水的流速如式(2-3)所示： 

en
qv =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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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v = 地下水流速（seepage velocity, average linear velocity） 

ne = 有效孔隙度（effective porosity） 

式(2-3)代表平均的線性流速，達西定律適用於流速緩慢的情況下，絕大部

分的狀況下都可適用，唯抽水井周邊或石灰質岩石的裂縫等高流速下需注意。

另外由於水在土壤孔隙中流動容易循阻力較小的孔隙流動，因此水不易流經孔

隙較小的區域，造成實際水流會經過的「有效孔隙度」會小於「總孔隙度」，後

者可以經由土柱樣品於實驗室中決定，但前者需藉助現場實測的數據，例如以

追蹤劑實驗，或以地下水流模擬與實際水頭資料校正，通常都視場址的土壤質

地，先設定一個經驗值，一般而言砂質土壤的有效孔隙度略小於總孔隙度，但

顆粒細微的黏土則遠小於總孔隙度。 

四、地下水流向 

地下水流的方向是經常會需要知道的參數，除了事先蒐集場址周邊可能影

響地下水位高低的因素之外，若取得數點地下水位高程的資料，則可以利用下

列兩種方式加以描繪出地下水流向。第一種方法為軟體推估法，即使用商業用

軟體如 Surfer®以克力金(Kriging)或其他方法繪製水位等高線圖。所繪製出來的

等高線，於同一條線上任何一點表示相同的地下水位高程（水頭），類似一般地

形圖上的等高線圖所代表的意義。對均質且等向的含水層(homogeneous & 

isotropic aquifer)而言，地下水的流向恰好與水位等高線「垂直」，此水流軌跡的

連線，稱之為流線（stream lines），等高線與流線交織而成的網格稱為「流網」

（flow nets）。 

第二種方法為圖解法，在場址只有 3或 4座監測井（至少需要 3個點的水

頭資料，方可大略決定地下水流的水平方向），而無法利用克利金法的推估時，

則可藉助「圖解法」來決定地下水大概的水流方向。作圖步驟簡述如下： 

(一)取得不同位置的地下水位高程資料  

一般地下水位面的高程資料都是藉由水位觀測井或水質監測井取得，

操作者現場量測井口到地下水位面的深度，再由已知的井口高程減去上述

的深度，則可得該位置的地下水位高程。在圖上依各井的座標點出監測井

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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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構地下水位等高線圖  

以圖 2.1-7為例，先在由 2點組成的第一條直線上以內差法標出高程數

值，在另一條直線上作相同處理，然後將兩條線上相同高程的點連接起來，

即為水位等高線。 

(三)標示地下水水流方向  

若假設為均勻且等向的含水層，則地下水流向（流線）與水位等高線

垂直。 

另外，由上圖完成後，可將兩條水位等高線之間的水位差值除以二者

間度量出來的距離，即可決定出水力坡降。 

40.000 m

20.000 m

10.000 m

20 m

30m

40.000 m

20.000 m

10.000 m

20 m

30m

 
圖 2.1-7 三點決定地下水流方向作圖法 

 

五、含水層參數 

地下水含水層的參數有許多，例如土壤或岩石的各種物理性質，水的物理

性質，以及與含水層相關的參數等。後者除地下水位面深度與含水層厚度外，

最重要的參數有兩個：一個是水力傳導係數，另一個是貯水係數（storage 

coefficient），茲分述如下： 

(一)水力傳導係數（K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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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非侷限含水層而言，K值的高低代表地下水在含水層中流動的難易程

度，數值愈大則表示流動愈容易。水力傳導係數是由土壤的質地（或岩石

縫隙的大小／多寡）決定，如表 2.1-2所示，顆粒愈大的土壤其 K值愈大，

如礫石或粗砂的 K值分別約為 10-2 ~ 1 與 10-3 ~ 10-1 cm/s；而顆粒最小的黏

土約 10-9~10-6 cm/s；岩石類地質的 K值主要取決於裂縫（fractures）多寡的

程度，容易被溶解的石灰質地質（如 karst）或岩石破裂較嚴重的地區，仍

可以有相當大的 K 值。K 值另有其他兩種表達方式：(1)是以滲水係數

（permeability；k）表示，為 K 值除以（μ/ρg），其中μ與ρ分別為流體

的黏度與密度，k代表純粹地質特性對 K值的影響；另一種表達方式為導水

係數（transmissivity），為 K值乘上含水層厚度。 

表 2.1-2 不同地質的水力傳導係數範圍 
含水層質地 水力傳導係數   (m/s)

沈積類土壤

Gravel 3 x 10-4 ~ 3 x 10-2

Coarse sand 9 x 10-7 ~ 6 x 10-3

Medium sand 9 x 10-7 ~ 5 x 10-4

Fine sand 2 x 10-7 ~ 3 x 10-4

Silt, loess 1 x 10-9 ~ 2 x 10-5

Till 1 x 10-12 ~ 3 x 10-6

Clay 1 x 10-11~ 3 x 10-9

Unweathered marine clay 8 x 10-13 ~ 2 x 10-9

沈積岩石

Karst and reef limestone 1 x 10-6 ~ 2 x 10-2

Limestone, dolomite 1 x 10-9 ~ 6 x 10-6

Sandstone 3 x 10-10 ~ 6 x 10-6

Siltstone 1 x 10-11 ~ 1.4 x 10-8

Salt 1 x 10-12 ~ 1 x 10-10

Anhydride 1 x 10-13 ~ 2 x 10-8

Shale 1 x 10-13 ~ 2 x 10-9

結晶性岩石

Permeable basalt 4 x 10-7 ~ 2 x 10-2

fractured igneous and metamorphic rock 8 x 10-9 ~ 3 x 10-4

weathered granite 3.3 x 10-6 ~ 5.2 x 10-5

weathered gabbro 5.5 x 10-7 ~ 3.8 x 10-6

Basalt 2 x 10-11 ~ 4.2 x 10-7

Unfractured igneous and metamorphic rocks 3 x 10-14 ~ 2 x 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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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貯水係數或比出水  

貯水係數代表含水層出水的難易程度，定義為單位面積下降 1 單位水

位時，含水層能釋放出水的體積。對侷限含水層而言，S值（無因次）大約

在 0.005到 0.00005之間，這個值很小，表示要從侷限含水層中抽出水的壓

力非常大。對非侷限含水層，則稱比出水(specific yield)，其數值約略等同

於其有效孔隙度，一般約在 0.01～0.25，遠大於侷限含水層的 S值。S值的

另一種表達方式為 Ss（specific storage），為 S除以含水層厚度。 

六、地下水流方程式 

現地三維空間地下水流動的描述，可藉由質量平衡所導出的方程式來描

述，如式(2-4)所示： 

t
h

K
S

z
h

y
h

x
h s

∂
∂

=
∂
∂

+
∂
∂

+
∂
∂

2

2

2

2

2

2

 ………………………………………..(2-4) 

式(2-4)顯示地下水流動習慣以水頭來表達。穩定狀態（steady state）下，上

式的右側端可以為 0。由於地下水為偏微分方程式，其解析解（analytical solution）

不易求得，目前僅有的數種解析解都需搭配簡化的邊界條件；目前由於數值解

析方法發達，因此對現地複雜的各種邊界條件，大都以美國地質調查局（USGS）

所發展的 Modflow程式來解上述複雜的地下水流方程式，國外也有數家軟體公

司發展Modflow 的使用介面，更方便使用者利用，但是雖然使用者很容易得到

漂亮的結果，但是如何校正以提高模擬結果的可靠度，需謹慎處理。 

 

2.2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源 

2.2.1台灣土壤及地下水受污染之敏感及災害潛在地區 

由於經濟發展與生物科技的進步，農業及工業之生產已邁入科技化與企業

化，追求高投資報酬率，使得工業產生巨量之廢棄物進入我們的環境，而農民

亦利用各種生產技術，在生程過程中產生各種廢棄物，使得農業生態環境承受

不了外來的有毒物質，超過農業生態環境原來的自然承載能力，喪失其自然調

控的機制而失去它原來的功能，致使我們的生態環境日趨惡化甚至已遭受嚴重

之污染。因此，如何在國家能永續發展情況下，維持我們的生產力及維護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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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環境的品質，更是我們發展的最終目標。  

在土壤及地下水資源之環境敏感地區主要考量的是土壤及地下水資源是

否受到污染？何處已受到污染？而災害潛在地區主要考量的是台灣各地區之

工業廠區、加油站及儲油槽是否已污染土壤或地下水？何處已受到嚴重的污染

等？這些正是我們要進行之常態監測系統下之對象。  

2.2.2現況與問題分析 

農業生產最重要的來源是陽光、空氣、水、土壤等資源的品質，因此，如

果這些生產基本物質的品質不好，生產出的農產品之品質自然受到影響。由於

工業快速發展，人口急遽增加，工業及農業生產之大量投資，除增加廢棄物質

污染土壤之潛在風險外，亦導致台灣主要及次要河川受到污染(含輕度、中度

及嚴重污染)之長度已達河川總長度之 33%以上，而可能引起地下水及環境品

質之惡化(Chen, 1998；黃山內與謝明憲 , 1999；行政院環保署 , 2002a)。  

主要的土壤及地下水資源環境敏感地區及災害潛在地區條例如下：  

一、台灣地區之加油站及儲油槽之地下水污染狀況  

行政院環保署九十年度執行之「地下水潛在污染源調查計畫」中，針對台

灣地區之加油站進行地下水污染潛勢之調查(行政院環保署, 2002b)。由調查結果

顯示，計有 19座加油站地下環境偵測出揮發性氣體或苯之含量偏高，疑似受油

品之污染，佔調查總數 191座之 9.9%。加油站之調查對象係選擇站齡較高之包

含公營加油站 114座及民營加油站 77座共計 191座，其中站齡 10 年以上者達

189座。針對各座設置防止污染地下水體之設施及監測設備之現場查驗，結果發

現有 19 座加油站之地下環境污染風險較高。因此環保署針對此 19 座加油站及

其他民眾陳情之加油站，依「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會同地方主管機關進

行查證，結果顯示計有八座加油站分別因土壤或地下水中之苯、甲苯及乙苯等

污染物已達管制標準，應依法公告為控制場址。 

另環保署於上述「地下水潛在污染源調查計畫」中亦篩選出高雄縣市六座

具有地下水污染潛勢之慮之大型儲槽區，經現場查證後，計有四座儲槽區地下

水中苯已達地下水污染管制標準，一座儲槽區地下水中氯乙烯已達地下水污染

管制標準，因此上述五座儲槽區應依「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進行污染控

制工作(行政院環保署, 200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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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確實掌握加油站及地下油槽之概況資料及其污染潛勢，環保署已持續進

行台灣地區站齡十年以上加油站及大於一百公秉大型貯槽之調查工作，並將調

查資料彙集成資料庫，以供後續追蹤查證之依據。針對此項調查結果，環保署

將嚴格要求業者在污染物滲漏初期能立即通報並採取緊急應變工作，避免污染

程度及範圍擴大，並進行污染控制或整治工作，以確保土壤及地下水免遭污染。 

二、農田土壤受重金屬之污染 

台灣地區部份農業灌溉水之水質，已受到上游工業或地下工廠廢水排放污

染，造成水質惡化，進而污染許多農地土壤(Chen, 1991；Chen, 1994；Chen et al., 

1996b；行政院環保署, 2002b)。行政院農委會曾函請各農田水利會在可能之污

染區內進行夜間監測及提高監測頻率，找出污染源，並向環保單位直接告發(蔡

明華, 1999)。 

環保署辦理之「台灣農田土壤重金屬潛在污染調查計畫」中指出(行政院環

保署, 2002b)，過去發生之農地土壤污染案件包括：桃園縣高銀化工公司鎘鉛污

染案；桃園縣基力化工公司鎘污染案；彰化縣和美鎮東西二圳多種重金屬污染

案；彰化縣花壇鄉白沙村染整、電鍍、鋼鐵工廠污染案；雲林縣台灣色料廠 PVC

安定劑、顏料類及硬酯酸鎘污染案；茲因當時並無處理土壤及地下水污染之法

規，故由政府相關單位依其他環保法規或行政措施採取污染源控制及農地污染

改善工作。 

依據過去環保機關農地調查結果顯示，台灣地區農田土壤具潛在受重金屬

污染之地區將近 1000公頃(陳尊賢等, 1998)，而已確定受到重金屬污染之地區至

少已超過 250 公頃(行政院環保署, 2002b)。許多農地位於工業廢污水排放之下

游，由於監測系統之不完整與監測工作不確實，常造成農田土壤受到污染，土

壤品質惡化(許正一等, 1999；Chen, 2000)。 

環保署於民國 91 年執行「全國 319公頃農地調查計畫」之資料顯示超過土

壤污染管制標準者的農地依重金屬污染面積統計，以銅、鋅、鎳、鉻佔多數，

僅有少部分為鎘、汞污染，至於砷則未在該調查中檢出。 

三、工業場址污染 

環保署九十年度執行之「地下水潛在污染源調查計畫」中指出(行政院環保

署, 2002b)，過去發生之工業場址地下水污染案件包括：台灣美國無線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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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CA）污染案；台灣氯乙烯公司頭份廠污染案；中國石油化學工業開發公司

安順廠污染案及中國石油公司苓雅寮儲運所污染案。環保署於民國 90 年底發布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管制標準後，環保機關即依法進行場址查證工作，並陸續公

告中國石油化學工業開發公司安順廠（土壤中戴奧辛）、台灣美國無線電 RCA

公司（地下水中氯乙烯、三氯乙烯等）、台中縣烏日鄉某民井污染案（地下水中

酚）、高雄縣大寮福德宮案（地下水中三氯乙烯）、宜蘭縣興佳工業公司（土壤

中重金屬）等場址為污染控制場址。 

四、坡地土壤流失，水質惡化 

由於農民向坡地發展，種植高冷蔬菜、果樹、檳榔、茶樹等且使用超量肥

料及農藥，造成許多超限利用的土地，因而引起嚴重的集水區水質污染、水土

流失、土石流、破壞水源等嚴重的環境品質惡化問題 (游繁結, 1994, 2000；Chen 

et al., 1996a; Wang, 1996)，這些對於土壤及地下水均造成相當程度的污染，此現

象在 1999 年 9月 21日集集大地震後，情況更加惡化與嚴重。 

五、地下水中硝酸態氮的污染 

由於農民採用密植及增加複作等集約式耕犁方式，造成農民施用大量的肥

料及農藥，因此，引起地下水質的惡化，在台灣中部的某些蔬菜專業區，其滲

漏水中硝酸態氮的含量均超過飲用水標準 10 毫克氮/公升水，甚至已達 30-100

毫克氮/公升水，顯示施用過量之肥料及農藥，確實影響地下水之水質(王銀波等, 

1996)。 

六、沿海地區嚴重地層下陷，海水入侵，水質受污染，土壤鹽化 

由於養殖業者違法超抽大量地下水，造成屏東及宜蘭局部地區地層下限嚴

重，引起海水入侵，農業土壤鹽化，產生如何確保台灣生態環境品質的大問題。 

七、少部份畜牧業者將廢水排入河川或地下水而污染環境，造成鄰近惡臭 

少部份畜牧業者為節省成本，未按規定妥善處理畜牧廢水及固體廢棄物，

直接將廢水排入河川或灌溉渠道中而污染環境，河川中氮與磷含量太高而引起

優養化作用。另外，由於少部份畜牧業者在畜牧飼料中添加過量之重金屬，造

成由畜牧固體廢棄物作成的堆肥中含有高量的重金屬(銅與鋅)，其濃度超過政府

規範之堆肥品質標準(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2000)，造成畜牧廢棄物資源如何再回

收利用於農田土壤的問題 (陳尊賢, 1994, 1995, 1997；林財旺等, 1998；Chen, 

1999,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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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污染源分類 

可能造成土壤、地下水污染之行為特性如表 2.2-1 所示，可能造成土壤、

地下水污染之工廠活動整理成表 2.2-2 所示，附錄 A 所示為行政院環保署於

93 年所公告之「設立、停業或歇業前應檢具土壤污染檢測資料之事業」草案，

此均為具有高潛在土壤及地下水污染之虞的營業事業，故被列為首批公告事業

的範圍。  

 

表 2.2-1 可能造成土壤、地下水污染之行為特性 

可能污染行為特性 
 

污染行為類型 污染分佈類型 污染物類型 
可能影響介質

工廠     

製程用水/放流水 排放 點、線 有機物、重金屬 土壤、地下水 

儲槽/管線 洩漏 點 有機物、重金屬 土壤、地下水 

意外洩漏 洩漏 點 有機物、重金屬 土壤、地下水 

廢棄物堆棧放置 堆棧、置放 點、面 有機物、重金屬 土壤、地下水 

廢棄物掩埋 掩埋、滲出 點、面 有機物、重金屬 土壤、地下水 

空中落塵 空氣傳播 面 重金屬 土壤、空氣物 

礦場     

製程廢水 排放 點、線 重金屬 土壤、地下水 

固態廢料 堆棧、置放 點 重金屬 土壤、地下水 

油場棄置水 排放 點 有機物、重金屬 土壤、地下水 

資料來源：瑞昶科技公司，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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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2 可能造成土壤、地下水污染之工廠活動 
事業項目 用途或活動 

一、化學工業及活動 黏劑製造或倉儲 
化學品製造或倉儲 
爆炸性物品或軍火的製造或倉儲 
防火物質的製造或倉儲 
肥料的製造或倉儲 
墨水或染料的製造或倉儲 
皮革染整 
布料染整 
油漆、天然漆或亮光漆之製造、合成、回收或倉儲 
醫藥用品的製造 
塑膠產品的製造 
除草劑的製造、合成或倉儲 
樹脂或塑膠單體的製作、合成或倉儲 

二、電子設備工業及

活動 
電池（鉛、酸性或其它）的製造或倉儲 
使用或倉儲有多氯聯苯(PCBs)裝置的通訊設備收放站 
半導體製造 
元件打光或倉儲 
印刷電路板蝕刻與清洗 
光儲存媒體製造 
顯示器製造 
變電所、變壓器油之製造、處理或倉儲 
其它產生廢水或廢棄物之電子設備製程 

三、金屬冶鍊、處理

或打光工業及活

動 

鑄造或廢金屬冶鍊場 
非鐵金屬冶鍊或鍛燒 
電鍍 
金屬鑄板或打光 
廢五金回收處理 
焊接或機械工廠（修理或製造） 

四、採礦、銑磨或相

關工業及活動 
煤焦碳製造、倉儲或運送 
煤或褐煤的開採、銑磨、倉儲或運送 
銑磨劑製造、倉儲或運送 
非鐵金屬濃縮物倉儲或運送 
非鐵金屬礦開採或銑磨 

五、難以分類之工業

製程或活動 
機械工具、機械設備或引擎之維修、清洗或回收處理 
鍋爐、焚化爐或其它熱處理設備的飛灰處理 
瀝青屋頂鋪料的製造、倉儲及配送 
煤的氣化製造 
醫學、化學、輻射或生物實驗室 

六、運輸工業及其相

關活動 
飛機維修清洗或回收處理 
各式機動車輛之維修、清洗、回收或拆卸處理 
大宗商品的儲存或運送（如煤） 
乾船塢及船塢 
航海設備回收處理 
火車廂、火車頭的維修、清洗、回收處理等 
大宗物資的卡車、鐵道或船舶運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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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2 可能造成土壤、地下水污染之工廠活動(續) 
事業項目 用途或活動 

七、石油及天然氣之

鑽掘、生產、處

理、銷售及配送 

石油及天然氣鑽掘 
石油及天然氣生產設施 
石油製解 
石油焦製造、倉儲或運送 
油品配送設施，包括加油站等 
石油、天然氣或硫管線線路所經土地，但不包括家戶天然氣所經路線 
石油、天然氣或製程水儲存於地表或地下貯槽 
油品倉儲或配送 
精煉油品倉儲或配送 
溶劑製造或倉儲 
硫的處理、倉儲或配送 

八、廢棄物處置及回

收相關活動 
大宗抗凍劑的儲存或回收 
貯桶、汽油桶或儲槽之修護或回收處理 
電池（鉛、酸性或其他）之回收 
生化醫療廢棄物處置 
大宗肥料貯放 
建築工事拆卸物掩埋 
污染土壤存放、處理或處置 
廢棄淤泥處置 
乾洗廢棄物處置 
電子設備回收 
工業廢棄物之存放、回收或掩埋 
工業木材廢棄物處置 
礦渣廢棄物處置 
一般廢棄物存放、回收、堆肥化或掩埋 
有機或石化原料土壤翻堆處理 
噴砂廢棄物處置 
廢棄桶堆置場 
特殊（有害）廢棄物之貯放、處理或處置 
污泥脫水或堆肥化 
廢油再處理、再生或存放 
廢電纜回收 

九、木材、紙漿及紙

製品及相關工業

和活動 

顆粒板製造 
紙漿磨碾 
紙漿和紙之製造 
木材處理場所 
鑲木與合成板之製造 
夾心板製造 
木材處理 
木材化學處理、倉儲 

資料來源：瑞昶科技公司，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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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物種類 

2.3.1土壤及地下水污染類型 

根據不同污染源及污染型態，臺灣地區最主要且最受關注的污染場址可概

分為四大類，分別是農地重金屬污染、加油站及大型儲油槽污染、不明廢棄物

非法棄置場址污染、工業工廠污染。依據此四大類污染場址，分別探討其污染

物的種類：  

一、農地重金屬污染 

近年來工商業發達，其相關產業產生之廢棄物或廢水，或石化業及廢五金

燃燒產生之排煙及落塵等問題，均可能造成土壤不同程度的重金屬污染，其可

能污染土壤的重金屬主要有砷、鎘、鉻、汞、鎳、鉛、鋅及銅等八種。重金屬

污染土壤後土壤中之細菌、真菌及放射菌等菌數下降，而有機氮之礦化、硝化、

根瘤菌之固氮作用等亦隨之降低，因而導致農作物減量。作物對重金屬之需求

不一，有些重金屬成分為植物所需，然量多時將引起毒害，且土壤中過多的重

金屬將被作物吸收累積於植物體內，而含重金屬之作物經由食物鏈將影響人類

食用之安全。 

國內外農作物遭重金屬污染事件層出不窮，主要為鎘、汞污染造成糙米中

鎘、汞含量超過公告限值，而 90 年於潮州崙頂段附近亦發生土壤含銅量偏高事

件，顯示台灣地區農地重金屬污染已威脅到民眾之健康。 

二、加油站及大型儲油槽污染 

加油站的環境污染主要分為兩種：空氣污染及地下土壤污染。空氣污染是

加油過程所逸散出看不見的空氣污染物；而地下土壤污染則是加油站地下油槽

管線因地震或腐蝕造成油品緩慢外洩，污染周圍土壤和地下水。 

加油站油品洩漏所導致之土壤和地下水污染是一般民眾較不易感知的污

染。由於加油站必須在地面下構築密閉油槽，以儲存欲販售之油品。然而台灣

地區地震頻繁和地下管線鏽蝕等潛在問題，均有可能在加油站油品儲存和輸送

過程中緩慢地外洩於地下土壤。如果油品外洩點有地下水流通，更可能由於地

下水之傳導，將加油站之有機油品污染到地下水下游。尤有甚者，如污染區域

居民使用或飲用地下水，更擴大加油站油品污染範圍和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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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不明廢棄物非法棄置場址 

國內多年來的經濟進步與發展，除了民生垃圾大量增加外，更由於旺盛的

出口力，造成工業廢棄物遽增，而國內由於環保意識抬頭，使得各地掩埋場設

置困難，工業廢棄物在量大且處理困難下，一些不肖業者乃勾結不法清除公司，

將工業廢棄物非法棄置，造成環境重大衝擊。由於掩埋廢棄物可能有來自工廠

之事業廢棄物，且掩埋地點並未如衛生掩埋場鋪設不透水布等防護措施，可能

衍生環境污染問題。 

四、工業工廠污染 

近二、三十年來，臺灣之工商業發展迅速，創造了舉世聞名的經濟奇蹟，

但由於工業發展初期，對環境保護觀念欠缺相關的認知，對於製造過程中所產

生的各種污染廢棄物並無任何的處理方式，因此工業廢氣、廢水任意排放，對

於廠區周圍的環境造成相當大的危害，而土壤為各類廢棄物之最終承受體，各

工業區土壤污染的情形相當嚴重。 

整理歷年臺灣地區已爆發之各工業所造成的污染事件案例如下表 2.3-1 所

示，主要工業污染類型為： 

(一)儲槽污染  

(二)主要工廠污染  

1.鹼氯工業、硬酯酸鎘製造 

2.農藥合成製造 

3.煉油廠、石化廠 

4.電子零組件、電腦螢幕製造廠 

5.鉛蓄電池回收廠 

6.電鍍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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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1 臺灣地區工業污染土壤及地下水之案例統計表 
種
類 污染場址及來源 污染物 污染型式 污染對象 污染範圍 

台北市 義芳化工 汞 污泥不當棄置文教用地 廠區土壤 

台北縣 原正泰公司新莊廠 汞 廢棄物置放 － 廠區土壤及地下水

桃園縣 RCA廠 三氯乙烯、四氯乙
烯 操作不當滲漏工業用地 廠區土壤、地下水

及鄰近區域地下水

桃園縣 東北亞公司 酚類 － 工業用地 廠區土壤、地下水
及鄰近區域地下水

苗栗縣 台灣氯乙烯公司頭
份廠 二氯乙烯、氯乙烯操作不當滲漏工業用地 廠區及鄰近區域 

台中市 進玉金屬鑄造公司
(鉛蓄電池回收廠) 鉛、砷等金屬 廢棄物置放 建築用地 廠區土壤 

彰化縣 裕台化工 農藥 廢棄物掩埋 工業用地 廠區土壤 
台南市 中國石油化學開發
公司安順廠 戴奧辛、汞 操作不當滲漏工業用地 廠區土壤及地下水

台南縣 煜林企業股份有限
公司(電鍍廠) 鎳、鉻 － － 廠區土壤、地下水

及鄰近區域地下水

工 
 
 
廠 

宜蘭縣 興佳工業有限公司 鎘、鉻、銅、鎳 廢棄物置放 工業用地 廠區土壤 
高雄市 中國石油股份有限
公司煉製事業部高雄煉油
廠 

TPH、苯 － 工業用地 廠區土壤及地下水

高雄縣 台灣塑膠工業股份
有限公司林園廠 氯乙烯 － 工業用地 廠區地下水 

高雄縣 國喬石油化學股份
有限公司高雄廠 苯 － 工業用地 廠區地下水 

高雄縣 中國石油股份有限
公司石化事業部林園廠 苯 － 工業用地 廠區地下水 

儲 
 
 
槽 

高雄縣 台灣苯乙烯工業股
份有限公司高雄廠 苯 － 工業用地 廠區地下水 

基隆市 興業金屬公司 鉛 廢水排放及廢
棄物置放 農業用地 － 

桃園縣 高銀化工廠 鉛、鎘 廢水排放 農業用地 － 

桃園縣 基力化工公司 鉛、鎘 廢水排放 農業用地 － 

彰化縣 東西二圳沿岸工廠 鎘 廢水排放 農業用地 － 
彰化縣 白沙村農田灌溉渠
道上游之染整、電鍍廠 重金屬 廢水排放 農業用地 － 

雲林縣 臺灣色料廠 重金屬鉛、鎘 廢水排放 農業用地 － 

屏東縣麟洛鄉 鉛 廢水排放 農業用地 － 

其 
 
 
 
他 

花蓮市 台泥花蓮廠區廢油
污染 砷和鎳、TPH-D － － － 

資料來源：瑞昶科技公司，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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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物種類簡介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物質概括可分為兩大類，分別是重金屬污染物質：砷、

鎘、鉻、汞、銅、鎳、鉛、鋅，以及有機物污染物質(概分為單環芳香族碳氫

化合物、多環芳香族碳氫化合物、酚類化合物、氯化碳氫化合物、農藥等五類，

分類參閱表 2.3-2)。  

各種環境污染物質及有毒物質的詳細資料及其性質可以至行政院環保署

環境衛生及毒物管理處網站查詢毒理資料庫 (http://flora2.epa.gov.tw/prog/ 

database.asp)或至勞工安全衛生研究所查詢各項危害物質的物質安全資料表

(http://www.iosh.gov.tw/msds.htm)，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藥物毒物試驗所則提供

各項農業用藥資料查詢(http://www.tactri.gov.tw/)。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九條規定，指定公告之事業於設立、停業或歇

業前，皆應檢具用地之土壤污染檢測資料，報請所在地主管機關備查後，始得

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辦有關事宜。但目前環保署並未規範(僅建議)各指定公

告事業所應檢具之土壤污染檢測項目資料，而是由各指定公告事業依其製程中

可能產生含土壤或地下水污染管制標準及土壤或地下水污染監測基準所規定

之污染物項中自行擇定。各指定公告事業於製程中所可能產生之污染物如附錄

A 所示（中興工程顧問公司，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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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2 可能之有機污染物質（瑞昶科技公司，2004） 

單環芳香族碳氫化合物 

苯胺(Aniline) 苯乙烯(Styrene) 

苯(Benzene) 甲苯(Toluene) 

2-丁基苯(2-Butylbenzene) 1,2,4-三甲基苯(1,2,4-Trimethylbenzene) 

n-丁基苯(n-Butylbenzene) 1,3,5-三甲基苯(1,3,5-Trimethylbenzene) 

第三丁基苯(tert-Butylbenzene) 二甲苯(Xylene) 

乙苯(Ethylbenzene) 鄰-二甲苯(o-Xylene) 

n-丙基苯(n-Propylbenzene  

多環芳香族碳氫化合物 

厄奈(Acenaphthene) 苯并芙(Benzo(k)fluoranthene) 

恩(Anthracene) 屈(Chrysene) 

聯苯胺(Benzidine) Di-n-Octyl phthalate 

苯并恩(Benzo(a)anthracene) 芙(Fluoranthene) 

苯并蒎(Benzo(a)pyrene) 奈(Naphthalene) 

苯并芙(Benzo(b)fluoranthene) 菲(Phenanthrene) 

Benzo(ghi)perylene 芘(Pyrene) 

酚類化合物 

對-甲酚(p-Cresol) 2,4-二硝基酚(2,4-Dinitrophenol) 

4,6-二硝基-鄰-甲酚(4,6-Dinitro-o-cresol) 酚(Phenol) 

氯化碳氫化合物及農藥 

苯甲氯(Benzyl chloride) 戴奧辛(Dioxin) 

鄰苯二甲酸丁醋苯甲酯(Butyl benzyl phthalate) 六氯苯(Hexachlorobenzene) 

四氯化碳(Carbon tetrachloride) 六氯-1,3-丁二烯(Hexachloro-1,3-butadiene)

氯苯(Chlorobenzene) 六氯乙烷(Hexachloroethane) 

氯乙烷(Chloroethane) 六氯酚(Hexachlorophene) 

氯仿(Chloroform) 五氯苯(Pentachlorobenzene) 

4-氯苯胺(4-Chloroaniline) 五氯酚(Pentachlorophenol) 

1,2-二氯苯(1,2-Dichlorobenzene) 多氯聯苯(Polychlorinated biphenyls) 

1,3-二氯苯(1,3-Dichlorobenzene)  1,2,4,5-四氯苯(1,2,4,5-Tetrachlorobenzene)

1,4-二氯苯(1,4-Dichlorobenzene) 1,1,2,2-四氯乙烷(1,1,2,2-Tetrachloroethane)
說明：本表中所列之污染物以現行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之污染管制標準項目為主，另增列國

外工業污染關切種類且為國內公告毒性化學物質，或國內污染整治案例曾納入者，如桃園榮

民化工廠之四氯異炳　(TCIPN)、4,4'-聯　啶(4,4'-Bipyridine)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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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物傳輸特性 

2.4.1 溶解相（重金屬及有機物） 

一、重金屬污染物在土壤中之動態變化 

重金屬污染物在土壤中是否容易移動，是否會向下擴散，最主要的關鍵在

於重金屬污染物是以何種型態存在於土壤中。重金屬物質在土壤中的型態其實

相當的複雜，在探討其在土壤中的傳輸，我們可以將重金屬在土壤中的型態簡

單的分為三大類：可溶解態、結合態與固定態。可溶解態（或可交換態）為最

容易在土壤中移動也是最容易被植物所吸收的型態；結合態則是指重金屬物質

在土壤中與有機物質結合，會伴隨著有機物質而移動，且會緩慢釋出的型態；

而固定態則是最不容易移動，與其他物質形成沈澱，或是存在於粘粒之中，植

物也最不容易吸收的型態。 

重金屬污染物在土壤中的型態，最主要的影響因子為土壤的酸鹼度與氧化

還原電位，且酸鹼度的影響又較氧化還原電位的影響顯著，不同的金屬離子有

其對應的範圍。一般而言，正常土壤的 pH值在 5至 7之間，氧化還原電位介於

400至-200mV。大部分的金屬離子在 pH 5以下，氧化還原電位小於 100mV的

土壤中溶解度較高。亦即，在酸性、還原狀態的土壤中，金屬離子較容易移動。 

不同種類的重金屬污染物與不同性質的土壤之間會產生各種不同的物理、

化學、生物作用，在探討土壤的重金屬污染問題時，我們最主要關切的是土壤

對重金屬物質的吸附能力，是否容易因淋洗而移動擴散，重金屬物質的型態是

否會轉變等，以下簡介七種不同的作用方式。 

(一) 交換作用：由於金屬離子的半徑大小與土壤結構組成成分物質的離子

半徑大小相似，而產生的取代反應，例如金屬鎘離子（離子半徑 0.103 

nm）與土壤表面的鈣離子（離子半徑 0.11-0.12 nm）的交換作用：  

Cd2+ + Ca-soil  Ca2+ + Cd-soil …………………………………..(2-5) 

(二) 吸附作用：泛指土壤表面對金屬離子的固定作用，為影響重金屬在土

壤中的行為及生物有效性最重要的作用方式，包含陽離子交換作用

（非特異性吸附）、特異性吸附、有機物結合及共沈澱等作用。一般

而言，細質地及高有機物含量之土壤具有較大的吸附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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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溶解作用：重金屬污染物以固體型態之鹽類進入土壤中，其在土壤中

具有一定之溶解度，金屬離子會因而溶解釋出。  

(四)沈澱作用：金屬陽離子與土壤中的陰離子作用形成不可溶性之固體沈

澱，此時污染物在土壤中之移動性及生物有效性會降低很多。例如金

屬鎘離子與土壤中的碳酸根離子形成不可溶的碳酸鎘沈澱：  

Cd2+ + CO3
2- CdCO3(s) ................................................... (2-6) 

(五)傳輸作用：植物根部會吸收土壤中的養分元素供其利用，若重金屬污

染物在土壤中，是以可溶性的型態存在，則植物亦有可能將其吸收利

用。植物主要靠質流(mass flow)與擴散作用(diffusion)吸收土壤中的養

分，此傳輸作用之影響因子包括土壤質地、有機物含量、pH、導水度、

擴散係數、降雨量及蒸發散量等。  

(六)氧化還原反應：金屬離子在土壤中由於土壤環境狀態的改變，金屬離

子會有氧化或還原的變化。  

(七)轉變作用：污染物之物種(species)發生改變，改變方式包含下列四項  

1. 無機污染物之水解或錯合反應 

2. 無機污染物之氧化還原反應 

3. 無機污染物之生物分解反應（微生物） 

4. 有機污染物之非生物分解反應（水解及光分解及揮發作用） 

二、重金屬污染物與土壤結合力之比較 

重金屬污染物在土壤中的型態可細分為以下六種不同的型態，其與土壤的

結合力並不相同，這個性質影響了重金屬污染物在土壤中的移動性。 

(一) 水溶性部分（最弱）：最容易溶解於環境中，危害最大。  

(二) 可交換性（最弱）：最容易溶解於環境中，危害最大。  

(三) 有機物錯合性：部分可被微生物分解後溶解於環境中，危害不可忽視。 

(四) 碳酸鹽鍵結性  

(五) 氧化物鍵結性  

(六) 結晶構造鍵結性（最強）：最難溶解於環境中，幾乎無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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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與重金屬污染物宿命有關之土壤性質 

(一)pH 值：影響污染物之溶解度，大部分的金屬離子在 pH 5 以下土壤中

溶解度較高。  

(二)有機物含量：污染物主要之吸附作用之一，土壤有機物含量越高越容

易形成錯合物，對環境危害越少。  

(三)粘粒含量：污染物之吸附位置及轉變之主要部分，土壤粘粒含量越高

越容易被吸附固定，對環境危害越少。  

(四)質地等級：影響土壤之通氣與排水及污染物之移動、吸附及轉變，砂

質地之土壤，通氣與排水越好，污染物之移動越快。粘質地之土壤，

通氣與排水較差，污染物之移動不易，較不易污染環境及地下水。  

(五)粘土礦物種類：影響污染物移動及吸附，不同粘土礦物種類有不同之

吸附量及吸附位置，因此會影響污染物之吸附量及未來之宿命。  

(六)污染物之特性與污染情況：重金屬鉛較不易溶解及移動，不易污染農

作物之品質及污染地下水。重金屬銅易與土壤中之有機物質形成錯合

物，如有機物少則易溶解及移動於土壤中，較易污染農作物之品質及

污染地下水。重金屬鎘與鋅則在一般土壤條件下，易溶解及移動於土

壤中，較易污染農作物之品質及污染地下水。  

四、地下水中溶解相有機污染物傳輸 

地下水中污染傳輸的計算可以用來預測未來污染物的分佈，這結果除可以

作為「場址風險評估」用之外，若再加上以工程方法在含水層中進行的各種物

理、化學或生物反應的計算，則可作為評估各種地下水污染整治方法的篩選工

具。因此，隨著整個地下水整治技術的發展，污染物傳輸的計算與模擬也愈來

愈被重視。 

以下的章節將簡單介紹溶解在地下水中有機污染物的傳輸及其各種反應

（宿命）的基本原理，之後介紹常用的幾種計算方法，有興趣的讀者可以再參

閱文末所附的參考文獻。 

(一)污染物在地下水中的移動  

1.傳流（adv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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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解在地下水中的污染物分子會隨著地下水的流動而移動。分

子跟著整體的水流動（bulk flow），稱之為「傳流」，其速度可以

用地下水的流速（seepage velocity）來表示，  

dl
dh

n
Kv

e
x −=   ⋯⋯⋯⋯⋯⋯⋯⋯⋯⋯⋯⋯⋯⋯⋯⋯⋯⋯⋯(2-7) 

其中 vx代表地下水流在 x 方向的流速，K 為水力傳導係數，ne

為有效孔隙度，（dh/dl）為水力坡降，此為一般常用的「達西定律」，

需注意此速度代表地下水在孔隙中的平均線性速度，並非真正沿著

土壤表面曲度流動的速度。  

2.水力延散（hydrodynamic dispersion） 

上述的傳流是將水中一群污染物分子帶走，而延散則是描述在

這過程中各別分子分佈的細微差異。如圖 2.4-1 的(c)所示；造成水力

延散的因素包括兩個部分：  

(1)分子的擴散（molecular diffusion） 

水中的分子會從濃度較高的區域流到濃度較低的區域稱之。此擴散

現象可用 Fick’s第一擴散定律描述，如式(2-8)所示： 

x
CDf dx ∂
∂

−=   ⋯⋯⋯⋯⋯⋯⋯⋯⋯⋯⋯⋯⋯⋯⋯⋯⋯⋯⋯(2-8) 

其中，fx為質通量（mass flux），Dd為分子在水中的分子擴散係數

（molecular diffusion coefficient）。由於含水層為孔隙介質，因此真正

在土壤中的分子擴散係數，D*為： 

dDD τ=*  ⋯⋯⋯⋯⋯⋯⋯⋯⋯⋯⋯⋯⋯⋯⋯⋯⋯⋯⋯⋯⋯(2-9) 

其中τ為扭曲因數（tortuosity），代表分子在水中移動的直線長度

與實際在含水層孔隙中蜿蜒曲折的長度，二者之比值的平方，常用孔

隙度的經驗式代表，如式(2-10)所示 

31n=τ  ⋯⋯⋯⋯⋯⋯⋯⋯⋯⋯⋯⋯⋯⋯⋯⋯⋯⋯⋯⋯..(2-10) 

其中 n為總孔隙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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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機械延散（mechanical dispersion） 

地下水在大小不同的孔隙中流動，會造成各點的流速有所差異（微

觀視之），稱之為機械延散。此延散的程度與地下水的流速及地質的

特性相關，因此以下式表示： 

xxv α×=機械延散   ⋯⋯⋯⋯⋯⋯⋯⋯⋯⋯⋯⋯⋯⋯⋯⋯..(2-11) 

其中vx為地下水在x方向的流速，αx為x方向的延散度（dispersivity

），α的數值大小與污染團的範圍大小有關，在實驗室的土壤管柱中

大約只有數公分，但是在實地時一般接受以污染團長度的 10 %作為「

縱向」（longitutional，指水流方向）的大小，例如污染團長 100公尺

，則「縱向」的延散數以 10公尺估計。 

整個水力延散的表達包括分子擴散與機械延散兩部分，可將式(2-9)

與(2-11)加總，如式(2-12)所示： 

*DvD xLL +=α   ⋯⋯⋯⋯⋯⋯⋯⋯⋯⋯⋯⋯⋯⋯⋯⋯..(2-12) 

其中 DL為「縱向」的「水力延散係數」（longitutional hydrodynamic 

dispersion coefficient）。另外，在與之垂直的兩個橫向（transverse）

上亦有延散的現象，通常橫向的延散度（transverse dispersivity）約可

假設為縱向延散數的十分之一。 

一般而言，分子擴散係數在常溫下約為 10-9 m2/s，而機械延散項約

比分子擴散項高出數個級數，因此除非在水流極為緩慢的系統，如黏

土，否則分子擴散項一般是可以省略不計。 

(a)

(b)

(c)

(d)

(a)

(b)

(c)

(d)
 

圖 2.4-1污染物在地下水中傳輸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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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1中，地下水流由左向右流動，(a)圖表示在在原點處加入污

染物；經過 t 時間後，(b)圖表示只靠「傳流」作用；(c)表示有「傳流

」與「延散」作用；(d)表示有「傳流」、「延散」與「遲滯」作用。 

(二)地下水中污染物的各種反應  

污染物於地下水中會進行各類不同的反應，包括物理、化學與生物等

反應，一般稱為污染物「宿命」（fate），由於在地下水中進行的各類反應

會影響到整個污染傳輸速度甚至總量，因此將各類反應分述如下： 

1.吸附反應（遲滯作用） 

多數的污染物會與含水層中的土或岩石「吸附」（adsorption），

導致污染物行進的速度減慢（如圖 2.4-1(d)所示），這種現象稱為「遲

滯作用」（retardation effect）。  

吸附的現象起因於污染物與土壤表面之間的吸引力，可分為下

列數種狀況：  

(1)污染物為帶正電的金屬離子：由於土壤的表面大部分時候是帶「負電

」，因此二者間的吸附力很強。例如農地的重金屬污染大都由田地表面

淹水，但污染物的深度卻大都侷限在表土。 

(2)污染物為帶負電的陰離子：由於土壤的表面大部分時候是帶「負電」

，因此二者間的吸附力很弱，甚至不吸附。例如常被用來當作追蹤劑的

「溴離子」（bromide），一般被認為是不會被吸附。 

(3)污染物為有機物：由於土壤表面有「土壤有機質」(soil organic matters)

，因此能藉凡得瓦力吸附有機質污染物。 

上述「水－土」間的吸附行為可以用吸附公式描述，雖然不同的土

壤對不同的污染物有數種不同形狀的吸附曲線，但是一般在計算污染

物傳輸時廣為使用的公式是最簡單的線性方程式，如式(2-13)所示： 

w
d C

Sk =  ⋯⋯⋯⋯⋯⋯⋯⋯⋯⋯⋯⋯⋯⋯⋯⋯⋯⋯⋯⋯..(2-13) 

其中，kd為土壤與水之間的「分配係數」(partitioning coefficient)，S

與 Cw分別代表「平衡狀態下」污染物在土壤與水相的濃度。若水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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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污染物的濃度低於其飽和溶解度的一半時，上述的線性關係通常是

成立。 

Kd的決定可以經由吸附實驗取得；如為有機污染物，也可以由土壤

中有機質的含量進行推估，利用下列經驗式： 

ococd kfk =  ⋯⋯⋯⋯⋯⋯⋯⋯⋯⋯⋯⋯⋯⋯⋯⋯⋯⋯⋯(2-14) 

其中 foc為土壤中有機碳的含量（ <1），一般土壤的試驗都可取得

此數據；koc為污染物與土壤中有機質的「分配係數」，與污染物「親

油」的程度有關，後者通常利用查工具書可得之污染物的 Kow（

octanol-water portioning coefficient）或飽和溶解度作計算，提出計算的經

驗公式非常多，例如： 

21.0log00.1log −= owoc kk   ⋯⋯⋯⋯⋯⋯⋯⋯⋯⋯⋯⋯⋯(2-15) 

44.0log54.0log +−= woc Sk   ⋯⋯⋯⋯⋯⋯⋯⋯⋯⋯⋯⋯⋯(2-16) 

上述式(2-16)中的 Sw為飽和溶解度（單位 mg/L）。 

一旦有 kd值，若已知一相的平衡濃度，則可計算另一相的平衡濃

度，例如已知「苯」的「土－水分配係數」為 5 L/kg，若地下水中苯

的濃度為 1 mg/L，則可推估其土壤中苯的濃度為 5 mg/kg。 

如圖 2.4-1(d)所示，因為吸附將造成污染物的移動減緩，因此定義

一個參數稱為「遲滯因子」（Rd； retardation factor）， 

)1( d
b

d k
n

R
ρ

+=  ⋯⋯⋯⋯⋯⋯⋯⋯⋯⋯⋯⋯⋯⋯⋯⋯⋯(2-17) 

其中ρb(與前文之 Db相同)為含水層容積密度，n 為有效孔隙度。

遲滯因子從另一個角度來看，相當於 

（污染物的傳輸速度）
地下水流速度）(=dR

  ⋯⋯⋯⋯⋯(2-18) 

如果 Rd =  10，則代表地下水流速度為污染物傳輸速度的 1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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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微生物反應 

含水層中含有各式各樣的微生物，在適當的條件下，微生物可

以利用污染物進行代謝反應，例如非含氯的有機污染物大都可以當

作微生物的食物來源（稱為電子供應者；electron donor），利用地下

水中的溶氧（稱為電子接受者；electron acceptor）進行所謂的「好氧」

反應（aerobic reaction），若是含水層中的地下水都被消耗殆盡，則

微生物也可以「硝酸根」、「三價鐵離子」、「硫酸根」或「發酵」

產生的「二氧化碳」當作電子接受者，進行所謂的「厭氧」反應。

由於含水層中會存在上述的各種電子接受者，因此如果含水層中存

在能分解該有機污染物的菌群時，則大都能進行「生物分解」，降

低污染物的濃度。一般而言，石油類污染物很容易被含水層中的微

生物分解，但是由人工合成的含氯有機物卻很難被分解，或者只能

脫氯到某個程度就停止，能完全脫氯的菌只限於少數的特定菌種。 

3.化學反應 

除上述的物理性吸附與生物性分解之外，污染物在含水層中仍

可能進行其他的化學反應，例如各類水化學的氧化還原反應，在此

不再詳述。另外在整治時，也可能以外加化學品的方式進行，例如

外加氧化劑等。因此在計算污染物傳輸時需先取得其反應速率方程

式的相關參數。 

(三)污染傳輸公式  

對含水層中的污染物進行質量平衡，則可導出污染物在含水層中傳輸

的一維方程式： 

2

2

x
CD

x
Cv

t
C

xx ∂
∂

+
∂
∂

−=
∂
∂

  ⋯⋯⋯⋯⋯⋯⋯⋯⋯⋯⋯⋯⋯⋯⋯(2-19) 

上述的方程式尚未考慮「遲滯現象」與各種「反應」。此型態的方程

式在下列邊界條件下，已有解析解： 

1.連續釋放污染物 

如果邊界條件為 C(x=0, t)=Co，C(x, t=0)=0，C(x=∞ , t)=0，則式

(2-19)的解析解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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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p(]
2

[{
2
1),(

tD
tvx

erfc
D

x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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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fc
C

txC

x

x

x

x

x

x

o

+
+

−
=   ⋯⋯⋯(2-20) 

其中，  

duexerfxerfc
x u∫ −−=−=

0

2

)2(1)(1)(
π

  ⋯⋯⋯⋯⋯⋯⋯(2-21) 

上述 erfc 為一數學函數稱為 complementary error function，查表

可得，或在微軟公司的 Excel 中也有內建函數。通常式(2-20)的右邊

第 2 項往往小到可以省略。 

2.瞬間釋放污染物 

如果邊界條件同上，在 x=0 處，地下水流斷面單位截面積的瞬

間注入量為 M，則式(2-19)的解析解為：  

]
4

)(
exp[

)4(
),(

2

2/1 tD
tvx

tD
MtxC

x

x

x

−
−=

π
  ………………………(2-22) 

3.遲滯效應 

當考慮溶解在地下水中污染物因吸附所產生的遲滯效應，則式

(2-19)可以改寫為：  

t
S

nx
CD

x
Cv

t
C b

xx ∂
∂

−
∂
∂

+
∂
∂

−=
∂
∂ ρ

2

2

  ……………………………(2-23) 

因為，
t
C

C
S

t
S

∂
∂

∂
∂

=
∂
∂   ………………………………………(2-24) 

且假設式(2-13)成立，將二者代入式(2-23)，得  

2

2

)1(
x
CD

x
Cv

t
C

n
k

xx
db

∂
∂

+
∂
∂

−=
∂
∂

+
ρ   ……………………………(2-25) 

如依式(2-17)的定義，式(2-25)改寫為：  

2

2

x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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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C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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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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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d

x

R
v
相當於污染物在地下水中流動的速度。  

由於假設 Rd 不因時間與位置而有所改變，因此式(2-26)的解與式

(2-19)相同，只是將 vx與 Dx 都分別再除以 Rd即可。  

除吸附所造成的遲滯效應之外，其他化學或生物反應也都經常

發生，計算時需在式(2-19)或(2-23)的右側再加上一項反應項，此反

應速率方程式可以是一階（first order rate equation）或是其他較複雜

的速率方程式，如生物反應常使用的 Monod 速率式，截至目前為止，

微生物在現地反應的一些參數仍然很難被掌握，且實驗室數據往往

也與現地條件有所差距，因此若使用此部分模擬計算的結果需要特

別小心。  

數值解（numerical solution）通常會被使用於較複雜的狀況，一

般需使用數值模式（例如 Modflow）先算出流速的分佈，然後再模

擬污染物的傳輸，目前較常被使用的軟體有 RT3D、AT123D、MT3D

與其後續的各版本等等，美國環保署也提供 BioplumeⅢ可供自由使

用。但是數值模擬出來的結果仍須小心求證與比對。  

2.4.2 非溶解相（有機物） 

一、地下水中油相的分佈 

油相即指與水接觸時，不會完全溶於水中，而能在水相之外單獨存在一相，

一般稱為 NAPL（nonaqueous phase liquid）；意即非水相液體；當有機液體（如

汽油等）發生洩漏後，NAPL受重力影響向下移動，對比重小於 1的 NAPL，當

其向下移動到地下水位面時，會浮在地下水位面上，因此稱之為 LNAPL（light 

nonaqueous phase liquid）；若比重大於 1，NAPL會穿越地下水位面繼續向下移

動，直到碰到阻礙（如黏土層）為止，因此稱之為 DNAPL（dense nonaqueous phase 

liquid）。一般除含氯溶劑外，如三氯乙烯，屬於 DNAPL，其他的一般的有機污

染物大都屬於 LNAPL，如加油站的汽、柴油。 

NAPL 在孔隙介質中如果量夠多足以形成連續相，可稱為「自由相」

（free-phase）或「移動相」（mobile phase），或當其「大量」蓄積在地下水位面

上（如 LNAPL）或含水層底部的黏土層上（如 DNAPL），亦可稱為「油池」（NA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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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ol）。但是當自由相的 NAPL受重力或馬達抽力移動後，於移動之路徑上會在

較小的孔隙中殘留部分 NAPL，其特色為非連續相且不易移動，一般稱為「殘

留相油滴」（residual-phase），或稱為「油滴」（blobs），如圖 2.4-2所示。 

 

 

圖 2.4-2 NAPL在含水層中的型態示意圖 
 

二、NAPL在地表下的分佈 

加油站洩漏是造成地下水污染最常見的案例，汽油或柴油由於比重小於

「1」，因此一旦發生地下油槽或管線洩漏時，油品（或稱 LNAPL）將受重力影

響而向下移動，如果不是源源不斷釋放出油品，則油品經過的土壤孔隙必將留

下「殘留相油滴」，而繼續下降的油品最終將碰到「毛細管區」（capillary fringe 

zone）的頂部而開始累積；所謂的「毛細管區」是因為土壤孔隙極小產生毛細

作用「吸力」（capillary force），致使地下水會被向上吸，形成地下水位面（water 

table；定義為該處的壓力等同大氣壓力）上面的毛細管區，其孔隙的水已經幾

乎達到飽和。上述向下移動的 LNAPL持續在毛細管區域的頂部累積，將造成在

「水平方向」的擴張以及在「垂直方向」繼續向下移動，最終「地下油面」（oil 

table）與「地下水位面」間毛細管區域的水將逐漸被油取代（Fetter, 1999）。地

地表 

地表 殘留相(油滴) 

地下水位面 

NAPLs 

土 

水 

油池(NAPL pool) 

地下水位面 

溶解相

難透水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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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油面會如同地下水位面一般，依照液位面高程的高低進行橫向流動。圖 2.4-3

為 LNAPL在未飽和層分佈的示意圖。 

通常地下水位面高低會隨降雨量（入滲量）多寡而有所變異，當地下水位

面下降時，整個「地下油面」也將隨之下降，因此在「原位置」與「新位置」

兩不同高程間形成「殘留相油滴」，此殘留相油滴的範圍與「地下油面」在水平

方向的分佈範圍一致，若「地下油面」範圍很大，則此「殘留相油滴」的範圍

也跟著很大；若地下水位面上昇時，則「地下油面」也將隨之上昇，此時先前

的「殘留相油滴」將淹沒在地下水位面下。因此對一個發生油品洩漏時間久遠

的場址而言，由於地下水位面長時間的上下變異，將在「最高」與「最低」的

地下水位面之間形成較大範圍的「殘留相油滴」，且此範圍可能延伸至當時的地

下水位面下。另外，地下水監測井內有時觀測不到浮油，這往往因為地下水位

面上下移動的速度高過於「地下油面」的上下移動速度所致，例如如果地下水

位面上昇的速度快過「地下油面」的上昇速度，則可能發生「移動相」的油淹

沒在地下水位面下；或者是地下水位面下降的速度快過油面下降速度，則可能

發生「移動相」的油仍然留在未飽和層；上述兩種情形都可能導致地下水監測

井內在短時間內無法觀測到浮油。 

傳統上對有浮油污染的場址都會先採用「抽出處理」（pump & treat）的方

式，盡量回收浮油，但是過度大量的抽水將造成地下水位面下降，導致更多的

浮油變成如上所述的「殘留相油滴」，這將大幅降低抽出處理的浮油回收率。 

 

圖 2.4-3  LNAPL在地下分佈示意圖 （依 Fetter, 1999b重新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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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氯有機溶劑，如三氯乙烯、四氯乙烯、或三氯乙烷等都是工業上常用的

溶劑，而二氯乙烷更是聚氯乙烯（PVC）的基本原料。此類含氯化合物因為比

重大於「1」，因此一旦洩漏到地下，將受重力作用向下移動，並穿越地下水位

面，形成所謂的 DNAPL。 

由於含氯溶劑的黏度小於水且比重大於水，因此在相同地質中，含氯溶劑

的水力傳導係數約為水的「2」倍，亦即在相同條件下，由含氯溶劑形成的 

DNAPL比水更易移動。當 DNAPL在含水層中移動時必須將孔隙中的水置換出

來，亦即 DNAPL壓力必須超過「孔隙進入壓力」（pore entry pressure），才能進

入孔隙中並造成 DNAPL 移動。由於地質的非均勻性，當 DNAPL 在含水層中

垂直向下移動時，如果碰到在垂直方向的孔隙較小（如局部的難透水層），且水

平方向的孔隙較大，而難透水層又有一傾斜坡降，則很容易改沿水平方向移動，

直到在垂直方向再度碰到較大的孔隙時，才會再向下移動。一般認為 DNAPL

碰到黏土層會累積形成油池，但是當 DNAPL蓄積愈多時，由 DNAPL重量所形

成的壓力就愈大，因此往往造成部分 DNAPL 會滲入黏土層中，依過去經驗，

其滲入黏土層中的深度甚至可達 1公尺。 

三、測量 LNAPL的厚度 

加油站漏油是經常發生的污染事件，而推估含水層中浮油的厚度，將影響

浮油抽除井的設置位置，以及抽出方式的設計。雖然直接鑽洞採集連續土壤樣

品進行分析是最直接的方式，但是鑽設許多孔洞與樣品分析之費用極為可觀；

一般都是以監測井中的油層厚度做為代表，但是其實井內的油層厚度與含水層

的實際厚度有極大的差異，圖 2.4-4為井內浮油厚度與含水層中浮油分佈的示意

圖，在地下水毛細管區上方累積的浮油屬於「移動相」，會流入地下水監測井內，

但是由於浮油的比重與水不同，因此當井內達到平衡狀態時，在井內「油-水」

界面兩邊的壓力 Poil與 Pw分別可以表示如下（Fetter, 1999a）： 

  



第二章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原理 

 2 - 4 4

 

圖 2.4-4  井內浮油厚度與含水層中浮油分佈的示意圖（依 Fetter ,1999a重新繪製） 

 

oiloiloil bP ×= ρ ……………………………………………………………………(2-27) 

www bP ×= ρ ……………………………………….……………………………..(2-28) 

其中 oilρ 與 wρ 分別代表浮油與地下水的密度；當井內達到平衡狀態，則 

woil PP = ……………………………………………………………………….…(2-29) 

oil
w

oil
w bb ×= )( ρ

ρ ……………………………………………………………….(2-30) 

而含水層中實際的浮油厚度，T，接近於 

woil bbT −≈ ………………………………………………………………………(2-31) 

因此， 

)(
w

oilw
oilbT

ρ
ρρ −

×≈  ……………………………………………………………(2-32) 

假設浮油的比重為 0.8，而在監測井內觀察到的浮油厚度為 100 公分，帶入

上述方程式，可計算出實際含水層浮油的厚度約為 20公分，相當於監測井內觀

察值的五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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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址中負責土壤及地下水業務的人員，常常有以下之問題：「場址土壤及地下水

調查的目的為何？」、「場址土壤及地下水調查的工作內容為何？」、「如何規劃及

執行場址土壤及地下水調查工作？」。若欲用簡單的一句話回答，就是「土壤及地下

水調查工作可定義為依不同場址之需求，以地表下(subsurface)調查方法，取得場址特性

(site characterization)資料的方式」。所謂的場址特性資料主要包括：該場址之水文地質

(hydrogeology)、地質(geology)、污染物/污染團分佈及其他場址污染相關資料。在國內

常採用土壤採樣或地質鑽探(如圖3.1-1)、設置地下水水質監測井採取水樣(如圖3.1-2及

圖3.1-3)或進行含水層試驗(aquifer test)等方式(如圖3.1-4)來取得這些場址特性資料。而

土壤及地下水調查技術在國內已相當成熟，本章的內容將詳述以場置性(site specific)為

主的場址土壤及地下水調查之規劃步驟，而並不討論以地下水盆地(groundwater basin)

等大範圍為主的區域性(regional)土壤或地下水監測步驟及程序。有關土壤及地下水調查

之詳細技術可參見第五章「場址土壤及地下水調查工作」。 

3.1 場址土壤及地下水調查規劃之主要步驟 

一般而言，場址進行土壤及地下水調查之主要規劃步驟如下： 

一、針對場址之需求，訂定土壤及地下水的調查目的。 

二、依調查目的，估計執行土壤及地下水調查工作所需的費用。 

三、請顧問機構依所訂定之土壤及地下水調查目的提供服務建議書(proposal)，並篩

選出在預算範圍內，可提供最好品質及服務且能達成調查目的的顧問機構執行

土壤及地下水調查工作。 

四、在顧問機構正式進行調查工作前，需協調顧問機構及場址內之相關人員，就調

查目的、程序、調查時程、場址進出人員安全、地上地下設施安全等等，就場

址調查成果管理及工安的事項達成共識及了解。 

五、要求顧問機構，依原服務建議書內容及前述第四步驟達成之共識，提出場址土

壤及地下水調查工作計畫(work plan)予以審閱及核定。 

六、要求顧問機構依前提之工作計畫進行調查工作，在顧問機構執行調查工作期

間，可派員依顧問機構所提出之工作計畫進行稽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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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請顧問機構就調查成果，進行簡報說明並討論未來(後續)需進行之相關工作。 

以下各節將詳細說明上述步驟之執行方式。 

3.2 土壤及地下水調查目的之訂定 

在正式執行土壤及地下水現場調查工作之前，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先訂定土壤

及地下水調查之目的，針對不同的場址特性及不同的調查需求，就會有不同的調

查目的，而其調查方法/方式之規劃及選擇亦會因此而不同，整個調查工作的期程

及經費需求也會隨之受到影響。 

 

 
圖 3.1-1 土壤採樣(永灃公司(ERM台灣分公司)提供) 

 

 
圖 3.1-2 以採樣泵進行地下水採樣(永灃公司(ERM台灣分公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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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3 以貝勒管進行地下水採樣(永灃公司(ERM台灣分公司)提供) 

 
 
 

 
 

圖 3.1-4 含水層試驗(永灃公司(ERM台灣分公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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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場址執行土壤及地下水調查之目的主要有下列四類： 

一、潛在污染源調查 

主要係針對場址內潛在之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源進行調查，了解是否有土壤

及地下水污染情形之發生。部分在國內的大型跨國企業在進行土地轉移或租賃

時，大都會針對目標場址進行土壤及地下水潛在污染源之調查，而其最常用之

方式，即是環境場址評估(Environmental Site Assessment ，簡稱 ESA) 的方式。

ESA 可分為兩個階段：第一階段之工作在於了解場址內是否有潛在土壤及地下

水污染源，採用的方式包括資料評估、現場勘查及訪問等，最後再進行評估。

美國測試材料學會(American Society for Testing & Materials ，ASTM)已訂定了

ESA第一階段之標準程序，其方法為標號 ASTM1527及 ASTM1528。 

ESA 第二階段即是針對 ESA 第一階段調查所了解到的土壤及地下水污染

源，進行查證工作。採用 ESA的優點是可以最經濟的調查費用了解場址內的土

壤及地下水污染。有關 ESA之詳細介紹可參考本手冊第四章的內容。若場址本

身歷年皆未曾執行過土壤及地下水相關調查工作，採用 ESA的方式來了解場址

內可能的土壤及地下水潛在污染源亦是不錯的調查方式之一。 

二、背景調查 

在一個未曾進行過土壤及地下水調查，並未有相關土壤及地下水資訊的場

址，若欲初步廣泛的了解該場址的土壤及地下水現況，就需執行以背景調查為

目的之土壤及地下水調查。若欲簡單的區分潛在污染源調查及背景調查，可將

潛在污染源調查視為只針對場址內(有的亦會包括場址外)之土壤及地下水潛在

污染源進行查證，而背景調查則會包括場址內非土壤及地下水潛在污染源區

域，其會將不同類型的土壤，以及場址內地下水上、中、下游的地下水水質等

等皆列入調查考量之重點。 

三、污染範圍確認(Delineation) 

污染範圍確認調查係指在場址初步發現有土壤及地下水的污染後，針對污

染物在地層中水平及垂直之濃度分布所進行之詳細調查，在進行土壤及地下水

污染整治工作前，詳細了解土壤及地下水之污染範圍是必要的，此時，污染範

圍調查就扮演了一個重要角色。 

四、地下水預防性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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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中大型場址如煉油廠、大型石化廠等為預防其場址可能造成之地下水

污染進一步的擴散，因此會在其地下水下游之場址週界，或於潛在污染源之下

游方向設置一列監測井，定時予以採樣監測，如此的監測井網亦常被稱為〝早

期預警系統 (Early Warning System) 〞。 

針對前述主要的調查目的而言，污染範圍之確認是較常為已發現土壤及地

下水污染之場址所進行的土壤及地下水調查工作，在以污染範圍確認為目的的

調查工作中，其最主要的工作目標之一即是要取得詳細的場址特性資料，並設

置完整的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概念模式(conceptual model)以便進行後續的整治規

劃工作。常有人會誤認為概念模式為電腦模擬模式，事實上，概念模式係指以

一系列之圖表或文字來描述場址之地質、水文地質及污染現況，圖 3.2-1 即為

概念模式範例之一，其表現出了污染場址及附近會影響其污染擴散的河流、抽

水井或其他設施之相對關係，而圖 3.2-2 的概念模式剖面圖，則描述了污染物

對受體影響之管道，污染物影響水文地質之管道及其污染垂直分佈之示意圖。

一個完整建立的場址概念模式，可協助我們選擇適當的土壤及地下水整治方

法。 

 
 
 
 
 
 
 
 
 
 
 
 
 
 
 
 
 
 
 
 
資料來源：ERM公司（永灃公司） 

圖 3.2-1 場址平面概念模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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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ERM公司（永灃公司） 

圖 3.2-2 場址剖面概念模式圖 
 

3.3 顧問機構之篩選 

雖然土壤及地下水調查技術在國內已較成熟，然而如何選擇一個好的顧問機

構進行土壤及地下水調查工作，仍是許多場址相關人員常有的疑問，一般可考慮

以下各點作為篩選顧問機構之依據： 

一、顧問機構之實績與信譽 

信譽良好的土壤及地下水調查顧問機構通常需長時間良好品質的服務，方

能建立其信譽，其服務通常較有保障。而顧問機構的實績經驗亦可作為篩選顧

問機構之參考之一，雖然公司的實績經驗未必和土壤及地下水調查之品質劃上

等號，但實績經驗多的公司，在土壤及地下水調查之規劃上可能有較完整之標

準作業程序，對品質上也較有保障。 

二、不要以服務經費作為主要的考量 

技術服務工作有時是很難以價錢作為考量的，雖然價錢高，未必有高品質

的服務，但可以確認的是，當選擇報價極低的顧問機構往往不會得到良好品質

的服務。在土壤及地下水的調查工作中，很多環節若執行上有誤失，就容易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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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污染結果的誤判，進而影響後續調查或整治的規劃；舉例而言，若採樣過程

中任何放入井中之設備（如水位計、洗井泵浦等），未確實於井與井間進行詳

細的除污 (decontamination)工作，就會造成井與井的交互污染 (cross 

contamination)的情形，然而，如果顧問機構不進行除污的動作，場址相關人員

並不容易發現，若以極低價格取得計畫的顧問機構為了節省成本，就可能在這

些地方縮衣節食，造成調查結果的失真，對場址相關人員而言，往往得不償

失。 

三、計畫主持人的經驗及信譽 

一個土壤及地下水調查計畫往往經費是固定的，如何在限定的經費下，調

查並取得最多且有價值的場址特性資料，就要借助於計畫主持人的經驗，進行

整個土壤及地下水調查之規劃及執行。由計畫主持人以往的土壤及地下水調查

之經驗可作為參考依據，這點可由計畫主持人的履歷表中窺知一二。計畫主持

人的信譽亦可藉由詢問曾執行土壤及地下水調查的公司取得這些訊息，計畫主

持人的信譽及經驗大部分是成正比的，信譽好的計畫主持人經驗必定豐富。 

四、現場工程師的經驗及信譽 

現場工程師的經驗在對現場工作品管品保之執行上佔了很重要的地位，如

前所述，土壤及地下水調查工作只要其中任何一個小環節有失誤，就會導致整

個調查結果受到影響，並進而產生誤判的情形。土壤及地下水調查工作中，最

易發生失誤的地方就是現場工作，如監測井鑽孔(borehole drilling)、監測井設

置、土壤及地下水取樣、地球物理調查等等。也因為現場工作產失失誤的機率

較大，所以藉助現場工程師的豐富經驗，可降低失誤產生的機率，確保計畫的

品質。現場工程師的經驗與信譽亦可由其履歷表或詢問曾執行土壤及地下水調

查之公司得知。 

3.4 計畫經費 

計畫經費的預估對場址相關人員而言可有兩種方式：若場址相關人員非常熟

悉土壤及地下水調查工作，則可以根據其服務單位之財務狀況、計畫目的及工作

內容，依表 3.4-1 所列的主要項目予以估計計畫經費。因為土壤及地下水調查工

作的現場工作內容不一定會侷限於設置監測井、進行地下水採樣分析工作，表

3.4-1中的主要工作內容會依據實際工作內容不同而擴充及估計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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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場址相關人員不熟悉土壤及地下水調查工作，則其可依計畫目的尋求不同

顧問機構的服務建議書，再依服務品質較好的數家顧問機構之報價，作為編列經

費之參考，雖然一分錢一分貨的概念在土壤及地下水領域中並不十分正確，但對

不熟悉土壤及地下水調查工作的場址相關人員，仍可作為編列預算的參考因子之

一。 

 
表 3.4-1  計畫經費之初步估算範例 

估價單編號： 

製表人： 工作項目 數量×費率＄ 

計畫位置： 

1.顧問機構前置作業   

(1)場址勘查                     小時×                  $ 小計                                 $

(2)場址評估                     小時×                  $ 小計                                 $

(3)會議參與                     小時×                  $ 小計                                 $

(4)場址清理                     小時×                  $ 小計                                 $

(5)其他開支(航照圖、地形圖等)                     數量×                  $ 小計                                 $

(6)相關許可之取得                     小時×                  $ 小計                                 $

2.現場工作   

(1)鑽探   

鑽機準備，清洗                     小時×                  $ 小計                                 $

蒸氣清洗                     小時×                  $ 小計                                 $

井管                     公尺×                  $ 小計                                 $

井篩                     公尺×                  $ 小計                                 $

水泥                         ×                      $ 小計                                 $

其他設井材料                         ×                      $ 小計                                 $

現場水文地質師或工程師柱狀圖

之製作 
                    小時×                  $ 小計                                 $

現場監工                     小時×                  $ 小計                                 $

移機                     公里×                  $ 小計                                 $

交通工具                      公里×                 $ 小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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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1  計畫經費之初步估算範例(續) 

估價單編號： 

製表人： 工作項目 數量×費率＄ 

計畫位置： 

(2)採樣   

洗井                     小時×                  $ 小計                                 $

監測井採樣                     小時×                  $ 小計                                 $

樣品運輸                       天×                    $ 小計                                 $

交通                     小時×                  $ 小計                                 $

測量調查                            ×                   $ 小計                                 $

人員每日差旅費                       天×                    $ 小計                                 $

3.化學分析   

土壤                            ×                   $ 小計                                 $

水                            ×                   $ 小計                                 $

4.報告   

水文地質師或工程師                     小時×                  $ 小計                                 $

資深人員審閱                     小時×                  $ 小計                                 $

打字                     小時×                  $ 小計                                 $

報告製作                       份×                    $ 小計                                 $

繪圖                     小時×                  $ 小計                                 $

電腦使用時間                     小時×                  $ 小計                                 $

5.會議   

水文地質師或工程師                     小時×                  $ 小計                                 $

資深工程師                     小時×                  $ 小計                                 $

交通                     公里×                  $ 小計                                 $

人員每日差旅費                        天×                   $ 小計                                 $

6.預留費用 第1項至第5項合計× 10 % 小計                                 $

 (第1項至第6項合計) 總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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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協調溝通 

場址進行土壤及地下水調查工作時，協調溝通是非常重要的，協調溝通不良

將會導致整個調查工作的拖延，甚至會影響整個調查計畫之品質。調查工作的協

調溝通可分為幾個階段： 

一、計畫執行前之協調溝通 

場址相關人員需要把工作目標、預期的工作內容和擬執行調查工作的顧問

機構進行溝通，了解顧問機構是否有其他看法，務須雙方對計畫之目標、工作

內容及方法達成共識。 

二、現場工作執行前之協調溝通 

現場工作時可能會影響場址內的工廠運作，針對現場工作的地點、設備、

材料儲存、交通動線、工安衛生、地下管線、入場許可、用電用水、場址復原

等皆須依照場址的相關規定及其他勞安法令，讓執行土壤及地下水調查工作的

顧問機構能夠了解並依循。 

三、現場工作執行時之協調溝通 

即使在現場工作執行前考慮現場工作突發事件多思密，但對不同的場址之

土壤及地下水調查工作而言，仍有許多不可預期的情況在現場工作時發生。舉

例而言，常常發生的就是場址相關人員預定之設井地點，原預期並沒有任何地

下管線通過，然而往往試挖進行時就會發現有地下管線的存在，因此，立即需

決定將設井地點移至附近地點，此時，顧問機構即需與場址相關人員立即溝通

協調，並儘快決定新的設井地點，以避免計畫進度之延後，諸如此類的突發狀

況，需要顧問機構的現場人員（水文地質師或工程師）和計畫經理能有完整的

和場址相關人員進行溝通協調的管道和程序，顧問機構和場址不同人員等級的

對話窗口應詳細建立。 

3.6 調查工作計畫書之內容 

工作計畫書之內容係指執行土壤及地下水調查之顧問機構在計畫執行前和場

址相關人員就工作目的、工作內容及方法、工作經費及期程達成之共識，撰寫出

具體且詳細的工作計畫，呈現給場址相關人員作為訂定合約及現場稽核之參考依

據。工作計畫書之內容主要包括下列各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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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目標 

• 工作期程 

• 工作內容(需詳述每一項工作的標準作業程序) 

• 工作經費 

• 工安維護計畫 

• 執行計畫的人員任務分配 
 

3.7 現場稽核 

土壤及地下水調查工作大部分主要的工作內容皆在現地現場執行，為確保計

畫品質依據工作計畫書的內容，至現場進行稽核有時是必要的。如前所述，現場

工作的微小疏失，就會導致調查結果的誤判，現場稽核可降低現場疏失的機率。

當然，如果選擇品質信譽良好且熟悉的顧問機構執行計畫，現場稽核的頻率自然

就會降低，對土壤及地下水調查不熟悉的場址相關人員最好能詳細篩選較好的顧

問機構，以避免因自己不熟悉現場工作而造成調查工作的品質不佳。 

3.8 工作報告 

場址調查報告是呈現工作成果的主要報告，其內容可參考下列各項，並視實

際工作內容修改之。 

一、計畫緣起 

二、計畫目標 

三、場址描述 

(一)場址地理位置 

(二)場址之環境背景資料 

(三)場址之佈置 

(四)場址之使用歷史 

(五)場址附近之使用歷史 

四、計畫期程及進度 

五、現場調查工作內容及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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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土壤採樣位置、方法及採樣分析之成果 

(二)監測井設置位置、方法及採樣分析之成果 

(三)地球物理探測之方法及成果 

(四)含水層試驗之方法及成果 

六、場址概念模式之建立成果(包括地下水流方向、污染物等濃度、地質剖面圖….

等相關圖表) 

七、污染評估 

八、後續工作之規劃(若有可能可初估後續工作所需之經費) 

九、參考文獻 

十、附錄(原始鑽孔柱狀圖、井柱圖、採樣記錄、樣品運送聯單、分析數據、高程測

量報告、含水層試驗結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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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場址評估方法 

我國自「土水法」公告實施後，土地之污染與否，成為事業主本身與牽涉

不動產交易、移轉及土地申貸等過程中，所亟欲釐清的問題。然而土壤及地下

水污染，由於具長期累積及不易察覺的特性，使得調查工作變得複雜；為求完

整與周延，實需仰賴評估程序之系統化建置，俾利後續之土壤及地下水調查及

採樣工作有所依循。有關場址評估之方法，在國外之參考指引包括美國材料試

驗學會之環境場址評估標準程序，美國環保署出版之指引，以及美國部分之州

政府所出版的指引等；而國內行政院環保署亦公告「環境場址評估潛在土壤污

染辦理事業用地土壤污染檢測 ESA 參考指引」，作為土水法第八條及第九條之

指定公告事業辦理土壤污染檢測工作之參考。  

4.1美國材料試驗協會指引－E1527、E1528及 E1903 

美國材料試驗學會(ASTM)所制定的環境場址評估(ESA)程序，為現今普遍

應用於土壤及地下水潛在污染清查之依據標準。ESA 可分為二個階段，第一階

段之目的在於確認可能之污染源、污染種類、移動路徑及潛在受體，而第二階

段係針對第一階段所調查出之潛在污染範圍或污染源進行污染查證工作。  

ASTM 標準操作準則包括「E1527－第一階段  ESA」、「E1528－交易篩

檢程序」及「E1903－第二階段  ESA」，此系列標準指引的制定是由 ASTM 之

商用不動產交易小組委員會負責，目的是針對為美國於「綜合環境應變、補償

及責任歸屬法 (Comprehensive Environmental Response, Compensation, and 

Liability Act, CERCLA)」規範的污染物及石油產品所進行的商用不動產環境場

址評估，提供一套商業上及習慣上完善的操作準則。惟這些評估程序之運用係

屬自發性而非強制性。  

在國內執行 ESA 之主要驅動力有四：1.事業主為監測其場址內之潛在土壤

及地下水污染源而進行之 ESA；2.不動產交易雙方為釐清土壤及地下水污染相

關責任所進行之 ESA；3.不動產管理公司或銀行間債權轉移所進行之 ESA；4.

土水法第八條及第九條之指定公告事業在土地移轉或設立、停業或歇業前應提

供土壤污染檢測資料，ESA 可為該事業所採用之調查方式之一 (王聖斐等，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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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E1527－第一階段 ESA 

ESA 第一階段之調查工作至少需包括以下資料之蒐集(台灣環境與災害政

策學會，2002)：  

1.場址之使用歷史及目前使用狀況； 

2.污染物移動路徑評估； 

3.場址所有人及員工訪談； 

4.區域地質及水文地質調查； 

5.敏感受體調查； 

6.場址及其周圍土地使用狀況勘察； 

7.相關環境報告之審閱； 

8.場址相關記錄資料之審閱。 

依據 ASTM E1527 操作準則，第一階段 ESA 主要包括四個部分：紀錄審

閱、場址現勘、人員訪談以及評估報告，內容彙整分述如後，惟此階段並未包

括採樣檢測。  

一、紀錄審閱 

蒐集場址及周遭土地之行政紀錄、環境背景資料以及歷史資料之回顧。範

圍包括地籍登記資料、不動產之使用狀況、周遭區域的不動產使用狀況、建管

紀錄、環保工安相關許可、列管紀錄或報告、場址水文地質特徵資料、航照圖

或先前的評估報告等。 

二、場址現勘 

現場勘查須注意之內容，包括場址及毗鄰土地使用情形、水文地質以及地

形狀態、道路、飲用水供應、惡臭、污漬或腐蝕、地表鋪面、植被、地上結構

物、水井、管線、坑洞、水塘或池沼、儲槽、圓桶、有害物質與石油產品容器、

未經確認的物質容器、加熱冷卻裝置、化學品貯存、廢水處理系統、廢棄物處

理、化糞系統等。 

三、人員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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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 E1527操作準則，訪談對象包括：(1)不動產目前的所有權人及占有人，

一般而言，在實際應用上受訪者應對於該場址之使用狀況與自然特徵具備相當

的認知，通常對象可為該場址之所有人、管理人、使用人、廠長或相關主管等。

(2)地方政府官員，例如該不動產的所在地消防部門，管轄該不動產所在地的地

方衛生機關，或管轄該不動產所在地有害廢棄物處置或其他環境事務的地方機

關。 

在進行場址現勘之前，對於不動產所有權人、主要的場址管理者以及使用

者，應該詢問其是否知悉存在任何以下所列舉的文件。若有該等文件，執行場

址現勘者應當在進行現勘之前，審閱這些可利用的文件。 

1.環境場址評估報告； 

2.環境審核報告； 

3.環境許可，例如廢水排放許可等； 

4.地下與地上儲槽登記簿； 

5.物質安全資料表； 

6.社區知的權利計畫； 

7.安全計畫、準備與預防計畫，外溢預防、對策與控制計畫等； 

8.關於該不動產或其周遭區域之水文地質狀態的報告； 

9.任何政府機關所發出，有關該不動產過去或目前違反環境法令之情形 

10.有害廢棄物產生者公告或報告； 

11.大地科學之研究。 

四、評估報告 

E1527 標準針對第一階段環境場址評估結果，提供建議之報告格式，內容

包括摘要、簡介、場址描述、使用者提供的訊息、紀錄審閱、場址現勘、訪談、

發現、意見、結論、偏差、額外服務、參考文獻、環境專家簽名、資格證書及

附錄。惟客戶若有特殊要求，報告亦可以其他的格式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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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E1528－交易篩檢程序 

E1528－交易篩檢程序與 E1527 之功能目的相同，只是本指引主要利用問

卷的方式，從場址之所有人或使用者獲得相關資訊。依據 E1528 操作準則，

交易篩檢問卷應詢問之對象包括：  

1.該不動產目前的所有權人； 

2.該不動產的主要占有人，或是倘若該不動產並無任何主要占有人的話，占

有該不動產 10％以上面積的占有人； 

3.除了目前的所有權人，以及上述所指明之占有人外，任何可能在該不動產

上或是從該不動產使用、處理、生產、儲存或處置有害物質或石油產品之

占有人。 

E1528 交易篩檢問卷之中譯內容如表 4.1-1(台灣環境與災害政策學會，

2002)。  

 
表 4.1-1 不動產交易篩檢問卷 

地址： 

場址的描述：  

   

   

問  題 所有權人 占有人 
（若有的話） 

場址現勘期間的

觀察 

1a.該不動產是否曾作為工業使用？ 是 否 不知道 是 否 不知道 是 否 

1b.是否有任何毗鄰不動產曾作為工業使

用？ 是 否 不知道 是 否 不知道 是 否 

2a.您是否曾看見任何證據，或者就任何您

以往的了解顯示，該不動產過去曾作為

工業使用？ 
是 否 不知道 是 否 不知道 是 否 

2b.您是否曾看見任何證據，或者就任何您

以往的了解顯示，任何毗鄰不動產過去

曾作為工業使用？ 
是 否 不知道 是 否 不知道 是 否 

3a.該不動產是否曾作為加油站、汽車修理

場、商業印刷廠、乾洗店、照片沖印室、

廢棄物堆置場或垃圾掩埋場，或者廢棄

物處理、儲存、處置、加工或回收場所

等用途使用（如果可以的話，請指出是

哪一種用途）？ 

是 否 不知道 是 否 不知道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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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 不動產交易篩檢問卷(續 1) 

問  題 所有權人 占有人 
（若有的話） 

場址現勘期間的

觀察 
3b.是否有任何毗鄰不動產曾作為加油站、

汽車修理場、商業印刷廠、乾洗店、照

片沖印室、廢棄物堆置場或垃圾掩埋

場，或者廢棄物處理、儲存、處置、加

工或回收場所等用途使用（如果可以的

話，請指出是哪一種用途）？ 

是 否 不知道 是 否 不知道 是 否 

4a.您是否曾看見任何證據，或者就任何您

以往的了解顯示，該不動產過去曾作為

加油站、汽車修理場、商業印刷廠、乾

洗店、照片沖印室、廢棄物堆置場或垃

圾掩埋場，或者廢棄物處理、儲存、處

置、加工或回收場所等用途使用（如果

可以的話，請指出是哪一種用途）？ 

是 否 不知道 是 否 不知道 是 否 

4b.您是否曾看見任何證據，或者就任何您

以往的了解顯示，任何毗鄰不動產過去

曾作為加油站、汽車修理場、商業印刷

廠、乾洗店、照片沖印室、廢棄物堆置

場或垃圾掩埋場，或者廢棄物處理、儲

存、處置、加工或回收場所等用途使用

（如果可以的話，請指出是哪一種用

途）？ 

是 否 不知道 是 否 不知道 是 否 

5a.目前是否有任何損壞或丟棄的汽車或工

業電池、殺蟲劑、油漆，或是其他存在

單一容量大於 5加侖（19公升）或總和
容量達 50加侖（190公升）之諸多個別

容器中的化學製品，係於該不動產或場

所之上儲存或使用？ 

是 否 不知道 是 否 不知道 是 否 

5b.您是否曾看見任何證據，或者就任何您

以往的了解顯示，先前有任何損壞或丟

棄的汽車或工業電池、殺蟲劑、油漆，

或是其他存在單一容量大於 5加侖（19
公升）或總和容量達 50加侖（190公升）
之諸多個別容器中的化學製品，係於該

不動產或場所之上儲存或使用？ 

是 否 不知道 是 否 不知道 是 否 

6a.目前是否有任何存放化學製品的工業用
圓桶（通常其容量係 55加侖（208公升））
或麻袋，置放於該不動產或場所之上？ 

是 否 不知道 是 否 不知道 是 否 

6b.您是否曾看見任何證據，或就任何您以

往的了解顯示，先前曾有任何存放化學

製品的工業用圓桶（通常其容量係 55加
侖（208公升））或麻袋，置放於該不動

產或場所之上？ 

是 否 不知道 是 否 不知道 是 否 

7a.您是否曾看見任何證據，或者就任何您

以往的了解顯示，曾有來自於其他污染

場址的填土（fill dirt）置於在該不動產？ 
是 否 不知道 是 否 不知道 是 否 

7b.您是否曾看見任何證據，或者就任何您

以往的了解顯示，曾有不明來源的填土

（fill dirt）置於該不動產？ 
是 否 不知道 是 否 不知道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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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 不動產交易篩檢問卷(續 2) 

問  題 所有權人 占有人 
（若有的話） 

場址現勘期間的

觀察 
8a.目前是否有任何與廢棄物處理或處置有

關的坑洞、水塘或池沼位於該不動產之

上？ 
是 否 不知道 是 否 不知道 是 否 

8b.您是否曾看見任何證據，或者就任何您

以往的了解顯示，先前曾有任何與廢棄

物處理或處置有關的坑洞、水塘或池沼

位於該不動產之上？ 

是 否 不知道 是 否 不知道 是 否 

9a.目前是否有任何遭沾污的土壤存在該不

動產之上？ 是 否 不知道 是 否 不知道 是 否 

9b.您是否曾看見任何證據，或者就任何您

以往的了解顯示，先前曾有任何遭沾污

的土壤存在該不動產之上？ 
是 否 不知道 是 否 不知道 是 否 

10a.目前是否有任何已登記的或未登記的(地
上或地下)儲槽座落於該不動產之上？ 是 否 不知道 是 否 不知道 是 否 

10b.您是否曾看見任何證據，或者就任何您

以往的了解顯示，先前曾有任何已登記

的或未登記的（地上或地下）儲槽座落

於該不動產之上？ 

是 否 不知道 是 否 不知道 是 否 

11a.目前是否有任何排氣管、填充管或管道
顯示有填充管自不動產之地面突出或

連結至不動產上的任何結構物？ 
是 否 不知道 是 否 不知道 是 否 

11b.您是否曾看見任何證據，或者就任何您

以往的了解顯示，先前曾有任何排氣

管、填充管或管道顯示有填充管自不

動產之地面突出或連結至不動產上的

任何結構物？ 

是 否 不知道 是 否 不知道 是 否 

12a.目前是否有任何證據顯示，除了該不動

產之上任何與地板、排水管、牆壁、天

花板，或裸露地面有關之水或腐敗臭氣

之外，存在因為其他物質所造成的洩

漏、外溢或沾污等情形？ 

是 否 不知道 是 否 不知道 是 否 

12b.您是否曾看見任何證據，或者就任何您

以往的了解顯示，除了該不動產之上任

何與地板、排水管、牆壁、天花板，或

裸露地面有關之水或腐敗臭氣之外，先

前曾存在任何因為其他物質所造成的

洩漏、外溢或沾污等情形？ 

是 否 不知道 是 否 不知道 是 否 

13a.若該不動產係由某私人水井或非公共

水源系統供應用水，則是否有證據或就

任何您以往的了解顯示，該水井或系統

曾被檢驗出超過適用該水源系統之指

標的污染物？ 

是 否 不知道 是 否 不知道 是 否 

13b.倘若該不動產係由某私人水井或非公

共水源系統供應用水，則是否有證據或

者就任何您以往的了解顯示，該水井曾

經被任何政府的環境 / 衛生機關指定
為已遭受污染？ 

是 否 不知道 是 否 不知道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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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 不動產交易篩檢問卷(續 3) 

問  題 所有權人 占有人 
（若有的話） 

場址現勘期間的

觀察 
14.該不動產之所有權人或占有人是否知悉

存在任何「環境優先權」，或者政府針對

該不動產或其上任何設備於過去或現在

違反環境法令之情形所作的公告？ 

是 否 不知道 是 否 不知道 是 否 

15a.該不動產之所有權人或占有人是否已

被告知，與該不動產或其上任何設備相

關之有害物質或石油產品，於過去存在

的情形？ 

是 否 不知道 是 否 不知道 是 否 

15b.該不動產之所有權人或占有人是否已

被告知，與該不動產或其上任何設備相

關之有害物質或石油產品，目前存在的

情形？ 

是 否 不知道 是 否 不知道 是 否 

15c.該不動產之所有權人或占有人是否已

被告知，與該不動產或其上任何設備相

關之有害物質或石油產品，於過去違反

環境法令的情形？ 

是 否 不知道 是 否 不知道 是 否 

15d.該不動產所有權人或占有人是否已被

告知，與該不動產或其上任何設備相關

之有害物質或石油產品，目前違反環境

法令的情形？ 

是 否 不知道 是 否 不知道 是 否 

16.該不動產之所有權人或占有人是否知

悉，任何關於該不動產或場所的「環境

場址評估」，顯示有害物質或石油產品存

在該不動產之上或造成其污染，並且建

議該不動產進行更進一步的評估？ 

是 否 不知道 是 否 不知道 是 否 

17.該不動產之所有權人或占有人是否知

悉，因為任何該不動產之所有權人或占

有人的作為，造成有害物質或石油產品

之洩漏或似將洩漏，因而致使該不動產

涉及任何過去的、似將發生的或未決的

法律糾紛或行政訴訟？ 

是 否 不知道 是 否 不知道 是 否 

18a.該不動產是否有將廢水（不包括馬桶衛

浴等衛生廢水或洪水）排放至其上或附

近，以及 / 或排進疏洪系統？ 
是 否 不知道 是 否 不知道 是 否 

18b.該不動產是否有將廢水（不包括馬桶衛

浴等衛生廢水或洪水）排放至其上或附

近，以及 / 或排進疏洪系統？ 
是 否 不知道 是 否 不知道 是 否 

19.您是否曾看見任何證據，或者就任何您

以往的了解顯示，任何有害物質或石油

產品、未經確認的廢棄物質、輪胎、汽

車或工業用電池，或是任何其他廢棄物

質，曾於該不動產之上遭傾倒、掩埋或

燃燒？ 

是 否 不知道 是 否 不知道 是 否 

20.是否存在經任何記錄指示含有 PCBs 的
變壓器、電容器，或任何液壓裝備？ 是 否 不知道 是 否 不知道 是 否 

資料來源：台灣環境與災害政策學會，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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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E1903－第二階段 ESA 

ESA 第二階段為查證場址之潛在污染是否會對人體健康或環境造成威

脅，其主要目標如下所述(台灣環境與災害政策學會，2002)：  

1.評估包括場址內及場址外之液體相、溶解相及蒸氣相污染物之特性、範圍

及來源。 

2.瞭解場址水文地質對於污染物性質及傳輸的影響。 

3.確認污染物可能對人體健康或環境造成之風險。 

4.規劃建議後續工作。 

E1903－第二階段  ESA，係依據第一階段的資訊，針對可能潛在之污染作

細部採樣分析，要項包括：工作範疇規劃、評估方式、數據評估、結果解析以

及報告草擬。  

一、工作範疇規劃 

擬定調查計畫，需列入考量的要項包括：(1)場址限制：即會妨礙勘查、分

析或採樣的障礙如通道狹窄、土質鬆軟或險峻斜坡等；(2)檢閱既存的資訊；(3)

污染物的潛在分布；(4)採樣程序；(5)人員之健康與安全防護；(6)化學分析以及

(7)品保/品管程序。 

二、評估方式 

第二階段 ESA 的評估方法可包括現場篩選及分析技術(例如火焰離子偵測

器、光離子化檢測器、攜帶式氣相層析儀、免疫測定法、比色試紙等)、干擾性

採樣以及實驗室分析，此外應有適當的品保/品管措施。惟現場篩選分析方法、

採樣方法及樣品處理與保存等技術性內容未於 E1903 中詳述，可參考其他標準

指引。 

三、數據評估 

為完成第二階段 ESA，必須針對前述所得之資訊與數據作進一步的確認。

評估對於採樣規劃(例如位置、深度等)是否適當，自然條件的假設及描述(例如

滲透性、地下水位、流向)是否合理等。另外應檢視樣品品保/品管程序，確認分

析結果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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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果解析 

由前述現勘、採樣與檢測結果，提出可滿足評估目的說明，亦即解析排除

或確認土壤及地下水潛在污染之支持原因。 

五、報告草擬 

第二階段 ESA 是否需要書面報告，係取決於執行評估單位與客戶間的協

議。報告之章節架構請詳參 E1903操作準則之附錄。 

由於美國之土壤及地下水管制始於 80 年代，因此環境場址評估在國外之

應用已行之有年，國內仍以外商公司採用較多。未來，無論是事業單位自發性

或為因應土水法第八條、第九條之規定，ESA 在國內之應用預期將更為普遍，

惟 ESA 之執行評估者必須具備相當的專業知識以及實務經驗，所得到的評估結

果才具可信度。因此，建議事業單位除了及早規劃因應，同時應注重執行評估

單位之品質及人員專業素質。  

4.2美國環保署指引 

美國「超級基金」之污染場址處理程序，係依循圖 4.2-1 之流程，首先由

污染場址初步評估(不含現場採樣及分析)、詳細場址調查以及危害評估，決定

是否列入國家優先處理場址(National Priorities List, NPL)。再根據可能的整治

方法進行相關詳細現場調查與可行性研究並提出計畫書，經由民眾參與討論與

建議後，由聯邦政府或州政府提出整治記錄決策報告書，以作為後續整治設計

與整治行動的依據，並且規劃整治期間相關操作與監測事項。本節主要介紹美

國環保署針對初步評估(Preliminary Assessment, PA)階段所使用的指引內容以

及方法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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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整治前的因應作業 

＊初步評估(PA) ＊危害評分系統(HRS) 
＊場址調查(SI) ＊國家優先名單(NPL) 

整治調查(RI)/可行性研究(FS) 
＊劃設研究範圍(Scoping) 
＊污染場址特性描述(Site Characterization) 
＊整治替代方案篩選(Development and 

Screening of Alternatives) 
＊整治方案可行性調查(Treatability 

Investigations) 

選擇整治方案(Remedy Selection Process) 
進行最佳整治方案的鑑定工作 

撰寫整治計畫書(Proposed Plan) 

社區民眾參與(Public Comment) 

決定最佳的整治方案(Remedy Selection) 

完成決策記錄(Record of Decision, ROD) 

執行整治工作(Remedy Implementation) 
＊整治設計(Remedial Design, RD) 
＊整治行動(Remedial Action, RA) 

長期操作維護(Long-Term Remedy Maintenance)
＊操作維護(O&M) 
＊五年的觀察保護 

初步鑑定場址的危害程度和評估「超

級基金」計畫中所應採取的相關行動

蒐集可適用於污染場址整治替代方

案的相關資訊，並進行風險管理評估

的整合分析工作 

依據九項評估標準(Nine Criteria)進
行最佳整治方案的鑑定工作 

提出最佳整治方案 

將 RI/FS、整治計畫書和相關行政記

錄文件摘要公告，期間至少 30天 

提出最佳整治方案 

提供場址背景資料，概述最佳整治方

案的整治技術目標、分析結果和說明

原理，以及確認符合 CERCLA 

實施 RD/RA，利用決策記錄(ROD)
文件中所決定的相關資料進行整治

計畫的設計和工程建造工作，以及實

際實行文件中所決議的各個事項 

進行長期操作維護工作和五年的觀

察保護 

 

資料來源：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網 http://ww2.epa.gov.tw/SoilGW/index.asp 

圖 4.2-1 美國超級基金污染場址處理流程 

程序 相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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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PA指引目的與範疇 

美國環保署爲提供全國一致性的場址評估方法，於 1991 年發布初步評估

指引“Guidance for Performing Preliminary Assessments Under CERCLA” (以下

簡稱 PA 指引)，提供地方各州及合約商執行場址初步評估時依循之用。PA 是

針對場址所進行之一項有限的概況調查工作，PA 執行人員蒐集既有可獲得的

資料以進行場址及週遭環境的偵查，目的是要區分出哪些場址是對人體健康及

環境沒有或低威脅性，而哪些場址是需要更進一步調查，若 PA 提出需要更進

一步調查的建議，則該場址需要進行場址調查亦即圖 4.2-1 之場址調查(Site 

Inspection, SI)的步驟。此外 PA 也可鑑別出需要進行「緊急應變措施」評估的

場址(單信瑜，2002)。  

PA 所包含的範疇必須能夠達成以下幾項任務：(1)審閱該場址的既有相關

資訊；(2)進行場址及週遭環境的現勘；(3)蒐集場址額外的資訊尤其是針對可

能受到影響的標的；(4)評估所有的資訊並作出場址的評分；(5)準備簡要的場

址摘要報告及場址特徵表格。而在 PA 中記載的資訊與結論將成為後續所有超

級基金對於該場址決策的基礎，因此 PA 在場址評估的程序中是一個關鍵性的

階段，場址的特徵必須被正確地描述，否則錯誤的建議將可能導致資源的浪費

甚至威脅到人類健康或環境。而在 PA 指引中詳細的評估方法說明可符合上述

要求並確保國家一致的作法(USEPA, 1991)。PA 指引文件共包括五章，各章主

題及其內容如表 4.2-1，以下針對 PA 之架構及重要評估因子作較深入的介紹，

詳細評分計算方式請參閱指引原文。  

表 4.2-1 PA指引章節主題及內容 

章 內容 
第一章 
簡介 

介紹超級基金運作方式及架構，並說明 PA在場址評估程序中所扮
演的角色與目的。 

第二章 
PA的執行 

執行 PA時如何蒐集資料，包括可能遭遇到的場址型態、進行書面

資料研究、獲取額外的檔案資訊，以及現場勘查的準備與進行。 
第三章 

場址評估及評分 
依據各項因子，說明如何利用所蒐集的資料進行 PA評分表的填寫
。此章也特別說明「專業判斷」在執行場址評估的重要性。 

第四章 
報告要求 

說明撰寫 PA 報告所需要的資訊，標準 PA 報告的大綱以及紀錄場

址特徵資料的標準格式。 
第五章 
審閱 

說明如何進行場址評分的審閱，並討論可能影響評估結果的關鍵性

考量，以及如何運用既有可獲得的分析數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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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PA架構  

PA 場址評估方式以四種危害物質傳輸暴露途徑分類(表 4.2-2)，其中包括

三種傳輸途徑(地下水、地表水及空氣)以及一種暴露途徑(土壤暴露)，其分別

代表污染物可能對人類健康或環境造成威脅的媒介。而每種途徑考慮三個因子

群(表 4.2-3)：移動/暴露可能性、標的以及廢棄物特性，而每個因子群又是由

一組相關的因子所組成，PA 執行者根據所蒐集的資訊給予每一個因子一個分

數。表 4.2-4 列出 PA 依據傳輸暴露途徑以及因子群所採用的各種評估因子，

詳細因子之給分方式及計算請參閱指引原文。  

 
表 4.2-2 危害物質傳輸暴露途徑分類 

途徑 說明 

地下水 危害物質移動至含水層及在含水層中移動，對於飲用水供應具

潛在威脅性。 
地表水 危害物質移動至地面水體，對於飲用水供應、人類食物鏈以及

環境敏感區域具潛在威脅性。 
土壤暴露 對於在場址上或場址附近，可能接觸暴露的危害物或疑似污染

區域的人群具潛在危險性，包括土壤的攝入以及皮膚接觸。 

空氣 危害物質以氣態或微粒狀經由空氣移動，對於人體及環境敏感

區域具潛在威脅性。 

 

 
表 4.2-3 PA因子群 

因子群 說明 

移動可能性 危害物質由場址經由特殊的介質途徑(地下水、地表水、空氣)
移動的可能性。 

標的 因人群、物理資源(飲用水井或地面水引水口)及環境資源(環境
敏感區、漁產)之存在，可能受到場址危害物質釋放的威脅。

廢棄物特性 場址中危害性廢棄物種類及量之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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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4 PA因子 

因子群之各項因子 
途徑 

移動/暴露可能性 廢棄物特性 標的 

地下水 疑似移動 
疑似無移動 
至含水層深度 

危害物數量 主要標的族群 
次要標的族群 
最近的飲用水水井 
飲用水保護區域 
資源 

地表水 疑似移動 
疑似無移動 
距地面水體距離 
水災頻率 

危害物數量 主要標的族群 
次要標的族群 
最近的飲用水取水口

資源 
主要標的漁產 
次要標的漁產 
主要標的環境敏感區

次要標的環境敏感區

土壤暴露 疑似污染 危害物數量 居住族群 
居民個體 
工作者 
陸地環境敏感區 
資源 
鄰近人口 

空氣 疑似移動 
疑似無移動 

危害物數量 主要標的族群 
次要標的族群 
最近的個體 
主要標的環境敏感區

次要標的環境敏感區

資源 

 

以下針對表 4.2-4 之綜合「途徑」及「因子群」相互關聯的各項因子加以

說明：  

一、地下水－移動可能性 

評估污染物疑似或無疑似移動至地下水因子，應考量之因素包括：1.污染源

是否有妥善的圍堵。2.污染源是否位於地表下，例如地下儲槽、掩埋場或池沼等。 

3.廢棄物數量。4.降雨量，一般年總降雨量超過 40吋或年淨雨量超過 15吋可視

為降雨量大。5.入滲率，係指表土類型是否容易使水往下移動，例如砂質土的入

滲率高於黏土。6.場址是否位於水蝕石灰岩地形。7.地表下之通氣性及導水度是

否佳。7.地下水是否取自淺的含水層(在 PA 中含水層係指飲用水取用之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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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8.污染物在地下水是否具高度移動性，例如金屬在地下水中一般較不具移

動性，而液態污染物相對地移動性較高。9.是否有數據或間接證據顯示地下水受

污染。另一項因子「至含水層深度」，係指危害物質可能之最深深度到供應飲用

水之含水層上部之間的垂直深度。 

二、地下水－廢棄物特性 

在 PA中所指的廢棄物特性強調的是場址所有潛在廢棄物源，其「量」的估

計。利用歷史及現有之廢棄物處理程序、廢棄物量及潛在廢棄物源之規模範圍

等資料儘可能的完整描述場址的廢棄物可能數量。 

三、地下水－標的 

在 PA中地下水途徑－標的，考量的是場址 4英哩範圍內之飲用水供應井。

PA執行者必須充分瞭解在 4英哩界線之內的飲用水供應狀況，並且針對範圍內

飲用水供應系統以及供應對象人數進行完整的調查。有關地下水－標的中各項

因子之定義如下； 

1.主要標的族群：飲用水取自主要標的水井之人類族群，所謂的主要標的水

井係指依據專業判斷，危害物質高度疑似已移動至該水井。 

2.次要標的族群；飲用水取自次要標的水井之人類族群，所謂的次要標的水

井係指依據專業判斷，水井受到危害物之污染相對可能性較低。 

3.最近的飲用水水井：場址中最接近任何一污染源的飲用水井。 

4.飲用水保護區域：各州所劃定對不良環境衝擊敏感的保護區域，亦即在飲

用水井周圍限制特定的土地利用與工業活動。 

5.資源：非飲用水的其他地下水利用用途。除了飲用水以外，其它地下水用

途亦可能對人體健康造成影響，例如灌溉食用或糧草作物、畜牧用水、商

用食品加工如罐頭工廠、水產養殖、娛樂用水如游泳池等。 

四、地表水－移動可能性 

地表水包括天然、持續存在的地面水體，以及人工或間歇流動的水體。評

估污染物疑似或無疑似污染地表水因子，應考量之因素包括：1.是否「鄰近」地

表水，亦即污染物是否容易遷移至地面水體。2.廢棄物型式、物理特性以及地點

等。3.逕流面積，逕流面積愈大通常造成較大的逕流會挾帶污染物至地面水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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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降雨量，一般年總降雨量超過 40 吋可視為降雨量大。5.入滲率，取決於土壤

型態，而有鋪面的場址阻止入滲但造成逕流。6.污染源是否有妥善的圍堵。7.

逕流路徑是否明顯。8.可能逕流路徑上的植生狀況，亦即若沿途的植物死亡、垂

死、生長受阻或褪色等現象，可能顯示危害物質隨著逕流挾帶通過。9.沉積物或

水體是否出現不正常顏色。10.野生動物是否不正常地消失。11.是否觀察到地面

水體有廢棄物棄置。12.是否有數據或間接證據顯示地表水受污染。另一項因子

「距地面水體距離」，係指逕流從污染源到地面水體的最短距離。 

五、地表水－廢棄物特性 

請參見前述「二、地下水－廢棄物特性」之說明。 

六、地表水－標的 

在 PA中地表水途徑－標的，考量的是從污染源之逕流進入地表水體的點延

伸至下游 15英哩範圍內的對象。地表水途徑－標的之考量包括對飲用水供應之

威脅、對人類食物鏈(漁產)之威脅以及對環境的威脅。有關地表水－標的中各項

因子之定義如下： 

1.主要標的族群：飲用水取自主要標的取水口之人類族群，所謂的主要標的

取水口係指依據專業判斷，危害物質高度疑似已移動至該取水口。 

2.次要標的族群：飲用水取自次要標的取水口之人類族群，所謂的次要標的

取水口係指依據專業判斷，取水口受到危害物之污染相對可能性較低。 

3.最近的飲用水取水口：最接近「污染源之逕流進入地表水體的點」之飲用

水取水口。 

4.資源：非飲用水的其他地表水利用用途。例如灌溉食用或糧草作物、畜牧

用水、商用食品加工如罐頭工廠、遊憩用水區域如船道或停泊港等。 

5.主要標的漁產：漁產疑似受到場址釋放的危害物質污染。 

6.次要標的漁產：漁產疑似無受到場址釋放的危害物質污染。 

7.主要標的環境敏感區：環境敏感區疑似受到場址釋放的危害物質污染。 

8.次要標的環境敏感區：環境敏感區疑似無受到場址釋放的危害物質污染。 

七、土壤暴露－暴露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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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暴露可能性係考量疑似受到污染的區域，雖然評估途徑名為土壤，但

疑似受到污染的區域卻不僅限於「土壤」，其他型式的鋪面例如碎石、廢棄物堆、

厚地板、混凝土或柏油瀝青等亦列入考量。而「疑似污染」因子的定義，係指

含有危害物之區域未覆蓋不透性之覆蓋物或覆蓋物質未超過 2呎厚度。 

八、土壤暴露－廢棄物特性 

請參見前述「二、地下水－廢棄物特性」之說明。 

九、土壤暴露－標的 

在 PA中土壤暴露－標的，考量兩種不同的威脅：一為居住在疑似污染區域

200呎範圍內的族群，評估因子包括居住族群、居民個體、工作者、陸地環境敏

感區以及資源。另一威脅為污染區域鄰近人口的威脅。有關土壤暴露－標的中

各項因子之定義如下： 

1.居住族群：在疑似污染區域 200呎範圍內居住、上學或托兒所的人。 

2.居民個體：代表任何居住族群的標的，在 PA評分策略方面，若有居住族

群存在則此項因子需給予最高的分數值，反之則分數為零。 

3.工作者：全職或兼職的工作者。 

4.陸地環境敏感區：指陸生資源、脆弱的自然環境或其他具有特殊及高度環

境或文化保存價值的區域。 

5.資源：用於農業、造林或畜牧/放牧的土地資源。 

6.鄰近人口：係指非定義為居住族群，但仍然可能前往疑似污染區域，暴露

或接觸到污染物的族群。 

十、空氣－移動可能性 

評估污染物疑似或疑似無藉由空氣移動之因子，應考量之因素包括：1.是否

有異味出現。 2.是否觀察到空氣中有危害物，此指以顆粒狀存在的型式例如礦

渣或灰塵等。 3.是否有疑似空氣傳播危害物所引起的健康不適。 4.是否有數據

或間接證據顯示危害物釋放至空氣中。 

十一、空氣－廢棄物特性 

請參見前述「二、地下水－廢棄物特性」之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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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空氣－標的 

在 PA中空氣－標的族群包括居住、工作或上學在場址 4哩範圍內的人，另

外還包括環境敏感區以及資源。有關空氣－標的中各項因子之定義如下： 

1.主要標的族群：最有可能暴露於受危害物污染空氣之人類族群。 

2.次要標的族群：較無可能暴露於受危害物污染空氣之人類族群。 

3.最近的個體：最接近場址任何污染源的人。 

4.主要標的環境敏感區：最有可能暴露於受危害物污染空氣之環境敏感區。 

5.次要標的環境敏感區：較無可能暴露於受危害物污染空氣之環境敏感區。 

6.資源：指場址周圍用於農業、造林業或遊憩的土地資源，可能受到污染空

氣的影響，例如伐木、木材生產、遊樂場或公園等。 

4.3 國內場址評估實務 

在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於民國 89 年 2 月公告前，由於台灣本土公司

對於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所造成的環境風險認知不足，絕大部份執行環境場址評

估的公司皆為外商公司；然而近年來，也有越來越多本地廠商為因應土水法的

相關規定、釐清土壤及地下水污染之可能法律責任，而選擇採用環境場址評估

的調查及評估程序，以進行場址內外潛在污染源查證工作。目前在國內執行環

境場址評估工作時，亦常常面臨許多問題，將於以下各節敘述之。  

一、場址營運歷史資料不全 

對許多公司而言，因對土水法與土壤及地下水之潛在污染的認知不足，因

此往往並未保存完整之歷史資料，但歷史資料卻是執行 ESA時，研判場址是否

有潛在污染源之重要評估依據。所謂歷史資料主要包括： 

(一)歷史上該場址之土地地目變更；  

(二)歷史上該場址之所有權變更；  

(三)歷史上該場址之使用用途；  

(四)若該場址曾利用於工業用途，主要產品、使用原物料與生產線之資料； 

(五 )若該場址曾利用於工業用途，廠區配置（包括地上及地下儲槽與管

線、原物料儲放區、廢棄物儲放區等）的相關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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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在國內執行 ESA時，營運歷史資料不全是大多數場址常有之問題，在

此情形下，歷年之空照圖、對員工的訪談及網路搜尋就成為場址歷史資料之主

要來源。 

二、場址所有人及使用人對土壤及地下水潛在污染之認知不同 

一般設置年代久遠的工廠，其所有人或使用人因缺乏對土壤及地下水的污

染防治之觀念，容易造成場址土壤及地下水污染之可能。目前在國內工廠中常

見的土壤及地下水污染來源，包括： 

(一)地上及地下儲槽及其管線系統，常見的如化學原料及油品儲存槽及污

水處理設施。老舊的儲槽與管線往往缺乏測漏的設備，在經過長時間

的使用後，若是儲槽或是管線產生銹蝕或是龜裂的現象，滲漏的內容

物即會造成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有些污水處理設施之儲留槽或處理槽

以混凝土結構埋設於地下，在經過長時間的使用後，廢水經由混凝土

裂縫產生洩漏的情形也經常可見。  

(二)廢棄物儲存場所。有些工廠的廢棄物儲存區缺乏防止地面水及雨水流

入及滲透之設施，因此廢棄物不當的儲放常會因而造成地表土壤之污

染。  

事實上，針對土壤及地下水之潛在污染而言，防治重於整治是不變的定律。

以前述常見之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源而言，以些許經費設置測漏裝置、防溢堤或

二次阻隔設施（secondary containment），往往即可以避免因為土壤及地下水的污

染而必須花費巨額經費進行整治工作。 

在場址執行 ESA時，因場址所有人或使用人在接受評估人員訪談、或是提

供相關資料時往往態度趨於保守，對於任何牽涉土壤及地下水之問題，常常避

而不談，甚至企圖誤導評估人員。此時，執行 ESA的評估人員就需藉助場址現

勘（site reconnaissance）的工作來確認潛在污染源。場址現勘的重點包括地上及

地下儲槽及管線的狀況、廢棄物的性質（一般或有害）及處理與處置的做法、

生活及製程廢(污)水的管線及處理設施的狀況、有無使用地下水井、以及鄰近工

廠對場址可能造成的影響等，除此之外，任何的蛛絲馬跡，例如地下的污點與

油漬(stains)，枯萎的植被等，也都可以作為判斷污染源的依據。 

三、場址使用歷史上之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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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國內常見到的案例，往往其場址之使用在目前所有人（或使用人）

之前就已經歷了許多不同類型的工廠，若年代久遠，目前所有人（或使用人）

對場址之歷史使用情形也無法掌握。若是經由訪談無法得知場址之歷史使用狀

況，可藉由空照圖的使用了解過去的使用狀況。然而，目前國內可取得的空照

圖有比例過大（1:5,000）、以及拍攝時間未及於 1970 年代之前等問題，因此，

由空照圖判讀所可能取得之歷史資料亦有其限制。在無法充分了解場址歷史的

情形下，即使現勘過程中沒有發現任何現有的環境問題，進行第二階段環境場

址評估(Phase II ESA，亦即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查證調查）仍是必要的工作，因為

唯有如此方能了解是否過去的運作有遺留任何污染問題；而第二階段評估的規

劃工作亦必須以保守的方式進行，以避免造成評估結果誤判的情況。 

四、鄰近工業設施的影響 

位於工業區的工廠通常其四周皆緊鄰其它的工廠，若要評估鄰近工廠對於

場址的影響，必須取得當地的水文地質資料（包括地下水深度、流向、地表土

壤構造等），但在目前環境資料庫的建立尚未健全之前，無法取得所需的資料。

在對潛在土壤及地下水污染之資料取得有限下，通常必須進行第二階段 ESA以

了解鄰近工廠對場址的影響。若第二階段評估結果顯示場址與鄰廠週界有污染

的現象，則後續必須進行以釐清污染源為目的之調查工作。 

五、鑽機之選擇 

目前國內許多設置年代久遠的工廠，其廠房配置並未作完整的規劃，造成

廠區設施配置的距離相當密集，使得進行第二階段 ESA工作時，作業空間十分

有限。因此小型鑽機如水力螺旋鑽或衝擊鑽的使用就成為第二階段較為可行的

方式。目前國內的鑽井承包商使用衝擊鑽進行監測井鑽孔的經驗十分充足，然

而可使用水力螺旋鑽的承包商尚相當有限，技術能力尚待進一步的建立。 

六、執行 ESA評估人員的經驗 

為能在有限的預算與時間的限制下，有效的執行 ESA工作，負責評估人員

的專業知識與經驗相當重要，敘述如下： 

(一)對購併案或是不良債權標售而言，涉及之交易金額十分龐大，而 ESA

是決定交易是否可以順利進行的重要依據之一，若評估人員忽略了可

能之潛在污染源，可能會造成交易雙方之損失，而負責評估的個人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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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也可能必須蒙受名譽或是賠償損失。  

(二)各類型工廠的特性及其可能潛在的污染源與環境問題不同，執行 ESA

之人員，應具備相關土壤及地下水之背景，並經由資深人員協助指導

一段時間並累積現場經驗後，方能逐漸開始獨立作業。  

(三)可供參考的環境資訊不足。目前在國內並未有一個包含廣泛且具有整

合性的環境資料庫，使得進行 ESA 工作時可以利用及參考的環境調查

資料不足。以美國為例，在進行 ESA 工作時，可以參考的環境資訊包

括：Federal NPL Site List、Federal CERCLIS List、Federal RCRA TSD 

Facilities List、Federal RCRA Generator List、Federal ENRS List、State 

Lists of Hazardous Waste Sites、 State Landfill and/or Solid Waste 

Disposal、 State Leaking Underground Storage Tanks List、 State 

Registration Underground Storage Tanks Lists 等；而美國材料試驗學會

所頒布的 ESA 施行標準也明定在評估的過程中應該搜集下列的歷史

紀錄：空照圖（aerial photographs）、消防保險位置圖（fire insurance 

maps）、土地及建物稅籍資料（property tax files）及土地所有權紀錄

（land title records）。在國內這些資料大部分付之闕如的情況下，進

行 ESA 評估工作，更需要仰賴經驗豐富之評估人員經由場址現勘及訪

談現場工作人員，以發覺可能的環境問題。  

隨著土水法的通過，在法源依據完備的情況下，未來可預見 ESA評估工作

會逐漸增加。國內應該開始培養 ESA之評估人員。以國內的情形，一個有經驗

的 ESA評估人員，需要數年以上的時間進行專業的訓練和經驗的累積，以逐漸

培養其技術能力，以及訪談之應對技巧及自信，使其在面對場址相關人員時可

取得更多的資訊及作專業之判斷。 

七、ESA報告之撰寫 

ESA 報告之撰寫是整個 ESA 工作中最重要的一環，所有 ESA 的勘察或調

查結果，皆需在報告中忠實的呈現。然而報告的撰寫在文字上必需小心斟酌，

避免對可能的環境問題及潛在污染源作武斷的主觀研判，這是許多 ESA新手在

撰寫報告可能造成的錯誤。常常有許多本土廠商在執行 ESA後，若發現場址有

污染的現象，會要求執行 ESA的公司告知污染範圍及程度，甚至預估整治的金

額。然而 ESA 的目的是了解潛在污染源及查證污染源的存在，並無法以 E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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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調查結果確認污染的範圍和程度。因此，在沒有進行進一步的評估工作之前，

斷不可就 ESA的調查結果對污染範圍及程序作推測及結論。 

八、第二階段 ESA的規劃 

如前面第七點所述，第二階段 ESA之主要目的是查證於第一階段評估中所

發現之潛在污染源，其調查目的和背景調查、污染範圍界定及其它監測井網（例

如區域性地下水監測井網）之設置目的不同，因此其監測井井位及土壤採樣位

置皆需依照第一階段之勘察結果進行規劃；然而如前述，保守的第二階段 ESA

工作亦可能涵蓋前述不同的調查目的進行規劃。 

4.4 參考案例 

如 4.1 節所述，環境場址評估第一階段的工作牽涉了資料蒐集、現場勘察、

訪談等等相關工作，其主要目的之一即是了解場址之潛在土壤或地下水污染

源。而環境場址評估第二階段則是針對第一階段所確認之土壤或地下水潛在污

染源進行查證，類似本手冊第五章之土壤及地下水調查工作，其將不在本節中

敘述。  

本節談及之案例，原應以特定場址從資料蒐集評估、現場勘察及訪談結

果；確認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源等一系列環境場址評估程序之介紹為主，然因目

前執行環境場址評估之公司大都不希望環境場址評估之資料公開，因此本節所

敘述之參考案例將以現場勘察之實際發現狀況為主，期能讓讀者了解場址內可

能之土壤及地下水潛在污染源，然而每一場址都有不同種類之潛在土壤及地下

水污染源，唯有豐富的現場勘察經驗方能一一指出，下列案例，因受限於篇幅，

僅列出常遇見之勘察情形。  

4.4.1 A塑膠公司 

A 塑膠公司於民國 70 年代開始營運，屬於傳統之塑膠皮製造廠，圖 4.4-1

之照片顯示其場址內有不明儲存容器散置各處。容器四周發現有油漆及不明液

體。雖其工廠有混凝土鋪面，但仍須注意其是否有裂縫存在。不明容器所滲溢

漏至地表之液體可由混凝土之裂縫下滲，成為潛在土壤或地下水之污染；若其

滲溢漏之液體經由地面清洗至排水溝，則排水溝是否為混凝土結構？廢水排放

至何處？皆是研判潛在土壤及地下水污染之重點。圖 4.4-2 為其重油槽，雖其

重油槽設有擋油堤，然而其四周散佈有內盛不明溶劑及重油之 55 加侖桶，且



第四章 場址評估方法 

 4 - 2 2  

地表上有明顯之油漬，同前所述，為潛在土壤或地下水之污染源之一，圖 4.4-3

為其簡易之廢潤滑油回收設備，地表上之油漬非常明顯。A 工廠為 20 幾年前

設立之傳統工廠，由前述幾張代表性的照片可以了解對早期之傳統工廠而言，

其儲槽、管線、容器之滲溢漏是考量其潛在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源時較重要的一

環。  

 

 
圖 4.4-1  A塑膠工廠不明儲存容器散置各處 

 
 

 

圖 4.4-2  A塑膠工廠重油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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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3  A塑膠工廠簡易之廢潤滑油回收設備 

4.4.2 B塑膠公司 

B塑膠公司如同 A塑膠公司為塑膠皮之傳統製造公司，圖 4.4-4及圖 4.4-5

之照片可看出其儲槽四周不明 55 加侖桶散佈及大片油漬，部分油漬並已流入

旁邊之排水溝，其排水溝為混凝土結構，有潛在土壤污染之可能。若仔細觀察

此儲槽，可發現儲槽上部有重油溢漏之痕跡。圖 4.4-6 為 B 塑膠公司與其隔壁

工廠緊鄰之雨水排水溝。此雨水溝為混凝土結構，但已有破損。該雨水溝中可

清楚的看見有油泥堆積底部。依據 B 塑膠公司所言，其緊鄰之工廠時常排放

廢油至此雨水溝，可確認的是，此雨水排水溝已成為潛在的土壤及地下水污染

源之一。若 B 塑膠公司所言屬實，其污染是由緊鄰之工廠所造成。在進行環

境場址評估時，鄰近場址之操作營運歷史亦是重要的評估工作之一，鄰近場址

所造成之土壤或地下水污染，有可能亦會影響所評估之場址。  

4.4.3 C塑膠公司 

C 塑膠公司有一地表馬達設施，經確認後，發現 C 塑膠公司設有一抽水

井，許多傳統工廠往往會設抽水井，以節省用水成本，然抽水井是否有水權？

是否合法？在環境場址評估中最好亦需提及。圖 4.4.7 中所能發現之地下水井

設置位置較隱密，為隱藏式地下水井，而圖 4.4-8 則為一較明顯之地下水井，

其控制盤就在旁邊，一般而言，場址內若設有地下水抽水井，就不得不考量其

可能有局部改變地下水流向或萬一該場址或鄰近場址有地下水污染情形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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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有拉引污染團(plume)之情形。在考量土壤或地下水污染時亦需予以納入。

圖 4.4-9 為 C 塑膠公司之卸油口，可看出其卸油口附近有明顯之油漬，而其旁

邊之混凝土雨水排水溝中亦發現有油漬，為潛在土壤或地下水污染源之一。  

 

 

圖 4.4-4  B塑膠工廠散佈之 55加侖桶及不明溶劑儲存容器 

 
 

 

圖 4.4-5  B塑膠工廠地表之油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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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6  B塑膠工廠雨水排水溝之油泥 

 
 

 
圖 4.4-7  C塑膠工廠隱藏式地下水抽水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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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8  C塑膠工廠非隱藏式地下水抽水井 

 

 

 
圖 4.4-9  C塑膠工廠卸油口及油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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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場址土壤及地下水調查工作 

5.1土壤及地下水調查方法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的調查方式可分為直接與間接二種，所謂”直接”乃以各種

技術或設備，直接檢測或感應地下污染物的存在，除傳統的採樣分析外，近年來

發展之各種感應器或地球物理技術亦屬此類。至於”間接”的方式，除土壤氣體調

查及示蹤劑偵測外，以地球物理或地工技術徹底了解掌握地下地質剖面的微小變

化，並據以推測污染物傳輸移動及累積聚集的可能位置，亦是近年來熱門的調查

方法之一。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調查技術可分為現場篩選技術、土壤採樣及分析技術、地

下水採樣及分析技術、創新調查技術等四大類，每一類又包含多種技術，於下列

各節中分別介紹與說明。 

 

5.1.1現場篩選技術 

現場篩選技術即指能快速於現場偵測出污染物位置之技術，污染物之種類

與濃度則通常無法得知或不夠精確，仍需後續之土壤或地下水採樣分析才能確

認，但已大幅縮小污染調查範圍及縮小所需時間。由於篇幅所限，本節僅列出

三類現場篩選技術，包括土壤氣體調查技術、現場樣品檢測技術及地球物理技

術。其中，現場樣品檢測技術介紹六種快速污染檢測技術；地球物理技術介紹

五種較常用於污染調查之技術，包括磁力探測技術、電磁波探測技術、地電阻

影像剖面探測技術、透地雷達探測技術及震波探測技術；這些現場篩選技術之

共同特點為均屬於現地（in-situ）或現場（on-site）調查技術，不需進行傳統之

土壤或地下水採樣分析。 

一、土壤氣體調查技術 

土壤氣體調查技術為針對受揮發性有機化合物污染的土壤或地下水，抽

取土壤中氣體至地面分析，以了解地下污染分布之快速有效方法。目前已發

展為在受揮發性或半揮發性化合物污染土壤與地下水採樣分析前之初步調查

技術，可於短時間且不需開挖取樣，就能將調查範圍大幅縮小，以利後續傳

統之土壤及地下水採樣分析。由於受水文地質與化合物特性之限制，因此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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壤氣體濃度低並不代表污染物不存在，但濃度高（例如飽和蒸氣壓之濃度）

卻顯示地下極可能存在高濃度甚至純相之污染物。 

根據美國 113處超級基金場址之地下水質監測資料統計發現，揮發性有機

物質出現之總數量與 USEPA訂定之優先污染物（priority pollutants）出現之總

數量成一線性正比關係（Plumb，1985），並且在最常出現的 25 種污染物質

中，即有 15 種是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因此，調查土壤氣體中所含揮發性有機

化合物的成份與濃度，即可作為地下受污染土壤或地下水油品污染團在水平

方向分佈範圍的偵測指標項目。 

一般而言，土壤氣體偵測技術是在不擾動地下水文系統、污染團分佈範

圍，及不影響地表廠區作業之採樣技術條件下，調查地下土壤及地下水污染

現況、污染範圍、可疑污染源分佈位置及污染團遷移方向等項目；尤其是應

用在地下儲油槽或輸油管線之偵漏調查方法上最具成效，其偵測流程亦可因

調查目的之差異而有不同之步驟與架構。 

土壤氣體（soil gas）是指介於地表與地下水面上部毛細管帶間之未飽和

層內，在其組成顆粒間之孔隙內存在的氣體或空氣；然而此氣相成份在接近

地表時與大氣性質相近，但在地下深處則受土壤本身或地下水內存在之揮發

性有機化合物影響而改變其組成。 

因此，當液態有機化合物自地表或地下設施向下滲漏時，未飽和層土壤

將被滲流路徑之部份殘留污染物所污染，而其向下遷移之行為將受污染物本

身之特性及地下土層自然環境之影響（例如：地層物化特性、孔隙率等）；

比重小於水之有機化合物(如汽、柴油等石化油品 LNAPLs)則在地下水面上形

成凸鏡狀之浮油，並受重力作用影響立即向四方擴散延伸，此時存在浮油內

之揮發性有機化合物氣體（VOCs；如 Benzene、Toluene、Ethyl-benzene、

Xylenes、Styrene 等），將自液相界面釋出經由土壤氣體相通處向地表方向垂

直遷移；而可溶性之有機成份在溶入地下水後，則受地下水流梯度控制向下

游移動，在地下水面表層浮油消失後，溶於地下水中的 VOCs才開始向上揮發

進入土壤氣體內。 

一般而言，有機氣體之遷移速度比地下水流動要快得多；至於比重大且

不溶於水之有機化合物(如三氯乙烯、四氯乙烯等有機溶劑，即 DNAPLs)在下

滲過程中，若未被土壤吸附將經由飽和帶向含水層底部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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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氣體調查通常平均約每 5-10 公尺採一點，視現場地形地物狀況局部

調整測點間距離。通常現場作業需 2-3人為一組，視現場地物及地質條件，依

過去經驗每組每日可完成 10-20個土壤氣體測定點不等。作業前先清除地面雜

物與碎石等之後，即以旋轉式振鎚機（或重鎚）將採樣管在地面鑽一口徑 2公

分及深度約 1~1.5 公尺之檢測孔，少部份樣品以幫浦及真空箱等設備抽取土壤

氣體至採樣袋並送回實驗室分析鑑定污染物種類，其餘絕大多數樣品逕以 PID

等檢測儀器於現場測其污染物濃度，並記錄整理測值，繪製土壤氣體等濃度

圖後，再進一步研判分析檢測數據以決定後續處理作法。這個方法相對來說

很快且便宜，適用於通透性較好且均勻的淺層土壤中的揮發性化合物。必須

注意的是，依據過去經驗，所測得的土壤氣體濃度與實際存在於土壤或地下

水中的污染物濃度常常無定量關係。 

這種傳統的土壤氣體測量法非常受限於土質和場址特性。例如若地表下

1.5m 處有一層黏土層，則下層之污染無法探測出來，而目前有一種被動式土

壤氣體測量技術（passive soil gas surveys），應用薄膜或活性碳等材料製成之

吸附劑收集土壤氣體，一般的放置深度是 1～1.5m，採樣點的分佈為 8～

25m，佈置方法以方格法、橫切面法、隨機法等為主，典型的放置時間為 14

天，取出樣品後送實驗室分析（Cohen, 1993）。 

被動式土壤氣體測量技術之優點為： 

(一)靈敏度高； 

(二)可同時檢測揮發性和半揮發性有機化合物； 

(三)可用於低通透性和飽和之土壤； 

(四)降低由於空氣和地下層條件變化所造成的土壤氣體的波動； 

(五)不破壞地下土壤中氣體的自然平衡； 

(六)可檢測到遠超過採樣點深度的污染濃度，目前已知最深可達採樣點以下

27公尺的飽和帶。 

此外，土壤氣體調查亦受限於土壤水分或地下水位之限制，若土壤水分

含量過高（＞35﹪）或地下水位太淺（＜1.5m），則本法並不適用。 

二、現場樣品檢測技術 

(一)視覺與嗅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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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簡單的方法就是以眼睛觀察水樣，或靠近聞一下有無刺鼻臭味，但

並不是所有污染物都有臭味，而且有許多是透明無色的。 

(二)震盪試驗 

將土壤樣品放入乾淨玻璃瓶內，加入適量水充分震盪後，沉澱十分

鐘，再以肉眼觀察是否有一層非溶解相液體出現。這個方法雖然簡單，但

若污染物比水重(如 DNAPLs)則會隨著土壤一併沉澱，因此常常不容易區

分出來，若是要辨別有無比水輕的 LNAPLs(例如油品等石油碳氫化合

物)，則應用此法較為適當。 

(三)疏水性染料 

許多染料能將含氯溶劑等疏水性化合物染色，因此將少量的此類染料

(例如 Sudan IV或 oil blue)與土壤及水充分震盪混合，再以肉眼觀察有無紅

色或藍色的污染物出現。 

(四)紫外線螢光 (UV fluorescence) 

有許多污染物以紫外線照射會發出螢光，因此將土壤樣品以紫外線照

射再以肉眼觀察，也是一個判別土壤中有無污染物的簡單方法，但缺點是

土壤中有許多天然物質(如天然礦物及貝殼化石碎片等)，在 UV 照射下亦

會發出螢光，嚴重干擾正確的判斷。 

(五)瓶頂空間氣體分析(headspace gas analysis) 

將土壤置於密閉容器內並適度加溫後，直接以手提式揮發性有機測定

儀分析容器頂端氣體，或抽出頂端氣體注入手提式氣相層析儀分析。此法

雖然簡單快速，但僅為定性分析供參考用，分析出之有機污染物濃度僅可

作為參考篩選用。 

(六)可攜式 X-ray螢光元素分析儀檢測技術（XRF） 

XRF（X-ray fluoresence）的原理為以 X 射線射入土壤使其中金屬元

素反射出個別特性之螢光，其中一部份的散佈螢光被 XRF 感測器接收感

測出來，並據以定量。有關可攜式 XRF 之使用，美國環保署已有公告之

測試方法（EPA Method 6200）。 

XRF 之使用上有不同之操作選擇模式，包括 Bulk Sample、Thin 

Sample、及 Paint Modes等，其中 Thin Sample為量測物體上薄膜層濃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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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如濾紙上之沉積物；Paint Modes為量測油漆中之鉛含量；而用於土壤、

污泥、液體或其他固體物重金屬含量偵測，則使用 Bulk Sample Mode。 

依偵測目的不同細分為 In-situ surveys、Analysis of bagged bulk sample

及 Analysis of prepared bulk sample。這三種模式的差別，為前者的土壤完

全沒有經過前處理，直接以 XRF 於現地直接偵測；中間者為土壤經簡單

處理（用手剔除石礫、樹根等）再檢測，後者為將樣品經烘乾、研磨及過

篩程序，再進行偵測，最後這種方法可將樣品水分及不均質性之干擾最小

化，因而得到較精確之數據。 

目前商業化之 XRF檢測儀中，大多數都號稱能檢測 20多種重金屬，

但依過去使用經驗，許多重金屬並無法準確偵測出，例如鉻與鎳。一般而

言，若 XRF偵測有效，約能檢測出土壤中某重金屬約三分之二之含量。 

三、地球物理技術 

地球物理探測技術主要起源於石油、金屬礦、地熱或非金屬等礦產資源

的探勘，或大區域地下地質構造調查等需要而發展；因此，傳統地球物理探

勘技術著重於發現地層構造之異常特徵。由於純粹依據鑽探資料無法滿足場

址精查的需求，因此地球物理探測技術逐漸被應用於要求高精確度的工程地

質調查方面，經過多年不斷改進現場施測與解釋技巧後，地球物理探測的結

果已逐漸受到肯定，並逐漸發展成為一項獨特的調查方式，稱之為「工程地

球物理」（engineering geophysics）。 

地球物理探勘方法應用於環境污染偵測者稱之為「環境地球物理」

（environmental geophysics）；基本上，環境地球物理探勘方法與工程地球物

理探勘所使用的方法相差不大，主要不同點在於其對探測深度的要求往往僅

需十餘公尺，但對資料品質的控制及結果的解析度要求則更高。由於環境污

染調查涉及敏感的社會問題，且調查成果與後續污染整治計畫息息相關，因

此對於調查結果的準確性及解析度的要求較工程地球物理探勘高。由於環境

地球物理探勘較不受地形、地物的限制，能夠在短時間內提供調查範圍內足

夠密度的探測資料，且調查所需的經費亦不高；因此，倘能配合少數鑽井資

料的驗證，能夠達到減少鑽探井數目、縮短調查期限與增進調查結果準確性

等目的。 

(一)電磁波法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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量測地層的電阻率（resistivity）是發展已相當久的一種地球物理探測

技術，一般以電阻率可用來界定不同種類的地層，地層常因成份或含水狀

況差異，而使電阻率在垂直及水平方向發生變化情形；在許多情況下，進

行地電阻探勘時，只要能量測地層電阻率或其倒數電導率在垂直及側向的

變化情形，便有助於瞭解地層的結構，而不需要量測地層的絕對電阻率。

因此，在工程及環境污染探測工作中，首要的重點是如何能快速且準確量

測地層電阻率的變化量。 

電磁波法（electromagnetic method，簡稱 EM 法）係應用電磁感應原

理（圖 5.1-1），在地表發射線圈（transmitter coil）中通以可變頻率之交

流電（通常其頻率為聲頻範圍），造成隨時間變動的原生電磁場（primary 

EM field），由於地層導電程度的差異，依據冷次定律（Lenz's Law）此變

動的原生電磁場會引發強度不同之變動渦電流（Eddy current），再引發次

生電磁場（secondary EM field）；在地表離發射線圈不遠處，以一接收線

圈（receiver coil）記錄次生電磁場強度，可藉以瞭解地下地層導電性分佈

情形。在工程及環境污染偵測等方面應用相當廣泛。如圖 5.1-2 所示為使

用電磁波探測針對桃園縣觀音鄉沿海回填地調查的結果，顯示使用電磁波

探測，具有快速與涵蓋大範圍的優點。 

電磁法依發射原生電磁場及記錄次生電磁場的方式差異，可以區分

為：時間域電磁法（time domain EM）及頻率域電磁法（frequency domain 

EM）二種。時間域電磁法具有野外量測便利，但訊號／雜訊比（signal to 

noise ratio） 則嫌太低；頻率域電磁法雖然操作比較繁雜，但卻具有訊號

／雜訊比高的優點。 

電磁法基本施測方式為在地表佈置二個線圈，其中一個為發射線圈，

另一個為接收線圈。在發射線圈內通以穩定頻率之電流，產生變動磁場；

此變動磁場將在地下導電層迅速感應出渦電流，由渦電流引發的次生磁場

被接收線圈記錄後，可據以計算某一對應深度的視電阻率（apparent 

resistivity）。探測深度與使用的電磁波頻率大小及線圈間距有關；一般而

言，頻率愈低、線圈間距愈大者其探測深度愈深，反之，頻率愈高、線圈

間距愈小者探測深度愈淺。由於測量快速、分析容易，因此常應用於地下

掩埋場位置調查與地下水污染調查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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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1電磁波法探勘原理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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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2以電磁波技術探測廢棄物掩埋範圍（工研院能資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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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年來電磁波探測技術亦被開始應用於 DNAPLs的調查。將電磁波發

射器置於表面於不同時間發射長波長電波至地下，接收器則置於井孔內接

收訊號，探測深度可高達 100公尺以上。由於 DNAPLs的電阻通常較背景

土壤高，因此藉由高電阻的異常範圍，可界定地面下 DNAPLs 之立體分

布。 

本技術的限制為： 

1.需要詳細的地下水文地質資料與電磁波資料比對確認； 

2.置放接收器的井孔位置無法位於污染區以提供較佳的背景電阻資料比對

，由於複雜的地質條件干擾，通常僅能界定 60-80﹪的污染範圍。 

(二)磁力探測 

磁力探勘（magnetic survey）是已發展得相當完備的地球物理探勘技

術之一，主要透過精密儀器來量測地球的磁場強度；透過分析技術以獲得

因地層導磁特性變化所造成的地球磁場異常，達到間接探測地質構造或地

下埋藏物位置之目的。所量測的資料通常並不需要經過繁複的資料處理，

且現場施測簡便，人力需求少，是一種非常簡便的量測技術。 

當一可磁化(magnetizable)的物體，受到外界磁力的作用時，這物體就

獲得某種程度的磁化，這種磁化作用，稱為感應磁性 (induced 

magnetism)，而其受磁化程度稱為磁化強度或極化，磁化強度係與磁場強

度成正比。若上述由感應而生之磁化強度為 I，而外界磁力之磁場強度為

H，則 I = kH，其中 k 即稱為磁感率(magnetic susceptibility)，為一種物質

可磁化程度之量度，是各種磁化物質之特徵常數。因此，藉由磁力探勘可

快速且有效地調查出地下掩埋物中，如金屬廢棄物、鐵桶等具高磁性物質

的位置。是以磁力探勘常使用於精密的場址調查（site investigation）方

面，用以快速地探測如破碎帶、地下埋藏物等之分佈。圖 5.1-3 為探測荖

濃溪河床下被丟棄掩埋廢棄物之結果，圖中虛線內就是磁力異常範圍，後

來挖掘清除出數百個廢棄鐵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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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3以磁力法探測地下埋藏物（工研院能資所提供） 

 

(三 )地電阻影像剖面探測技術（ resistivity image profiling or electrical 

resistance tomography, ERT） 

地層由於組成材料及膠結等狀況不同，因而表現出不同的導電特性，

一般以電阻率代表物質的導電性質。圖 5.1.4 顯示不同地層岩性及不同含

水狀況時所對應的電阻率分佈情形（或稱為地電阻譜，Resistivity 

Spectrum）；地電阻譜提供我們一個構想，即若能藉由儀器測量及分析技

術瞭解地下地層的電阻率，則輔以適當地質資訊，可用以瞭解地下地層的

岩性分佈情形，進而解釋地質構造、礦產分佈、地下水資源（Cheng, 

1984；Yang and Tong, 1990），以及地下水污染（董倫道等，1992a）等。

由於地電阻法花費少且工期短，因此適用於工程地質、探礦、地下水調

查、海水入侵調查與地熱測勘等多方面。 

地電阻法在地表配置四根電極，在其中兩電極（電流極：A 與 B）以

低頻（1 Hz～10Hz）之交替直流電（alternative direct current）通入地下，

並用電流計量測電流強度；此時在另兩根電極（電位極：M與 N）量度因

電流分佈所造成的電位差。所量測之電位差與通入地下的電流強度、電極



第五章  場址土壤及地下水調查工作 

5-10 

間的相對位置及地層的導電性有關；若測得電流強度 I、電位差 V 及電極

之相對位置可根據下式計算出相對均質半空間地層的電阻率ρa： 

 

 

 
圖 5.1-4一般地層電阻率分佈圖 

 
ρa＝K（V／I）.................................................................. (5-1) 

式中 K 稱為幾何因子（geometric factor），與電極排列的相對位置有

關；ρa稱為視電阻率，通常不代表地層之實際電阻率，而是代表在此種

電極排列情形下所有地層電性之綜合效應。電流極展距愈大，其效應相對

反映較深地層之電性特性，因此在探測過程中將電流極展距逐次加大，可

逐次獲得由淺至深的地層反應，經逆推處理後可以獲得地下各層之真實電

阻率與厚度。 

地電阻法測勘過程中通入地下電流的頻率變動不大，其探測深度除受

地層導電性質影響外，探測深度與電極展距成正比例，屬於一種幾何測深

法，合適的電極排列方式需視測勘目標、地質狀況、人力資源及現有資料

處理技術等作適當的選擇；一般常用的電極排列方式有：施蘭卜吉排列

（ Schlumberger Array）、溫奈排列（Wenner Array）與雙偶極排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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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pole-Dipole Array）等（圖 5.1-5）。一般而言，施蘭卜吉排列與溫奈

排列較常應用於地層平緩區域做垂直測勘（sounding），雙偶極排列法則

較常應用於剖面測勘（profiling）。應用在地層探測時，垂直測深因受限

於測點分佈，對於構造的解析能力稍嫌不足；而純粹的剖面探測方式，對

於垂直方向的解析能力則較弱。因此，倘能綜合這兩種基本探測方式的優

點，必能提高在地層探測應用的可行性。垂直測勘對每一個測點進行施

測，測點密度視需要而定，適合於大範圍的普查；剖面測勘施測時係沿一

剖面測量，解析度高且能反映土壤或地下水因污染所造成的側向變化，適

於場址精查時使用。 

地電阻影像剖面法便是兼具垂直與側向解析能力的一種探測方式。其

現場施測配置與反射震測法類似，係沿著一個既定的測線配置電極（圖

5.1-6），除能達到如垂直測深的“測深＂目的之外，由於沿測線方向的測

點較密，因此容易反應出地層側向的變化情形。由於地電阻探測應用幾何

測深的原理，其探測深度與電極間距成正比例，因此為了獲得不同深度地

層電阻率的變化情形，在現場施測時必須不斷地改變電極位置。根據現場

調查經驗顯示，現場施測時大部份時間花費在反覆移動電極位置上，嚴重

延遲調查所需的時間；地電阻影像剖面探測所量測的資料量遠大於傳統的

量測方式，因此如何有效縮短現場量測所需的時間是一項非常重要的課

題；為提高現場調查的工作效率與對地層的解析能力，工研院能資所曾研

發電探切換器（董倫道等，1992b），經初步現場試驗顯示，除能有效減

少電極移動的次數，大幅提高施測的工作效率外，地電阻影像剖面探測能

夠獲得較傳統探測方式更準確的地層資訊（董倫道等，1994）。如圖 5.1-

7 所示為工研院能資所在觀音沿海地區進行回填物深度探測所獲得的結

果，顯示透過地層電阻率的差異可以用以快速地瞭解回填物深度。 

地電阻影像剖面法是一種解析度相當高的探測方法，倘若因現場施測

疏忽導致資料品質不佳，將會使後續的資料解釋發生嚴重的誤差。由於地

電阻影像剖面探測的資料量相當龐大，而這種因作業疏忽所造成問題，若

等到探測結束後再發現已難以補救了，因此必須具有現場客觀且即時的資

料品質控制程序，才能避免類似問題的發生。 

傳統地電阻探測較難以從事定量化的品質控制，量測訊號的可靠性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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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藉儀器操作者或資料處理者的經驗加以判斷，有不夠客觀之虞。地電阻

影像剖面探測因係沿一既定的測線施測，測線上各測點間的距離固定且一

般不會太大，因此將各測點的垂直測深記錄，以電壓降曲線的方式展現，

可以表現出電壓降隨不同測點的變化情形。根據數值模擬研究顯示，在正

常情況下因通電所造成的電位分佈呈現緩慢的變化，測線上各測點的電壓

降曲線應該不會相交；因此，若由電壓降曲線圖上發現有異常現象時，有

助於鑑別品質不良的量測值。 

 

圖 5.1-5常用之電極排列示意圖 
A M

A M

A M

1st Measurement

6th Measurement

57th Measurement  

圖 5.1-6 地電阻影像剖面探測施測方式示意圖 

A B M N A M

溫奈排列 施蘭卜吉排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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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7  工研院電探切換器視電導率異常位置分佈圖例 

 

一般而言，現場地電阻影像剖面探測所獲得的量測值，在尚未經過處

理之前稱為視電阻率，並不等於地層真正的電阻率，因此野外量測資料需

經過逆推處理，方能用以解釋地下結構。基本上，地電阻影像剖面探測屬

於二維的探測方式，需經過二維逆推（2D inversion）處理才能獲得地層真

正的電阻率分佈。 

ERT 除可有效應用於地下管線滲漏調查、污染團範圍界定及復育成效

評估等方面外，由於 DNAPLs的電阻比地下水高，因此利用二者的不同，

可繪製出顯示 DNAPLs位置之二維或三維電阻分布圖。 

本技術亦有如下限制： 

 會受金屬嚴重干擾，如地下電纜、金屬管線或監測井不銹鋼套管等； 

 在一般土壤效果不錯，但受岩層或礫石嚴重干擾； 

 無法分辨污染物之種類。 

(四)透地雷達技術 

以電磁波反射原理來探測地下地層的構想，早在 50 餘年前便有人提

出，但一直到 1960 年代才廣泛地應用於南、北極地區冰層厚度探測，且

獲得相當好的成果。近年來由於電子科技大幅進步，所生產的儀器性能更

穩定、速度更快、解析度更高，促使這種利用電磁波反射的探測技術更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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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地應用於各領域。透地雷達（Ground Penetrating Radar；或稱 Ground 

Probing Radar；簡稱：GPR）所應用的原理與軍方以雷達偵測敵機、漁業

以聲波探測海底地形及魚群等原理相似，主要的概念是藉著發射雷達波訊

號，並利用雷達波碰到物體反射的自然現象，分析反射波來回所需要的時

間、波型、振幅等特徵，來判別反射體的性質與位置等。所發射的雷達波

屬於一種高頻的電磁波，其頻率通常介於 1 MHz～1000 MHz，在正常情

況下其探測深度不超過 30 公尺。雖然探測深度淺，但對地下結構的高解

析能力是其它地球物理探勘方法所不及的，此外透地雷達屬於非破壞性檢

測，在施測時完全不會破壞現場，且這種探測深度也多能鍥合工程上的需

求，因此近年來被廣泛地應用於工程地質、結構與環境污染偵測等方面。 

由於使用高頻率電磁波，受到地層衰減效應與電磁波能量過低的影

響，探測深度成為透地雷達技術的主要限制之一。根據國外相關文獻報導

與工研院能資所的調查經驗顯示，透地雷達在地下管線、地下油槽、地下

空洞、土壤污染、地下地質與橋墩沖蝕探測等領域具有相當好的效果。 

透地雷達探測技術的限制為： 

1.污染物濃度要相當高，輕微污染並不適用； 

2.要配合傳統土壤採樣分析或其他地質調查結果，無法單獨使用； 

3.技術可靠性與土壤水分及黏土含量息息相關，土壤水分含量過高或黏土

層會大幅減弱 GPR反射訊號。 

圖 5.1-8 所示為透地雷達應用在探測地下石油污染的結果，比較反射

訊號之差異，可清楚分別背景土壤與受油品污染土壤。此外，透過特殊製

造的高功率雷達發射源，可以在空中進行地下水污染探測，避免地面探測

時因地形、地物所可能造成的探測死角。由於石油的介電常數與水之間的

對比非常強烈，因此根據雷達波的反射訊號，可用來勾繪地下水面上方石

油污染物的分佈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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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8  透地雷達探測受油品污染土壤範圍 

 

(五)反射震波探測技術 

反射震波探測技術係利用人為之高頻率震波傳入地下，由佈置在地表

一系列的震波接收器，感應從地下地層界面傳回的反射訊號，由快速的震

測訊號收集系統記錄後，經過一連串複雜的資料處理過程，將地質構造影

像還原的一種技術，最後可獲得連續的地下地層影像，探測深度最深可達

1,000 公尺。其運用範圍十分廣泛，包括石油工業深部地層探查、斷層調

查、環境評估，淺至工程場址調查、污染調查等，根據不同探測目的，可

因應設計不同的震源及施測幾何，來獲得適當的影像解析。三維反射震測

與二維的觀念有極大的不同，二維施測法中以 CDP（common depth 

point）為核心觀念，CDP 正確的名稱應為同中點（common midpoint, 

CMP），主要是將具有相同的炸點至受波器之中間點的資料收集起來，代

表反映此中間點下方附近的反射點上來的資料。三維震測的觀念建立在一

個單一的反射點信號除可由不同支距之震波描線之外，更包含各個不同方

位角入射的信號所組成，相較於 CDP，稱為同網格點（common-cell-

point）－ 一般為 Bin（譯為單元網格）。三維反射震測可以對同中點的描

線，進行準確之速度分析及資料處理，可避免地層傾斜或局部地形變化所

造成資料解釋的陷阱，因此，三維反射震測對地層形態或構造的描繪遠比

二維反射震測精確。 

三維反射震測技術不能直接偵測污染物的位置，而是由高解析度的訊

號，了解地層結構的細微變化(例如黏土層裂縫等)，進而推測出污染物可

能的移動途徑及蓄積處，因此仍需傳統採樣分析作最後確認。圖 5.1-9 為

以三維反射震測技術探測地下重質非溶解相液體（DNAPLs）分佈位置之

漏油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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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 

本技術的限制為： 

1.因不能直接偵測 DNAPLs位置，故仍需傳統採樣分析配合。 

2.由於受解析度的限制，目前仍無法應用於太複雜的多層不連續黏土層地

區。 

 

 

 

圖 5.1-9以三維反射震測技術探測地下重質非溶解相液體（DNAPLs）之分佈 

 

5.1.2 土壤採樣及分析技術 

本節主要探討 1.採樣與監測之時機；2.採樣計畫訂定之步驟；3.採樣工具與

設備；4.採樣佈點方法及位置；5.採樣相關注意事項；6.採樣佈點案例分析。部

分資料摘自行政院環保署環境檢驗所所公告之土壤採樣方法 NIEA S102.60B 

(2001)及土壤檢測方法總則 NIEA S103.60C(2002)。 



第五章  場址土壤及地下水調查工作 

5-17 

一、土壤污染調查採樣時機（陳尊賢，2003） 

需要進行土壤污染調查採樣的時機主要可分為下列數項： 

(一)背景調查(baseline survey)：欲瞭解污染物於某一地區土壤之背景濃度

所進行之調查。此地區通常尚未受到人為之污染。 

(二)環境安全評估調查 (environmental safety assessment, ESA)：又稱潛在

污染源調查，調查或追蹤污染物可能來源時所進行之調查。 

(三)監測調查(monitoring survey)：於可疑污染場址針對污染物質進行之短

期或長期監測其濃度變化之調查。 

(四 )整治調查與可行性研究 (remedial investigation and feasibility study, 

RI/FS)：於進行污染場址整治之前，對污染場址所做的一個較為深入且

詳細的調查，用以瞭解污染場址受污染的濃度範圍、污染物濃度的空間

分佈及污染大小，做為評估污染區整治復育計畫所採用的技術可行性、

所需經費、時間預估等所需的重要基本資料。 

(五)污染範圍調查(delineation survey)：進行調查以界定受污染物污染之污

染場址大小範圍。 

(六)執行整治行動(remedial action)：污染場址於執行整治計畫期間，所進

行的污染物濃度變化調查。 

(七)整治完成之驗證(validation after soil remediation)：污染場址於整治復

育計畫執行之後，所進行的整治區域污染物濃度調查，以驗證所進行的

污染區整治計畫是否達到計畫要求的污染物濃度值。 

(八)早期預警系統評估(early warning system assessment)：評估所建立的污

染物早期預警系統是否能如預期發揮作用，所進行的土壤污染物濃度調

查。 

簡而言之，土壤污染調查採樣時機細分為下列數項： 

1. 未知是否受污染之定期調查； 

2. 對超過監測值之定期監測； 

3. 有人通報後之初步查證調查； 

4. 土地移轉或環境影響評估之潛在污染源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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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早期預警系統； 

6. 已列管場址之污染範圍調查； 

7. 已列管場址之土壤地下水及農產品之污染調查； 

8. 整治可行性研究之調查； 

9. 整治計畫實施中之調查； 

10.整治完成後之調查。 

二、土壤污染採樣計畫之訂定 

土壤除了地表可見之外，地表以下的部分是我們難以接觸及不可見的部

分，若沒有一個好的採樣計畫，就猶如瞎子摸象一般，我們無法明確獲知污

染物的種類、污染濃度與污染範圍，更不能進行未來所需的整治復育工作。

因此，一個好的採樣計畫，不但可以幫助我們取得具代表性的樣品，更可以

節省人力、時間及金錢。採樣計畫應當明確書明採樣計畫的目的、各項採樣

作業之標準步驟規範，以及如何進行整體採樣工作之品保品管等事項。擬定

一個可行性高，易執行的採樣計畫，可謂整體調查工作成敗之關鍵所在，表

5.1-1為土壤調查計畫之範例。 

三、土壤污染調查之步驟 

(一)採樣計畫「目的」之確定：為什麼要採樣？我們想要從所採的土壤樣品

瞭解什麼？ 

(二)現場探勘：實地瞭解污染場址的現況及地上物，污染物質對人體是否具

有毒性、危險性？土壤特性為何？是否需要特殊的採樣工具？規劃機具

與人員的進出。 

(三)採樣計畫書擬定及經費需求：擬定完善的、可行的採樣計畫書，預估所

需經費。 

(四)採樣前之準備：收集欲採樣的樣品背景資料，選定採樣方法、採樣點配

置、樣品數目、採樣程序、採樣工具、機具、樣品容器、運輸方式等，

採樣人員講習、訓練、任務分配、安全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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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1  土壤採樣計畫撰寫範例 

撰寫章節 撰寫重點 

一、前言 
1.1計畫緣起 
1.2計畫目的 
1.3預期成效 

將採樣計畫之緣起、採樣目的與預期成效（包

含採樣數與檢測項目）做一說明，以使對本採

樣計畫有概略性的瞭解。 

二、調查場址環境背景說明 
2.1環境背景描述 
2.2場址使用沿革 
2.3 歷史調查資料 

針對調查區域之人文或自然環境背景加以敘

述，包含如場址地號（址）、場址地（簡）圖

與現場面積、地質與地下水資料、可能污染物

種類及預估污染土方量等，並條列場址土地使

用沿革，蒐集過去已進行之相關調查資料，以

做為本次土壤採樣計畫擬定撰寫之參考。 
三、工作內容與方法 

3.1調查方式與調查範圍 
3.2佈點方法、採樣點數及深度

3.3採樣方法 
3.4分析方法 
3.5樣品容器及保存運送 
3.6品保與品管 

撰寫重點包括計畫採樣點數及佈點數量、使用

之採樣工具、樣品容器與保存運送、待檢測項

目及其他相關品管規範，本章節為土壤採樣計

畫之關鍵所在。 

四、安全衛生及污染防制措施 
4.1環境風險描述及因應措施 
4.2場址界定管制措施 
4.3現場人員相關訓練 
4.4緊急應變措施 

於事業別場址內進行土壤採樣作業較一般農地

採樣具更高之風險，對於採樣時相關風險之評

估與防範管制措施之制定，以及安全衛生相關

人員職責與現場人員之訓練要求需加以列明，

以確保現場人員有足夠能力進行相關採樣工作

與緊急應變。 
五、組織架構與分工 

5.1工作組織架構 
5.2人員學經歷及職責 

將採樣人員組織與分工列出，以明確人員於採

樣計畫執行時之相關責任。 

六、計畫期程及計畫經費 
6.1計畫期程 
6.2計畫經費 

將計畫所須之期程與所須之經費加以估算，以

利掌握計畫執行進度與成本。 

七、參考文獻 將所參考或依據之文獻條列以利後續參考時使

用。 
註：表列章節可依各調查場址實際情形酌予增減。 
資料來源：中興工程顧問公司，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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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現場採樣及前處理：實地進行採樣工作，並依分析項目所需對樣品進行

前處理。 

(六)實驗室分析：樣品帶回實驗室後，由實驗室進行分析檢測。 

(七)數據處理與分析研判：整理分析數據，繪製污染物濃度空間分佈圖，研

判潛在污染區範圍及危害性評估及分析。 

(八)撰寫調查報告書及污染評估：將所有資料分析整理後撰寫調查報告書，

並綜合各方討論意見評估污染物影響程度。 

四、採樣器材與採樣機具設備（行政院環保署環境檢驗所 NIEA S102.60B，2001） 

（一）採樣器材 

1.採樣鏟（hand - held shovel）：如圖 5.1-10所示，常用不銹鋼材質製品，

或其表面具有塑膠、鐵氟龍塗佈者。規格大型者如水泥拌合用，小型者

如園藝用。如樣品僅檢測重金屬時亦可使用塑膠材質代替。採樣過程對

樣品擾動程度較大，且採樣位置與深度較不易精確掌握。 

 

 
 

圖 5.1-10 採樣鏟示意圖 

 

2.土鑽採樣組（hand - held auger）：如圖 5.1-11 所示，不銹鋼製或其他金

屬製螺旋狀或中空採樣管，配合適於不同土壤性質之各型螺旋狀刀刃組

成。如以旋轉方式採樣，所得為受擾動之土壤樣品；如直接以壓力迫使

土壤移入中空採樣管中，則可得較不擾動之土壤樣品。使用時以手動鑽

入或配合現場電源供應器以手提電（氣）動式鑽入採樣。 

3.劈管採樣器（split - barrel sampler）：如圖 5.1-12 所示，外徑 50.5 ± 1.3 

mm、內徑 38.1 ± 1.3 mm、長度 45.7 至 76.2 cm 之採樣管，或使用其他適

當之尺寸，前頭接強化鋼材之靴頭（driving shoe）。本採樣器必須連接

於鑽探設備之採樣桿和打擊重錘組或壓入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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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il Survey Staff, 1993)                         (Brady, N.C. and Weil, R.R., 1999) 

圖 5.1-11 土壤土鑽採樣組及採樣示範 

 

 
圖 5.1-12劈管採樣器 

劈管採樣器 

圖片提供：瑞昶科技公司 

行政院環保署環檢所，土壤採

樣方法，NIEA S102.60B,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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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薄管採樣器（thin - walled tubes sampler）：如圖 5.1-13 所示，適當之外

徑、管厚與管長之常見規格如下三種：50.8 mm / 1.24 mm / 91 cm、76.2 

mm / 1.65 mm / 91 cm 及 127 mm / 3.05 mm / 145 cm。本採樣器必須連接

於手動土鑽設備或機械動力鑽探設備之採樣器接頭和壓入器具。本採樣

器取得之土壤樣品為較不擾動土壤（管徑至少大於土壤樣品最大粒徑之 

6 倍時），可保持土壤原來的構造、容積密度、孔隙率、含水量等物理

與力學性質，各採樣器適合之採樣項目及適用之地質條件如表 5.1-2及表

5.1-3所示。 

 
圖 5.1-13 薄管採樣器 

 

5.其他土壤採樣器 

(1)活塞式採樣器（piston rod soil sampler）：利用採樣器內的活塞造成適

當的真空，以採集具流動性的樣品（如湧砂）。 

(2)雙套管採樣器（dual tube soil sampler）：具有內、外二組螺桿，如圖

5.1-14 所示，內螺桿前端接採樣襯管，同時直接貫入土中，土樣即進

入襯管中。適用於採樣孔有崩孔之虞者。 

(3)其他。 

薄管採樣器 

圖片提供：瑞昶科技公司 

行政院環保署環

檢所，土壤採樣

方法，NIEA 
S102.60B,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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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套管採樣器  

圖片提供：瑞昶科技公司

 
圖 5.1-14 雙套管採樣器 

 

6.鑽探設備：鑽探設備應可提供一合適的乾淨裸孔，且未擾動待採之土壤

層。鑽探設備之選用須配合地質狀況，如開孔旋鑽（open - hole rotary 

drilling）、旋轉錘鑽（ roller - cone）、中空螺旋鑽（ hollow stem 

auger）、套筒（bucket）、實心螺旋鑽（auger）等，並配合壓入設備使

用。 

7.土壤氣體採樣設備：包括鑽頭、鑽桿、鐵氟龍管及電鑽或撞擊鎚等，及

其他設備包括抽氣泵或真空採樣箱、採樣袋、簡易偵測器等。 

8.土壤深層採樣工具及設備 

(1)鑽孔工具：利用重錘、旋鑽、氣錘等方式鑽孔，將地層鑽至目標深

度。 

(2)採樣設備：需利用重錘或油壓設備貫入地層中，收集特定深度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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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本，主要針對有機污染物之採樣。 

鑽機之選擇有以下主要考量：geoprobe or power probe(如圖 5.1-15 所

示)、中空螺鑽機(hollow stem auger)(如圖 5.1-16 所示)、hydraulic rotary、

纜繩衝擊式鑽機(cable tool)、氣錘鑽(air hammer)(如圖 5.1-17 所示)、水文

地質條件、預算、可操作之空間。 

 

圖 5.1-15  Powerprobe or Geoprobe 
 

圖 5.1-16 中空螺鑽機 

Powerprobe or Geoprobe 
（鑽孔時不需使用循環流體） 

 

使用方法：以氣錘方式鑽孔，孔徑

約1.5～3吋 

適用地層：土壤粒徑小於採樣器開

口直徑一半之地層皆可 

深度：適用深度為10公尺 

優點：速度快，以套管保護孔壁 

 

圖片提供：瑞昶科技公司 

中空螺鑽機 
（鑽孔時不需使用循環流體） 

 

使用方法：以旋轉方式鑽孔，孔徑

約4～8吋 

適用地層：砂、坋土 

深度：通常小於15公尺 

優點：操作便利，可於中空鑽頭內

直接採樣 

圖片提供：瑞昶科技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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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17  氣錘鑽 

 
 

表 5.1-2 土壤採樣方法適用之檢測項目 

 
檢測項目 

採樣方法 
揮發性有機物

（VOCs） 
半揮發性有機物

（BNAs） 
農藥* 重金屬* 

劈管採樣法   ○ ○ 

活塞式採樣法   ○ ○ 

雙套管採樣法   ○ ○ 

薄管採樣法 ○ ○ ○ ○ 

手動採樣法 X    

*係指土壤淺層受此類化合物污染 

註：依採樣法的普遍性、效率與適用性程度，依序建議： 屬「推薦使用」，○屬

「適用」，X 屬「不適用」。 
資料來源：行政院環保署環境檢驗所，土壤採樣方法，NIEA S102.60B，2001。 

氣錘鑽(Air Hammer) 
（鑽孔時需使用循環流體） 

 

使用方法：以氣錘及旋轉方式鑽孔，孔

徑約4～6吋 

適用地層：所有地層 

深度：無限制 

優點：動量大，速度快，以套管保護孔

壁 

缺點：鑽孔時需使用高壓空氣或水；機

具較大，搬運成本較高 

 

圖片提供：瑞昶科技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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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3 土壤採樣方法適用之地質特性 

地質特性 
採樣方法 

黏土層 坋砂層 砂層 湧砂含水層 礫石層 一般土壤特性

劈管採樣法    X ○  

活塞式採樣法       

雙套管採樣法    ○ ○  

薄管採樣法  ○ X X X ○ 

手動採樣法    X ○  

註：依採樣法的普遍性、效率與適用性程度，依序建議： 屬「推薦使用」，○

屬「適用」，X 屬「不適用」。 

資料來源：行政院環保署環境檢驗所，土壤採樣方法，NIEA S102.60B，2001。 

 

（二）採樣襯管及樣品容器 

1.採樣襯管或採樣管：亦可作為樣品容器。 

(1)塑膠襯管：適用於檢測無機項目（如重金屬）之採樣。若使用塑膠襯

管採集有機項目分析之土樣時，則不可作為保存容器，必須將土壤保

存於玻璃容器中。  

(2)鐵氟龍襯管：檢測各成分之採樣皆可使用。 

(3)金屬管：常用銅管及不鏽鋼管，適用於檢測無機項目、揮發性有機物

與半揮發性有機物之採樣。若採檢測銅的樣品則不能使用銅管。 

2.樣品容器 

(1)廣口塑膠瓶或（厚）塑膠袋：容量 1 L 或以上之塑膠瓶，或耐重之塑

膠袋（如至少 20 cm × 40 cm 可耐裝 10 kg、厚度在 0.1 mm 以上之塑

膠袋），適用檢測無機項目（如重金屬）之土壤樣品。 

(2)直（廣）口玻璃瓶：容量 500 mL、1 L，瓶蓋附鐵氟龍墊片之棕色玻

璃瓶，使用於有機污染物檢測用。如為檢測揮發性有機物項目，則使

用容積 125 mL 或以下之直口玻璃瓶，瓶中土樣需盡量裝滿，瓶蓋附

鐵氟龍墊片。若使用透明玻璃瓶，則裝入樣品後需有避免照光的措

施。 



第五章  場址土壤及地下水調查工作 

5-27 

(3)其他污染項目樣品容器，參考各標準檢驗方法規定。 

（三）其他 

1.個人防護裝備（personal protection equipment，簡稱 PPE）：使用方法參

見「事業廢棄物採樣方法 NIEA R118.00B」。 

2.現場隔離及作業區別之警示或隔離標誌。 

3.通訊器材、交通工具、搬運設施及其他等。 

五、採樣及保存 

土壤之採集應依據採樣目的之不同而有所區別。依據採樣目的、場址現

勘之狀況、可疑污染物之種類與查證、後續監測或整治工作之不同分別研擬

採樣計畫，據以執行。 

參照污染物之檢測方法及其物化特性可概分為生物性及非生物性兩大類

（生物性污染採樣不在本方法範圍），非生物性污染物可再分為無機化合物

（重金屬及非金屬類）及有機化合物。有機化合物因為與水相溶或不相溶、

比水輕或比水重之特性有所不同，一般與水不相溶又稱非水相液體

（NAPL），非水相液體部分化合物會微溶於水且具揮發性，會以溶入或蒸氣

相造成土壤污染。非水相液體化合物如含鹵素有機化合物等，比水重者稱為

重質非水相液體（dense NAPL，簡稱 DNAPL）；比水輕者稱為輕質非水相液

體（light NAPL，簡稱 LNAPL），如含汽油、柴油及工業常用不含鹵素溶劑

等。 

污染物之不同會影響土壤採樣之深度，一般土壤中重金屬之污染深度常

以地表下 0 ～ 30 公分之土壤層為主，視污染情況再作不同土層深度之採樣；

有機污染物之深度則視污染物之特性、土壤之質地、孔隙度或地下水位深度

而決定，可能於地表至地下水層底端之不透水層，採樣之深度應參考污染來

源、地質水文特性及其於土壤中之傳輸特性而決定。 

一般土壤採樣的土樣分為混樣(composites)與抓樣(grab samples)兩種。混

樣是將不同採樣點（或採樣深度）的土壤混合，以取得特定區域內的平均濃

度，耗用之分析經費較少；抓樣為採取特定點（或深度）的土壤。混樣與抓

樣皆適用於重金屬與半揮發性有機物分析；混樣則不適用於揮發性有機物分

析。各種不同方式採集之土壤都應取得具代表性之樣品以供執行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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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樣佈點可依採樣目的而調整，可一次採樣作評估，亦可能需要以多階

段執行，第一次可作較大範圍、較大間距的均勻佈點，第二次或第三次則應

儘量集中於高污染區內及邊界附近，即調查由開始至結束階段，佈點重心也

由場址的全面性趨於污染源或高濃度區（source or hot spot）。採樣作業之各

項步驟說明如下： 

(一)採樣計畫：應包括採樣目的、場址背景（如場址地號（址）、場址地

（簡）圖與現場面積、場址土地使用沿革、地質與地下水資料、可能污

染物種類及預估污染土方量等）、計畫採樣點數及佈點、使用之採集工

具、採樣人員組織與分工、樣品容器與保存運送、待檢測項目及其他相

關品管規範等。採樣計畫可由採樣人員依採樣目的及場址初勘後先行研

妥，必要時依場址所轄環保單位規定辦理，以供採樣之進行。  

(二)採樣點配置與採樣深度：對於調查區域內，視需要可分割成不同採樣原

則的採樣分區；採樣點配置與採樣深度以取得具有代表性樣品、減低成

本及最高調查品質為主要考量。並應審慎檢查每一鑽孔的位置，避開地

下管線、儲槽或其他非天然障礙物。 

污染調查時需先釐清非污染區、疑似污染區及已知污染區，可由定期監

測、背景調查結果及土地使用沿革得知概略情況，再經更詳細的土壤採樣分

析結果判定污染區。針對疑似污染區及已知污染區採樣時，不可混入非污染

區土樣。 

1.採樣方式 

(1)依據場址特性、污染情況，常用的污染調查採樣方式如表 5.1-4 所

示。 

(2)當界定土壤污染範圍時，包括污染土地的面積、深度及污染物種類及

濃度分佈，通常採網格方式作採樣佈點。 

網格之製作可於調查面積內，以每隔 5 至 50 公尺間距進行虛擬

網格作業，網格可為正方形、長方形、三角形、菱形或平行四邊形等

形狀，於網格節點處即為採樣點。實際上可依現場面積大小、污染分

佈與污染物傳輸速度、污染程度、土壤質地、污染物質之物理化學性

質、場址地表情況而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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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4  常用的污染調查採樣方式 

採樣方式 簡介 

主觀判斷採樣 

(judgmental sampling) 

當確知或可目視污染源所在位置時，根據專業判斷直接於定

點採樣。可節省採樣及分析成本，但其結果不適合作統計分

析。 

簡單隨機採樣 

(simple random sampling) 

將調查區劃分成許多小單位，配合亂數表對各小單位採樣。

適用於調查區域內的污染分佈相當均質時，亦即非針對高濃

度的污染源調查時。其結果具統計意義，容易計算平均值、

濃度分佈與變異。 

分區採樣 

(stratified sampling) 

當調查區內影響污染物分佈特性（如土壤質地、風向、地下

水流等）的異質性較高時，可將整個調查區切分成各個均質

的小分區，以各分區的面積權重分配採樣數，再對各小分區

進行（如隨機）採樣。其結果可更精確獲知污染分佈。 

系統及網格採樣

(systematic and grid 

sampling) 

利用虛擬網格方法，在網格內或交叉處採樣，當污染趨勢或

分佈範圍過大且不明確時，可依此結果找尋高污染區。在常

用的網格定點方法中，若無特殊考量，以瓶架網格（bottle 

rack grid method）、平行網格（parallel grid method）及矩形

網格（rectangular grid method）採得高濃度點的機率較高。 

應變叢集採樣 

(adaptive cluster sampling) 

利用初步大範圍的系統調查結果，再逐步趨向高污染區作較

細密的採樣，適用於界定污染範圍。 

混合採樣 

(composite sampling) 

當受限於樣品分析經費或時間，可將採得的土樣等量均勻混

合，以減少分析樣品數。其結果會損失濃度分佈的資訊。 

 

污染範圍界定常需要進行多次的佈點與採樣，第一次作較均勻的

採樣間距佈點，得到初步土壤污染物濃度分佈，再對於土壤污染物濃

度較高處、濃度異常變化處等進行較細密的採樣佈點與採樣。 

(3)決定採樣數：採樣數的決定應依據採樣計畫的數據品質目標、濃度變

異性、可容忍之採樣誤差等，可用適當之統計方法計算。使用之統計

方法應符合採樣之目的。 

2.採樣深度：採樣深度依場址及污染物特性而定，通常可分為淺層污染採

樣及深層污染採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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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淺層污染採樣：一般重金屬污染或半揮發性有機物之採樣深度為表土

（地表下 0 ～ 15 公分）及裏土（地表下 15 ～ 30 公分）為主。揮發

性有機物除非有地表污染源，否則不易於表土長時間殘留。 

(2)深層污染採樣：當進行深層污染採樣時，採樣過程需注意避免打破含

水層之不透水層，以防止污染相鄰之含水層。若需對不同含水層土壤

採樣時，需以適當措施（如皂土回填）避免相鄰之含水層受污染。 

在可能的污染源（如地下儲槽、管線、掩埋區等，或由地表已知

污染區位判斷）周邊劃一調查區，並在此區內至少分別於地下水流上

游設置一處與下游處設置二處的採樣點。 

重金屬污染物因受土壤吸附作用影響，雖不易在土壤中移動，然

視需要（如區內有客土、回填土、或需採集受地質影響之背景等）可

在調查區內進行剖面分層採樣，其間距以 50 公分為原則，可依調查

目的及經費作調整。若調查區內有植栽，則視需要於植栽根部到達深

度處採樣。 

有機污染物之採樣深度視可能的污染源位置、污染物之特性、土

壤之質地、孔隙度或地下水位深度而決定，應於採樣計畫中說明。一

般深度參考方式如下：分別於可能的污染源位置（如地表下管線及儲

槽埋設深度）及地下水位附近抓取兩種深度的樣品；或將採樣點之深

度分別設於地表下 0 ～ 30 公分處、地表至當時地下水面之中間區處

（中間區處採樣深度間距以自地表往下每隔 1.5 公尺至 3 公尺設一採

樣點）、及地下水位上方及下方各 1 公尺之區間處等三個不同之深度

；或自地表往下採至未發現污染處。當懷疑有 DNAPL 污染時，需垂

直向下採集不同深度土樣，直到第一含水層底部不透水水層的上方，

或至污染物濃度在法規標準以下。 

採樣深度仍應依據土壤質地的變化、不同深度的濃度變化趨勢及

地質水文之分佈與流向，適當調整採樣間距。若遇到砂石地質，則可

加長採樣間距及考慮延伸採樣深度。 

可利用調查區域附近現有地下水監測井，獲得地下水位深度資料

；如果無當地之資料，可在附近進行地質鑽探以協助提供。如果因現

場為卵礫石地質，則以開挖較大面積或使用較大口徑的採樣管取得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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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量可供分析的樣品；或另行研究替代方式。 

3.其他採樣原則：參考前二項原則並考量現場實地狀況酌以混樣或抓樣採

取之。 

4.使用簡易的檢測工具可輔助現場篩選採樣點，並記錄檢測結果，亦可依

專業知識與污染情況而更動採樣點數目與位置。前述篩選測試的數據僅

能作為參考，不能作為最終分析結果。  

(三)採樣執行 

土壤採樣之執行，係以土壤採樣器及採樣原則為基礎，地質特性與待

檢測項目為分類依據，一般土壤採樣之執行步驟如下： 

1.除了例行性採樣外，依據現場範圍、地形地物、疑似污染處所及採樣計

畫書，決定採樣點分佈後進行現場標示。 

2.參考污染項目，選擇適合採樣器具、樣品容器、包裝用品及標示標籤，

並備妥足夠之採樣器具或清洗設施。 

3.於擬採樣點上，以適當採樣器具採取。採表土時，需先清除地表大塊石

礫、植被，再採取適當深度土樣；採剖面土樣時，可以鑽探設備鑽入預

定採樣之深度後採樣。每一點之樣品量以不低於 0.1 公斤為原則。 

4.為能有效規劃揮發性有機物污染採樣位置與數量，可於正式土壤採樣前

先進行土壤氣體採樣篩選測試，以提供揮發性有機物污染深度之參考。

土壤氣體篩選技術對找尋高蒸氣壓、低水溶解度、低分子量如氯化有機

物及石油碳氫化合物最有效。 

5.依地質特性選擇適用之採樣器具進行採樣。觀察並記錄土壤樣品的物理

特性。 

6.進行採樣器具之除污作業。除污是為減少土壤樣品間的接觸與相互污染

的可能，在採樣前、後，依照需求標準，徹底清洗採樣系統各部零件。

與樣品接觸的土鑽採樣元件、銅管或不鏽鋼襯管等於使用後須更換或清

理乾淨，方能重複使用。清洗方法為先用毛刷或鋼刷將附著的土壤刷除

（以目視判定，若採集待分析有機成份土樣時，尚需以無磷清潔劑或有

機溶劑(丙酮及正己烷)或熱水清洗），最後以去離子水或不含待測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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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劑水潤洗之，風乾後以塑膠袋、鋁箔或 PVC 膜包裹備用，襯管兩端則

需套上封帽。 

7.現場輔助性篩選工具 

(1)有機污染 

抽取土壤間隙氣體現場偵測可作為揮發性有機物採樣點選擇或污

染濃度之參考，其程序為以鑽探設備鑽入或手動採集工具鑽出一適當

孔穴（以 1 ～ 2 吋為宜），將鐵氟龍管（外徑 1 / 8 吋）與具有開孔的

鑽頭連接，置入鋼管（內徑 1 / 2 吋）中，以鑽探設備鑽至欲採樣深度

後，以挖出之土屑覆蓋地表鑽孔，再將鋼管往上拉約 2 公分；或直接

置入鋼管（外徑 1 / 2 吋以下），再以適用之氣體抽吸設備抽取土壤間

隙氣體，所抽之氣體可直接以攜帶式簡易偵測器（如光離子偵測器 

PID、火焰離子偵測器 FID 或其他合適者）量測，亦可以氣體採集袋

收集送回實驗室分析。 

另外，亦可使用市售商業化土壤氣體採樣監測設備或相當設備執

行之，或利用採取之深層土壤剩餘樣品，放置於封口夾鏈膠袋中充分

揉搓土壤，再以攜帶式簡易偵測器量測袋中氣體濃度。 

(2)無機污染 

可利用攜帶式的 X 射線螢光光譜儀(XRF)篩選金屬污染的採樣

點。 

(四)樣品處理 

1.若以採樣襯管裝待測揮發性有機化合物樣品時，襯管需儘量充滿樣品，

不作其他會擾動樣品的處理，並套上鐵氟龍封帽或內置鐵氟龍膜的塑膠

封帽，於封帽邊緣包裹鐵氟龍止洩帶及如石蠟（paraffin）封口膜之密封

物，以確保密封。分析時，保留部分土壤樣品以供量測含水份用。 

2.如為檢測重金屬成份，將樣品放置於乾淨器皿中，目視以手剔除石礫、

樹枝等雜物後，以自然風乾（約需 7 至 10 天）、30 ± 4 ℃ 之烘箱烘乾、

冷凍乾燥，或依檢測方法之規定。乾燥過程視需要偶爾將團粒剝散，以

免土壤因脫水而緊密膠結。乾燥完成後，以木鎚打碎，以 2 mm （10 

mesh）標準篩篩出 < 2 mm 土壤（需全部過篩），再經過研磨，全部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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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 20 mesh（孔徑 0.84 mm）標準篩倒入大塑膠袋中充分混合後，再裝入

樣品瓶中送驗。如為檢測非揮發性有機物成份，同上作業目視以手剔除

石礫、樹枝等雜物後，儘可能均勻混合後再裝入樣品瓶中保存。當樣品

難以混合時，則以自然風乾或烘箱烘乾、冷凍乾燥後，再進行鎚打、研

磨混合，或依檢測方法之規定。若選用其他乾燥方法，應以適當之品管

措施證明乾燥過程所造成待測物逸失的程度不會影響檢測結果。 

3.若欲進行混樣，則在樣品混合前，需先將各樣品均勻化，等量取出一部

份進行混合，剩餘部份備用；當混樣分析結果過高時，可在樣品保存期

限內重新分析各備用樣品，以減少重新採樣的工作。但是土樣的基質足

以干擾污染物的分析結果，或土壤質地差異過大時，不適合作混樣處

理。 

4.樣品檢選：檢測揮發性有機物土樣時，樣品如無法完全充滿襯管，需用

清潔之不銹鋼鋸切除襯管空心部分與包含約 2 公分長的土柱後再密封。

如切除後之剩餘長度無法滿足分析要求，此樣品應視為無效樣品，須重

新採樣。樣品若含有大粒徑之礫石，使得封帽無法完全密封襯管口時，

如在長度許可之範圍下，採樣人員可用清潔之不銹鋼鋸切除已變形之襯

管，封存合格樣品，否則此樣品即為無效樣品，須重新採樣。 

5.在樣品容器外加貼標籤（必要時應加封條），或依檢測方法項目而定。 

(五)樣品保存及運送 

土壤樣品應依據各檢測方法之規範要求保存，重金屬項目除了汞最長

可保存 28 天外，其餘重金屬項目原則可在室溫下保存 6 個月(如表 5.1-5

所示)。 

一般而言，待測有機成份的樣品應保存在 4 ± 2 ℃ 冷藏箱中，並避免

照光，儘速送至實驗室執行檢測分析。揮發性有機物最長可以保存 14 天

應進行檢測分析；半揮發性有機物、有機氯系殺蟲劑類或除草劑類最長可

以保存 14 天應進行萃取淨化處理（檢測多氯聯苯土樣於 4 ± 2 ℃ 冷藏，不

規定保存期限），經處理後之樣品溶液，則可以保存 40 天。 

運送之樣品如為高污染土壤或污染特性不明確者，需注意其可能引致

之安全問題並預防之。運送時除樣品外尚須附上相關採樣記錄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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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5 土壤樣品檢測最少需要量與保存方式 
檢測項目 最少樣品量(g) 容器（註 1） 保存方法 最長保存期限 

水分 50 
密閉玻璃或塑膠袋

（瓶） 暗處，室溫 註2 

pH值 50 
玻璃或塑膠袋

（瓶） 室溫 180天 

重金屬 
(As、Cd、Cr、
Cu、Pb、Ni、
Zn) 

100 
玻璃或塑膠袋

（瓶） 室溫 180天 

Hg 100 
玻璃或塑膠袋

（瓶） 4± 2℃冷藏 28天 

多氯聯苯 100 
250 mL直口玻璃瓶
附鐵氟龍墊片 4± 2℃冷藏 （不規定） 

半揮發性有機

物、有機氯系

農藥 
250g(mL)×2 

250 mL直口玻璃瓶
附鐵氟龍墊片 4± 2℃冷藏

14天(採樣至萃取) 
40天(萃取至分析) 

揮發性有機物 125g(mL)× 2 
125 mL直口玻璃瓶
附鐵氟龍墊片 4± 2℃冷藏 14天(採樣至分析) 

註 1：採樣襯管或採樣管：亦可作為樣品容器。 
(1)塑膠襯管：適用於檢測無機項目。若使用塑膠襯管採集有機項目分析的土樣

時，則不可作為保存容器。 
(2)鐵氟龍襯管及金屬管：適用於各種成分。但銅管不適用於檢測銅的土樣。 

註 2：土壤水分的保存期限依分析目的不同分為下述二種： 
(1)現場採樣後瞭解水分含量時，應儘速進行測試，保存時避免水分逸失。 
(2)計算乾基狀態下污染物濃度用時，應在污染物分析取樣同時進行水分測試。

資料來源：行政院環保署環境檢驗所，土壤檢測方法總則，NIEA S103.60C，2002。 

 

(六)工作場地復原 

採樣完畢後，若現場挖出之棄土無污染採樣孔或採樣坑之虞（例如含

污染物的棄土不能回填至未污染層），應將現場挖出之棄土回填並夯實；

若棄土無污染之虞但未能完全回填，或挖出之棄土有污染之虞，則應以細

砂或細砂及皂土交替灌滿所有鑽孔，並保持工地之清潔及整齊，後者之棄

土應與受污染土壤一併處理。採樣人員應依據工作計畫，於施工後將工作

場所修補或復原。 

五、結果處理 

土壤採樣進行期間，應針對所遇土壤材料及實施之作業保持連續、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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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完整之記錄，記錄應至少包含下列資料： 

(一)一般項目 

1.日期及天候狀況。 

2.採樣人員。 

3.採樣位置簡圖及佈點位置、採樣地點及 / 或編號及相關之資料（如深層

採樣之地下水位高程等）。 

(二)採樣記錄 

1.樣品編號。 

2.採樣器材及 / 或方法。 

3.採樣深度及 / 或採樣點高程（或相對高程）。 

4.樣品之土壤特性描述。 

5.現場篩選測試位置與結果。 

六、品質管制 

(一)品管樣品 

為確保採樣樣品之品質應採取適當之品管樣品，依各採樣計畫之需要

應有品管樣品併行，品管樣品因目的而有不同的做法，包括現場重複樣品

（ field duplicates）、野外空白（ field blank）、設備空白（equipment 

blank）、運送空白（trip blank） 

(二)採樣佈點 

採樣佈點原則如五、（二）所述。如第一次採樣分析結果顯示污染情

況異常，不易解釋或需再次採樣確認時，依計畫目的之需求而需進行第二

次、第三次⋯多次採樣時，每次採樣佈點需不同，以避免同點重複採樣。 

若是採樣區有高低污染之別，則採樣佈點應儘量集中於高污染區內及

邊界附近。 

七、土壤污染調查之檢測誤差(Market, 1992) 

造成土壤檢測分析誤差的主要來源有二：包括野外採樣及實驗室分析，

由於野外不正確的採樣所造成的誤差可達 300-1,000％，樣品的製備過程所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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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誤差可達 100-300％，實驗室中的檢驗分析誤差約為 2-20％，由實驗分析

結果解釋現場的分佈誤差可達 50％，如圖 5.1-18 所示。因此，即便實驗室的

分析做的再仔細，不正確的採樣往往便已造成相當大的誤差來源，在進行野

外採樣時，一定要多花一點時間仔細將採樣工作做的確實，之後所進行的各

項分析結果才能夠顯示其科學上的意義。 

針對這些問題，增加分析結果準確性的方法有：(1)以相同的分析方法分

析相同的樣品； (2)使用不同機構所製備的標準樣品 (certified reference 

materials)。 

 

圖 5.1-18 科學分析過程中所產生的誤差評估 

 
資料來源：Market, 1992。 

定義科學問題 

專家討論 

利益/用途 評估計算 

分析步驟規劃 

代表性樣品的取得 

樣品製備 
1. 物理方法 
清洗、乾燥、均質化 

2. 化學方法 
     灰化、分解、添加、分劃 

分析步驟 

儀器分析測量 

資料評估 

解決科學問題 

誤差評估 

產生需要填補的資料 

誤差最高可達1,000％ 

誤差約為100-300％ 

誤差一般約為2-20％ 

誤差最高可達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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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土壤採樣注意事項（陳尊賢，2003） 

(一)採樣區確立(1/5,000航照基本圖) 

(二)採樣點配置(能涵蓋大部分地區)及樣品數確定 

(三)採樣工具及記錄紙 

(四)樣品收集器 (塑膠袋，廣口瓶) 

(五)採樣重量 (100g，500-1000g) 

(六)採樣人員之管理 

(七)樣品前處理 

(八)樣品保存 (冷藏，室溫)及期限 

九、網格式定點採樣法 (fixed grid sampling) （陳尊賢，2003） 

網格定點法是很多野外土壤採樣法的一種，一般可分成簡單的七種型

式，包含：  

(一)平行網格法(parallel grid method) 

(二)隨機網格法(random grid method) 

(三)有限度隨機網格法(limited random grid method) 

(四)矩形網格法(rectangular grid method) 

(五)瓶架網格法(bottle rack grid method) 

(六)對角線網格法(diagonal grid method) 

(七)極線網格法(pole grid method) 

圖 5.1-19 與圖 5.1-20 為網格式定點採樣法的範例。不過，不管用何種採

樣方法，均要求調查結果之數據可充份顯示調查區污染物之平均值、最大值

及污染物之分佈狀況等，才是好且為可信賴的採樣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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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19網格式定點採樣法   圖 5.1-20系統及網格採樣法與截線路徑 

 

十、建議使用之土壤採樣佈點方法，如表 5.1-6所示（陳尊賢，2003）。 

 
表 5.1-6 依照污染物在污染區分佈之型式建議使用之土壤採樣方法 

污染物在污染區分佈之型式 建議使用之土壤採樣方法 

事先毫無概念之情況 矩形網格法、瓶架網格法、平行網格法 

均勻分佈型 矩形網格法、瓶架網格法 

集中於某一小區之分佈型 矩形網格法、瓶架網格法、極線網格法 

沿某一條線之分佈型 對角線網格法、極線網格法 

特殊案例 依環境分佈狀況選擇最佳之方法 

 

十一、採樣佈點方式相關問題及分析（陳尊賢，2003） 

(一)平行網格法及瓶架網格法是最被常用之二種採樣方法。 

(二)調查結果最重要的目標為：可否找到多個高濃度分佈的地點且其命中之

系統及網格採樣法 

截線路徑採樣法 
資料來源：行政院環保署環檢所NIEA S102.60B，

資料來源：Brady, N.C. and Weil, R.R., 1999。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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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率很高。 

(三)以在某一地區（假設範圍為 10 公頃）網格採取 100 個土壤樣品，則採

到高含量區分佈（假設其分佈範圍為半徑 10 公尺之區域）之機率，經

統計結果以瓶架網格法之機率最大(97%)，其次為平行網格法(87 %)，

而隨機網格法及有限度隨機網格法等兩採樣方法最低(僅 50-65 % )，其

他採樣方法之機率則在 70-80%。 

(四)取得高含量分佈區之機率有關的問題，完全取決於： 

1.採樣的樣品數； 

2.高濃度區分佈之範圍有多大； 

3.選用之網格法為何； 

4.污染區之形狀； 

5.採樣與分析之成本等各方面之考量。 

採樣計畫書擬定之同時，亦須同時考慮以上所提之五項問題。 

(五)台灣地區受重金屬污染區之污染區界定範圍之調查，大都採用平行網格

法、矩形網格法或沿污染來源分佈之極線網格法。而受有機物污染區之

污染區界定範圍之調查，則採用瓶架網格法採樣。 

(六)傳統採樣設計方法整理比較，如表 5.1-7所示（張尊國，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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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7 傳統採樣設計方法整理比較 

 採樣種類 原則 優點 缺點 

系統及網格

採樣 

建立二維的空間虛擬網

格，將採樣區以規則網

格劃分。 

(1) 均勻覆蓋在整個樣區 
(2) 直接且方便 
(3) 可以計算空間或時間
上的關聯性 

(1) 可能會造成高估或
低估 

(2) 已知先前資訊時不

一定有效率 

應變叢集採

樣 

簡單隨機採樣取得初

品，達到標準值之樣品

的採樣點，再進行第二

波密集的採樣劃分。 

(1) 可將資源用在感興趣
的區域 

(2) 快速的顯現出調查結
果 

樣品總數未知，使得總

花費亦未知 

簡單隨機採

樣 

由隨亂數表產生 (1) 具有統計上的無偏誤
估計 

(2) 數值的統計分析方法
直接 

(3) 樣品數目的計算及數

值分析很明確 

(1) 點分佈可能會群聚
一小區塊  

(2) 忽視所有先前資訊
或專業知識 

分區隨機採

樣 

根據先前資訊及篩選資

料，將採樣區分成幾個

亞樣區。 

使資源更有效率的分配 統計分析也較為困難 

(A) 
機

率

性

的

設

計 

混合採樣 

分析成本遠大於採樣的

費用時，可將採得的土

樣等量均勻混合，以減

少分析樣品數。 

(1) 採樣範圍可以涵蓋較
多的樣品族群 

(2) 資料分析很簡單 
(3) 適用於評估一些稀有
特性 

(1) 會損失濃度分佈的

空間變異性 
(2) 土壤基質不同時可

能產生不好的混合

效果 

(B) 
判
斷
性
的
設
計 

主觀判斷採

樣 

對現地狀況 (或採樣流

程)有專業的背景知識的

專家，藉由以往資料、

肉眼判斷及專業知識，

而判斷在何處採集樣品

及採集多少個樣品。 

專業知識之可靠程度愈高

結果愈好 
不適用統計分析且缺乏

客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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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不同採樣基準之查核及考慮項目（陳尊賢，2003） 

(一)平均值(mean value)：此資料之得到，通常成本最低且大多選擇"混合樣

品"之採樣方法。 

(二)最高含量值(maximum values)：大都不採用混合樣品，大部份均採用"

個別樣品"之採樣方法。 

(三)濃度分佈範圍(value distribution)：通常為了了解污染物在不同深度或不

同地區之分佈狀況，採樣方法及採樣計畫之選擇就要更完美及更小心的

設計。 

(四)污染原因及假說之驗證(verification of hypotheses)：主要目的為對不同

污染源之不同影響地區，作危害性評估時之調查與採樣。採樣方法就必

須考量是否可達到此方面之研究目的。此項結果之取得，成本最高且費

時。 

(五)是否可信度高？是否最低成本？ 

十三、採樣計畫案例分析（陳尊賢，2003） 

採樣點的配置為採樣結果成敗的關鍵，若採樣點位置配置不佳，則可能

需再次進行採樣，浪費時間、人力、物力及分析的費用。 

在配置採樣點之前，若能先行掌握污染源的位置、污染物的種類、污染

物可能的擴散範圍及擴散方式，瞭解污染區的地下水文及土壤特性，這些必

要的相關資料將有助於協助我們選擇適合的採樣方式，設置最適合的採樣位

置。 

採樣點配置之原則：需考量採樣目的、採樣點位置、所需經費、環境污

染源及地質水文、採樣時間點。 

(一)案例一(圖 5.1-21 與圖 5.1-22) 

1.假設附近之可能污染物來源為農藥工廠，有機污染物會隨著灌溉渠道而

擴散，因此推測在灌溉渠道兩側之污染濃度較高。 

2.採樣點之分佈除了主要坵塊之入水口附近或中央位置各有一採樣點外，

於其他坵塊灌溉渠道通過之附近增加採樣點。 

3.由各坵塊之入水口附近或中央位置所測得採樣點之濃度分佈，可以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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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場址之污染範圍，包括可能之背景濃度，而灌溉渠道通過附近之採

樣點可以得知高濃度之污染範圍。 

4.採樣分佈之設計：考量原則為成本有效性及樣品之代表性。 

 

 

圖 5.1-21 案例一採樣方式：系統及網格採樣法 

說明：農藥工廠所產生之有機污染物質可能沿著灌溉渠道，流入污染源下游的農田

中。因此，在可能造成污染的區域範圍中，以網格法標定採樣點位置進行採樣

(★表採樣點)。 

 

 

 

圖 5.1-22 案例一採樣方式：主觀判斷採樣、調整(應變)叢集採樣 

說明：農藥工廠所產生之有機污染物質可能沿著灌溉渠道，流入污染源下游的農田

中。推測灌溉渠道兩側農地最有可能受到污染物質的污染，因此，在灌溉渠道

兩側農地設有較密集的採樣點，而在遠處的農地設有數個採樣點以確認污染物

質的背景濃度值。( ●表污染區採樣點，▲表污染物背景濃度採樣點) 

農藥工廠

農藥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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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案例二 (圖 5.1-23) 

1.假設附近之可能污染物來源為廢五金處理區及廢液桶堆置區。 

2.廢五金處理區之污染物可能由其排水口排出，進而進入坵塊，因此可推

測某一坵塊之污染濃度最高，且其污染範圍會隨著所排之廢水而擴大。 

3.廢液桶堆置區可能造成之污染為廢液洩漏，因此主要之污染範圍為廢液

桶堆置之附近區域，推測其對於其他坵塊之影響較低。 

4.其他坵塊距離兩個可能污染源之距離較遠，因此採樣主要為判斷是否遭

到廢五金處理區排水口排出污染物之影響及作為背景值之參考點。 

5.採樣點分佈之設計：考量原則為成本有效性及樣品之代表性。 

 

 

圖 5.1-23 案例二採樣方式：主觀判斷採樣、分區採樣、調整(應變)叢集採樣 

說明：首先確認污染源的位置及污染物特性，判斷污染物是否會隨著灌溉渠道而擴

散，推測可能的污染範圍進行採樣。並在距污染源較遠之農地設置採樣點以確

認污染物的背景濃度值。本案例中，廢五金處理區之污染物經排水口排出後，

會隨著灌溉渠道而進入農地坵塊，污染範圍較大；而廢液桶堆置區的廢液洩漏

僅會污染堆置區附近區域，因此污染範圍較小。由此可調整採樣點的配置及污

染物分析項目。(●表污染區採樣點，▲表污染物背景濃度採樣點) 

廢五金處理場 

廢
液
堆
置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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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案例三 (圖 5.1-24) 

1.假設附近之可能污染物來源為垃圾焚化爐及一座加油站，但垃圾焚化爐

之廢水排放與加油站污染所造成之土壤污染情形差異很大。 

2.藉由分析採樣點之污染物性質得知污染源，因此採樣之動作可以分成兩

次，第一次採樣鑑定可能之污染源，第二次採樣再鑑定污染之局部範

圍。 

3.推測垃圾焚化爐之排放廢水可經由灌溉渠道進而污染坵塊。 

4.加油站主要污染範圍為直接污染坵塊或是經由灌溉渠道進而污染其他坵

塊。 

5.經由第一次採樣可以得知可能之污染源。 

6.第二次採樣點之分佈主要位於灌溉渠道兩側。 

7. 採樣點分佈之設計：考量原則為成本有效性及樣品之代表性。 

 

 

圖 5.1-24 案例三採樣方式：主觀判斷採樣、分區採樣、調整(應變)叢集採樣 

說明：由於加油站及垃圾焚化爐兩者所排放之污染物性質不同，分別確認其污染物質

之後，再加以判斷可能的污染範圍並進行採樣。加油站污染物僅需於站區附近

進行採樣；垃圾焚化爐的廢水則沿著灌溉渠道流入各農地坵塊，污染範圍較

大。(●表加油站污染區採樣點，★表垃圾焚化爐廢水污染採樣點) 

加
油
站

垃
圾
焚
化
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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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案例四 (圖 5.1-25) 

1.假設附近之可能污染物來源為電鍍廠及電池製造廠。 

2.採樣點之分佈基本上為各坵塊之入水口附近及中央位置各有一採樣點。 

3.污染物主要經由灌溉渠道傳輸，因此在灌溉渠道之附近急轉彎處增加採

樣之點數。 

4.可能要兩次採樣。 

5.採樣點分佈之設計：考量原則為成本有效性及樣品之代表性。 

 

 
圖 5.1-25 案例四採樣方式：主觀判斷採樣、分區採樣、調整(應變)叢集採樣 

說明：推測重金屬污染物經由灌溉渠道污染下游地區，因此第一次採樣先瞭解污染物

在灌溉渠道兩側的濃度分佈範圍(●表第一次污染區採樣點，▲表污染物背景濃
度採樣點)。之後，在污染源附近的污染區再進行第二次採樣以瞭解高濃度污染

區的濃度分佈情形 (★表第二次高濃度污染區採樣點) 
 

(五)案例五：土壤整治前補充採樣(圖 5.1-26)（車明道，2003） 

1.採樣點之分佈基本上依據下列三原則：污染濃度變異明顯處、採樣點分

佈不足處、距離進水口近密度高。 

2.進水口高污染區採樣點加採表裡土下之土壤 

3.因配合施工分區（工法不同），現場定位測量很重要 

4.採樣點分佈之設計：考量原則為成本有效性及樣品之代表性。 

電池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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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公尺網格，每公頃至少 10點

• 污染濃度變異明顯處

採樣點分佈不足處

• 距離進水口近密度高

環保署 319公頃調查結果

繪製土壤污染等濃度圖

土壤補充調查採樣點規劃 

環保署 
土壤採 
樣方法 

工作團隊
專業研判

地理統計克 
利金方法 

XRF 檢 
測資料 繪製土壤污染範圍圖

• 

 

資料來源：車明道，工研院能資所，2003。 

圖 5.1-26 污染範圍界定補充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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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利用地理統計方法推估土壤污染物分佈情形（李達源，2003） 

利用地理統計的方式界定並繪製污染區的範圍，首要步驟為取得污染區具

代表性的樣品，樣品經分析後，將污染物於污染區空間分佈的資料輸入電腦，

利用半變異圖 (semivariogrm) 進行空間結構分析，若是已知採樣位置之觀測值經

半變異圖分析表現空間相依性質，則對於此區域中任一未採樣位置，可以經由

克利金法 (Kriging) 進行空間內差推估，求得周圍已採樣位置之觀測值的最佳化

加權平均，此最佳化加權平均值即為未採樣位置的克利金估計值。最後便可據

此繪製初步採樣調查結果圖。由此初步污染區濃度調查圖便可以對污染區有一

個初步的瞭解，以便之後進行再次採樣或細密採樣，用以追查污染源、界定危

害範圍或劃定整治區域。其流程如圖 5.1-27所示。 

 

Postplot

f

z(x)

mean

Data distribution

γ

h

(h)
     Semivariogram
(Spatial dependence)

Kriging

MappingH

L

 

圖 5.1-27 利用地理統計方法推估土壤污染物分佈情形流程圖（李達源，2003） 

資料標定 

資料標定

資料分布趨勢分析

半變異圖 
(空間相依性) 

克利金推估法

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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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下水設井規範 

我國地下水監測井標準設置方法已經由環保署公告「地下水水質監測井

設置規範」(89.02.15)加以規範，並於民國 91 年 12月 27日修正公告，標準監

測井剖面如圖 5.1-29 所示，以下即針對地下水水質監測井設置規範所訂定的

相關內容加以說明。 

(一)施工設置 

選定地下水監測點之後，即要進行地下水監測井的設置，設置的步驟

如下所示： 

1.選擇工法：依照先前所進行的現地水文地質調查結果，擇定適合當地的

鑽井施工工法，目前常用的施工工法包括下列九種，常用方法選用如表

5.1-8所示： 

(1)手動土鑽 (Hand Auger) 

(2)擊入法 (Driving，錘擊法) 

(3)水沖洗法(Jetting) 

(4)固體衝擊土鑽 (Solid Flight Auger) 

(5)中空螺旋鑽機 (Hollow Stem Auger) 

(6)泥漿式鑽機 (Mud Rotary) 

(7)空氣式旋鑽機 (Air Rotary，俗名鑽堡) 

(8)附罩錘之空氣式旋鑽機(Air Rotary with Casing Hammer) 

(9)纜繩衝擊式鑽機(Cable Tool，頓鑽法) 

工法的選擇，根據 US 40 CFR Part 264, Subpart F 對選擇鑽孔方

式之一般指引要求，應有下列幾個考量，其中對環境的友善性以及避

免交叉污染是考量的重點： 

(1)選擇對環境友善之鑽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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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明：圖中尺寸長度註明；井篩及井管長度未註明者，依地質
狀況及含水層型態而定。 

 

圖 5.1-29 監測井設計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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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避免鑽孔時對地下水或含水層造成污染或交互污染情形。 

B.鑽法能取得具代表性之岩石、未固結物質、土樣。 

C.鑽法能提供所有人或操作者於適當時間設置井篩區間。 

D.鑽法能容許濾料與環狀封適當地放置，鑽孔直徑需至少大於井徑 4 英

吋，以利濾料與環狀封放置。 

E. 鑽法能保證可取得具代表性地下水水樣，鑽液(包括空氣)對周圍環境

影響最小且不會影響地下水水質，表 5.1-8為較常使用的鑽法。 

 
表 5.1-8 常用鑽法適用表 

鑽法 

地質條件 

空氣式旋

鑽法 
(Air 

Rotary) 

水力式或

泥漿式鑽

法 
(Water/Mu

d Rotary) 

頓鑽法

(Cable 

Tool) 

中空螺旋

鑽法 
(Hollow 

Stem 

Continuous 

Auger) 

固體衝擊

土鑽法

(Solid Flight 

Auger) 

水沖洗法  
(Jet 

Percussion) 

雙壁反循

環鑽法

(Dual-Wall 

Reverse- 

Circulation) 

錘擊法

(Driven 

Wells) 

未固結或固

結性差之地

層， <125 
ft (40m) 

○ ○ ○ ○ ○ ○ ○ ○ 

未固結或固

結性差之地

層， >125 
ft (40m) 

○ ○ ○    ○  

固結性之地

層 , <500 ft 
(150m) 

○ ○ ○    ○  

固結性之地

層 , >500 ft 
(150m) 

○ ○     ○  

 

2.鑽孔 

根據地下水水質監測井設置規範，標準監測井之井孔直徑為 2

吋，鑽孔孔徑為 6~8吋，若有特殊需求，則監測井直徑得為 4吋，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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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孔徑則需為 8~12 吋方為足夠。每一口監測井在鑽孔過程中必需使

用劈管 (split-spoon)、薄管 (thin-wall)或岩心管取樣器作連續採取土

樣，以作為土壤及地質分析之後，如此將有助於了解當地地質條件及

未來進行地下水分析評估的參考依據，若遇到卵礫石層，則由於地質

特性的因素，並不需要連續採樣。 

鑽孔的深度則依監測井址當地地下水存在深度及含水層型態(受壓

或非受壓)而定。 

(1)非受壓含水層(圖 5.1-30)：在豐水期(高地下水位情況)，鑽孔至當時地

下水位面下 5m處；在枯水期(低地下水位情況)，鑽孔至當時地下水位

面下 1m 處；若枯、豐水期地下水位面變化超過 4m 以上，則應考慮

多深度監測，或在不影響洗井時間及監測目的情況下，得改變井深及

井篩長度，並應詳細紀錄原因。 

 

1 m 
豐水期

枯水期

1 m

地表

6 m

 
圖 5.1-30 非受壓含水層在豐水期和枯水期鑽孔深度及井篩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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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址原則參照業主提供之預定井址設置；若基於事實需要，承包商得

基於專業判斷選擇適當之替代井址，並經業主同意後設置之。至於鑽

孔地點由承包商負責選定，不可破壞地下埋設管線或其他公有／私有

隱式器物；若有破壞，承包商應負責賠償、修復或其他相關法律責

任。鑽孔處之地下水位深度判定、水文地質特性研析、含水層型態識

別及決定孔徑深度、相關資料之蒐集等由承包商專業水文地質師負

責。 

3.除污 

於此階段所要進行的除污動作，主要是針對鑽井設備而言，此動

作係為避免鑽井機具將別的地方的污染物帶到現場來，造成現場地下

水水質狀況的誤判以及交叉污染的事情發生，除污的方式包括，使用

可飲用水或熱加壓可飲用之水來加以清洗，若污染情形較嚴重，或不

容易只以水清洗則先使用無磷清潔劑清洗，再用可飲用水清洗，除污

的對象應包括下列各個單元。 

(1)鑽頭 

(2)螺旋轉的部分 

(3)鑽井拉繩工具 

(4)操作桿 

(5)取樣設備(例如劈管) 

(6)汲出積水的工具 

(7)水管 

(8)壓板 

(9)手動工具 

(10)鋼繩索 

(11)鑽探設備和支撐設施 

4.管材選定 

地下水監測井管材選定有幾個重要的原則，其中最重要的是，應

注意監測井設置使用年限的需求，因為這會涉及到成本考量，以及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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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測項目是否會與管材產生反應，尤其是短期內的反應，如此會造成

監測結果的干擾，另外要考慮當地地質與地下水文條件，以及擬設置

的深度。目前使用作為地下水監測井的管材有下列幾種，其中國內較

常用的地下水監測井管材，大致為鍍鋅鋼、不銹鋼與聚氯乙烯等三

種，各材質的相容性如表 5.1-9所示： 

(1)聚氟化物材質(fluoropolymer materials，俗名鐵氟龍) 

A.聚四氟乙烯 (polytetrafluoroethylene，PTFE) 

B.四氟乙烯( tetrafluoroethylene，TFE) 

C.聚全氟乙丙烯 (fluorinated ethylene propylene，FEP)  

D.全氟烷氧基氟塑料( perfluoroalkoxy，PFA) 

E.聚偏氟乙烯( polyvinylidene fluoride，PVDF) 

(2)金屬材質(metallic materials) 

A.鑄鐵 

B.碳鋼(carbon steel) 

C.低碳鋼(low-carbon steel) 

D.鍍鋅鋼(galvanized steel) 

E.不鏽鋼 304或 316材質(stainless steel 304 and 316，分別簡稱 SS 304

及 SS 316) 

(3)熱塑性材質(thermoplastic materials) 

A.聚氯乙烯(polyvinyl chloride，PVC) 

B.丙烯　 -丁二烯 -苯乙烯聚合物，俗名 ABS 塑膠 (acrylonitrile 

butadiene styrene, ABS) 

表 5.1-9 各種常用管材之化學相容性 

 最適材質 
監測項目 最佳選擇 次佳選擇 

避免使用之材質 

金屬物質 PTFE PVC SS 304 & SS316 
有機物 SS 304 & SS 316 PVC 鍍鋅鋼及 PTFE 
同時有金屬物質

及有機物 
None PVC & PTFE SS 304 & SS316 

資料來源：翻譯自 Aller et al.,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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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井篩的設置 

井篩應考量的項目包括井篩長度、井篩開孔的大小，茲分別說明

其考量之重點如後。 

(1)井篩長度及位置 

井篩長度方面，建議非受壓含水層之井篩長 6m，豐水期間高地

下水位情況，需有 1m井篩置於地下水位面之上，5m之井篩置於地下

水位面之下(如圖 5.1-30 所示)；枯水期間低地下水位情況，需有 5m

井篩置於地下水位面之上，1m 之井篩置於地下水位面之下(如圖 5.1-

30所示)。受壓含水層之井篩長 1m，置於阻水層或滯水層下方 1m處(

如圖 5.1-31 所示)，或為符合監測目的，得置於含水層中合適深度，

並應於紀錄中說明。井篩底部須用螺紋式接頭底蓋封實。旋接時不可

用任何溶劑或塗料，但可使用鐵氟龍膠帶纏繞公牙。比水重之可溶性

或非可溶性污染物監測井應鑽孔至含水層底部，不可貫穿阻水層或滯

水層而造成溶液繼續往下移動。比水輕之可溶性或非可溶性污染物監

測井鑽孔的深度，在豐水期(高地下水位情況)，鑽孔至當時地下水位

面下 5m 處；在枯水期(低地下水位情況)，鑽孔至當時地下水位面下

1m 處；若枯、豐水期地下水位面變化超過 4 m 以上，則應考慮多深

度監測。其他共通性考量原則如下列四點所述。 

A.依設井目的決定井篩長度，若是僅要決定地下水流向則井篩長度多

為 2呎或更小。 

B.為避免產生稀釋問題，美國環保署建議井篩長度在能偵測出污染團

下愈短愈好，一般長度小於 10呎。 

C.若考慮到季節水位之變動，井篩長度可增長。 

D.井篩不可貫穿兩含水層(hydraulically separated geologic units)，除非

對 DNAPLs 污染之含水層，設計一底部坑孔，藉以收集 DNAPLs，

以避免淤塞。 

E.若要針對 DNAPLs 進行監測採樣，則應於污染源的下游處，設置監

測井，且該監測井之井篩應設置於受污染含水層之底部、難透水層

之頂部。 

(2)井篩開孔種類及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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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篩的開孔種類如圖 5.1-32 所示，而井篩的開孔大小則需遵循下

列三個原則： 

A.能維持濾料 90-100 %在人造回填濾料區。 

B.能維持濾料 50-100 %含水層物質在天然填充井。 

C.若欲選擇較大篩孔之篩管，則設計者需能確保井中地下水濁度小於

5 NTU。 

 
 
架橋切縫式 百葉窗式 溝槽式 

連續切縫含金

屬線環繞式 

 
資料來源：翻譯自 Aller et al.,1990. 

 
圖 5.1-32 井篩種類示意圖 

 

6.濾料及篩縫 

濾料必需乾淨(由清水或蒸氣清洗)，淘選良好(均勻係數介於 1.5

至 2)，圓形顆粒之石英砂。均勻係數定義為 D60/D10；D60 代表 60％

的土壤顆粒能通過的粒徑，D10 代表 10％的土壤顆粒能通過的粒徑。

其粒徑大小與含水層土壤粒徑有關，其篩縫寬度又與濾料粒徑有關，

表 5.1-10明列濾料粒徑、含水層土壤粒徑與篩縫寬度的相關性。若含

水層由不同粒徑的土層組成，則 D10 選用最細的土層為代表。不同廠

商井篩篩縫寬度規格可能與表 5.1-10 所列者不盡相同，以最接近表

5.1-10所列篩縫寬度為選用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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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10 濾料粒徑、含水層土壤粒徑與篩縫寬度的相關性 

篩縫寬度 含水層土壤D10 
(公釐) 

濾料粒徑

(公釐) 英吋 公釐 

小於0.3 0.3-0.6 0.007 0.178 

0.3-0.6 1.0-2.5 0.010 0.254 

0.6-1.18 1.5-3.5 0.020 0.508 

1.18-2.3 2.5-4.0 0.050 1.270 

2.3-4.5 4.0-8.0 0.090 2.286 
大於4.5 4.0-8.0 0.150 3.810 

 

7.回填及封井 

(1)井篩及其上端井管 60 公分處之外圍需用濾料填實。亦即濾料需自井

底向上填充至超過井篩上部 60公分。 

(2)避免濾料填充時形成之架橋(bridging)或卡鎖(clogging)現象，應用導砂

管( tremiepipe)，將濾料與清水緩慢輸入管壁與井壁環空。 

(3)濾料頂部再輸入至少 20公分厚之 0.1-0.2公釐石英細砂。 

(4)細砂上 60公分用 1/4至 1/2英吋直徑丸狀或扁粒狀(pellets 或 tablets)的

皂土粒填實。 

(5)皂土層至地表用波特蘭一號水泥(Portland Type I)填封以固定井管及防

止地表滲漏影響監測。 

8.警示柱、水泥平台與永久性標示牌 

在地下水監測井施工接近完成之前，應進行警示柱、水泥平台與

永久性標示牌的規劃設置，才能進行完井的動作。以下是相關設施的

要求與規範。 

(1)警示柱：直徑 1.5吋，schedule 40之碳鋼 1m長，漆成黃色黑色相間，

0.5m高出水泥平台，0.5m埋於平台及地下。 

(2)水泥平台：平台式為一厚 15cm，邊長 50~100cm之正方形，且正方形

四邊角須磨圓。每一平台之四角各設一警示柱，警示柱距台邊各

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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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永久性標示牌：標示牌為長 20cm，寬 15cm，厚 0.2cm之不銹鋼板。

標示牌應固定於水泥平台上，並以 48號明體字體記載下列資料： 

－井號 

－井深 

－設井日期 

－井篩深度及長度 

－井頂高程並註明量測點永久性記號 

－置井廠商 

－管理單位及連絡電話 

9.完井 

設井完畢後，需要完井及人工清除井篩周邊之細小顆粒。這些細

小顆粒若不清除，將進入井內造成水樣混濁，對水質分析不利及不

便。先行淘漿，將井內殘留泥漿或污水用容器汲出，然後進行完井。

完井方式不拘，可用一般可行之汲取(bailing)、湧水塞(surge block)、

噴氣(air jetting)、反沖(backwash)、超量抽水(over-pumping)等或業

主同意之方法，各方法適用性之比較請參閱表 5.1-11所示。完井標準

為總懸浮固體(TSS) 5mg/l以下或濁度 5NTU以下為標準。 

三、地下水污染物採樣方法概要 

根據環保署所公告之地下水採樣方法，可用以進行地下水採樣的工具共

有兩種，第一種為貝勒管(Bailers)，第二種為採樣泵，利用這兩種之一的工

具，於品保品管的規範之下，進行採樣以確保採得具有代表性之地下水水

樣。 

採樣作業流程如圖 5.1-33所示，詳細採樣步驟方法說明如後。 



第五章  場址土壤及地下水調查工作 

5-60 

表 5.1-11 完井方式比較 
超量抽水 
(overpumping) 

(1)在乾淨粗粒地層及一些固結的岩石上效果最佳；有污水排放及架橋
作用(bridging)產生的問題。 

(2)其有效的完井過程需藉逆流或震盪以避免架橋的產生。 
(3)適用於生產井；以重複抽取的方式進行震盪難以製造足夠的流速；
時常與氣提法搭配使用。 

(4)最可行的洗井方法；針對較小的監測井，若水位低於抽水管時則難
以抽水。 

(5)完井操作必須引起逆流以避免架橋產生，交互地抽進及抽出地下
水。 

(6)是最好使用的洗井方法；在井靜置 24小時後建議執行第二次的洗
井；細顆粒物質的沉降及散開在第一次完井後發生；該方法不如反
沖洗有力。 

反沖 
(backwashing) 

(1)無架橋作用之疑慮，費用低且簡單；為優先的完井方法。 
(2)此方法可行；需利用地層水。 
(3)可適宜的移除細顆粒物質。 
(4)強烈的震盪洗井動作會影響礫石濾料而需避免。 

湧水塞 
(surge block ) 

(1)對>2吋的井有效；對具有>5呎井篩之監測井為優先的完井方法；
在井篩內進行震盪。 

(2)是可行的洗井方法；需利用地層水；在低出水量的地層，若外界水
源已進行分析並評估其影響無慮，則可使用外界水源。 

(3)適用於生產井；小心使用以避免對井管及井篩的損壞。 
(4)是一適當的洗井方法，通常與頓鑽配合使用；不易用在其它鑽機
上。 

(5)是可行的洗井方法；需避免進水口崩潰及黏土堵塞住井篩。 
(6)是一適宜的洗井方法；定期地汲水移除細顆粒。 
(7)對鬆散的細顆粒地層是相當有效的方法，但是有可能因濾料和流體
之置換而降低了濾料之功用。 

汲取 
(bailer) 

(1)是可行的洗井方法。 
(2)適用於生產井；較震盪塞普遍，但不如震盪塞有效。 
(3)是一適宜之洗井方法，具有移除細沙的優點；可依顧客需要製造小
管徑的汲水器。 

噴氣 
(air jetting) 

(1)應用於固結及未固結地層及裂隙地層，需要在特定區域進行，缺點
為需要外部水源。 

(2)應避免使用外來物質(壓縮的空氣或噴射用的水)。 
(3)水的高速噴射一般是最有效的，需有特定區域進行。 
(4)普遍但用的人較少些；與水井所用方法不同；採用高壓噴射進行完
井時，不可將空氣和水噴射穿過井篩是重要的，因為細顆粒物質導
入井篩內會引起阻塞；可持續地進行地下水之抽除及完井。 

氣提 
(airlift pumping) 

(1)可取代氣洗；使用過濾的空氣。 
(2)不應使用空氣。 
(3)是一適宜的洗井方法。 
(4)會降低透滲度。 

氣洗 
(air surging) 

(1)可能是使用最廣的洗井方法；將空氣帶入地層會降低地層滲透度，
亦會影響水質；若可能的話需避免影響水質之分析。 

(2)有效度依裝置而定；空氣必須過濾；操作人員可能曝露於受污染的
水的威脅；對砂礫層的擾動之持續性不超過數星期。 

(3)是一適宜的洗井方法；避免將空氣噴入取水口；化學物質會干擾；
井篩內部絕不會有空氣管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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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達現場後進行監測井拍
照與狀況記錄

採樣設備與容器準備
量測水位與水深並計
算所需洗井水量

進行洗井作業

現場測試項目測量 (水
溫、pH、導電度 )並記錄

各項目測值

校正測定儀器

進行地下水採樣

樣品分裝、保存作業

樣品清點、冷藏與
樣品監控表記錄

品保品管水樣

 
 

圖 5.1-33 地下水採樣作業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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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製作採樣計畫書：內容應包括：採樣地點、採樣日期及頻率、採樣人

員、聯絡人電話、背景資料、採樣目的、採樣方法、採樣器材、樣品保

存、品管樣品選擇與決定、安全衛生與污染防治等。 

(二)安全裝備及注意事項 

1.採樣人員必須對所欲採取樣品之環境背景資料有所了解，以決定所需的

安全裝備，必要時應穿著防護衣及安全帽。 

2.採樣設備應避免接觸任何污染源。 

3.建議在井水補注充足的狀況下，應避免使用貝勒管洗井，而以低流速採

樣泵洗井。 

(三)現場採樣前準備動作 

1.去污：以乾淨的刷子和無磷清潔劑清洗所有的器具，並用試劑水沖洗乾

淨。 

2.填寫「地下水井背景調查表」及「地下水採樣紀錄表」。 

(1)填寫計畫名稱及採樣日期。 

(2)填寫採樣地點，並將井篩頂部至井口的深度填寫於「井篩深度」欄

中。 

(3)記錄當天之天候狀況。 

(4)記錄現場環境描述。 

(5)記錄洗井資料，包括下列項目： 

A.量測井管內徑 ( 直徑 ) 的大小，並記錄於「井管內徑」欄中。 

B.用水位計量測地下水位面至井口的深度，應讀至 0.1cm，並記錄在

「水位面至井口深度」欄中。 

C.再將水位計之探針沉至井底，量測井底至井口的高度，並將此記錄

於「井底至井口深度」欄中。 

D.拉起水位計時，觀察是否有泥沙附著在水位計之探針上，若有此現

象，記錄在「地下水採樣紀錄表」的附註中。 

(6)計算井水深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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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水深度( m )＝井底至井口深度－水位面至井口深度。並將其記錄於

「井水深度」欄中。 

(7)記錄井水體積 

計算井水體積： 

直徑 2吋監測井    井水體積(L)＝2.0×井水深度(m)。 

直徑 4吋監測井    井水體積(L)＝8.1×井水深度(m)。 

(8)記錄抽水泵的型式、型號及抽水速率。 

(9)記錄抽水泵的抽水方法(定量或變量抽水)。將抽水泵放置於井篩之位

置，並記錄抽水泵進水口放置位置，記錄於「泵進水口深度」欄中。 

3.現場量測儀器校正 

校正 pH 計及導電度計。若需採揮發性有機物水樣時，校正攜帶式

溶氧計及攜帶式還原氧化電位計。將校正資料記錄於地下水採樣紀錄表

中。 

(四 )洗井 (汲水。根據環保署公告之標準採樣方法，係採用「洗井」之說

法，學理上，於此所進行之動作，稱之為「汲水」較為符合實際) 

1.洗井原則：洗井主要目的乃於採樣前以適當流率汲取地下水，抽換監測

井中之滯留水，以取得代表性地下水樣品。對補注速率較佳之監測井，

其汲水速率應小於補水速率，即避免洗井時，水位有明顯洩降。但對於

揮發性有機物之採樣，其汲水速率以不造成濁度增加、氣提作用及氣曝

作用等現象之小流量汲水，即表示汲水速率應小於補水速率。 

2.適當流速：洗井時可採用貝勒管或採樣泵進行，建議使用可調整汲水速

率之泵較能節省時間，洗井汲水速率宜小於 2.5 L/min，以適當流速抽除

3至 5倍的井柱水體積，大致可將井柱之水抽換，以取得代表性水樣。 

3.若以貝勒管洗井時，汲水位置為井管底部。 

4.若以採樣泵洗井與採樣時，汲水位置為井篩中間部位（當水位高於井篩

頂部時）、井內水位之中點（當水位低於井篩頂部時）或改採用貝勒管

（當井內水位較低，為避免汲入井底之泥沙時），原則上於洗井過程中

儘量避免大幅降低井內水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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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洗井汲水開始時，量測並記錄汲出水的溫度、pH 值、導電度及現場量測

時間、依實際情況需求可配合執行溶氧、還原氧化電位之量測，同時觀

察汲出水有無顏色、異樣氣味及雜質等，並作記錄。開始洗井時，以小

流量抽水，並記錄抽水開始時間。 

洗井過程中需繼續量測汲出水的溫度、pH 值、導電度、依實際情

況需求配合執行溶氧及還原氧化電位之量測，同時觀察汲出井水之顏色

、異樣氣味，及有無雜質存在，並於洗井期間現場量測至少五次以上，

直到最後連續三次符合各項參數之穩定標準，其值如下：溫度 ±3％、pH 

± 0.2、導電度 ± 3％；又如有測試時，溶氧 ± 10 ％、還原氧化電位 ± 10

％，若已達穩定，則可結束洗井。洗井時，汲出水確認有污染可能時（

特別是污染場址之汲出水），則不可任意棄置或與其他液體混合，須將

汲出的水置於容器內，並俟水樣檢測結果後，決定處理方式。 

6.若不得已以貝勒管洗井時，因溶氧與還原氧化電位不易達到穩定標準，

需抽除至少三倍井柱水體積之水量，才可以停止洗井。 

7.洗井完成時，量測此時地下水位面至井口的高度，並記錄於「洗井結束

時水位面至井口深度」欄中。 

8.所有洗井工作完成後，須以乾淨的刷子和無磷清潔劑清洗洗井器具，並

用去離子水沖洗乾淨。所有清洗過器具的水須置於裝「清洗器具用水」

的容器中，不可任意傾倒或丟棄。 

(五)採樣 

1.採樣應在洗井後兩小時內進行為宜，若監測井位於低滲透性地層，洗井

後，待新鮮水回補，應儘快於井底採樣，較具代表性。 

2.採樣前，應對採樣設備 (貝勒管或採樣泵) 做一設備清洗空白，其方法是

將試劑水導入清潔之採樣設備及其採樣管線中，再將試劑水移入樣品瓶

中，依規定加入保存劑後，密封之，再與樣品一起攜回實驗室。 

3.如以貝勒管採樣，宜將貝勒管放置於井篩中間附近取得水樣，且貝勒管

在井中的移動應力求緩緩上升或下降，以避免造成井水之擾動，造成氣

提或曝氣作用。 

4.檢測項目中有揮發性有機物者，其採樣速率應控制在 0.1L/min 以下，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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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以貝勒管採樣，其採樣設備材質應以鐵氟龍為佳，並且貝勒管應採用

控制流速底面流出配件，使水樣由貝勒管下的底面流出配件之噴嘴流出

，採樣步驟請依照揮發性有機物檢驗方法之規定辦理。 

5.如以原來洗井之採樣泵採樣，則俟洗井完成或水質參數穩定後，在不對

井內作任何擾動或改變位置的情形下，維持原來洗井之低流速，直接以

樣品瓶接取水樣。 

6.開始採樣時，記錄採樣開始時間。並以清洗過之貝勒管或採樣泵及其採

樣管線，取足量體積的水樣，裝於樣品瓶內。並填好樣品標籤，貼在樣

品瓶上。 

7.裝瓶順序，建議應依待測物之揮發性敏感度之順序安排，如下所示： 

(1)揮發性有機物，總有機鹵素。 

(2)溶解性氣體及總有機碳。 

(3)半揮發性有機物。 

(4)金屬及氰化物。 

(5)主要水質項目之陽離子及陰離子。 

(6)放射性核種。 

8.汲水器操作方法，依其使用說明書或標準操作程序操作。 

(六)樣品保存 

1.地下水樣品若有懸浮固體，儘可能於現場（或儘快於 24 小時內）進行過

濾（此過濾方法不適用於微生物檢測水樣之處理）。 

2.水樣保存方法，請參照環保署公告水質保存方法規定。 

5.1.4創新調查技術 

創新調查技術即不屬於上述三節之其他技術，這些技術通常為研發中或較

為不成熟之技術。本節列出二類創新調查技術，包括直接偵測技術與現地示蹤

劑偵測技術，其中直接偵測技術又包括多深度擴散元偵測技術、錐形穿透試驗 

(Cone Penetration Test, CPT)技術，及色帶非溶解相採樣器 (ribbon NAPLs 

sampler, RNS)技術。現地示蹤劑偵測技術則包括分溶井間示蹤劑試驗及氡-222

二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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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接偵測技術 

(一)多深度擴散元偵測技術 

多深度擴散元偵測技術，是於地表下不同深度設置擴散元(diffusion 

cell)，並連接地面上資料處理器偵測與紀錄，測定各深度 VOC 及溶氧濃

度，不但可節省傳統採樣分析所需時間與經費，而且可建立污染物在地下

三維分佈狀況，或應用於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成效之長期連續監測，可

說是一種多功能偵測系統。此系統可應用於飽和及非飽和土壤中，不受水

分之影響。 

本項技術之限制為： 

1.僅能偵測擴散元附近之污染物，若污染範圍大，需增加大量偵測點及埋

設許多擴散元，經濟上並不可行。 

2.目前僅能偵測 VOC及溶氧等少數項目，大多數個別污染物之偵測尚未商

業化。 

3.為定性與半定量偵測，若需精確調查，仍需配合傳統採樣分析驗證。 

(二)錐形穿透試驗技術 

錐形穿透試驗（CPT）乃傳統之土木與地工技術，其原理為利用直接

推進(direct push)工法與載具，將錐形穿透器(cone penetrometer)往地層下推

擠，並以感應器測量頂端壓力(tip pressure)，經換算分類土壤質地及畫出

地層剖面圖。穿透速率通常約 15 公尺/小時，但最高可達 70 公尺/小時。

ASTM 標準方法要求最高穿透速率不能大於 2cm/sec。許多特殊附加工具

可以裝載於鑽桿和 CPT 一併使用，用來偵測 DNAPLs 之位置，以下即為

數種有潛力的附加工具及探測方法： 

1.岩心取樣(core sampling) 

2.震測(seismic) 

3.鐳射螢光(laser induced fluorescence) 

4.地電阻(electrical resistivity) 

5.影像圓柱穿透器(vision cone penetrometer, V-CPT) 

6.薄膜界面探測器(membrane interface probe, M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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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技術之限制為： 

1.地面狀況(如沼澤溼地，陡坡)使 CPT安置操作不易之地區。 

2.地下狀況(如堅硬之大礫石土層，岩盤及硬質黏土等) 使 CPT 不易穿透之

地區。 

(三)色帶非溶解相採樣器（RNS） 

RNS 基本上乃是一種連續性直接採樣裝置，在井孔中置入一彈性薄

膜，薄膜外有一層疏水性吸附色帶能吸附 NAPLs，此色帶含有粉狀油性染

料(如 Sudan IV)，會溶於 NAPLs而呈現亮紅色，將色帶翻轉抽離地下，觀

察亮紅色位置即可了解有無 NAPLs 出現及其位置。彈性薄膜外之色帶可

更換後再置入孔內重複使用，此法可應用於飽和層與非飽和層，並適用於

大多數地質條件，更由於能於現場立即了解 NAPLs 的位置，且不需採樣

分析節省大量經費，因此極富發展潛力。 

本技術之限制為： 

1.大卵礫石層或砂質易崩孔區施工不易。 

2.為定性分析(有無 NAPLs出現)，無法得知污染物濃度。 

3.NAPLs一定要與薄膜接觸才能反應，探測範圍小。 

4.僅能偵測純相污染物(NAPLs)，溶解相及氣相污染物並不適用。 

二、現地示蹤劑偵測技術 

(一)分溶井間示蹤劑試驗(partitioning interwell tracer test, PITT) 

PITT 技術是於 1990 年代早期由美國德州大學蓋瑞鮑柏博士(Dr. Gary 

A. Pope)研發成功的，鮑柏博士及其工作團隊將本技術應用於地下油類及

DNAPLs 量之估算。本技術為將兩種示蹤劑注入污染區，其中一種會與

NAPLs反應，而另一種不會，在下游抽水後分析示蹤劑濃度，並量測二種

示蹤劑出現的時間差，即可推估兩井之間 NAPLs的數量(若無 NAPLs則二

種示蹤劑應同時出現於下游井中)。PITT 技術亦可配合整治技術使用，例

如於現地溶劑/界面活性劑沖洗復育技術施用前後進行 PITT，可評估污染

物去除量及殘留量。 

本技術之限制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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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使用前對污染場址水文地質條件要有相當了解。 

2.在複雜之地質條件下，於下游井回收或監測示蹤劑可能有困難。 

3.抽出含示蹤劑的地下水需後續處理。 

4.土壤中含高量有機質會阻延示蹤劑的移動，影響停留時間，因而錯估污

染物數量。 

5.在低通透性(低水力傳導係數)區域之污染物可能因無法與示蹤劑反應而被

低估。 

6.此法適用於 DNAPLs在土壤中之殘餘量，使用 PITT前建議應盡量抽除或

移除自由相 DNAPLs。 

(二)氡-222 

氡-222(Radon-222)是一種從鈾-238 天然分解而成的鈍氣，通常普遍

存在於含水層中的溶解氣體。在沒有污染物的存在下，氡-222 的濃度很快

就達到平衡而不變；但在地面下有污染物存在的狀況下，氡-222 因會分溶

入(partitioning) 污染物而使濃度大為降低，因此比較氡-222 的濃度，

就可界定出污染區的範圍。此外，監測氡-222 濃度的增加，亦可因估算出

污染物的移除量，而獲得定量的復育成效。 

本技術的限制為： 

1.有別於傳統的調查，監測地下水中的氡-222 濃度需要較精密複雜的採樣

及分析技術。 

2.由於要獲得個別場址的氡-222於 NAPLs/水中之分溶係數極為困難，因而

大幅降低此技術的準確性。 

3.在應用本技術前，須對污染場址水文地質條件及氡-222 背景濃度已有相

當的了解。 

4.由於是極新的技術，尚未有足夠的實驗室及實廠資料可供參考。 

5.污染區氡-222 的濃度應該相當平均，若背景濃度有高有低(例如於放射性

廢料掩埋區域)，此法並不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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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土壤及地下水調查參考案例 

以下將介紹我國數個土壤及地下水調查參考案例。 

5.2.1 案例一：RCA桃園廠污染案(史麗芬，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案例介紹，環保

署演講內容，2003) 

一、污染場址基本資料：RCA經驗加速催生我國的土水法。 

1.1970 年設立生產電視機、高壓真空管、積體電路板等。 

2.1991 年 RCA 桃園廠經過美國奇異公司、法商湯姆笙公司經手後關廠，

1992 年售予長億集團，循都市計畫程序辦理變更開發（台一省道沿線慣

例）。 

3.1994 年 6月工廠污染遭揭發，土地變更延宕。 

4.1996 年～1998 年由 GE/TCE公司進行污染整治，經環保署審查同意土壤

整治完成，但要求應進行地下水整治及管理，但 GE/TCE 公司認為已履

行其承諾。 

5.1999 年長億集團提出地下水整治計畫進行審查，2000 年 1月通過核定，

並完成環評及都計變更程序。因整治未實施，故迄今並無實際開發。 

6.2000 年 2月我國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發佈實施。 

7.2002 年 4 月依土水法將工廠公告為控制場址，要求污染行為人儘速整治

，尚未獲具體回應。 

8.2004 年 3月 19日依土水法將工廠公告為整治場址。 

二、污染物背景 

(一)污染物種類：四氯乙烯(PCE)、三氯乙烯(TCE)、三氯乙烷(TCA)等。 

(二)污染狀況：土壤污染約 2,000 M3，地下水約為數千 ppb且影響至場址下

游約 500公尺，推測地下水中具有重質非水溶液相液體（DNAPL）。 

(三)污染原因推測：前木工房領班指稱廢液給注，長期運作滲漏且地表未覆

蓋。 

三、污染物調查監測井設置 (圖 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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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1 案例一污染物調查監測井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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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案例二：某石化廠土壤及地下水污染(史麗芬，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案例介紹，

環保署演講內容，2003) 

一、污染場址基本資料 (圖 5.2-2) 

(一)污染物：苯、甲苯等。 

(二)污染狀況：場址內土壤與地下水污染分佈於數處工場區及槽區，仍持續

進行查漏與污染改善控制。 

 
 
 
 
 
 
 
 
 
 
 
 
 
 
 
 
 
 
 
 
 
 
 
 
 
 

圖 5.2-2 案例二污染物調查監測井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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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區域地下水背景資料 (圖 5.2-3) 

(一)地下水位約地表下 2公尺內。 

(二)流向受區域大排補注及養殖抽水影響，主要由東向西。 

(三)東側地下水水位受到感潮影響明顯，尚未改變流向。 

 

 

區
域
大
排

 

圖 5.2-3案例二區域地下水背景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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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污染現況研判釐清 (圖 5.2-4) 

(一)40 口井中有 6 口井地下水之苯污染，具有三個獨立的污染團，污染源

不同。 

(二)A區及邊界應優先執行控制。 

(三)土壤重新規劃網格調查。 

 

 

 

 

 

 

 

 

 

 

 

 

 

 

 

 

 

 

 

 

 

 

圖 5.2-4 案例二區域地下水污染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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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土壤重新調查規劃：網格佈點 (圖 5.2-5) 

(一)Herringbone之佈點原則。 

(二)假設污染範圍不小於 100M*100 M。 

(三)網格間距 96M。 

(四)依調整佈點之圖面計算採樣點數為 113點。 

 
 
 
 
 
 
 
 
 
 
 
 
 
 
 
 
 
 
 
 
 
 
 
 
 
 
 
 

圖 5.2-5 案例二網格佈點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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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案例三：加油站油槽洩漏調查案例   (蔡俊銘，中環科技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環

保署演講內容，2003) 

一、土壤調查採樣流程 

(一)測漏管調查（LEL、PID）。 

(二)土壤氣體濃度分佈潛勢 (圖 5.2-6)。 

(三)決定採樣點(圖 5.2-7)。 

(四)土壤氣體篩選深度。 

(五 )土壤採樣分析項目，苯系化合物 (BTEX)、總石油碳氫化合物汽油類

(total petroleum hydrocarbon as gasoline, TPH-g)、總石油碳氫化合物柴

油類(total petroleum hydrocarbon as diesel, TPH-d)。 

 

 

 

圖 5.2-6 案例三加油站土壤氣體濃度分佈潛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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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7 案例三油槽區採樣點配置圖 

 

5.2.4 案例四：某停業廢棄染料工廠污染調查（瑞昶科技公司提供，2004） 

一、污染場址基本資料 

工廠登記證號 99XX0073XX 工廠名稱 某企業股份有限公司OO廠

行政區 OO縣OO鄉 場址座標 X：18XX42  Y：264XX14 

土地所有人 OOO 土地管理人 OO銀行等銀行 

使用分區 工業區 地號 OO鄉OO段XXX-X號 

土地處分登記

狀況 閒置，拍賣處分中 目前土地使用 無 

工廠撤銷日期 XX年XX月XX日 工廠設立核准日期 XX年X月XX日 

行業別 化學材料製造業 行業代碼 18（細類1810） 

工廠地址 某縣某鄉某村工區OO路OO號 

總面積 約25000平方公尺 

地理位置圖 經建第三版兩萬五千分之一地形圖 如圖5.2-8(示意圖)

航照圖 版次：91年空照圖 － 圖說 

廠區配置圖 － 如圖5.2-9 

T1

T3T4

T5

T2

T6

T7T8

T9

T10T11T12

T13T14T15

T16

1#

2#

3#

4#

5#

6#

7#

8#

註：T1~T16為採樣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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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環境背景資料 

項目 說明 
區域氣象資料 降雨量：1201.5mm；入滲量292.3mm。（91年氣候資料表） 
地表水文 場址北側臨OO溪，屬OO溪流域 
區域地質 依文獻資料，場址位於OO溪沖積扇北側邊緣，區域地質以上新世頭嵙

山層與全新世現代沖積層為主，主要由細至粗砂、礫及泥層所構成。 
場址週界及地理

環境描述 
工廠位於OO工業區內，周圍緊鄰其他工廠，以高約1.5公尺圍牆隔
離；OO溪距離約150公尺環繞 

周圍住家分佈 無 
 

三、產業與製程背景資料 

產業概述 該產業主要原材料為中間體，仰賴進口甚深，90％以上由進口供應。染料

業上游的主要原料（主要發色的結構部分），為染料間體，多為苯、甲

苯、酚、奈等芳香族的衍生物，種類多達千種以上。除了中間體外，染料

的生產尚須一些副料，如硫酸、鹽酸、硝酸、液鹼、純鹼、芒硝、液氨與

有機溶劑如甲醇、正丁醇及無機鹽類等。 
製程中所製造的污染物，大部分為毒性廢液包含有毒之含氯有機化合物、

芳香胺有機化合物，而顏料業則更為複雜，從有害溶劑如苯、毒性原料如

苯胺等、重金屬如鉛、鉻、鋅、鎳及其他含氰鹽之無機化合物等。 
設廠生產歷史 工廠初期生產靛藍染料，後興建本廠，採用最新研發之技術生產恩琨系之

分散性染料供聚酯絲工業使用。由於面臨中國大陸與印度的競爭，以及廢

水處理設施一直未達法規的要求下，予以關廠，其後並由金融單位進行相

關製程設備及抵押品的拍賣。 
主要產品 分散性染料   DISPERSE DYES 

中間體       INTERMEDIATES 
靛藍染料     INDIGO DYES 

主要原料 ADB、溴、溴酸鈉、硫酸、硼酸、氫氧化鈉、苯胺、溴酸、1,6-己二醇、
甲醇、醋酸、聚乙二醇、丙酮、甲苯、bromin acid、鄰苯二甲酐、二氯甲
烷、乙醇、中間體MHCQ、PEG400、氯磺酸、中間體R-60、對甲苯磺
酸、氯化鈉、中間體R-86、3,3’-二氯聯苯胺、對硝基苯胺、氯仿、甲酚、

Naphthalene、正丁醇、其他中間體、3-ethylpropylamine、酚 
毒性化學物質 苯胺、鄰苯二甲酐、3,3’-二氯聯苯胺、氯仿、二氯甲烷 
土壤污染管制

標準項目 
甲苯、硫酸銅、3,3’-二氯聯苯胺、氯仿 

地下水污染管

制標準項目 
酚、甲苯、Naphthalene、硫酸銅、氯仿 

製程概述 批次生產，主要設施包括：溶劑回收蒸餾設施、反應槽、過濾設施、廢水

處理設施、燃油貯槽、鍋爐、實驗室等 



第五章  場址土壤及地下水調查工作 

5-78 

四、現勘結果與範圍評估 

生產製程區 已拆除、桶裝廢棄物與原物料產品流出地面 

貯槽設施 已拆除、油品與廢溶劑流出地面 

管線設施 已拆除 

排水道 溶劑、染料與油品散佈 

廢水處理設施 貯存紫色廢水 

原物料貯存狀況 桶裝原物料分佈於廠區內外、部分已經整理且環保局查封 

產品貯存狀況 部分已經整理，擬拍賣 

廢棄物分佈狀況 廠區內外散落各種桶裝與散裝廢棄物、包含名稱不詳化學物質與染

料 

其他廠區範圍 桶裝廢棄物隨意棄置、散裝包裝紙桶、油污、包裝塑膠袋、廢鐵、

廢染料、散落的對硝基苯胺 

監測井設置 無 

 

五、污染物調查採樣點規劃 

污染範圍調查 廠區內及廠區外 

採樣方式 主觀判斷式採樣 

廠區內8點，依據廢棄物污染區位置、污染物貯存區位置、

染料製程區位置、廢水處理區位置設置，如圖5.2-10所示。 

土壤採樣點數與位置 

廠區外2點，作為污染物濃度背景值判定。 

廠區內4點，依據廢棄貯槽位置、污染物外洩位置、廢水處

理區位置設置。 

地下水採樣點數與位置 

廠區外2點，作為污染物濃度背景值判定，並瞭解污染物是

否有隨地下水擴散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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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8 案例四廠區位置圖 

 

 
圖 5.2-9 案例四廠區平面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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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10 案例四規劃採樣點位置配置圖 

 

5.2.5 案例五：某公司 TCE有機溶劑污染調查及整治規劃(永灃公司 ERM提供) 

一、場址背景 

該公司於原場址已營運約 40餘年，在其營運歷史中曾使用 TCE等有機溶

劑（已停用），該公司於 4 年前執行環境場址評估（ESA）之第一階段及第二

階段工作後，發現地下水中檢測出 TCE 之存在；於是委託顧問公司進行 TCE

之調查及整治規劃工作。顧問公司在其地下水下游（2 公里內）方向，並未發

現有重大的污染物受體，因此建議該公司進行初步的污染範圍調查工作，根

據初步的污染範圍調查工作，再據以規劃詳細的污染範圍調查工作，及進一

步規劃後續的整治工作。 

廢棄物污染區

廢水處理區

行政區 

鍋爐區 

酸性製程區 

溶劑回收區 

廢棄物污染區

廢棄物污染區 

廢棄物貯存區

製程區

土壤採樣點 地下水採樣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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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潛在污染調查 

圖 5.2-11 為已簡化之該場址之平面配置圖，經由 ESA 第一階段之調查結

果，發現曾使用 TCE 之區域位於第一生產工廠內，因此顧問公司針對可能之

潛在污染源規劃設置了 5 口地下水水質監測井（MW-01～MW-05）。於調查

工作中，針對此 5口地下水水質監測井及 3口抽水井進行採樣分析。在調查中

發現該場址之地下水水位約在地表下 7公尺左右；地表至地表下 1公尺為粉土

質細砂，地表下 1 公尺至 11 公尺左右為卵石夾細砂；地下水流向為西北往東

南方向流。在調查工作中，於抽水井 PW-01、監測井 MW-02、MW-03 及

MW-04皆檢測出 TCE的存在，且超過地下水管制標準。 

三、初步污染範圍調查工作 

於潛在污染調查時，發現該場址之地下水主要已遭受 TCE 之污染。因

此，該公司委託顧問公司進行初步的污染範圍調查工作，顧問公司於該場址

增設了 MW-06～MW-09 共 4 口監測井，其中 MW-07 為第一含水層之淺層監

測井；MW-06、MW-08 及 MW-09 為第一含水層之深層監測井；初步了解

TCE 往地下水下游方向移動之可能範圍。其佈點原則亦考量現有抽水井 PW-

01 及 PW-03 可能造成污染團牽引效應之影響。於此調查工作中，發現第一含

水層之底部約在地表下 20公尺；自地表下 11公尺至地表下 20公尺仍為卵石

夾細砂，地表下 20 公尺至地表下 23 公尺（鑽探終止處）為粉砂質黏土。

MW-06號井發現有超過地下水管制標準之 TCE存在，已明顯的了解污染團有

移至場址外之問題，但可幸的是此次及前次之調查結果，並未發現有 DNAPL

存在之證據；所有 TCE 之監測值最高為 835ppb，該場址有可能僅是溶解相之

TCE 污染。該公司於是請顧問公司進行後續細部污染範圍調查工作，擬明確

設置詳細之地下水概念模式，再篩選適合之整治方式及規劃後續之整治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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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處理廠 第一生產工廠 

成品倉庫 
危險品 
倉庫 行政區

原料

倉庫

●MW-01 ● 
MW-02

● 
MW-03

●MW-09

●PW-01

●PW-03 ●MW-08
●MW-07 

圖例●PW-01  1號抽水井 
●MW-01  1 號地下水水質監測

井
使用 TCE之區域 

空 地 

其它工廠 

其它工廠 空 地

 
 
 

第二 
生產工廠

 
接待區 

 
 

第三 
生產工廠

道

路 

●MW-05 

大門

側門 

N

●PW-02 

●

MW-04 ●

MW-06

 

圖 5.2-11 案例五場址平面配置示意圖 

 

5.2.6 案例六：受 DNAPL污染之案例分析(工研院能資所提供) 

一、場址概述 

本案例根據場址鑽井資料與先期土壤整治時挖出之土方組成分析，場址

內淺地層屬於近代沖積層，以小礫及粗砂為主（圖 5.2-12），屬於透水性良好

之地下水層，地下水位深度約 4-6 公尺間。根據鑽探資料顯示，本區深度約

13 公尺上下，有一分佈較廣的黏土層，但至於其厚度及其下方地層狀況如

何，則因進行鑽井工程時，顧慮若冒然鑽穿該不透水層，有可能導致 DNAPLs

繼續向地層深處滲透之潛在風險，故鑽井深度均僅及於該黏土層，也造成對

較深層地層的資訊略嫌不足之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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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12 案例六場址地層斷面 

 

二、調查結果 

本案例共採用四種不同之調查方式加以分析，分述如後。 

(一)三維反射震測 

調查探測範圍為東西向長 60公尺、南北向寬 48公尺，測站及測線間

距為 2公尺，則單元網格（bin）大小為 1公尺。使用 48波道震測儀接收

震波訊號，圖 5.2-13 所示為一個炸測模板設計示意圖，每一模板包括 49

個炸點，每一炸點同時接收 48 波道震波訊號，模板移動方式採用犁田式

（Swath），沿 X 方向模板一次前進 4 公尺。經比較重錘及瞬發雷管做為

震源之雜波測試結果，本研究選擇以雷管做為震源，雷管係在一深度約 20

公分鑽孔內引爆，以產生較高頻震波訊號，最大支距不超過 50 公尺，圖

5.2-14所示為本調查之重合數分布圖，顯示平均重合數 10以上。 

探測所獲得的反射震測資料使用 iXL反射震測資料處理系統，資料處

理流程如圖 5.2-15 所示。主要的處理步驟包括：頻譜分析（Spectrum 

Analysis）、靜態修正（ Static Corrections）、頻率濾波（ Frequency 

Filtering）、波數－頻率域分析（Frequency-Wave number Analysis）、同

中點排序（CDP Sort）、速度分析（Velocity Analysis）、垂直隔距時間差

修正（Normal Moveout Correction）、同中點重合（CDP St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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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推11次

1～7 shot

22～28 shot

43～49 shot

1~
24channel

25~

48channel

36～42 shot

29～35 shot

15～21 shot

8～14 shot

說明：每一模板48波道、49炸點

 
圖 5.2-13 案例六模板設計 

 

 
圖 5.2-14 案例六重合數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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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

資料格式轉換

現場炸測幾何定義 檔案與炸測幾何結合

描線編輯

靜態修正值計算 靜態修正

頻率濾波頻譜分析

速度分析 動態修正

CDP淘選

CDP重合

重合剖面

 
 

圖 5.2-15 資料處理流程 

 

圖 5.2-16為經過強調高振幅反射影像處理之震測剖面圖，根據 Adams

等人（1998）的研究顯示，DNAPL 污染物因具有較快傳波速度，因此在

震測剖面上反映高振幅的異常反射特徵。圖 5.2-16 標示為 A、B、C 係三

口地下水水質監測井，根據此三口井水質檢測結果，顯示只有 B號井具有

較高的三氯乙烯濃度。比對圖 5.2-16強反射區域，顯示在 B號井處反射震

幅確有局部地較周圍略高的現象，且其範圍非常局部，與地下水質檢測結

果一致。此外，測區東南區域另有一片較集中的高振幅反射異常區，由於

該區域沒有設置地下水水質監測井，因此該反射異常是否可延伸解釋為

DNAPL污染團，有待補充調查資料之印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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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工研院能資所。 

圖 5.2-16 案例六震測剖面圖 

 

(二)電磁波探測 

調查採用電磁波進行量測，為避免雷電之電磁干擾，現場調查作業時

特別選擇氣候穩定、無雷雨期間進行。平均每間格 5 至 10 公尺施測一

點，使用垂直偶極（vertical dipole）進行量測，因此有效探測深度約為 6

公尺，除水池人員無法進入的地方外，均能快速展開施測。電磁波探測結

果如圖 5.2-17 所示，整體而言調查範圍內地層導電率頗高，平均約大於

100 mS/m（10 Ohm-m），且有向東北方向增大的趨勢，推測調查範圍内

東北側可能有另一污染來源。圖中央深色區域為低電導率（高電阻率）

區，可對應為淺層 DNAPL污染團位置，主要係分布於調查區中央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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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工研院能資所。 

圖 5.2-17 案例六電磁波探測結果視電導率分佈圖 

 

(三)地電阻探測 

調查分別採用地電阻影像剖面法（Resistivity Image Profiling Method）

與三維地電阻法（3D Resistivity Method）進行施測，測點間距為 2公尺，

採用雙極排列（pole-pole array）進行施測。地電阻影像剖面探測結果如圖

5.2-18 所示，共完成兩條相互平行之東西向剖面，剖面 B 位於南側，且與

剖面 A相距約 15公尺。其中剖面 A之西側非常接近前期高 DNAPL濃度

之土壤挖除區，該土壤挖除區東側一地下水水質監測井之水質檢驗結果反

應地下水中仍含有高濃度之 DNAPL。對比圖 5.2-18 電阻率影像剖面圖，

顯示測區背景地層電阻率約介於 5-10 Ohm-m間，深度 20公尺下有一顯著

之高電阻異常帶，其位置與土壤挖除區及地下水質檢測結果一致，推測該

未執行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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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電阻率異常應可對應 DNAPL 污染團，則由剖面 A、B 顯示，污染團有

向東、東南延伸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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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工研院能資所。 

圖 5.2-18 案例六地電阻影像剖面探測結果電阻率影像剖面圖 
 

三維地電阻探測區域略與三維反射震測之探測區域重疊，但範圍較

小，東西與南北向均為 28公尺，本調查採網格狀配置電極，電極間距為 4

公尺，共配置 64 根電極，以雙極排列法進行施測。探測結果如圖 5.2-19

所示，顯示淺部 1.5 及 4.5 公尺切面的高電阻區域為原廠區建築物之地基

位置及受其影響所致，深度 8 公尺切面圖之高電阻區域約位於測區中央，

地下水中檢出 DNAPL之監測井 B約位於該高電阻率異常帶中心南側，故

該高電阻異常帶應可對應 DNAPL污染團，深度 12公尺以下之高電阻異常

分佈則向東、西兩側擴展，隨著深度愈深逐漸向北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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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工研院能資所。 

圖 5.2-19 案例六之三維地電阻探測結果電阻率影像水平剖面圖 

 

(四)透地雷達探測 

本調查使用透地雷達探測儀，採用 45 MHz 之雷達天線進行探測試

驗，剖面位置與地電阻剖面測線 B相同。探測結果如圖 5.2-20所示，顯示

反射訊號相當微弱，地下水位面以下已幾乎無法分辨反射訊號，推測與場

區內地層背景電阻率偏低（低於 10 Ohm-m），導致雷達波訊號大幅衰

減，因此無法獲得足夠強的反射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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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工研院能資所。 

圖 5.2-20 案例六透地雷達探測結果雷達影像剖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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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調查結果綜合分析 

根據調查顯示，因 DNAPL具有與週圍地層物理特性差異大的特徵，故採

用地球物理進行探測是一種可行且快速的調查方式，但仍需考量場址水文地

質特性再加以選擇合適的方法搭配調查。根據本案例調查結果，可歸納以下

幾點做為後續 DNAPL場址調查規劃之參考： 

(一)三維反射震測對於地層微構造可以提供精度較高的結果，但是當探測深

度太淺或場址背景震動太強情況下，容易影響量測資料的品質。因此，

三維反射震測較適合於待調查深度大或地層狀況複雜的區域使用，且由

於其施測成本較高，因此採用本方法前，宜審慎評估調查需求與場址特

性。 

(二)透地雷達探測具有施測快速與解析度高的優點，可以彌補三維反射震測

在淺層探測的不足，未來仍極值得選擇應用於場址調查。但由於本案例

調查場址地層背景電阻率相當低，嚴重影響雷達波的穿透深度，顯示採

用透地雷達進行場址調查時，需事前審慎評估探測深度是否符合調查需

求，甚至需先期進行小範圍之現地試驗，倘若探測深度滿足需求，則本

調查認為可進一步提昇為三維施測，以獲得更多有關場址三維地層與污

染團分佈的資訊。 

(四)以電阻率的角度來探測 DNAPL 污染團具有較不易受場址地下水位、深

度或地層導電率等因素影響施測結果，由本案例調查結果亦顯示

DNAPL 具有高電阻率之異常特徵，因此容易與正常地層區別。因此規

劃進行場址調查時，地表之地電阻探測或孔內及跨孔地電阻探測都是很

好的選擇。 

(五)由於 DNAPL 污染團之空間尺寸可能較小，因此規劃進行地球物理探測

時，必需縮小測點及測線間距，以提高水平解析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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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儲槽與地下管線滲漏監測 

台灣地區無論是大型或中小型工廠，大部分均設有儲槽或管線，過去由於

並無相關環保法令加以規範，以致儲槽與管線成為目前土壤及地下水主要污染

來源之一，尤其是儲槽與地下管線由於不易察覺，因此等到發現洩漏污染情形

之時，多已造成較為嚴重之污染，據經濟部能源會(民國 93 年 7 月 1 日起升格

為能源局)資料顯示，台灣地區迄 93 年 8 月 4 日止，公、民營加油站總數已達

2,436 站，全部均設有儲槽與地下管線，亦即僅就加油站部分即有 2,436 處的儲

槽與地下管線存在，相對於全國為數更多的大型及中小型工廠而言，可以想

見，我國儲槽與地下管線數量極為龐大。  

由於我國工商發展的特性，造成很多中小型的工廠鄰近民宅，一旦工廠經

營時間越久，儲槽與地下管線所產生的洩漏事件機率就越大，對於鄰近居民與

環境影響程度也就越深，因此各工廠應針對地下管線及儲槽腐蝕問題儘早找出

問題癥結並加以解決，否則一旦發生事故，重大傷亡與嚴重污染的發生是可想

而知的。  

行政院環保署為防止地下儲槽(以油品為主)及加油站因洩漏而污染土壤及

地下水，影響國民健康，近年來積極舉辦地下儲油槽防止污染管理研討會，並

邀請國內外學者專家討論、研究，並已針對加油站類別執行補助設置真空輔助

式油槍油氣回收設備、加油揮發性有機物回收成效改善分析及儲油槽系統污染

調查、測漏管及監測井監測土壤氣體、地下水污染等，積極為我國環境保護而

著力，尤以防範污染於未然為宗旨。但是對於一般工廠的儲槽與地下管線管

理，由於工廠及類別繁多，因此尚未有類似之詳細規定頒布，然而一般工廠的

土壤及地下水潛在污染問題，仍是各工廠必須面對的。  

本章即針對工廠一般可能涉及到的儲槽與地下管線滲漏，所可能造成之污

染預防措施與相關法規作業做一般綜合性的介紹與說明。  

6.1 相關法規與規範 

國內有關儲槽與地下管線的管理，大致包含環保署系統以及經濟部系統的

法令規章，環保系統的法令著重在預防儲槽與地下管線的滲漏所造成之土壤與

地下水之污染，而經濟部系統的法令規章則是安全部分為主、環保為輔，以下

分別介紹我國相關法令規範之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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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環保單位主管法令 

行政院環境保護署為加強管理地下儲槽系統，保護地下水資源，乃依據水

污染防治法第三十三條第一項規定公告「事業以地下儲槽系統貯存汽油、柴油

時，應設置防止污染地下水體之設施及監測設備 (91.12.11 環署水字第

0910087129 號公告)」，並依據水污染防治法第三十三條第二項及第三項規定

訂定「防止污染地下水體設施及監測設備設置管理辦法」(91.12.18環署水字第

0910087261 號令發布)，以杜絕或預防地下儲槽貯存之物質洩漏而造成之土壤

或地下水之污染。根據「防止污染地下水體設施及監測設備設置管理辦法」，

環保署除持續加強管制營業用加油站外，並擬進一步將事業內符合該辦法定義

之自用加儲油設施一併納入管理。另要求已於民國 86 年 8月 8日前完成設置

之加油站業者，亦需一併於該辦法發布日起二年內(即民國 93 年 12月 17日前)

完成相關軟硬體設施，以符合法規要求。其要求之規定包括下列三個重點： 

(一)地下儲槽系統應依下列規定設置防止污染地下水體之設施：  

1.儲槽加注口處應裝設具有防止濺溢功能之設施。 

2.進料管口應深入儲槽距離底部 30公分以內。 

3.地下儲槽系統應依下列方法之一，採取防止腐蝕之措施： 

(1)使用非腐蝕材料建造。 

(2)使用鋼材建造者，應包覆適當之不導電物質、裝設陰極保護系統或加

壓電流系統。 

(3)具有二次阻隔層保護。 

4.地下儲槽系統配置壓力式管線者，應設置管線自動監測設備。 

(二)地下儲槽系統應依下列方式之一進行監測：  

1.密閉測試：除地下儲槽外，應在 1.5倍操作壓力下進行。 

2.土壤氣體監測：每月一次，地下儲槽系統之儲存物或追蹤劑須為揮發性物

質，監測設備應置於開挖回填區範圍內或緊鄰儲槽，其背景濃度不得影響

滲漏監測。 

3.地下水監測：每月一次，監測井應於地下儲槽區上游設置一口以上、下游

設置二口以上，地下水水位不得低於地表下十公尺。地下儲槽系統與監測

井間介質之水力傳導係數不得小於每秒 0.01 公分，地下水監測井之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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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應包括苯、甲苯、乙苯、二甲苯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項目。 

4.槽間監測：每月一次，針對具有二次阻隔層保護之地下儲槽系統進行監測

，應注意地下儲槽系統外層阻隔物，需使用滲透係數小於 10-6公分／秒之

材質建造，且外層阻隔物應高於地下水位且須與儲槽內之儲存物質相容，

而監測設備則需具有測得雙層槽(管)之內層槽(管)體內物質滲漏之功能。 

5.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監測方式。 

(三)地下儲槽系統暫停使用、永久關閉或轉換用途時，應依下列規定辦理： 

1.地下儲槽系統暫停使用，應進行監測並作成紀錄。 

2.地下儲槽系統永久關閉，應將儲槽內物質及污泥清除。 

3.地下儲槽系統轉換用途，應量測地下儲槽之滲漏情形。 

二、經濟部主管法令 

在經濟部的相關管理法令當中涉及儲槽與地下管線的法令相當多，其中以

「石油業儲油設備設置管理規則」、「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設置標

準暨安全管理辦法」較為重要，主要之規定如下所述： 

(一)「石油業儲油設備設置管理規則」：儲油設備應設置擋油堤、油水分

離設備、超高液位警報裝置，且當擋油堤內之油槽儲量超過一萬公

秉，應於適當位置裝設自動偵測漏油之設備，以減少可能的漏油事件

發生。  

(二)「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設置標準暨安全管理辦法」：設於

室外製造或處理液體等物品之設備，應在周圍設置距地面高度在十五

公分以上之防溢堤，或設置具有同等以上效能之防止洩漏措施；其地

面應以混凝土或管理辦法所訂定的物品無法滲透之不燃材料鋪設，且

作適當之傾斜，並設置集液池。處理易燃性液體中不溶於水之物質，

應於集液池設置油水分離裝置，以防止直接流入排水溝；且須依規定

設置洩漏檢測設備，並應於適當處所設置警報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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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污染預防措施 

由於儲槽與地下管線滲漏是油品類造成土壤及地下水污染的主要來源，因

此其污染預防措施對於土壤及地下水污染的防止，佔有極重要的地位，以下即

針對儲槽與地下管線滲漏的預防措施加以說明。事業體當中的相關責任單位(工

安環保負責單位)應訂定各種管理規則、規定及要點，供現場工程及操作單位遵

行，並督導現場單位檢討訂(修)定各項作業之標準作業程序(SOP)，供操作人員

遵循，使得所有作業流程都在可預期的情形下進行，減少可能的污染事件發生。 

6.2.1維護與監測實務 

一、儲槽之維護與監測實務 

(一)儲槽之維護項目  

1.儲槽外部：外殼扭曲變形、基礎沉陷、腐蝕、油漆及其他附屬裝置。 

2.儲槽內部：底板、壁板腐蝕與洩漏，基礎沉陷狀況量測。 

3.儲槽基礎 

4.基礎惡化原因：沉陷、龜裂、混凝土損壞、灰化。 

5.維護項目：儲槽基礎水平量測、混凝土損壞檢測、排水。 

6.儲槽底板 

(1)底板損壞、洩漏原因：內部點蝕、銲道腐蝕、銲道龜裂、頂板支柱應

力、壁板沉陷應力、底板外部腐蝕、排水系統不良導致地面雨水流入

儲槽底板下面及不均勻沉陷導致底板局部高應力。 

(2)底板維護項目：底板腐蝕、減薄量測、基礎下沉量測、排水情況檢查。 

7.儲槽壁板：應檢測及注意的項目有厚度、變形、缺陷、風樑、焊道等。 

8.儲槽頂板：槽頂支撐系統、周緣防漏系統、附屬裝置及排水系統等修理或

更換，準則如下： 

(1)頂板及浮橋發現龜裂或開孔情形時，必須加以鏟修或更換。 

(2)若有點蝕時，必須評估是否會在下次開放檢查之前穿透，如果有穿透

之虞時必須加以鏟修或更換。 

(二)儲槽之監測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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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儲槽區巡查：每二小時或定期巡查一次，遇有狀況時，立即通報處理。 

2.自動檢查 

(1)外部檢查：每 2 年一次，測厚、變形、偏移。 

(2)內部檢查：每 5 年一次，槽底板及相關設備。 

3.監測系統 

(1)漏油偵測器：隨時監測各儲槽狀況，監測訊號傳輸至控制室，遇漏油

時，發出警報。 

(2)中央控制/監視電視(central control television, 簡稱 CCTV)：將槽區動、

靜影像傳輸至控制室，由監視螢幕掌握槽區狀況。 

(3)儲槽液位計： 

A.停止輸油時－隨時監控油槽液位、溫度及油量變化，遇有異常即追

查原因，以確實掌握儲槽動態。 

B.輸油作業時－每小時準點檢查儲槽液位，核對輸收油量。 

二、管線之維護與監測實務 

(一)管線之維護檢查  

1.新建管線維護 

(1)規劃 

各工廠因應業務需求之管線增建計畫，應事先加以考量下列各項

因素，以作為未來施工、營運及維護的重要參考依據，降低維護檢查

以及事故的疏失發生率。 

A.未來需求量 

B.以後成長空間 

C.路徑選定：審慎作地質調查，避開斷層區或地質不穩定區，例如：

民國 88 年 9 月 21 日之 921 集集大地震未對中油油管造成重大危害

，即是中油公司過去在管線路徑選擇上已針對鄰近地質進行審慎地

調查評估，避開潛在危害區域。 

(2)設計 

進行管線設計時，應參照美國國家以及中華民國國家標準(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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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 Standard, 簡稱 CNS) 標準協會(American National Standard 

Institute, 簡稱 ANSI)或美國機械工程師協會（American Society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簡稱 ASME）B31.4、ANSI B31.8規範相關規

範。 

(3)管材選料 

材質需符合美國石油協會(American Petroleum Institute, API)、美國

材料試驗協會(American Society of Testing and Material, ASTM)規範、

中華民國 CNS相關規範。 

(4)施工 

管線施工時，應遵照下列處理原則，以降低可能的意外發生。 

A.鋼管防銹處理(除銹、包覆) 

B.焊接─參照 API 1104標準焊接  

C.焊道防鏽處理 

D.管線之敷佈 

E.試壓 

F.回填 

(5)監工 

A.路權申請 

B.管線施工之督導與監造 

C.要求承商確實依規範施工，以確保施工品質 

(6)檢查 

A.包覆檢查(目視及漏電試驗) 

B.陰極防蝕接點檢查 

C.焊道檢查：通常採用 X-ray照相檢查，或磁粒探傷、液滲探漏等非破

壞性檢查。 

(7)清管 

(8)試壓 

2.使用中管線之維護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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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日常之維護檢查 

A.每日巡查管線 

各工廠應配合工安活動，每日或定期巡查，注意管線週邊地形、

地物之變化如新翻土、坍塌、決堤、土方流失及管線上方掘井、掘

溝、修路挖土、築橋、建築物之改變、觀察管線經過地區及其附近

民眾活動情形。 

B.陰極防蝕（cathodic protection）電位量測 

對於各工廠主要地下管線，建議每三個月至少實施一次，檢測

時，應注意防蝕電位需介於-850mV~-2200mV 之間，若發現電位高

於-850mV或低於-2200mV時，須查明原因並立即加以改善處理。 

(2)專業維護檢查 

A.緊密電位檢測（close interval survey） 

新建管線一年內實施緊密電位檢測，藉以建立背景資料，針對

使用超過十年以上之管線，則應每五年檢測一次，以提早發現問題

的存在。 

B.智慧型（intelligent）清管器（pipeline internal gauging, 簡稱 PIG）檢

測 

智慧型 PIG可分為下面兩種： 

a. 磁通漏型 PIG（magnetic flux leakage PIG）：檢知管線是否腐蝕，

其檢測原理為：利用磁場通過正常管線所產生之磁力線為均勻分

佈之特性，腐蝕時則造成磁力線之變化，偵測管線之磁力線變化，

即可以判斷管線腐蝕情形；以及另可依磁力線變化大小推算其腐

蝕嚴重度，發現嚴重腐蝕時，即開挖檢修。 

b. 超音波型 PIG（ultrasonic PIG）：檢測管線是否有裂痕或裂隙。 

智慧型 PIG 檢測週期則視管線狀況而定，以關鍵性管線為優先

考量，所謂的關鍵性管線包括下列三種： 

a. 萬一洩漏，將造成營運中斷或重大事故者 

b. 使用頻率高之管線 

c. 老舊管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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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管線監測實務  

1.防範未然，預先檢知的預防監測措施 

(1)指派專人巡管 

A.注意管線週邊地形、地物之變化如新翻土、坍塌、決堤、土方流失

及管線上方掘井、掘溝、修路挖土、築橋、建築物之改變等。 

B.遇工程施工時，確認管線位置是否在施工或影響範圍內並告知施工

單位。 

C.觀察管線經過地區及其附近民眾活動情形。 

(2)積極會同施工單位會勘管線 

(3)睦鄰 

(4)操作管理 

A.為維護操作及設備安全，應依作業情況及設備防範未然，預先檢知

的預防維護監測措施特性，訂定各單位之標準作業程序，供現場人

員操作遵循。 

B.要求有關人員對於地下管線之操作應依地下管線操作程序及在管線

平常操作壓力範圍內作業，以確保管線使用安全。 

C.於巡管時發現管線週邊有施工機具時應主動察明施工單位及施工範

圍，並採防範措施。 

(5)加強作業查核 

A.實施各項設備自動檢查 

B.實施工安查核 

2.即時檢測、即時處理之監測措施 

(1)管線測漏系統 

利用電腦測漏之管理系統，依輸送壓力、流量變化，利用電腦軟

體計算，檢知洩漏量及洩漏點位置。 

(2)油管監測系統 

依輸油壓力變化以檢知洩漏及洩漏點位置。 

(3)聲波測漏(acoustic de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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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於氣管，依洩漏時造成之聲波變化，利用電腦軟體算出洩漏量

及洩漏點位置。 

(4)輸氣管之監控與資料收集系統(supervisory control and data acquisition, 

SCADA)系統 

若工廠設有輸氣管線，應將管線各監控點之壓力、流量信號傳輸

至控制中心，持續加以監控，遇有異常立即採取應變措施。 

(5)自動關斷系統 

利用洩漏時造成之管線差壓自動關斷管線輸送裝置，避免持續洩

漏。 

3.發現洩漏之應變監測措施 

(1)每日或定期指派專人巡查 

A.各工廠每日或定期巡查時，若發現管線或儲槽週邊之草木枯黃、聞

到油氣味及水面油花時，應立即採取緊急措施，並請求支援處理。 

B.管線週邊有工程施工挖破管線時，應要求施工單位與監造單位及時

通報並於現場先行採取防止油料擴散、圍籬警戒並疏導交通。 

(2)每小時核對輸油量 

A.工廠之輸、收單位應定時準點核對輸、收油量。 

B.工廠之相關單位若發現輸、收油量差異超出輸油量之 3%時，須察明

原因，發現漏油時，應即採取緊急應變措施。 

(3)接獲廠區鄰近民眾電話通報漏油或油氣味濃厚時 

A.工廠應派員前往了解及處理 

B.若確有洩漏事件，則立即回報採取緊急應變措施 

(4)若工廠設有泵浦出口之管線壓力監控系統，其壓力下降且低於平常操

作壓力之 10%時，應立即執行下列兩個程序： 

A.暫停輸油，察明原因 

B.採取緊急應變措施 

(5)發現漏油之緊急應變處理程序 

A.通知對(輸油)方洩漏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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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停止輸、收油料，關閉馬達電源及輸、收油管線相關閥閘 

C.準備回收工具、通知協力廠商，前往漏油現場處理 

D.圍籬管制、疏導交通 

E.通報環保、警政消防單位 

F.回收油料、開挖洩漏管段、緊急搶修 

G.完成搶修、檢測、試壓 

H.恢復輸送 

(6)發現漏氣之緊急應變處理程序 

A.通知工廠使用單位暫停用氣及相關協力廠商 

B.通報警消單位 

C.圍籬管制、疏導交通 

D.關閉氣源、撲滅火災 

E.開挖漏點、進行搶修  

F.完成搶修、檢測、試壓 

G.恢復用氣 

6.2.2預防管線漏油之管理措施 

一、建立管線管理資訊系統 

(一)建立管線空間座標圖資料及一般屬性資料，讓工廠管理者利用個人電

腦即可即時查取管線相關資料。  

(二)經由管線空間資料可查詢工廠所在縣市、鄉鎮、圖幅範圍、重要地標

及管線名稱及其他如陰極防蝕測點、整流站位置等，以利工廠儲槽與

管線操作使用單位之管理作業。  

(三 )經由儲槽與管線屬性資料將可查詢有關儲槽與地下管線之名稱、長

度、口徑、完工年度、輸送油品種類、檢測報告、陰極防蝕電位、巡

檢管理、異常應變、維修保養、管線故障排除等管線資料，協助工廠

管理者與工安環保單位隨時掌握相關資訊。  

二、實施管線風險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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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工廠無論是管理單位或操作維護單位，甚至工安環保單位均應了解油氣

管線之風險並依風險高低，實施各種保護、防範、改善措施，進而降低管線風

險，維持管線輸儲暢通、保障工廠自身的安全、減少對工廠鄰近居民的潛在危

害，間接降低工廠本身的營運成本。 

三、落實執行各項儲槽、管線漏油防範管理 

各工廠營運單位應該做好儲槽與管線之維護與監測工作，期能有效防範儲

槽與管線洩漏所造成之環境污染以及原物料的損失，避免工廠本身之財物損失

與環境污染賠償問題。 

6.3 監測/測漏方法 

6.3.1 加油站(一般地下油槽)測漏調查 

一、測漏管調查 

測漏管是一種有效的油氣檢測設施(如圖 6.3-1及圖 6.3-2所示)，對於具有

儲槽與地下管線的工廠，亦為各種土壤及地下水污染監測方法中最簡便快速有

效的方法，其目的在透過定期的油氣檢測，發覺土壤中油氣濃度的異常變化，

進而採取進一步的試壓或其他測漏方法，以避免地下油槽或管線滲漏。測漏管

的功能是否正常及其油氣測定方法，都可能影響檢測的結果，加上油氣在土壤

中的行為極為複雜，更使測漏管油氣檢測的結果增添許多變數。如何針對測漏

管進行全面性的功能測試，並將測漏管的油氣檢測流程標準化，以充份發揮測

漏管的測漏功能，實為各工廠在進行儲槽與地下管線防漏管理上的第一要務。 

(一)測漏管功能測試  

為了測試測漏管的功能是否正常，必須藉助卷尺及無油式真空泵。首

先以卷尺(長度至少三米)測量測漏管的深度，其深度應介於 270-330公分之

間，若深度不足，則應採取適當的清管措施，抽除管中的淤泥。其次再以

附有真空／壓力錶的 1/8Hp 無油式真空泵，配合塑膠管和橡皮塞，與測漏

管口間形成一密閉系統，進行抽氣試驗，抽氣時間約 5-10 秒，抽氣時只要

觀查真空錶的真空度變化即可。對一支正常的測漏管而言，由於管內的氣

體可透過測漏管上的篩孔與外界大氣相通，因此測漏管內不致形成真空。

而部份阻塞或完全阻塞的測漏管，則因管內逐漸形成真空，將可由真空錶

的指針看出明顯的變化，是一種非常簡便的測漏管功能測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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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工研院能資所。 

圖 6.3-1 測漏管設置俯視圖 
 
 
 
 
 
 
 
 
 
 
 
 
 
 
 
 
 
 
 
 
 
 
 

資料來源：工研院能資所。 
 

圖 6.3-2 測漏管設置剖面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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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測爆器  

目前最常使用的測漏管油氣檢測工具為爆發性氣體檢測器(簡稱測爆

器，如圖 6.3-3所示)，係利用觸媒燃燒的原理，將測漏管(或作業環境)中的

有機氣體，以測爆器中內附的小吸取式泵浦，經由集氣管吸入檢測器中。

吸入之油氣或有機氣體與測爆器內的白金觸媒發生氧化作用後，經由惠斯

頓電橋將溫度的變化轉換成油氣濃度指數，即可達到檢測的目的，是一種

非常簡便有效的方法。不過由於目前測爆器的使用方法及測漏管油氣檢測

步驟尚未標準化，導致測定結果常產生極大的差異，因此所測得之油氣濃

度僅能作為地下油槽及管線是否滲漏的參考而非依據。建議測爆器的標準

使用方法如後： 

1.將開關切換至電池區，測試電容量是否充足； 

2.切換至高濃度區，並歸零； 

3.將測爆器之集氣管置入測漏管中約 15-30公分深測試； 

4.記錄測爆器讀數之最高值，濃度太低時則切換至低濃度區測試； 

5.取出集氣管，待指針歸零後再繼續量測。 
 
 
 
 
 
 
 
 
 
 
 
 
 
 
 
 
 
 
 
 

資料來源：工研院能資所。 

圖 6.3-3 測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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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光離子化檢測器(PID) 

測爆器對有機氣體的檢測雖極為簡便，在測漏管油氣檢測時卻亦有其

限制。由於測爆器對有機氣體不具選擇性，並無法區別直鏈或環狀的化合

物，因此歐美各國針對煉油石化場址土壤氣體檢測最常用的儀器並非測爆

器，而是光離子化檢測器(Photo-Ionization Detector，PID，如圖 6.3-4所示)，

即一般通稱的 PID。其特點為只對油品中的環狀化合物(如苯、甲苯、二甲

苯等)有反應，故為一種選擇性的檢測器，除可提供測漏管中的高濃度油氣

是否含有環狀化合物的成份，對初步研判測漏管油氣的新舊及成份亦有所

幫助。 
 
 
 
 
 
 
 
 
 
 
 
 
 

資料來源：工研院能資所。 

圖 6.3-4 光離子化檢測器 
 

(四)污染評估  

對油氣而言，其發生氣爆的濃度範圍界於 1.4-8%之間，因此加油站測

漏管進行油氣監測時，常以 1.4%(14,000ppm)當作爆炸下限(low explosive 

limit，LEL)。故加油站測漏管油氣監測時，除須考慮油槽管線是否有滲漏

的可能外，亦須考慮蓄積在土壤中的油氣是否超出爆炸下限，而有發生氣

爆的可能。其污染評估方法為測爆器偵測結果 LEL%大於 25%爆炸下限即

進入警告標準，土壤有可能遭受油品污染；當測爆器偵測結果大於 100% 

LEL% 及光離子化檢測器偵測結果大於 2,000ppm時，可初步判斷土壤極可

能遭受油品污染，圖 6.3-5為污染評估範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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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工研院能資所。 

圖 6.3-5 油氣污染評估範例 

 

二、油氣分析 

過去國人較缺乏環境保護的觀念，因此在工廠之儲槽與管線之營運及操作

維護的過程中，常因一些疏忽而導致所儲存的物料濺漏或滿溢，日積月累之

下，工廠之儲槽與地下管線附近油氣的背景濃度常出現偏高的現象，一旦儲槽

或地下管線發生滲漏，將不易由測漏管油氣濃度的變化研判出滲漏的發生，事

實上這正是目前測漏管油氣檢測上最常遭遇的問題。 

對滲漏至土壤中的油品及油氣而言，由於土壤中的物理吸附、化學變化及

生物分解等作用，使得油品及油氣的組成份呈現動態性的變化。由於各工廠之

儲槽或地下管線為能承受地表設施或者人員車輛出入，地表上均鋪設一層相當

厚的鋪面(可能為水泥鋪面或柏油鋪面等不同型式)，因此在儲槽與管線附近地

(unit: 
0 2 0 0 4 0 0 6 0 0 800 1000 1200 1400 1600 1800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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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下極度厭氧的環境狀況，主要分解途徑為微生物的厭氧分解作用，其最終產

物為甲烷(沼氣)，然而在一般性的測漏管油氣檢測過程中，並無法區別出油氣

與甲烷的濃度高低與比例。可見僅憑測漏管油氣檢測濃度的高低來研判滲漏是

否發生，將產生極大的誤差。因此利用空氣取樣袋及間接取樣箱來採取具代表

性的測漏管油氣樣品，再藉由適當儀器(如氣相層析儀等)檢測苯、甲苯、乙苯、

二甲苯(統稱 BTEX)及總揮發性碳氫化合物有機氣體濃度(TVHC)各測漏管油

氣濃度變化，與藉由測漏管中汽油、柴油之甲烷及苯、甲苯、乙苯、二甲苯濃

度變化氣相層析圖譜型態(chromatogram)，即可有效區別測漏管油氣的新舊及

組成，對滲漏的污染研判有極大的幫助。 

三、土壤氣體調查 

(一)調查原理  
詳見第 5.1.1節。 

(二)調查方法  

1.先期採樣試鑽工作 

擬調查地區進行地下垂直剖面試鑽工作，以了解調查區內地下地層

特性，以便土壤氣體採樣工作作業安排，尤其以礫石層為然。 

2.揮發性有機氣體的選擇 

根據現有資料，了解工廠所擬訂之調查區可能產生之揮發性有機污

染物種類與濃度。選擇氣相層析儀(GC)檢測苯、甲苯、乙苯、二甲苯及

總揮發性碳氫化合物有機氣體濃度作為污染調查之指標，可獲得良好的

結果。 

3.土壤氣體偵測深度 

依照擬調查區特有之水文地質特性及先期資料，視其表土或回填土

厚度，選擇最適土壤氣體偵測深度，約 150~300cm 深，以獲取足夠之揮

發性有機氣體含量，可供現有偵測儀器作偵測分析為偵測深度考量原則。 

4.土壤氣體偵測點佈置 

適當選擇測爆器偵測結果 LEL%大於 25%以上且明顯超過 100% LEL%，

而其光離子化偵測結果油氣濃度亦大於 2000ppm之油槽區，每區採取約 5

點土壤氣體樣品，盡可能偵測密度均勻分佈作棋盤式間距佈置之土壤氣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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偵測，並在同一偵測深度進行調查。 

5.土壤氣體偵測檢驗 

依計畫目的之需求，可將土壤氣體樣品在現場以手提式光離子化檢測器或

測爆器偵測分析比對，亦可選擇氣相層析儀檢測加油站土壤氣體中苯、甲

苯、乙苯、二甲苯及總揮發性碳氫化合物有機氣體濃度。 

6.污染評估 

將各土壤氣體採樣點位置與分析結果，繪於擬調查區平面位置圖上，再以

電腦繪出土壤氣體所含總揮發性有機氣體等濃度圖(TVHC isograds)及苯、

甲苯、乙苯、二甲苯等濃度圖，由其結果配合地下水、測漏管測試、油氣

檢測資料，評估研判油槽區受油品滲漏污染之油氣污染範圍。 

四、陰極防蝕調查 

(一)電位測量  

電位測量之測試目的為了解地下油管及油槽之陰極防蝕保護效果，若

設施保護效果不良，則地下管線及儲槽洩漏機會極高(約 5.6 年即會發生洩

漏)。測量之電位可分為下列三種： 

1.自然電位：將整流器斷電後 48 小時後，以高內電阻電位計配合硫酸銅參

考電極量測。 

2.保護電位：直接以高內電阻電位計配合硫酸銅參考電極量測。 

3.極化電位：於整流器安裝電流斷路器，再以高內電阻電位計配合硫酸銅參

考電極量測；其中之自然電位於未施行陰極防蝕保護之系統及

使用外加電流系統者須測試，保護電位於所有系統皆須測試，

而極化電位則於使用外加電流系統者均須測試。 

(二)靜電消除棒調查  

若靜電消除棒與油管接觸，則地下油管及油槽洩漏機會極高，故進行

本項測試。測試方法為分別連接靜電消除棒與油管，並以高內電阻電位計

配合硫酸銅參考電極量測電位，若數據相同即為接觸。 

(三)避雷系統調查  

以接地電阻儀量測，若大於 10歐姆則須改善。 

(四)雜散電流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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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存在則會破壞金屬結構物。長時間量測電位變化或量測地表電位差。 

五、透地雷達調查 

透地雷達是一種非破壞性的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檢測方法，對於一般工廠而

言，是較為不干擾工廠作業的檢測方式，但其所需費用及使用的條件都可能造

成一般工廠採用此法的限制，故對於工廠而言，應是配合其他的檢測方式，為

求查證是否有污染事件發生時，交互比對之使用。 

(一)技術原理  
詳見第 5.1.1節。 

(二)調查方法  

透地雷達探測技術通常以分區掃描方式進行探測，探測範圍應涵蓋油

槽區及管線區。透地雷達現場探測時，主要針對輸油管線及地下油槽進行

探測，採多邊形分區掃描，主要目的在於使用數個多邊形來涵蓋油槽與管

線可能的範圍，再針對每一個多邊形以網格狀測線的配置，使用透地雷達

天線進行地毯式掃描施測。 

(三)污染評估  

一般而言，新鮮的碳氫化合物具有高電阻率的物理特性，但是一旦洩

漏至土壤自然環境中後，開始受到微生物的分解作用，這種分解作用會造

成土壤水逐漸呈現弱酸性，加速土壤礦物溶於土壤水中，因此導致土壤的

電阻率下降，因此造成在透地雷達剖面上的低振幅與低電阻率(高衰減率)

異常帶；於雷達波探測剖面上出現「Shadowing」、「Fuzzy」、「Halo」或

「Muted」等低振幅或反射散亂等特徵。而根據工研院能資所過去相關研究

之漏油調查經驗，其受污染區在透地雷達剖面上亦形成低振幅的區域。因

此，透地雷達剖面上的低振幅與低電阻率(高衰減率)異常帶，將是透地雷達

探測評估漏油的重要指標。 

六、庫存管制與存量分析 

(一)庫存管制  

以工廠之每日庫存紀錄為基礎，每日檢視紀錄內容或定期以統計分析

技術，辨識油槽系統非預期之油品損耗或額外增加，以便儘早進一步檢視

造成誤差發生的原因。以先進國家如美國為例，每月一次之存量分析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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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符合能檢測出 18.2公升／天(liter per day, 簡稱 lpd)之洩漏率，且正確

性 95%以上、誤判率 5%以下的要求。 

工廠經營管理者應每日依實際狀況，選擇每日交接班或固定時段，彙

整、登記當日各油槽系統之進油量、使用量與庫存量紀錄，前述紀錄需以

每一油槽系統為單位，若兩油槽有並聯發油情形時，則需合併成為一組紀

錄。無論是經由油槽自動量油計或手動量油作業所得到之紀錄，都必需包

含以下五個要項： 

1.資料登錄日期與時間 

2.油槽編號與油品名稱 

3.每日庫存量 

4.每日使用量 

5.每日進油量 

(二)存量分析  

為了能量化地辨認出庫存紀錄中隱含之漏油訊息，存量分析(statistical 

inventory reconciliation, 簡稱 SIR)作業必須找出庫存紀錄中足以影響正確性

的多項可能因素，並消除這些誤差影響因素後，以便分析出油槽系統非預

期的油量盈虧。 

存量分析方法已於 93 年通過我國環保署審查准予試用一年，前述每月

一次之分析作業必須符合能檢測出 18.2 公升／天(lpd)之洩漏率，且正確性

95%以上、誤判率 5%以下的要求。 

存量分析依結果產出可分為二類： 

1.結果式分析 

分析後只能獲得油槽系統是否漏油，但不提供具體數據以說明洩漏率及相

關之評估分析報告。其結果分為二類： 

(1)合格(PASS)：油槽系統經存量分析合格。 

(2)不合格(FAIL)：油槽系統經存量分析不合格。 

2.量化式分析 

分析後可獲得油槽系統的量化洩漏率，並據以提供評估報告與相關之後續

檢測建議，其結果分為四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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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合格(PASS)：洩漏率小於 18.2 lpd且洩漏比例小於油槽體積千分之七(

汽油)／或千分之四(柴油)。 

(2)不合格(FAIL)：洩漏率大於 18.2 lpd或洩漏比例大於油槽體積之千分之

七(汽油)／或千分之四(柴油)。 

(3)標示(FLAG)：油槽系統有異常的庫存增加，且其增加量大於 18.2 lpd

，但難以瞭解係因槽體破裂導致地下水進入，或因接管處鬆動造成雨水

流進油槽系統。 

(4)無法辨識(INCONCLUSIVE)：無法分析之庫存紀錄，一般發生於紀錄

不完整、抄錄錯誤或人為計算錯誤等情況。 

七、自動量油計測漏 

自動量油計測漏為藉精密之油槽自動量油計系統，長時間觀測油槽內油面

的高度變化，以分析油槽的密閉性。適用於符合以下條件油槽之密閉測試：(1)

已安裝符合本檢測作業準確度要求之自動量油計系統的油槽，(2)有預留足夠口

徑量油孔供安裝自動量油計之油槽，(3)本項檢測結果代表測試當時，油面以下

油槽部份的密閉性。油槽自動量油計測漏作業必須能檢測出 18.2公升／天(lpd)

之洩漏率。 

採用本項測漏作業前最好能將油槽加滿，以提高檢測的靈敏度。若油槽已

安裝自動量油計系統，則應檢查該系統是否符合前述準確度要求，若符合本檢

測作業之需求，則可以直接操作該系統，否則應安裝臨時性自動量油計系統。

若油槽未安裝自動量油計系統，或所安裝的自動量油計系統不能符合前述準確

度要求，則需打開油槽陰井人孔蓋與量油口，安裝符合前述準確度要求之臨時

液位計。安裝時需依據所採用自動量油計之操作維護手冊正確安裝，安裝完成

後並需輸入油位表。 

油槽停止加油後至少需靜置三小時以上，始得依自動量油計操作手冊，進

行靜態測漏程序，測漏過程中倘有因溫度變化過劇，以致系統無法執行測漏功

能時，應即重新啟動測漏程序，或變更檢測期間於溫度較穩定之時段進行之。

測漏完成後應即檢視並紀錄報表結果，並恢復加油機加油作業。 

八、管線壓力測試 

管線壓力測試為將單一管線隔絕密閉後，以測試管線及其接頭是否有破



第六章  儲槽與地下管線滲漏監測

 

6-21 

洞，並進一步分析該破洞導致的洩漏率。適用於工廠之加油管線、洩油管線、

排氣管線及其它相關管線與附屬配件裝置之密閉測試(tightness test)。管線壓力

試驗必須能檢測出 9.06公升／天(lpd)之洩漏率。 

密閉測試所用的氣體必需為惰性氣體，一般建議使用氮氣。施加於管線內

部之壓力以能檢測出前文所要求的最低滲漏率為首要條件，因此本項作業並不

限定壓力測試所需之最低壓力，但基於維持管線結構完整性，避免因施加過大

壓力導致管線破裂，則檢測時所施加之最大壓力以管線正常操作壓力值之 1.5

倍且不大 50 psi為原則，並應事前與工廠經營者確認之。 

加壓過程中必需隨時以肥皂水噴灑於管線各附屬裝置如開關、彎頭、可繞

彎管及接頭等處，以檢查是否有漏氣情形。 

九、油槽密閉測試 

油槽密閉測試為將單一油槽隔絕密閉後，以測試槽體本身及與油槽相接之

各管線接頭是否有破洞，並進一步分析該破洞導致的洩漏率。本技術適用於工

廠油槽及其相關附屬配件裝置，以能反應整體油槽的密閉狀況為考量，因此若

只採用氣密測試，則需預先將油槽內之油量全部抽出，在油槽內尚有存油情況

下所進行的壓力測試結果，只能反應測試當時油面上方油槽空間的密閉性。 

進行油槽密閉試驗前，必需確保與油槽相接之各類管線的接頭處無洩漏狀

況，因此必須謹慎地進行油槽隔絕密閉作業，執行本作業過程中若發現相關設

施氣密不良時應即更換之。 

密閉測試所用的氣體必需為惰性氣體，一般建議使用氮氣。施加於油槽內

部之壓力以能檢測出前文所要求的最低滲漏率為首要條件，因此本項作業並不

限定密閉測試所需之最低壓力，但基於維持油槽結構完整性，避免因施加過大

壓力導致槽體破裂，則檢測時所施加之最大壓力以不超過 5 psi為原則，並應

事前與工廠經營管理者確認之。 

若排氣管線與洩油管線未拆卸時，則於加壓過程中必需隨時注意，槽內油

品是否有因壓力增加而自前述管線開口處噴出，若有前述現象則應立即終止加

壓，並緊急排除槽內壓力。加壓過程中必需隨時以肥皂水噴灑於油槽之各開孔

密封處及尚未拆卸的設施或配件及法蘭蓋等處，以檢查是否有漏氣情形。 

十、追蹤劑測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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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蹤劑測漏技術為將追蹤劑(如氦氣或氮氣等氣體)充填於油槽或管線內

部，並於外部檢測是否有追蹤劑從破洞處逸散出來，以檢測油槽或管線之密閉

性。本技術適用於工廠之管線或油槽等設施，使用於油槽密閉測試時以能反應

整體油槽的密閉狀況為檢測目標，因此需預先將油槽內之油量全部抽出後實

施。在油槽內尚有存油情況下所進行的測試結果，只能反應測試當時油面上方

油槽空間的密閉性。 

進行追蹤劑加壓前，先以追蹤劑偵測器量測空氣及各測漏管中之背景追蹤

劑氣體濃度。施加於油槽內部之壓力以能使追蹤氣體自破洞處逸出為首要條

件，因此本項作業並不限定密閉測試所需之最低壓力，但基於維持油槽結構完

整性，避免因施加過大壓力導致槽體或管線破裂，則檢測時所施加之最大壓力

以不超過 1.5 psi為原則，並應事前與工廠經營者確認之。應全程保持油槽或管

線之壓力直至完成檢測作業為止。 

若係針對管線進行檢測，則在管線附屬配件及地表沿管線量測氦氣濃度。

若係針對油槽進行測漏，則需量測油槽鄰近測漏管內之氦氣濃度，量測前先以

抽氣幫浦抽氣至少 15秒。 

當檢測之氦氣濃度高於原背景濃度 5倍以上時，則代表所測試之油槽或管

線密閉性不良。 

 

6.3.2 其他儲槽與地下管線之測漏調查 

由於儲槽與地下管線之形式相當繁雜，各不同產業之工廠所可能設置的均

有不同，因此對於跟一般油槽、管線或加油站之輸儲油設施有較大差異之儲槽

與地下管線的調查，如化工廠或煉油廠之儲槽、地下油庫及軍方設施等，包括

相關之輸送連接管線之洩漏調查，詳細之調查方法，如土壤氣體調查、地球物

理調查、地下水質監測井設置、土壤及地下水採樣分析等，請參考本手冊第五

章中所敘述各種調查方法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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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院環境保護署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九十三年十月一日 
發文字號：環署土字第０９３００７１４８５Ａ號 
附件：設立、停業或歇業前應檢具土壤污染檢測資料之事業草案乙份 

主旨：公告「設立、停業或歇業前應檢具土壤污染檢測資料之

事業」草案。 

依據：行政程序法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一項。 

公告事項： 

一、訂定機關：行政院環境保護署 

二、訂定依據：「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九條。 

三、草案全文如附。 
四、任何人得於本（九十三）年十月十五日前向本署陳述意

見。本署地址：台北市中華路一段四十一號，傳真號碼：

（○二）二三七○五七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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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草案 

主旨：公告「設立、停業或歇業前應檢具土壤污染檢測資料之事

業」 
依據：「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九條 
公告事項： 

一、公告設立、停業或歇業前應檢具土壤污染檢測資料之事

業如附表。 
二、各指定公告事業未曾運作可能產生前項附表之污染物檢

測項目者，得於土壤污染檢測資料中具明免檢測之理

由；若曾運作可能產生附表檢測項目以外之土壤 污染管
制污染物時，則應增加檢測該污染物項目。 

三、各指定公告事業應於下列時機前完成用地土壤污染檢測

作業： 
（一）設立：依法應辦理設立、登記、執照或其他設立文

件，且未曾依本法第九條進行土壤污染檢測者，應

於進行開挖整地或改變地形地貌之施工前完成檢

測，若無從事前述行為者，則應於工廠或設施進行

試運轉（試車）前完成檢測作業。 
（二）停業或歇業：於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辦停業、歇

業前完成檢測作業。 
前項土壤污染檢測作業之完成應於報請所在地主管機

關備查前六個月內為之。 
四、本公告自中華民國九十四年一月一日起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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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設立、停業或歇業前應檢具土壤污染檢測資料之事業及應檢測污染物項目 
項次 事業 定義 主要製程  檢測項目  

皮革、毛皮鞣製製程  鉻  

塗飾或染色製程  鋅、鉻、鎘、鉛、銅、

VOC 
皮革、毛皮整製業 

從事皮革、毛皮之鞣製、硝製、染整、梳

整、壓花、上漆、上蠟或以熟製皮革下腳

為原料從事磨碎、壓製等之事業。 
其他製程  鉻  

基本化學工業 

以化合、分解、分餾、蒸發、萃取等物理

或化學反應方法產製無機或有機基本化學

原料之事業。但氧氣、氦氣、氬氣之空氣

分離；高壓氣體罐裝；氫氣之純化及二氧

化碳製造之事業除外。 

基本化學工業製程  
VOC、 SVOC、TPH、
砷、鎘、鉻、銅、汞、

鎳、鉛、鋅  

石油化工原料製造業

從事以石油或天然氣產製石化基本原料及

中間產品之事業。 石油化工原料製造  
VOC、 SVOC、TPH、
砷、鎘、鉻、銅、汞、

鎳、鉛、鋅  

人造纖維製造業 以化學合成方法製造高分子聚合纖維棉及

絲或以纖維素再生製造纖維之事業。 人造纖維製造  VOC、 SVOC、TPH 

合成樹脂及塑膠製造

業 
從事高分子聚合物如合成樹脂、塑膠等化

學合成製造之事業。 合成樹脂及塑膠製造  
鎘、汞、鉻、鉛、鎳、

鋅、銅、砷、SVOC、
VOC、TPH 

合成橡膠製造業 從事化學合成方法製造合成橡膠或彈性物

質之事業。 合成橡膠製造  VOC、 SVOC、TPH 

使用砷、有機砷為原料製造農
藥及環境衛生用藥製程  

VOC、SVOC、農藥、
砷  

一 廠房、其他
附 屬 設 施

所 在 之 土

地 及 空 地

面積達 100
平 方 公 尺

以 上 之 工

廠 

農藥及環境衛生用藥

製造業 
從事農業及環境衛生用藥原體及成品製造

、加工調配、分裝之事業。 

使用汞、有機汞為原料製造農
藥及環境衛生用藥製程  

VOC、SVOC、農藥、
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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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事業 定義 主要製程  檢測項目  
使用銅為原料製造農藥及環
境衛生用藥製程  

VOC、SVOC、農藥、
銅  

其他製程  VOC、 SVOC、農藥  

石油煉製業 
從事以礦產原油、頁岩、瀝青砂等，分餾

提煉有機溶劑及瀝青，由煤及天然氣產製

類似分餾物等之事業。 
石油煉製製程  

砷、鎘、鉻、銅、汞、

鎳、鉛、鋅、VOC、
SVOC、TPH 

塑膠皮、板、管材製造

業 
從事塑膠原料加工製造皮、板、管等基本

材料之事業。 塑膠皮、板、管材製造  VOC 

塑膠皮製品製造業 從事塑膠皮製品製造之事業。 塑膠皮製品製造製程  VOC 

煉焦製程  VOC、TPH 
煉鐵製程  鉛、鋅、TPH 
轉爐煉鋼製程  鉛、鋅、TPH 鋼鐵冶鍊業 

從事礦砂之冶鍊以生產生鐵、合金鐵及直

接還原鐵（如海綿鐵、熱鐵塊），或再以生

鐵、直接還原鐵或廢鋼精鍊成碳素鋼、合

金鋼等事業。 
電弧爐煉鋼製程  鋅、鉛、鎘、銅、鉻、

鎳、TPH 

使用有機溶劑之製程  鎘、鉻、銅、鎳、鉛、

鋅、VOC 

化成、電鍍製程  鎘、鉻、銅、汞、鎳、

鉛、鋅  

塗裝製程  鎘、鉻、銅、鉛、鋅、

VOC 

金屬表面處理業 

從事金屬及其製品之表面磨光、電鍍、鍍

著、塗覆、噴焊、烤漆、噴漆、染色、壓

花、發藍、上釉及其他化學處理、塑膠製

品表面電鍍之事業。 

其他製程  鎘、鉻、銅、鉛、鋅  

  

半導體製造業 從事各種半導體製造之事業。 
半導體製造製程  

砷、鎘、鉻、銅、汞、

鎳、鉛、鋅、VOC、
SV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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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事業 定義 主要製程  檢測項目  

印刷電路板製造業 從事印刷電路板製造之事業。 
印刷電路板製造製程  鎳、銅、鉛、鉻、VOC 

非汞電池製造  鎳、鎘、鉛、銅、鋅、

VOC 
電池製造業 從事電池製造之事業。 

汞電池製造  鎳、鎘、鉛、銅、鋅、

汞、VOC 

燃煤機組發電製程  鉛、砷、汞、TPH、
PCBs 二 電力供應業 

從事火力發電（不包含天然氣發

電）之事業。  
燃油機組發電製程  鉛、TPH、 PCBs 

三 加油站業 
從事汽油、柴油等零售之事業。  

汽油、柴油銷售儲存  苯、甲苯、二甲苯、

乙苯、TPH 
各處理設施 (許可處理項目僅
含 C-05、C-06(感染性事業廢
棄物 )、D-01（動植物性廢棄
物）、D-02(廢塑膠 )、D-03(廢
橡膠 )、D-04（廢玻璃、陶瓷、
磚、瓦及黏土廢棄物）、D-05
（土木及建築廢棄物）、D-06
（廢紙）、 D-07（廢木材）、
D-08（廢纖維）或 D-18（一
般垃圾）者除外）  

砷、汞、鎘、鉻、銅、
鎳、鉛、鋅、VOC、
SVOC 

四 廢棄物處理業 

1.公民營廢棄物處理機構、事業廢棄物共同

處理機構及依據廢棄物清理法第二十八

條第一項第三款第三目至第五目規定設

置廢棄物處理設施之機構。 
2.中央主管機關依廢棄物清理法

第十八條第三項指定公告一定

規模以上應回收廢棄物之處理

業；但不包含處理非屬應回收農

藥廢容器以外之廢容器處理業。 處理方法屬焚化處理或熱處
理 或 許 可 處 理 項 目 含
A-59~A-65（石油煉製業之製
程有害事業廢棄物）、D-0903
（非有害油泥）、D-1102（重
油灰渣）、D-17（廢油）之處
理設施

TPH、戴奧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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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事業 定義 主要製程  檢測項目  
許可處理項目為 B-01（含鹵
化有機物之第一、二、三類毒
性化學物質廢棄物及其盛裝
容器廢棄物）中屬於農藥成份
之處理設施  

農藥  

許可處理項目含 C-0120
（ 2,3,7,8-四氯戴奧辛）之處
理設施  

戴奧辛  

許可處理項目含 C-08（多氯
聯苯有害事業廢棄物）廢棄物
及 D-2401（濃度小於百萬分
之五十多氯聯苯廢棄物（非屬
有害事業廢棄物認定標準附
表二規定之混合五金廢料）之
處理設施  

PCBs 

應回收廢機動車輛處理  鎘、鉻、銅、鎳、鉛、
鋅、砷、汞、TPH 

應回收廢電子電器類處理  
鎘、鉻、銅、鎳、鉛、
鋅、砷、汞、VOC、
TPH 

應回收廢資訊物品類處理  鎘、鉻、銅、鎳、鉛、
鋅、砷、汞、VOC 

應回收廢輪胎 /潤滑油類 /鉛蓄
電池類處理  鉛、TPH 

應回收農藥廢容器類處理  VOC、SVOC、農藥、
砷、汞、銅  

應回收廢日光燈類處理  汞  
註：表中 VOC 包括苯、甲苯、乙苯、二甲苯、四氯化碳、氯仿、1,2-二氯乙烷、1,2-二氯丙烷、順-1,2-二氯乙烯、反-1,2-二氯乙烯、三氯乙烯、四氯乙烯、氯乙
烯等 13 項；SVOC 則包括 1,2-二氯苯、1,3-二氯苯、3-3'-二氯聯苯胺、六氯苯、2,4,5-三氯酚、2,4,6-三氯酚、五氯酚等 7 項；農藥則包括阿特靈、可氯丹、

二氯二苯基三氯乙烷(DDT)及其衍生物、地特靈、安特靈、飛佈達、毒殺芬、安殺番等 8項；TPH表示總石油碳氫化合物；PCBs表示多氯聯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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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移轉時讓與人應提供土壤污染檢測資料之事業草案



 

 
附 B-1

行政院環境保護署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九十三年十月一日 
發文字號：環署土字第０９３００７１４８５號 
附件：土地移轉時讓與人應提供土壤污染檢測資料之事業草案乙份 

主旨：公告「土地移轉時讓與人應提供土壤污染檢測資料之事

業」草案。 

依據：行政程序法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一項。 

公告事項： 

一、訂定機關：行政院環境保護署 

二、訂定依據：「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八條第一項。 

三、草案全文如附。 
四、任何人得於本（九十三）年十月十五日前向本署陳述意

見。本署地址：台北市中華路一段四十一號，傳真號碼：

（○二）二三七○五七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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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草案 

主旨：公告「土地移轉時讓與人應提供土壤污染檢測資料之事業」 

依據：「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八條第一項 

公告事項： 

一、土地移轉時讓與人應提供土壤污染檢測資料之事業及

應檢測污染物項目如附表。 

二、前項附表之檢測項目，得依各指定公告事業實際運作

時可能產生土壤污染管制標準所規定之污染物項目，

由土地移轉讓受雙方協議定之。 

三、本公告自中華民國九十四年一月一日起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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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土地移轉時讓與人應提供土壤污染檢測資料之事業及應檢測污染物項目 
項次 事業 定義 主要製程  檢測項目  

皮革、毛皮鞣製製程  鉻  

塗飾或染色製程  鋅、鉻、鎘、鉛、銅、

VOC 
皮革、毛皮整製業 

從事皮革、毛皮之鞣製、硝製、染整、梳

整、壓花、上漆、上蠟或以熟製皮革下腳

為原料從事磨碎、壓製等之事業。 
其他製程  鉻  

基本化學工業 

以化合、分解、分餾、蒸發、萃取等物理

或化學反應方法產製無機或有機基本化學

原料之事業。但氧氣、氦氣、氬氣之空氣

分離；高壓氣體罐裝；氫氣之純化及二氧

化碳製造之事業除外。 

基本化學工業製程  
VOC、 SVOC、TPH、
砷、鎘、鉻、銅、汞、

鎳、鉛、鋅  

石油化工原料製造業

從事以石油或天然氣產製石化基本原料及

中間產品之事業。 石油化工原料製造  
VOC、 SVOC、TPH、
砷、鎘、鉻、銅、汞、

鎳、鉛、鋅  

人造纖維製造業 以化學合成方法製造高分子聚合纖維棉及

絲或以纖維素再生製造纖維之事業。 人造纖維製造  VOC、 SVOC、TPH 

合成樹脂及塑膠製造

業 
從事高分子聚合物如合成樹脂、塑膠等化

學合成製造之事業。 合成樹脂及塑膠製造  
鎘、汞、鉻、鉛、鎳、

鋅、銅、砷、SVOC、
VOC、TPH 

合成橡膠製造業 從事化學合成方法製造合成橡膠或彈性物

質之事業。 合成橡膠製造  VOC、 SVOC、TPH 

使用砷、有機砷為原料製造農
藥及環境衛生用藥製程  

VOC、SVOC、農藥、
砷  

一 廠房、其他
附 屬 設 施

所 在 之 土

地 及 空 地

面積達 100
平 方 公 尺

以 上 之 工

廠 

農藥及環境衛生用藥

製造業 
從事農業及環境衛生用藥原體及成品製造

、加工調配、分裝之事業。 

使用汞、有機汞為原料製造農
藥及環境衛生用藥製程  

VOC、SVOC、農藥、
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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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事業 定義 主要製程  檢測項目  
使用銅為原料製造農藥及環
境衛生用藥製程  

VOC、SVOC、農藥、
銅  

其他製程  VOC、 SVOC、農藥  

石油煉製業 
從事以礦產原油、頁岩、瀝青砂等，分餾

提煉有機溶劑及瀝青，由煤及天然氣產製

類似分餾物等之事業。 
石油煉製製程  

砷、鎘、鉻、銅、汞、

鎳、鉛、鋅、VOC、
SVOC、TPH 

塑膠皮、板、管材製造

業 
從事塑膠原料加工製造皮、板、管等基本

材料之事業。 塑膠皮、板、管材製造  VOC 

塑膠皮製品製造業 從事塑膠皮製品製造之事業。 塑膠皮製品製造製程  VOC 

煉焦製程  VOC、TPH 
煉鐵製程  鉛、鋅、TPH 
轉爐煉鋼製程  鉛、鋅、TPH 鋼鐵冶鍊業 

從事礦砂之冶鍊以生產生鐵、合金鐵及直

接還原鐵（如海綿鐵、熱鐵塊），或再以生

鐵、直接還原鐵或廢鋼精鍊成碳素鋼、合

金鋼等事業。 
電弧爐煉鋼製程  鋅、鉛、鎘、銅、鉻、

鎳、TPH 

使用有機溶劑之製程  鎘、鉻、銅、鎳、鉛、

鋅、VOC 

化成、電鍍製程  鎘、鉻、銅、汞、鎳、

鉛、鋅  

塗裝製程  鎘、鉻、銅、鉛、鋅、

VOC 

金屬表面處理業 

從事金屬及其製品之表面磨光、電鍍、鍍

著、塗覆、噴焊、烤漆、噴漆、染色、壓

花、發藍、上釉及其他化學處理、塑膠製

品表面電鍍之事業。 

其他製程  鎘、鉻、銅、鉛、鋅  

  

半導體製造業 
從事各種半導體製造之事業。 

半導體製造製程  
砷、鎘、鉻、銅、汞、

鎳、鉛、鋅、VOC、
SV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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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事業 定義 主要製程  檢測項目  
印刷電路板製造業 從事印刷電路板製造之事業。 

印刷電路板製造製程  鎳、銅、鉛、鉻、VOC 

非汞電池製造  鎳、鎘、鉛、銅、鋅、

VOC 
電池製造業 

從事電池製造之事業。 

汞電池製造  鎳、鎘、鉛、銅、鋅、

汞、VOC 

燃煤機組發電製程  鉛、砷、汞、TPH、
PCBs 二 電力供應業 

從事火力發電（不包含天然氣發

電）之事業。  
燃油機組發電製程  鉛、TPH、 PCBs 

三 加油站業 
從事汽油、柴油等零售之事業。  

汽油、柴油銷售儲存  苯、甲苯、二甲苯、

乙苯、TPH 
各處理設施 (許可處理項目僅
含 C-05、C-06(感染性事業廢
棄物 )、D-01（動植物性廢棄
物）、D-02(廢塑膠 )、D-03(廢
橡膠 )、D-04（廢玻璃、陶瓷、
磚、瓦及黏土廢棄物）、D-05
（土木及建築廢棄物）、D-06
（廢紙）、 D-07（廢木材）、
D-08（廢纖維）或 D-18（一
般垃圾）者除外）  

砷、汞、鎘、鉻、銅、
鎳、鉛、鋅、VOC、
SVOC 

四 廢棄物處理業 

1.公民營廢棄物處理機構、事業廢棄物共同

處理機構及依據廢棄物清理法第二十八

條第一項第三款第三目至第五目規定設

置廢棄物處理設施之機構。 
2.中央主管機關依廢棄物清理法

第十八條第三項指定公告一定

規模以上應回收廢棄物之處理

業；但不包含處理非屬應回收農

藥廢容器以外之廢容器處理業。 處理方法屬焚化處理或熱處
理 或 許 可 處 理 項 目 含
A-59~A-65（石油煉製業之製
程有害事業廢棄物）、D-0903
（非有害油泥）、D-1102（重
油灰渣）、D-17（廢油）之處
理設施  

TPH、戴奧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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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事業 定義 主要製程  檢測項目  
許可處理項目為 B-01（含鹵
化有機物之第一、二、三類毒
性化學物質廢棄物及其盛裝
容器廢棄物）中屬於農藥成份
之處理設施  

農藥  

許可處理項目含 C-0120
（ 2,3,7,8-四氯戴奧辛）之處
理設施  

戴奧辛  

許可處理項目含 C-08（多氯
聯苯有害事業廢棄物）廢棄物
及 D-2401（濃度小於百萬分
之五十多氯聯苯廢棄物（非屬
有害事業廢棄物認定標準附
表二規定之混合五金廢料）之
處理設施  

PCBs 

應回收廢機動車輛處理  鎘、鉻、銅、鎳、鉛、
鋅、砷、汞、TPH 

應回收廢電子電器類處理  
鎘、鉻、銅、鎳、鉛、
鋅、砷、汞、VOC、
TPH 

應回收廢資訊物品類處理  鎘、鉻、銅、鎳、鉛、
鋅、砷、汞、VOC 

應回收廢輪胎 /潤滑油類 /鉛蓄
電池類處理  鉛、TPH 

應回收農藥廢容器類處理  VOC、SVOC、農藥、
砷、汞、銅  

應回收廢日光燈類處理  汞  
註：表中 VOC 包括苯、甲苯、乙苯、二甲苯、四氯化碳、氯仿、1,2-二氯乙烷、1,2-二氯丙烷、順-1,2-二氯乙烯、反-1,2-二氯乙烯、三氯乙烯、四氯乙烯、氯乙
烯等 13 項；SVOC 則包括 1,2-二氯苯、1,3-二氯苯、3-3'-二氯聯苯胺、六氯苯、2,4,5-三氯酚、2,4,6-三氯酚、五氯酚等 7 項；農藥則包括阿特靈、可氯丹、

二氯二苯基三氯乙烷(DDT)及其衍生物、地特靈、安特靈、飛佈達、毒殺芬、安殺番等 8項；TPH表示總石油碳氫化合物；PCBs表示多氯聯苯。 附
B

-6 
附

B
-6 



 
 
 
 
 

附錄 C 

土壤污染檢測資料格式、內容及填寫說明 



 

 附 C-1

一、前言 
依據民國九十二年一月八日修正公布之「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以下簡

稱整治法)第八條第一項規定：「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事業所使用之土地移轉時
，讓與人應提供土壤污染檢測資料。」另於第九條規定：「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

之事業於設立、停業或歇業前，應檢具用地之土壤污染檢測資料，報請所在地主管

機關備查後，始得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辦有關事宜。」 
依據民國九十年十月十七日公布之「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施行細則」(以

下簡稱施行細則)第七條規定，整治法第九條所定之「土壤污染檢測資料」應包含

下列項目： 
(一) 事業基本資料 

事業名稱及負責人、統一編號、地址、地政編號、土地使用類別、廠區配

置圖、土地使用人、管理人或所有人及聯絡方式等。 
(二) 事業運作情形 

生產製程、使用原料、產品、污染來源、污染物種類與成分、處理情形及

相關污染防治措施。 
(三) 檢測及分析結果 

檢測項目、採樣檢測方法、檢測數量及品保品管等。 
(四) 檢測機構 

機構名稱、地址及許可文件影本。 
(五) 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資料 
為便於事業準備相關應檢具文件，茲依據施行細則第七條所定項目，訂定「土

壤污染檢測資料」格式、內容及填寫說明供事業及相關單位參考。 
二、適用對象 

本文件主要係提供整治法第九條指定公告事業依據整治法第九條規定撰寫或

製作土壤污染檢測資料時之參考，惟依整治法第八條規定於土地移轉時應提出用地

土壤污染檢測資料之事業，在土地移轉雙方合意之情形下，亦可參考本文件進行土

壤污染檢測資料之撰寫與製作。 
三、「土壤污染檢測資料」填寫概述 

(一) 裝訂方式說明 
1. 封面填寫：請使用本申請表所附之封面並填寫各相關欄位。 
2. 內容填寫方式：應以打字方式或以正楷書寫方式填寫整齊後提出。 
3. 編排順序：請將本次申請時之文件名稱及對應表格依照申請表中之排列順

序編排裝訂，將各表格所需之附圖、附件及證明文件等資料編號後檢附於

所有表格後，各文件資料大小尺寸以 A4 尺寸為準，自行整理成 A4 大小
後予以檢附。並請於申請案提出前，依檢附資料對應本次申請之相關文件

表格勾選所檢附之附圖、附件及證明文件，先行確認齊全後方提出。 
4. 裝訂方式：所有申請資料及檢附文件應比照本申請表所附之封面位置打

孔，孔距採標準兩孔夾之裝訂要求，並將所有文件放入防水之封面、封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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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一併裝訂，參考裝訂方式如下：A4尺寸大小。 

           A4

1.1cm

1.1cm

10.5cm

10.5cm

8.25cm

 
5. 檢具份數：依上述之編排順序及裝訂方式裝訂，至少應檢具一式二份正本 
6. 備查機關：將裝訂完妥之申請文件送交所在地主管機關備查。 

(二) 土壤污染檢測資料格式使用說明 
1. 內容包括指定公告事業土壤污染檢測資料申請備查時之各項申請表格，填

表時請參考本填表說明及相關代碼表。 
2. 填寫各表格內容時，請務必詳實填寫各欄位，欄位內容如無資料或無相關

等，則在欄位上以「－」符號加以註記說明。 
3. 填寫表格前，先確定事業場所用地之範圍，製作平面圖及標定方位、比例

尺等必要資訊；依據表格要求，參照填表說明填寫資料，繪製地圖、準備

附件，若表格不足時，請自行影印空白表格填寫。 
4. 填寫申請表檢附資料，並檢查文件確定齊全後，依裝訂說明方式裝訂及準

備足夠之份數。 
四、「土壤污染檢測資料」內容填寫說明 

(一) 封面填寫 
1. 事業名稱：填寫貴單位之正式名稱（應與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

法核發之許可、登記、執照資料，或其他證明文件相同之名稱）。 
2. 事業地址：應填寫事業進行土壤污染檢測用地之地址。 
3. 事業類別：請依行政院主計處「中華民國行業分類標準」填寫事業類別。 
4. 管制編號：填寫環保主管機關給予貴單位之管制編號，包括第一位英文字

母其後加上七位阿拉伯數字。﹙無管制編號者免填﹚ 
5. 填寫日期：填寫事業完成土壤污染檢測資料之提送日期。 
6. 登記號與收文日期：由所在地主管機關填寫，事業單位無須填寫本欄位。 

(二) 備查申請表（表 SP-Z） 
1. 事業名稱：同封面申請單位名稱。 
2. 管制編號：同封面事業單位管制編號。 
3. 整治法第九條指定公告事業申請緣由：由事業勾選須提出土壤污染檢測資

料之原由為設立前、停業前或歇業前。 
4. 申請類別：事業若為第一次提出申請請勾選「新提」，若為補件則請填寫

補件次數。 
5. 檢測時機：事業依其檢測之時間為開挖整地或改變地形地貌之施工前、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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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轉（或試車）前、停業或歇業前進行勾選，若非屬前述時機，請勾選其

他，並提出說明。 
6. 選用方式：請勾選土壤污染檢測資料之規劃執行方式，若採其他方式者請

提出相關說明與參考資料。 
7. 檢測及分析結果：依土壤污染檢測報告檢視是否有超過土壤污染監測基準

或土壤污染管制標準。若發現其他異常情形亦請提出說明。 
8. 聲明書：申請人（負責人）應簽章聲明所檢附文書記載均為真實完整無誤。 

(三) 文件檢核表（表 SP-ZA） 
文件檢核表係提供申請者勾選、確認應檢具之資料及相關附件是否齊全，

申請者需勾選並檢附附件資料並依序編號，所附圖件及影本以 A4紙張大小之
規格製作或影印，內容應清晰可判讀。 

(四) 事業場所基本資料表（附表一） 
【第一項 事業名稱與座落位置】 
1. 名稱：同封面申請單位名稱。 
2. 管制編號：同封面事業單位管制編號。 
3a. 地址或座落位置：應與該事業所在地其工廠登記證、公司執照、營利事業

登記證或其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之相關許可、登記、執照上登記地址

相同。若新設事業僅有地號而尚未取得地址前，則先填寫地號，待取得地

址後再辦理變更。 
3b. 郵遞區號：請參考附錄「郵遞區號代碼表」填寫事業用地所在地址之郵遞

區號前三碼。 
3c. 鄉鎮代碼：請參考附錄「鄉鎮別代碼表」填寫事業用地所在地址之鄉鎮代

碼。 
4a. 總公司名稱：如有總公司則填寫其名稱，無則免填。 
4b. 總公司電話：事業總公司所在地電話。 
4c. 總公司地址或座落位置：應與事業總公司執照、營利事業登記證或其他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之相關許可、登記、執照上登記地址相同。 
5. 事業場所核准設立登記日期：應與公司執照、營利事業登記證、工廠登記

證或其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之相關許可、登記、執照上登記之核准設

立登記日期相同。 
6. 開始營運日期：填寫事業開始營運生產日期。 
7. 大門位置之經緯座標：填寫該事業大門所在位置之座標，請參考行政院農

委會林務局農林航空測量所出版之伍仟分之一比例尺的相片基本圖所附

之橫麥卡脫投影座標﹙TM2 度座標﹚概估該放流口所在位置之 X、Y座標
填入；或逕以全球衛星定位儀﹙GPS﹚測得二度分帶直角座標；其中 X座
標有效數字為 7位﹙小數點佔一位﹚，Y座標有效數字為 8位﹙小數點佔

一位﹚。 
8a. 用地類別：參閱附錄之「用地類別代碼表」填寫事業用地類別名稱。如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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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一種用地類別，請選擇主要的類別填寫。 
8b. 用地代碼：請參閱附錄之「用地類別代碼表」填寫事業之用地類別代碼。 
9a. 所在工業區名稱：若事業用地位於工業區內請填入所在工業區名稱；若不

位於工業區內，則免填。 
9b. 工業區代碼：參閱附錄之「工業區代碼表」填寫其代碼。若不位於工業區

內，則免填。 
10a.事業類別名稱碼：參閱附錄之「主計處行業別代碼表」行業別填寫主計處

行業別名稱，如事業同時屬兩種以上之行業，則請分別填寫。 
10b.事業類別代碼：代碼：參閱附錄之「主計處行業別代碼表」填寫代碼，如

事業同時屬兩種以上之行業，則請分別填寫。 
【第二項 負責人（聯絡人）姓名、身分證明文件字號、住址及聯絡電話】 
1a. 負責人姓名：應與工廠登記證、公司執照、營利事業登記證或其他證明文

件上登記之代表人或負責人姓名相同。 
1b. 職稱：負責人的職務名稱。 
1c. 身分證/護照字號：填寫負責人的身分證字號（本國人士），或護照字號（外

國人士）；但考量政府機關首長為負責人時，基於行政體系已有明確身分

認證機制，足資識別，同意以機關關防或印信加蓋於開發單位負責人姓名

欄處者，免予檢具身分證影本。 
1d. 電話：填寫負責人之電話號碼（含區域號碼）與行動電話號碼。 
1e. 傳真：填寫負責人之傳真機號碼（含區域號碼）。 
1f. 電子郵件帳號：填寫負責人完整之電子郵件信箱帳號；如無電子郵件信箱

帳號者免填。 
1g. 負責人住址：負責人身分證上登記之戶籍地址。 
2a. 聯絡人姓名：填寫經負責人授權之代理人姓名。 
2b. 職稱：代理人的職務名稱。 
2c. 身分證/護照字號：填寫代理人的身分證字號（本國人士），或護照字號（外

國人士）。 
2d. 電話：填寫代理人之電話號碼（含區域號碼）與行動電話號碼。 
2e. 傳真：填寫代理人之傳真機號碼（含區域號碼）。 
2f. 電子郵件帳號：填寫代理人完整之電子郵件信箱帳號；如無電子郵件信箱

帳號者免填。 
【第三項 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登記、執照或其他證明文件字

號】 
1a. 資本額：應與公司執照、營利事業登記證上登記之資本額相同。 
1b. 員工人數：填寫事業現有全職員工人數（不包含兼職人員）。 
2a. 用地總面積：事業場所用地面積總和。 
2b. 廠房總面積：供從事物品製造、加工作業使用之建築物所佔用地面積。 
2c. 作業總樓板面積：係指事業為經營業務需要，實際使用之建築物樓地板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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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包括本單位自有自用及租用借用部分，不包括已出租出借部分。建築

物包含廠房、倉庫、宿舍、營業辦公場所、停車棚、停機棚及其他。 
3a. 營利事業統一編號：應與營利事業登記證上登記之公司統一編號相同。 
3b. 公民營廢棄物處理機構許可證號：應與處理機構許可證編號相同，事業如

非屬公民營廢棄物處理機構，本欄可免填。 
3c. 工廠登記證編號：應與工廠登記證編號相同，事業如非屬工廠，本欄可免

填。 
3d. 其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證號：其他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證書

字號：填寫其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之證書字號，例如醫院填寫衛生主

管機關許可證件字號﹙例如：北市衞醫字第○○○○○○號﹚。採礦業填

寫礦業主管機關許可證件字號﹙例如：礦政採字第○○○○號﹚。 
3e. 公司執照證號：應與公司執照上之編號相同。 
3f. 其他證明文件字號：若事業擁有非上述 3a.~3e.項目之許可證號時填寫於本

欄；若無其他證明文件本欄可免填。 
4. 須適用之污染防治法規：事業是否屬於水污染防治、空氣污染防制、廢棄

物清理、毒性化學物質管理等環保法令所管制之對象。 
5. 環保許可證書字號：填寫環保主管機關核發之空氣污染防制、水污染防

治、廢棄物清理、毒性化學物質管理等證書字號。 
【第四項 事業名稱與座落位置】 

地籍資料：用地地籍資料可向地政事務所申請謄本參考填寫。 
【第五項 土地所有人、使用人、管理人基本資料】 

土地所有人、使用人、管理人基本資料填寫，請註明身分證號、與用

地關係、地址與聯絡方式等必要資訊。 
(五) 事業運作情形（附表二） 

1. 使用原料 
a. 名稱：請填寫製程使用原料之中文名稱。 
b. 最大年用量：請填寫原料年用量最大值。 
c. 月用量範圍：請填寫原料月用量之最小值與最大值。 
d. 單位：請註明最大年用量與月用量之單位。 

2. 產品 
a. 名稱：請填寫製程生產產品之中文名稱。 
b. 最大年產量：請填寫產品年產量最大值。 
c. 月產量範圍：請填寫產品月產量之最小值與最大值。 
d. 單位：請註明最大年產量與月產量之單位。 

3. 燃料 
a. 名稱：請填寫製程使用燃料之中文名稱。 
b. 最大年用量：請填寫燃料年用量最大值。 
c. 月用量範圍：請填寫燃料月用量之最小值與最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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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單位：請註明最大年用量與月用量之單位。 
4. 儲槽設施 

a. 儲槽編號：請依序填寫儲槽編號，並於廠區平面配置圖上標示清楚。 
b. 儲槽類型：屬於地上儲槽或地下儲槽。 
c. 儲槽容量：請填寫儲槽可貯存物質之最大體積。 
d. 單位：請註明儲槽容量之單位。 
e. 貯存物質：請填寫該儲槽目前貯存物質與曾經貯存過之物質。 

5. 污染物資料： 
請填寫製程所產生之廢水、廢棄物、廢氣等污染物下列資料： 

a. 污染物名稱：製程所產生之污染物名稱。 
b. 污染來源：請填寫該污染物產出之製程或設備。 
c. 污染物種類：請填寫該污染物為廢水、廢棄物或廢氣等。 
d. 污染物成分：請填寫該污染物主要含有之物質。 
e. 處理情形：請填寫該污染物之清理設備或方式。 
f. 平均年產量：請填寫該污染物之平均年產出量。 
g. 單位：請註明該污染物之平均年產出量之單位。 

6. 主要生產製程與污染防治資料：請事業敘述主要生產製程與污染防治措施

或設備，可以流程圖方式展現，惟應清楚說明原料、產品、廢棄物、製程

設施等相關性。運作或產出相關含土壤管制污染物之原物料、產品或廢棄

物、毒化物、農藥以及相關污染防治措施等，均應一併詳列。 
(六) 檢測及分析結果（附表三） 

1. 採樣日期（或期程）：填寫執行土壤採樣之日期（或期程）。 
2. 檢測日期（或檢測報告出具日期）：填寫土壤樣品檢測日期（或期程）或

檢測報告出具之日期。 
3. 採樣（含現場篩選、佈點）方法說明：請將本次土壤污染檢測工作之佈點、

篩選方法與採樣流程作一簡要之說明。必要時，可檢附詳細之環境場址評

估報告書或土壤採樣計畫報告書。 
4. 採樣點/佈點資料：將採樣點依序編號，並填寫採樣點 GPS座標（或說明

其詳細位置）、採樣點位置擇定或排除之理由、採樣之方法或工具、採樣

深度（請註明單位）、檢測項目與檢測項目擇定或排除之理由等。 
5. 檢測分析方法：請填寫所依據或參考之檢測方法與其方法編號，若非環保

署公告方法請說明參考方法之出處來源。 
6. 總採樣點數量：填寫本次土壤污染檢測工作之總採樣數，並就採樣時之特

殊之情形加以說明。 
7. 總分析樣品數量：請填寫本次土壤污染檢測工作之各檢測項目樣品數與總

樣品數。 
8. 檢測分析結果：請事業自行比對「土壤污染監測基準」與「土壤污染管制

標準」，若超過監測基準或管制標準，則應註明該採樣點之編號、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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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過法規之檢測項目與倍數。 
(七) 檢測機構（附表四） 

1. 參與規劃評估、採樣、分析工作之檢測機構基本資料與主要工作項目，若

委託非檢測機構之其他環境專業人員或技術顧問機構進行規劃評估，亦應

於本表填寫該人員或機構之基本資料與主要工作項目。 
2. 規劃評估單位除應填寫評估者姓名（或機構名稱）、評估者學歷、相關實

務經歷或證照等資料外，並應簽章填寫聲明書。 
3. 檢測機構名稱、地址與環保署認可證字號：應與檢附證明文件名稱、地址

與證號相符。並填寫檢測機構之負責人、聯絡方式與檢測機構所從事之採

樣或檢測項目。 
(八) 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資料（附表五） 

若有曾經執行過之用地土壤污染檢測成果、環境場址評估報告或其他經主

管機關指定之資料，應按次序排列檢附。 
(九) 其他注意事項 

1. 每頁資料右下角，需按頁依序標註頁數。 
2. 申請者需勾選並檢附附件資料並依序編號，所附圖件及影本以 A4紙張大

小之規格製作或影印，內容應清晰可判讀。 
五、「土壤污染檢測資料」內容自行查核重點 

整治法第九條指定公告事業於提送「土壤污染檢測資料」予所在地主管機關備

查前，應依表一所列重點自行查核。並應注意下列事項： 
(一) 各表格彼此間之填寫之資料是否相符，如事業名稱、地址、採樣點數等。 
(二) 凡證件影本均請加註「與正本相符」字樣。 
(三) 為便利備查作業進行，請項次依序排列各文件，並附上封面裝訂成冊。 
而整治法第八條或第九條指定公告事業可參考或應檢附之「土壤污染檢測資料

」對應表單則如表二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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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土壤污染檢測資料」內容自行查核重點 

項次 資料名稱 對應表單 查核重點 

一 封面 Cover 是否填寫完整 

二 備查申請表 表SP-Z 
1.是否填寫完整 

2.聲明書是否填寫完整並簽章 

三 文件檢核表 表SP-ZA 文件是否備齊 

四 事業基本資料 附表一 是否填寫完整 

五 事業運作情形 附表二 是否填寫完整 

六 檢測及分析結果 附表三 

1.是否填寫完整 

2.擇定檢測項目應提出說明。 

3.分析結果是否超過管制標準 

七 檢測機構 附表四 
1.是否填寫完整 

2.是否為合格檢測機構 

八 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資料 附表五 是否加以說明文件名稱 

 

表二、「土壤污染檢測資料」對應表單 

項次 對應表單 表單名稱與對應內容 整治法第八條適用 整治法第九條適用
- Cover 封面 ◎ ◎ 
一 表SP-Z 備查申請表（申請備查用） × ◎ 
二 表SP-ZA 文件檢核表（申請備查用） × ◎ 
三 附表一 事業基本資料 △ ◎ 
四 附表二 事業運作情形 △ ◎ 
五 附表三 檢測及分析結果 △ ◎ 
六 附表四 檢測機構 △ ◎ 
七 附表五 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資料 △ ◎ 

註：「◎」：表示應檢附；「△」：表示可視需要檢附；「×」：表示無須檢附於「土壤污染檢測資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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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污染檢測資料 

 

 
 
 
 
 
 
 
 
 
 
 
 
 
 
 

事業名稱：                         

事業地址：                         

事業類別：                 

管制編號：                 
 

填寫日期：      年      月      日 
 

 
登 記 號：           
收文日期：           

（本欄位係報請所在地主管機關備查時用， 
並由所在地主管機關填寫） 

 
C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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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污染檢測資料備查申請表（申請備查用）     表 SP-Z 
※符合整治法第九條之指定公告事業檢具土壤污染檢測資料備查時應填寫並檢附本表 

1.事業名稱  2.管制編號         

3.整治法第九條指定公告事業申請原由(請勾選)： 
□(1)設立前 □(2)停業前 □(3)歇業前 

4.申請類別(請勾選)： 
□(1)新提   □(2)第    次補件 

5.檢測時機(請勾選)： 
□(1)開挖整地或改變地形地貌之施工前 
□(2)試運轉（或試車）前   
□(3)停業或歇業前   
□(4)其他（請說明）：                                                                     

6.選用方式(請勾選)： 
□(1)方式一：依「以環境場址潛在土壤污染評估辦理事業用地土壤污染檢測參考指引」（以下簡稱場址

潛在土壤污染評估參考指引）辦理。 
□(2)方式二：依「以網格法辦理事業用地土壤污染檢測參考指引」（以下簡稱網格法參考指引）辦理。

□(3)其他方式（請說明）：                                                                 
                                                                                    

7.檢測及分析結果： 
□(1)檢測及分析結果任一項目超過土壤污染管制標準， 
項目為：                                                                            

□(2)檢測及分析結果任一項目超過土壤污染監測基準， 
項目為：                                                                            

□ (3)檢測及分析結果均無項目超過土壤污染監測基準與管制標準 
□ (4)其他(請說明)：                                                                     

8.聲明書 
申請人（負責人）                      今代表                                    (事業

場所名稱)在法律之約束下，保證本申請表及所附文件，係在本人指導及監督下，經由本人確認合適之人員，妥

善收集、整理及評估所得。據本人對此申請文件之作業要求及本人最佳之認知與信心，本人保證所申報文件俱為

真實、精確及完整，本人深知申報不實資料將受最嚴重之法律處分。 
 

此                致 
 

         市政府 
         縣(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申請人(負責人)簽名：                                職稱：                  蓋章：         
事業場所名稱(加蓋公司印章)：                                                               
地址：                                          聯絡方式：                                
申請日期：中華民國           年               月             日 

 

註：請於填寫及備妥申請資料後，自行依本表檢核資料之完整性。 頁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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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污染檢測資料備查所需文件檢核表（申請備查用）  表 SP-ZA 
※符合整治法第九條規定之指定公告事業檢具土壤污染檢測資料備查時應填寫並檢附本表 
項次 資料名稱 資料內容 對應表單 

一 備查申請表（申請備查用） □備查申請表（申請備查用） 表SP-Z 

二 文件檢核表（申請備查用） □文件檢核表（申請備查用） 表SP-ZA 

三 事業基本資料 

□事業基本資料 
□證明文件： 
□負責人身份證正反面影本 
□工廠登記證影本 
□公司執照影本 
□營利事業登記證影本 
□其他，請說明： 
□廠區配置圖 

附表一 

四 事業運作情形 □事業運作情形 附表二 

五 檢測及分析結果 □檢測及分析結果 
□檢測分析與品管品保報告 附表三 

六 檢測機構 □檢測機構 
□許可文件影本 附表四 

七 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資料 

□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資料，請說明： 

 

 

 

 

 

 

附表五 

八 備註 

 

 

 

 

 

 
 

註：請於填寫及備妥申請資料後，自行依本表檢核資料之完整性。 頁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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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事業基本資料表 
一、事業名稱與座落位置 
1.名稱  2.管制編號         

3a.地址 
3b.郵遞區號：□□□□□           3c.鄉鎮代碼：□□□□□ 
      縣      鄉 鎮      村    鄰         路    段     巷      弄      號     樓 
     (市)      區(市)     (里) 

4a.總公司名稱  4b.總公司電話  
4c.總公司地址  
5.事業場所核准設立登記日期 民國   年   月   日 6.開始營運日期  民國   年   月   日 
7.大門位置之經緯座標 東經(UTM-X)：                   北緯(UTM-Y)： 
8a.用地類別  8b.用地代碼  
9a.所在工業區名稱  9b.工業區代碼  
10a.事業類別名稱  10b.事業類別代碼  
二、負責人（聯絡人）姓名、身分證明文件字號、住址及聯絡電話 
1a.負責人姓名  1b.職稱  1c.身份證/護照字號           
1d.電話  1e.傳真  1f.電子郵件帳號   

1g.負責人住址       縣      鄉 鎮      村    鄰       路    段     巷     弄     號     樓
     (市)      區(市)     (里) 

2a.負責人授權之代理人姓名  2b.職稱  2c.身份證/護照字號           
2d.電話  2e.傳真  2f.電子郵件帳號  
三、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登記、執照或其他證明文件字號 
1a.資本額 元 1b.員工人數 人

2a.用地總面積 M2 2b.廠房總面積 M2 2c.作業總樓板面積 M2

3.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之相關許可、登記、執照或其他證件字號 
3a.營利事業統一編號  3b.公民營廢棄物處理機構許可證號  
3c.工廠登記證編號  3d.其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證號  
3e.公司執照證號   3f.其他證明文件字號  
四、地籍資料 

地政編號 
縣市鄉鎮別 段 小段 地號

使用地類別 
面積 

(平方公尺) 
土地所有人 

       
       
       
       
       
       
       

五、土地所有人、使用人或管理人基本資料 
姓名 身分證號 與用地關係 地址 聯絡方式 

     
     
     
     
     
     
     

※請檢附負責人身份證正反面影本、工廠登記證影本、公司執照影本、營利事業登記證影本、其他相關

許可文件影本等證明文件。 
※請檢附廠區配置圖，於圖面請註明事業用地、設施所在位置與調查檢測資訊，並加註方位與比例尺。

※本表不敷填寫時請自行影印空白表格使用，填妥後請在右上角填寫管制編號，右下角填寫頁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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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事業運作情形 

 管制編號         

a.名稱 b.最大年用量 c.月用量範圍 d.單位 
  ~  
  ~  
  ~  
  ~  

1. 
使

用

原

料   ~  
a.名稱 b.最大年產量 c.月產量範圍 d.單位 

  ~  
  ~  
  ~  
  ~  

2.
產

品 

  ~  
a.名稱 b.最大年用量 c.月用量範圍 d.單位 

  ~  
  ~  

3.
燃

料   ~  
e.貯存物質 a.儲槽編號 b.儲槽類型 c.儲槽容量 d.單位 

曾經貯存 目前貯存

 □地上  □地下     
 □地上  □地下     
 □地上  □地下     
 □地上  □地下     

4.
儲

槽

設

施 
 □地上  □地下     
請填寫製程所產生之廢水、廢棄物、廢氣等污染物。 
a.污染物名稱 b.污染來源 c.污染物種類 d.污染物成分 e.處理情形 f.平均年產量 g.單位 
       
       
       
       
       
       
       
       
       

5.
污

染

物

資 
料 

       
6.
主

要

生

產

製

程

與

污

染

防

治

資

料 

事業主要生產製程與污染防治措施敘述： 
 
 
 
 
 
 
 
 
 
 
 
 
 
 
 

※本表不敷填寫時請自行影印空白表格使用，填妥後請在右上角填寫管制編號，右下角填寫頁次。 頁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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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檢測及分析結果表 

 管制編號        

1.採樣日期(或期程)  
2.檢測日期（或檢測報告出具日期）  

3.採樣(含現場篩選、佈點)方法說明 

 
 
 
 

編號 位置 
(座標) 

位置(擇定/排除)
理由說明 

採樣方法

(工具) 
採樣

深度
檢測項目 項目(擇定/排除)

理由說明 
       
       
       
       
       
       
       
       
       
       

4.採樣點/佈點資料 

       
檢測分析項目 依據方法(方法編號) 環保署公告方法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5.檢測分析方法 

  □是 □否 

6.總採樣點數量 
總採樣點數量計    點。 
說明： 
 

7.總分析樣品數量 

分析重金屬樣品數             個，分析有機化合物樣品數         個， 
分析農  藥樣品數             個，分析其他有機化合物樣品數     個， 
其他項目分析樣品數           個， 
總檢測分析樣品數量合計       個。 
(1)有無超出土壤污染監測基準之項目：□有（請填下表），合計    點     □無 
採樣點編號 採樣點位置 超過監測基準項目 檢測值 超過法規值倍數

     
     
(2)有無超出土壤污染管制標準之項目：□有（請填下表），合計    點     □無 
採樣點編號 採樣點位置 超過監測基準項目 檢測值 超過法規值倍數

     

8.檢測分析結果 

     
※請檢附檢測分析與品保品管報告。 
※本表不敷填寫時請自行影印空白表格使用，填妥後請在右上角填寫管制編號，右下角填寫頁次。 頁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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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檢測機構 

 管制編號        

請填寫參與之執行機構相關基本資料。 
規劃評估人員或機構 

(1)評估者姓名或機構名稱： 
(2)評估者學歷： 
(3)相關實務經歷與證照： 
(4)聲明書 
本人(或機構負責人)          已依一般公認學理、相關環保法規及檢測方法之規範下，客觀地

完成目標場址之環境場址評估或土壤採樣規劃工作，本人(或機構負責人)深知為不實之事項而提

供不實資料或於業務上作成之文書為虛偽記載者，將受最嚴重之法律處分。 
評估者(或機構負責人)簽名：                      職稱：                  蓋章：       
地址：                                         聯絡電話：                           
填寫日期：中華民國           年               月             日 

檢測機構 
基本資料 主要工作（請勾選） 

□採樣： □分析： (1)檢測機構名稱： 
(2)檢測機構地址： 
(3)環保署認可證字號：環署環檢字第   號 
(4)負責人： 
(5)聯絡方式： 

□重金屬

□有機物

□重金屬 □農藥  □戴奧辛 
□VOC   □SVOC □多氯聯苯

□總石油碳氫化合物 
□其他項目，請說明： 
 
 

□採樣： □分析： (1)檢測機構名稱： 
(2)檢測機構地址： 
(3)環保署認可證字號：環署環檢字第   號 
(4)負責人： 
(5)聯絡方式： 

□重金屬

□有機物

□重金屬 □農藥  □戴奧辛 
□VOC   □SVOC □多氯聯苯

□總石油碳氫化合物 
□其他項目，請說明： 
 
 

□採樣： □分析： (1)檢測機構名稱： 
(2)檢測機構地址： 
(3)環保署認可證字號：環署環檢字第   號 
(4)負責人： 
(5)聯絡方式： 

□重金屬

□有機物

□重金屬 □農藥  □戴奧辛 
□VOC   □SVOC □多氯聯苯

□總石油碳氫化合物 
□其他項目，請說明： 
 
 

□採樣： □分析： (1)檢測機構名稱： 
(2)檢測機構地址： 
(3)環保署認可證字號：環署環檢字第   號 
(4)負責人： 
(5)聯絡方式： 

□重金屬

□有機物

□重金屬 □農藥  □戴奧辛 
□VOC   □SVOC □多氯聯苯

□總石油碳氫化合物 
□其他項目，請說明： 
 
 

1. 
執 
行 
單 
位 
基 
本 
資 
料 

備註欄： 
 
 

2.證明文件：請檢附前述機構許可文件影本。 
※本表不敷填寫時請自行影印空白表格使用，填妥後請在右上角填寫管制編號，右下角填寫頁次。 頁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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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五、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資料 

 管制編號         

※檢附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資料請加以說明（例如環境場址評估報告書、土壤採樣計畫或事業過去曾

經執行過之用地土壤污染檢測或環境場址評估工作成果報告等資料）。 

 

 

 

 

 

 

 

 

 

 

 

 

 

 

 

 

 

 

 

 

 

 

 

 

 

 

 

 

 

 

 

 

※本表不敷填寫時請自行影印空白表格使用，填妥後請在右上角填寫管制編號，右下角填寫頁次。 頁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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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土壤污染檢測資料備查申請各項代碼表 
一、行政院主計處「中華民國行業分類標準」代碼表（事業類別代碼） 
二、郵遞區號代碼表 
三、鄉鎮代碼表 
四、用地類別代碼表 
五、工業區代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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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行政院主計處「中華民國行業分類標準」代碼表（事業類別代碼） 
代碼 名稱 代碼 名稱 代碼 名稱 
111 稻作栽培業 841 糖果製造業 1202 鞋類製造業 
112 雜糧栽培業 842 烘焙炊蒸食品製造業 1203 行李箱及手提袋製造業 
113 特用作物栽培業 851 食用油脂製造業 1209 其他皮革、毛皮製品製造業 
114 蔬菜栽培業 852 製粉業 1301 製材業 
115 果樹栽培業 853 碾穀業 1302 合板製造業 
116 食用菌菇類栽培業 861 砂糖製造業 1303 組合木材製造業 
117 甘蔗栽培業 869 其他糖類製造業 1304 木質容器製造業 
118 花卉栽培業 871 味精製造業 1305 竹、藤製品製造業 
119 其他農藝及園藝業 872 食用鹽製造業 1309 其他木製品製造業 
121 牛飼育業 873 醬油製造業 1411 木製家具及裝設品製造業 
122 猪飼育業 874 調味醬製造業 1412 竹、藤製家具及裝設品製造業
123 雞飼育業 875 食用醋製造業 1419 其他非金屬家具及裝設品製造業 

124 鴨飼育業 879 其他調味品製造業 1420 金屬家具及裝設品製造業 
129 其他畜牧業 881 酒類釀造配製業 1430 家具及裝設品表面塗裝業 
131 作物栽培服務業 882 啤酒製造業 1510 紙漿製造業 
132 農產品整理業 883 非酒精飲料製造業 1521 紙張製造業 
133 園藝服務業 891 麵條、粉條類食品製造業 1522 紙板製造業 
134 畜牧服務業 892 飼料配製業 1530 加工紙製造業 
139 其他農事服務業 893 製茶業 1540 紙容器製造業 
211 造林業 894 豆類加工食品製造業 1591 家庭及衛生用紙製造業 
212 特殊林木經營業 895 即食餐食製造業 1599 未分類其他紙製品製造業 
221 伐木業 899 未分類其他食品製造業 1610 製版業 
222 薪炭業 900 菸草製造業 1620 印刷業 
223 野生物採捕業 1011 棉紡紗業 1630 印刷品裝訂及加工業 
311 遠洋漁業 1012 毛紡紗業 1690 其他印刷輔助業 
312 近海漁業 1013 人造纖維0紡紗業 1711 基本化學工業 
313 沿岸漁業 1014 人造纖維加工絲業 1712 石油化工原料製造業 
314 內陸漁撈業 1019 其他紡紗業 1713 肥料製造業 
321 海面養殖業 1021 棉梭織布業 1720 人造纖維製造業 
322 內陸養殖業 1022 毛梭織布業 1731 合成樹脂及塑膠製造業 
329 其他水產養殖業 1023 人造纖維梭織布業 1732 合成橡膠製造業 
411 石油及天然氣礦業 1024 針織布業 1790 其他化學材料製造業 
412 地熱礦業 1029 其他織布業 1810 塗料、染料及顏料製造業 
420 煤礦業 1030 不織布業 1821 原料藥製造業 
510 金屬礦業 1041 繩、纜、網製造業 1822 西藥製造業 
521 鹽業 1042 氈、毯製造業 1823 生物藥品製造業 
522 土礦業 1043 漁網製造業 1824 中藥製造業 
523 石礦業 1050 印染整理業 1825 體外檢驗試劑製造業 
529 其他非金屬礦業 1090 其他紡織業 1826 農藥及環境衛生用藥製造業 
611 陸上採土業 1111 梭織外衣製造業 1830 清潔用品製造業 
612 陸上採石業 1112 梭織內衣及睡衣製造業 1840 化粧品製造業 
621 河川砂礫採取業 1121 針織外衣製造業 1890 其他化學製品製造業 
622 濱海及海域砂礫採取業 1122 針織內衣及睡衣製造業 1910 石油煉製業 
690 其他土石採取業 1130 紡織帽製造業 1990 其他石油及煤製品製造業 
810 屠宰業 1141 襪類製造業 2001 輪胎製造業 
820 乳品製造業 1142 紡織手套製造業 2002 工業用橡膠製品製造業 
831 罐頭食品製造業 1149 其他服飾品製造業 2009 其他橡膠製品製造業 
832 冷凍食品製造業 1191 毛巾製造業 2101 塑膠皮、板、管材製造業 
833 脫水食品製造業 1199 未分類其他紡織製品製造業 2102 塑膠膜袋製造業 
834 醃漬食品製造業 1201 皮革、毛皮整製業 2103 塑膠日用品製造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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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碼 名稱 代碼 名稱 代碼 名稱 

2104 塑膠皮製品製造業 2492 閥類製造業 2811 發電、輸電、配電機械製造修配業

2105 工業用塑膠製品製造業 2493 金屬彈簧製造業 2812 電線及電纜製造業 

2106 強化塑膠製品製造業 2494 金屬線製品製造業 2821 冷凍空調器具製造業 

2109 其他塑膠製品製造業 2499 未分類其他金屬製品製造業 2822 洗衣設備製造業 

2211 陶瓷衛浴設備製造業 2511 鍋爐製造修配業 2823 電熱器具製造業 

2212 陶瓷餐具製造業 2512 原動機製造修配業 2824 電扇製造業 

2213 陶瓷藝術品製造業 2520 農業及園藝機械製造修配業 2829 其他家用電器製造業 

2214 陶瓷建材製造業 2531 金屬切削工具機製造修配業 2831 電燈泡及燈管製造業 

2215 科學用、工業用陶瓷製品製造業 2532 金屬成型工具機製造修配業 2832 照明器具製造業 

2219 其他陶瓷製品製造業 2533 金屬機械手工具製造修配業 2840 電池製造業 

2221 平板玻璃及其製品製造業 2534 非傳統加工設備製造修配業 2890 其他電力器材製造業 

2222 玻璃容器製造業 2539 其他金屬加工用機械製造修配業 2911 船舶建造修配業 

2223 玻璃纖維製品製造業 2541 食品飲料機械製造修配業 2912 船舶機械及零件製造業 

2229 其他玻璃及玻璃製品製造業 2542 紡織及成衣機械製造修配業 2913 海上結構物建造修配業 

2231 水泥製造業 2543 木工機械製造修配業 2921 軌道車輛製造修配業 

2232 預拌混凝土製造業 2544 造紙機械製造修配業 2922 軌道車輛零件製造業 

2233 水泥製品製造業 2545 印刷機械製造修配業 2931 汽車製造業 

2240 耐火材料製造業 2546 化工機械製造修配業 2932 汽車零件製造業 

2250 石材製品製造業 2547 塑膠、橡膠機械製造修配業 2941 機車製造業 

2291 建築用黏土製品製造業 2548 電子及半導體生產設備製造修配業 2942 機車零件製造業 

2292 工業及研磨材料製造業 2549 其他專用生產機械製造修配業 2951 自行車製造業 

2293 石灰製造業 2551 建築機械設備製造修配業 2952 自行車零件製造業 

2294 石膏製品製造業 2552 礦業機械設備製造修配業 2961 航空器製造修配業 

2299 未分類其他非金屬礦物製品製造業 2560 事務機器製造業 2962 航空器零件製造業 

2311 鋼鐵冶鍊業 2570 污染防治設備製造修配業 2990 其他運輸工具及零件製造修配業 

2312 鋼鐵鑄造業 2581 空氣壓縮機及泵製造修配業 3011 量測儀器及控制設備製造業 

2313 鋼鐵軋延及擠型業 2582 液壓、氣壓傳動零組件製造修配業 3019 其他精密儀器製造業 

2314 鋼線鋼纜製造業 2583 軸承、齒輪及動力傳動裝置製造修配業 3021 照相及攝影器材製造業 

2315 廢車船解體及廢鋼鐵處理業 2584 包裝機械製造修配業 3022 眼鏡及透鏡片製造業 

2319 其他鋼鐵基本工業 2585 輸送機械設備製造修配業 3029 其他光學器材製造業 

2321 鍊鋁業 2591 飲用水設備製造修配業 3030 醫療器材及設備製造業 

2322 鋁鑄造業 2592 金屬模具製造業 3040 鐘錶製造業 

2323 鋁材軋延、伸線、擠型業 2599 未分類其他機械製造修配業 3111 體育用品製造業 

2331 鍊銅業 2611 電腦製造業 3112 玩具製造業 

2332 銅鑄造業 2612 電腦終端裝置製造業 3113 樂器製造業 

2333 銅材軋延、伸線、擠型業 2613 電腦週邊設備製造業 3114 文具製造業 

2341 鍊鎂業 2614 電腦組件製造業 3191 珠寶及貴金屬製品製造業 

2342 鎂鑄造業 2619 其他電腦設備製造業 3192 拉鍊及鈕扣製造業 

2343 鎂材軋延、伸線、擠型業 2621 有線通信機械器材製造業 3199 未分類其他工業製品製造業 

2390 其他金屬基本工業 2622 無線通信機械器材製造業 3300 電力供應業 

2411 金屬鍛造業 2631 電視機、錄放影機製造業 3400 氣體燃料供應業 

2412 粉末冶金業 2632 電唱機、收錄音機製造業 3500 熱能供應業 

2420 金屬手工具製造業 2639 其他視聽電子產品製造業 3600 用水供應業 

2431 金屬結構製造業 2640 資料儲存媒體製造及複製業 3801 一般土木工程業 

2432 金屬建築組件製造業 2710 半導體製造業 3802 道路工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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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碼 名稱 代碼 名稱 代碼 名稱 

4002 管道工程業 4542 電力電子設備批發業 4742 機車零售業 
4003 冷凍、通風及空調工程業 4543 事務機器批發業 4743 汽機車零配件、用品零售業 
4100 建物裝修及裝潢業 4544 電腦及其週邊設備、軟體批發業 4744 汽機車車胎零售業 
4200 其他營造業 4545 精密儀器批發業 4751 百貨公司業 
4411 米糧批發業 4549 其他機械器具批發業 4752 超級市場業 
4412 蔬果批發業 4551 汽車批發業 4753 連鎖式便利商店業 
4413 花卉批發業 4552 機車批發業 4754 零售式量販業 
4414 家畜批發業 4553 汽機車零配件、用品批發業 4759 其他綜合商品零售業 
4415 家禽批發業 4554 汽機車車胎批發業 4791 中古商品零售業 
4416 水產品批發業 4560 綜合商品批發業 4799 未分類其他零售業 
4419 其他農畜水產品批發業 4570 商品經紀業 4811 電子購物及郵購業 
4421 冷凍調理食品批發業 4591 飼料批發業 4812 直銷業 
4422 食用油脂批發業 4592 回收物料批發業 4819 其他無店面零售業 
4423 菸酒批發業 4599 未分類其他批發業 5011 觀光旅館業 
4424 非酒精飲料批發業 4611 米糧零售業 5012 一般旅館業 
4425 茶葉批發業 4612 蔬果零售業 5090 其他住宿服務業 
4429 其他食品什貨批發業 4613 花卉零售業 5110 餐館業 
4431 布疋批發業 4614 肉類零售業 5120 飲料店業 
4432 成衣批發業 4615 水產品零售業 5191 飲酒店、啤酒屋 
4433 鞋類批發業 4619 其他農畜水產品零售業 5199 未分類其他餐飲業 
4434 行李箱及手提袋批發業 4620 食品什貨零售業 5310 鐵路運輸業 
4435 服飾配件批發業 4631 布疋零售業 5320 大眾捷運系統運輸業 
4439 其他衣著、服飾品批發業 4632 成衣零售業 5331 公共汽車客運業 
4441 家庭電器批發業 4633 鞋類零售業 5332 計程車客運業 
4442 家具批發業 4634 行李箱及手提袋零售業 5333 一般汽車客運業 
4443 寢具批發業 4635 服飾配件零售業 5340 汽車貨運業 
4444 室內裝設品批發業 4639 其他衣著、服飾品零售業 5390 其他陸上運輸業 
4445 攝影器材批發業 4641 家庭電器零售業 5410 海洋水運業 
4449 其他家庭設備及用品批發業 4642 家具零售業 5420 內河及湖泊水運業 
4451 藥品及醫療用品批發業 4643 寢具零售業 5510 民用航空運輸業 
4452 化粧品批發業 4644 室內裝設品零售業 5520 普通航空業 
4453 清潔用品批發業 4645 攝影器材零售業 5600 儲配運輸物流業 
4461 書籍、文具批發業 4649 其他家庭設備及用品零售業 5710 旅行業 
4462 運動用品、器材批發業 4651 藥品及醫療用品零售業 5720 報關業 
4463 玩具、娛樂用品批發業 4652 化粧品零售業 5730 船務代理業 
4464 樂器批發業 4653 清潔用品零售業 5741 陸上貨運承攬業 
4470 鐘錶、眼鏡批發業 4661 書籍、文具零售業 5742 海洋貨運承攬業 
4480 首飾及貴金屬批發業 4662 運動用品、器材零售業 5743 航空貨運承攬業 
4511 木製建材批發業 4663 玩具、娛樂用品零售業 5750 陸上運輸輔助業 
4512 磚瓦、砂石、水泥及其製品批發業 4664 樂器零售業 5761 港埠業 
4513 磁磚、貼面石材、衛浴設備批發業 4670 鐘錶、眼鏡零售業 5769 其他水上運輸輔助業 
4514 板玻璃批發業 4680 首飾及貴金屬零售業 5770 航空運輸輔助業 
4515 漆料、塗料批發業 4711 漆料、塗料零售業 5790 其他運輸輔助業 
4516 金屬建材批發業 4719 其他建材零售業 5801 普通倉儲業 
4519 其他建材批發業 4721 加油站業 5802 冷凍冷藏倉儲業 
4521 化學原料批發業 4729 其他燃料零售業 5910 郵政業 
4522 化學製品批發業 4731 電腦及其週邊設備、軟體零售業 5920 快遞服務業 
4531 石油製品燃料批發業 4732 精密儀器零售業 6000 電信業 
4539 其他燃料批發業 4739 其他機械器具零售業 6211 中央銀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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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碼 名稱 代碼 名稱 代碼 名稱 

4541 機械批發業 4741 汽車零售業 6212 本國銀行業 
6213 外國銀行業 7310 資料處理服務業 8720 文學及藝術業 
6220 信用合作社業 7321 網路資訊供應業 8730 藝文服務業 
6230 農會、漁會信用部 7322 新聞供應業 8741 職業運動業 
6240 信託投資業 7329 其他資訊供應服務業 8742 運動場館業 
6250 郵政儲金匯兌業 7401 投資顧問業 8749 其他運動服務業 
6291 票券金融業 7402 管理顧問業 8750 藝人及模特兒等經紀業 
6292 典當業 7403 環境顧問業 8800 圖書館及檔案保存業 
6293 信用卡業 7409 其他顧問服務業 8900 博物館、歷史遺址及類似機構

6294 金融投資業 7510 自然科學研究發展服務業 9001 遊樂園業 
6295 民間融資業 7520 社會及人文科學研究發展服務業 9002 視聽及視唱業 
6296 融資性租賃業 7530 綜合研究發展服務業 9003 特殊娛樂業 
6299 未分類其他金融及輔助業 7601 一般廣告業 9004 電子遊戲場業 
6311 證券商 7602 戶外廣告業 9009 其他休閒服務業 
6312 證券投資顧問業 7609 其他廣告業 9201 人力供應業 
6313 證券投資信託業 7701 市場研究及民意調查業 9202 保全服務業 
6314 證券金融業 7702 攝影業 9203 徵信服務業 
6319 其他證券業 7703 翻譯服務業 9204 建築物清潔服務業 
6321 期貨商 7704 獸醫服務業 9205 病媒防治業 
6329 其他期貨業 7705 環境檢測服務業 9206 影印業 
6410 人身保險業 7709 未分類其他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9209 其他支援服務業 
6420 財產保險業 7910 學前教育事業 9301 廢棄物清除業 
6430 社會保險業 7920 小學 9302 廢棄物處理業 
6440 再保險業 7930 中學 9303 廢(污)水處理業 
6450 保險輔助業 7940 職業學校 9309 其他環境衛生及污染防治服務業 
6490 其他保險業 7950 大專校院 9410 宗教組織 
6611 不動產投資業 7960 特殊教育事業 9421 工商業團體 
6612 不動產經紀業 7990 其他教育服務業 9422 自由職業團體 
6691 不動產管理業 8110 醫院 9423 勞工團體 
6699 未分類其他不動產業 8120 診所 9424 農民團體 
6711 產業用機械設備租賃業 8191 衛生所及衛生室 9491 政治團體 
6712 營造用機械設備租賃業 8192 醫事技術業 9499 未分類其他組織 
6713 事務用機械設備租賃業 8193 助產業 9511 汽車維修業 
6714 電腦及週邊設備租賃業 8199 未分類其他醫療保健服務業 9512 汽車美容業 
6719 其他機械設備租賃業 8201 兒童及少年福利服務業 9591 電器及電子產品修理業 
6721 汽車租賃業 8202 老人福利服務業 9592 機車修理業 
6722 船舶租賃業 8203 身心障礙者福利服務業 9599 未分類其他器物修理業 
6723 貨櫃租賃業 8204 婦女福利服務業 9610 洗衣業 
6729 其他運輸工具設備租賃業 8209 其他社會福利服務業 9620 理髮及美容業 
6731 運動及娛樂用品租賃業 8410 新聞出版業 9630 殯葬服務業 
6732 影片及錄影節目帶租賃業 8420 雜誌（期刊）出版業 9640 停車場業 
6739 其他物品租賃業 8430 書籍出版業 9650 家事服務業 
6911 律師業 8491 有聲出版業 9691 相片沖洗業 
6912 代書事務服務業 8492 軟體出版業 9692 浴室業 
6919 其他法律服務業 8499 未分類其他出版業 9693 裁縫業 
6920 會計服務業 8510 電影片製作業 9699 未分類其他個人服務業 
7000 建築及工程技術服務業 8520 電影片發行業 9811 政府機關 
7101 室內設計業 8530 電影片映演業 9812 民意機關 
7102 積體電路設計業 8540 電影輔助業 9820 國防事業 
7109 其他專門設計服務業 8610 廣播業 9901 國際組織 
7201 電腦軟體服務業 8620 電視業 9902 外國使領館 
7202 電腦系統整合服務業 8630 廣播電視節目供應業 9909 其他外國機構 
7209 其他電腦系統設計服務業 8710 技藝表演業   
資料來源：行政院主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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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郵遞區號代碼表 

縣市 
鄉鎮 

郵遞 
區號 

縣市 
鄉鎮 

郵遞 
區號 

縣市

鄉鎮

郵遞

區號

縣市

鄉鎮

郵遞

區號

縣市 
鄉鎮 

郵遞 
區號 

縣市

鄉鎮

郵遞

區號

臺北市  新竹縣  和平 424東石 614山上 743 來義 922
中正區 100 竹北 302 新社 426 六腳 615新市 744 萬巒 923
大同區 103 湖口 303 潭子 427新港 616安定 745 崁頂 924
中山區 104 新豐 304 大雅 428民雄 621高雄市  新埤 925
松山區 105 新埔 305 神岡 429大林 622新興區 800 南州 926
大安區 106 關西 306 大肚 432溪口 623前金區 801 林邊 927
萬華區 108 芎林 307 沙鹿 433義竹 624芩雅區 802 東港 928
信義區 110 寶山 308 龍井 434布袋 625鹽埕區 803 琉球 929
士林區 111 竹東 310 梧棲 435雲林縣 鼓山區 804 佳冬 931
北投區 112 五峰 311 清水 436斗南 630旗津區 805 新園 932
內湖區 114 橫山 312 大甲 437大埤 631前鎮區 806 枋寮 940
南港區 115 尖石 313 外埔 438虎尾 632三民區 807 枋山 941
文山區 116 北埔 314 大安 439土庫 633楠梓區 811 春日 942
基隆市  峨嵋 315 彰化縣 褒忠 634小港區 812 獅子 943
仁愛區 200 桃園縣  彰化 500東勢 635左營區 813 車城 944
信義區 201 中壢 320 芬園 502臺西 636高雄縣  牡丹 945
中正區 202 平鎮 324 花壇 503 崙背 637仁武 814 恆春 946
中山區 203 龍潭 325 秀水 504麥寮 638大社 815 滿州 947
安樂區 204 楊梅 326 鹿港 505斗六 640岡山 820 臺東縣
暖暖區 205 新屋 327 福興 506 林內 643 路竹 821 臺東 950
七堵區 206 觀音 328 線西 507古坑 646阿蓮 822 綠島 951
臺北縣  桃園 330 和美 508莿桐 647田寮 823 蘭嶼 952
萬里 207 龜山 333 伸港 509西螺 648燕巢 824 延平 953
金山 208 八德 334 員林 510二崙 649橋頭 825 卑南 954
板橋 220 大溪 335 社頭 511 北港 651梓官 826 鹿野 955
汐止 221 復興 336 永靖 512水林 652彌陀 827 關山 956
深坑 222 大園 337 埔心 513口湖 653永安 828 海端 957
石碇 223 蘆竹 338 溪湖 514四湖 654湖內 829 池上 958
瑞芳 224 苗栗縣  大村 515元長 655鳳山 830 東河 959
平溪 226 竹南 350 埔鹽 516臺南市 大寮 831 成功 961
雙溪 227 頭份 351 田中 520中區 700 林園 832 長濱 962
貢寮 228 三灣 352 北斗 521東區 701鳥松 833 太麻里 963
新店 231 南庄 353 田尾 522南區 702大樹 840 金峰 964
坪林 232 獅潭 354 埤頭 523西區 703旗山 842 大武 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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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 
鄉鎮 

郵遞 
區號 

縣市 
鄉鎮 

郵遞 
區號 

縣市

鄉鎮

郵遞

區號

縣市

鄉鎮

郵遞

區號

縣市 
鄉鎮 

郵遞 
區號 

縣市

鄉鎮

郵遞

區號

烏來 233 後龍 356 溪州 524 北區 704美濃 843 達仁 966
永和 234 通霄 357 竹塘 525安平區 708 六龜 844 花蓮縣

中和 235 苑裡 358 二林 526安南區 709內門 845 花蓮 970
土城 236 苗栗 360 大城 527臺南縣 杉林 846 新城 971
三峽 237 造橋 361 芳苑 528永康 710甲仙 847 秀林 972
樹林 238 頭屋 362 二水 530歸仁 711桃源 848 吉安 973
鶯歌 239 公館 363 南投縣 新化 712三民 849 壽豐 974
三重 241 大湖 364 南投 540左鎮 713茂林 851 鳳林 975
新莊 242 泰安 365 中寮 541玉井 714茄萣 852 光復 976
泰山 243 銅鑼 366 草屯 542楠西 715澎湖縣  豐濱 977
林口 244 三義 367 國姓 544南化 716馬公 880 瑞穗 978
蘆洲 247 西湖 368 埔里 545仁德 717西嶼 881 萬榮 979
五股 248 卓蘭 369 仁愛 546關廟 718望安 882 玉里 981
八里 249 臺中市  名間 551 龍崎 719七美 883 卓溪 982
淡水 251 中區 400 集集 552官田 720白沙 884 富里 983
三芝 252 東區 401 水里 553麻豆 721湖西 885 金門縣
石門 253 南區 402 魚池 555佳里 722屏東縣  金沙 890
宜蘭縣  西區 403 信義 556西港 723屏東 900 金湖 891
宜蘭 260 北區 404 竹山 557七股 724三地門 901 金寧 892
頭城 261 北屯區 406 鹿谷 558將軍 725霧臺 902 金城 893
礁溪 262 西屯區 407 嘉義市 600學甲 726瑪家 903 烈嶼 894
壯圍 263 南屯區 408 嘉義縣 北門 727九如 904 烏坵 896
員山 264 臺中縣  番路 602新營 730 里港 905 連江縣
羅東 265 太平 411 梅山 603後壁 731高樹 906 南竿 209
三星 266 大里 412 竹崎 604白河 732盬埔 907 北竿 210
大同 267 霧峰 413 阿里山 605東山 733長治 908 莒光 211
五結 268 烏日 414 中埔 606 六甲 734 麟洛 909 東引 212
冬山 269 豐原 420 大埔 607下營 735竹田 911 南海諸島 
蘇澳 270 后里 421 水上 608 柳營 736內埔 912 東沙 817
南澳 272 石岡 422 鹿草 611鹽水 737萬丹 913 南沙 819
新竹市 300 東勢 423 太保 612善化 741潮州 920 釣魚台 290

    朴子 613大內 742泰武 921 
資料來源：郵政總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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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鄉鎮別代碼表 
代碼 鄉鎮別 代碼 鄉鎮別 代碼 鄉鎮別 代碼 鄉鎮別 
4001 板橋市 9092 后里鄉 14184 新營市 17276 成功鎮 
4002 三重市 9093 神岡鄉 14185 鹽水鎮 17277 關山鎮 
4003 永和市 9094 潭子鄉 14186 白河鎮 17278 卑南鄉 
4004 中和市 9095 大雅鄉 14187 麻豆鎮 17279 大武鄉 
4005 新店市 9096 新社鄉 14188 佳里鎮 17280 太麻里 
4006 新莊市 9097 石崗鄉 14189 新化鎮 17281 東河鄉 
4007 樹林市 9098 外埔鄉 14190 善化鎮 17282 長濱鄉 
4008 鶯歌鎮 9099 大安鄉 14191 學甲鎮 17283 鹿野鄉 
4009 三峽鎮 9100 烏日鄉 14192 柳營鄉 17284 池上鄉 
4010 淡水鎮 9101 大肚鄉 14193 後壁鄉 17285 綠島鄉 
4011 汐止市 9102 龍井鄉 14194 東山鄉 17286 延平鄉 
4012 瑞芳鎮 9103 霧峰鄉 14195 下營鄉 17287 海端鄉 
4013 土城市 9104 太平市 14196 六甲鄉 17288 達仁鄉 
4014 蘆洲市 9105 大里市 14197 官田鄉 17289 金峰鄉 
4015 五股鄉 9106 和平鄉 14198 大內鄉 17290 蘭嶼鄉 
4016 泰山鄉 10107 彰化市 14199 西港鄉 18291 花蓮市 
4017 林口鄉 10108 鹿港鎮 14200 七股鄉 18292 鳳林鎮 
4018 深坑鄉 10109 和美鎮 14201 將軍鄉 18293 玉里鎮 
4019 石碇鄉 10110 北斗鎮 14202 北門鄉 18294 新城鄉 
4020 坪林鄉 10111 員林鎮 14203 新市鄉 18295 吉安鄉 
4021 三芝鄉 10112 溪湖鎮 14204 安定鄉 18296 壽豐鄉 
4022 石門鄉 10113 田中鎮 14205 山上鄉 18297 光復鄉 
4023 八里鄉 10114 二林鎮 14206 玉井鄉 18298 豐濱鄉 
4024 平溪鄉 10115 線西鄉 14207 楠西鄉 18299 瑞穗鄉 
4025 雙溪鄉 10116 伸港鄉 14208 南化鄉 18300 富里鄉 
4026 貢寮鄉 10117 福興鄉 14209 左鎮鄉 18301 秀林鄉 
4027 金山鄉 10118 秀水鄉 14210 仁德鄉 18302 萬榮鄉 
4028 萬里鄉 10119 花壇鄉 14211 歸仁鄉 18303 卓溪鄉 
4029 烏來鄉 10120 芬園鄉 14212 關廟鄉 19000 澎湖縣 
5030 宜蘭市 10121 大村鄉 14213 龍崎鄉 19304 馬公市 
5031 羅東鎮 10122 埔鹽鄉 14214 永康市 19305 湖西鄉 
5032 蘇澳鎮 10123 埔心鄉 15215 鳳山市 19306 白沙鄉 
5033 頭城鎮 10124 永靖鄉 15216 岡山鎮 19307 西嶼鄉 
5034 礁溪鄉 10125 社頭鄉 15217 旗山鎮 19308 望安鄉 
5035 壯圍鄉 10126 二水鄉 15218 美濃鎮 19309 七美鄉 
5036 員山鄉 10127 田尾鄉 15219 林園鄉 20310 中正區 
5037 冬山鄉 10128 埤頭鄉 15220 大寮鄉 20311 七堵區 
5038 五結鄉 10129 芳苑鄉 15221 大樹鄉 20312 暖暖區 
5039 三星鄉 10130 大城鄉 15222 仁武鄉 20313 仁愛區 
5040 大同鄉 10131 竹塘鄉 15223 大社鄉 20314 中山區 
5041 南澳鄉 10132 溪州鄉 15224 鳥松鄉 20315 安樂區 
6042 桃園市 11133 南投市 15225 橋頭鄉 20316 信義區 
6043 中壢市 11134 埔里鎮 15226 燕巢鄉 21317 新竹市 
6044 大溪鎮 11135 草屯鎮 15227 田寮鄉 22318 中區 
6045 楊梅鎮 11136 竹山鎮 15228 阿蓮鄉 22319 東區 
6046 蘆竹鄉 11137 集集鎮 15229 路竹鄉 22320 西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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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碼 鄉鎮別 代碼 鄉鎮別 代碼 鄉鎮別 代碼 鄉鎮別 
6047 大園鄉 11138 名間鄉 15230 湖內鄉 22321 南區 
6048 龜山鄉 11139 鹿谷鄉 15231 茄萣鄉 22322 北區 
6049 八德市 11140 中寮鄉 15232 永安鄉 22323 西屯區 
6050 龍潭鄉 11141 魚池鄉 15233 彌陀鄉 22324 南屯區 
6051 平鎮市 11142 國姓鄉 15234 梓官鄉 22325 北屯區 
6052 新屋鄉 11143 水里鄉 15235 六龜鄉 23326 嘉義市 
6053 觀音鄉 11144 信義鄉 15236 甲仙鄉 24327 東區 
6054 復興鄉 11145 仁愛鄉 15237 杉林鄉 24328 南區 
7055 竹北市 12146 斗六市 15238 內門鄉 24329 西區 
7056 關西鎮 12147 斗南鎮 15239 茂林鄉 24330 北區 
7057 新埔鎮 12148 虎尾鎮 15240 桃源鄉 24331 中區 
7058 竹東鎮 12149 西螺鎮 15241 三民鄉 24332 安南區 
7059 湖口鄉 12150 土庫鎮 16242 屏東市 24333 安平區 
7060 橫山鄉 12151 北港鎮 16243 潮州鎮 25334 松山區 
7061 新豐鄉 12152 古坑鄉 16244 東港鎮 25335 大安區 
7062 芎林鄉 12153 大埤鄉 16245 恆春鎮 25336 中正區 
7063 寶山鄉 12154 莿桐鄉 16246 萬丹鄉 25337 萬華區 
7064 北埔鄉 12155 林內鄉 16247 長治鄉 25338 大同區 
7065 峨眉鄉 12156 二崙鄉 16248 麟洛鄉 25339 中山區 
7066 尖石鄉 12157 崙背鄉 16249 九如鄉 25340 文山區 
7067 五峰鄉 12158 麥寮鄉 16250 里港鄉 25341 南港區 
8000 苗栗市 12159 東勢鄉 16251 鹽埔鄉 25342 內湖區 
8068 苗栗市 12160 褒忠鄉 16252 高樹鄉 25343 士林區 
8069 苑裡鎮 12161 臺西鄉 16253 萬巒鄉 25344 北投區 
8070 通宵鎮 12162 元長鄉 16254 內埔鄉 25345 信義區 
8071 竹南鎮 12163 四湖鄉 16255 竹田鄉 26346 鹽埕區 
8072 頭份鎮 12164 口湖鄉 16256 新埤鄉 26347 鼓山區 
8073 後龍鎮 12165 水林鄉 16257 枋寮鄉 26348 左營區 
8074 卓蘭鎮 13166 朴子市 16258 新園鄉 26349 楠梓區 
8075 大湖鄉 13167 布袋鎮 16259 崁頂鄉 26350 三民區 
8076 公館鄉 13168 大林鎮 16260 林邊鄉 26351 新興區 
8077 銅鑼鄉 13169 民雄鄉 16261 南州鄉 26352 前金區 
8078 南庄鄉 13170 溪口鄉 16262 佳冬鄉 26353 苓雅區 
8079 頭屋鄉 13171 新港鄉 16263 琉球鄉 26354 前鎮區 
8080 三義鄉 13172 六腳鄉 16264 車城鄉 26355 旗津區 
8081 西湖鄉 13173 東石鄉 16265 滿州鄉 26356 小港區 
8082 造橋鄉 13174 義竹鄉 16266 枋山鄉 28357 金城鎮 
8083 三灣鄉 13175 鹿草鄉 16267 三地門 28358 金寧鄉 
8084 獅潭鄉 13176 太保市 16268 霧臺鄉 28359 金湖鎮 
8085 泰安鄉 13177 水上鄉 16269 瑪家鄉 28360 金沙鎮 
9086 豐原市 13178 中埔鄉 16270 泰武鄉 28361 烈嶼鄉 
9087 東勢鄉 13179 竹崎鄉 16271 來義鄉 28362 烏坵鄉 
9088 大甲鎮 13180 梅山鄉 16272 春日鄉 29363 南竿鄉 
9089 清水鎮 13181 番路鄉 16273 獅子鄉 29364 北竿鄉 
9090 沙鹿鎮 13182 大埔鄉 16274 牡丹鄉 29365 莒光鄉 
9091 梧棲鎮 13183 阿里山 17275 臺東市 29366 東引鄉 

資料來源：行政院主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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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用地類別代碼表 

AA 
AB 
AC 
AD 
AE 
AF 
AG 
AH 
AJ 
 
BA 
BB 
BC 
BD 
BE 
BF 
BG 
BH 
BJ 
BK 
BL 
BM 
BN 
BP 
BQ 
 
CA 
CB 
CC 
CD 
CE 
CF 
CG 
CH 
CJ 

 

非都市  特定農業區 
非都市  一般農業區 
非都市  鄉村區 
非都市  工業區 
非都市  森林區 
非都市  山坡地保育區 
非都市  風景區 
非都市  特定專用區 
非都市  國家公園區 
 
都  市  住宅區 
都  市  商業區 
都  市  行政區 
都  市  工業區 
都  市  文教區 
都  市  農業區 
都  市  風景區 
都  市  保護區 
都  市  水岸發展區 
都  市  綠帶 
都  市  倉儲區 
都  市  特定專用區 
都  市  其他使用區 
都  市  漁業區 
都  市  保存區 
 
公共設施  道路 
公共設施  公園 
公共設施  綠地 
公共設施  廣場 
公共設施  兒童遊樂場 
公共設施  民用航空站 
公共設施  停車場 
公共設施  河道 
公共設施  港阜 

 

CK 
CL 
CM 
CN 
CP 
CQ 
CR 
CS 
CT 
CU 
CV 
CW 
 
DA 
DB 
DC 
DD 
DE 
DF 
DG 
DH 
DJ 
DK 
DL 
DM 
DN 
DP 
DQ 
DR 
DS 
DT 
DU 
DV 
DW 
DX 

 

公共設施  學校 
公共設施  社教機構 
公共設施  體育場 
公共設施  市場 
公共設施  醫療衛生機構 
公共設施  機關 
公共設施  公用事業 
公共設施  其他公共設施 
公共設施  鄰里公園 
公共設施  國民小學 
公共設施  國民中學 
公共設施  加油站 
 
道路            保留地 
公園            保留地 
綠地            保留地 
廣場            保留地 
兒童遊樂場      保留地 
民用航空站      保留地 
停車場          保留地 
河道            保留地 
港阜            保留地 
學校            保留地 
社教機構        保留地 
體育場          保留地 
市場            保留地 
醫療衛生機構    保留地 
機關            保留地 
公用事業        保留地 
其他            保留地 
鄰里公園        保留地 
國民小學        保留地 
國民中學        保留地 
加油站          保留地 
綠帶            保留地 

 
資料來源︰內政部營建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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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五、工業區代碼表 

縣市別 代碼 工業區名稱 縣市別 代碼 工業區名稱 縣市別 代碼 工業區名稱 
台中市 

 
 

基隆市 
 

台南市 
高雄市 

 
 
 
 
 

台北縣 
 
 
 
 
 
 
 
 

宜蘭縣 
 
 
 

桃園縣 
 
 
 
 
 
 
 
 
 
 
 
 
 
 
 
 
 

新竹縣 
 
 
 
 

BA 
BB 
BC 
CA 
CB 
DA 
EA 
EB 
EC 
ED 
EV 
EW 
FA 
FB 
FC 
FD 
FE 
FJ 
FN 
FV 
FW 
GA 
GB 
GF 
GG 
HA 
HB 
HC 
HD 
HE 
HF 
HG 
HH 
HJ 
HO 
HP 
HQ 
HR 
HS 
HW 
HX 
HY 
HZ 
JA 
JB 
JF 
JG 
JH 
JM 

台中工業區第一期   
台中工業區第二期   
台中工業區第三期   
基隆市六堵工業區   
大武崙工業區     
安平工業區      
高雄臨海工業區第一期 
高雄臨海工業區第二期 
高雄臨海工業區三四期 
高雄臨海中小企業工區 
楠梓加工出口區 
前鎮加工出口區 
樹林工業區      
瑞芳工業區      
土城工業區      
五股工業區      
林口特定工業區(工二) 
泰山工業區       
瑞發工業用地     
淡水下圭柔山工業區 
三峽成福工業區 
利澤工業區  
龍德工業區  
一結工業用地 
白米甕工業用地 
中壢工業區      
內壢工業區      
桃園幼獅工業區    
大園擴大工業區    
桃園龜山工業區    
北部特定工業區    
林口特定工業區(工三) 
平鎮工業區      
觀音工業區      
大興工業區      
龍潭工業區      
大園鄉許厝港工業用地 
銅鑼圈工業用地    
楊梅高山頂段工業用地 
桃園幼獅擴大工業用地 
海湖工業用地     
新屋工業用地 
龜山新路坑工業用地 
新竹工業區      
新竹擴大工業區    
北埔工業區      
新苗工業區      
新豐中崙段工業用地  
新埔工業用地     

新竹縣
 

苗栗縣
 
 
 
 
 
 
 
 

台中縣
 
 
 
 
 
 

南投縣
 
 

彰化縣
 
 
 
 
 
 
 
 
 
 

新竹市
 

雲林縣
 
 
 
 
 
 
 
 

嘉義縣
 
 
 
 

JN
JP

KA
KB
KC
KG
KH
KJ
KN
KP
KQ
LA
LB
LC
LG
LL
LM
LV
MA
MB
MC
NA
NB
NC
ND
NE
NF
NG
NH
NM
NR
NS
OA
OB
PA
PB
PC
PG
PL
PM
PN
PP
PV
QA
QB
QC
QD
QE
QF

科學工業園區第三期 
芎林工業用地    
竹南工業區     
頭份工業區     
銅鑼工業區     
中興工業區     
三義工業區     
三義汽車製造工業區 
西山工業用地    
公館子工業用地   
西湖工業用地    
台中幼獅工業區   
台中港關連工業區一期
大里工業區     
太平工業區     
后里工業區用地   
外埔工業用地    
潭子加工出口區 
南崗工業地      
南崗擴大工業區   
竹山工業區     
彰化濱海工業區(螺西)
彰化濱海工業區(崙尾)
彰化濱海工業區(鹿港)
大新工業區     
全興工業區     
福興工業區     
埤頭工業區     
芳宛工業區     
北斗工業區     
牛稠子工業用地   
田中央工業用地   
新竹科學工業園區一期
新竹科學工業園區二期
斗六工業區     
豐田工業區     
元長工業區     
大將工業區     
斗六擴大工業用地  
莿桐工業用地    
莿桐(麻園)工業用地 
褒忠工業用地    
斗南工業區 
朴子工業區     
頭橋工業區     
民雄工業區     
新港工業區     
義竹工業區     
嘉太工業區    

嘉義縣 
 

台南縣 
 
 
 
 
 
 
 
 
 
 
 
 
 
 

高雄縣 
 
 
 
 
 
 
 
 
 
 

屏東縣 
 
 
 
 
 
 
 

花蓮縣 
 
 
 
 
 
 
 

台東縣 
 
 
其他 

QK 
QV 
RA 
RB 
RC 
RD 
RG 
RJ 
RK 
RL 
RQ 
RR 
RS 
RT 
RU 
RV 
RW 
SA 
SB 
SC 
SD 
SE 
SF 
SG 
SL 
SQ 
SR 
SS 
TA 
TB 
TC 
TD 
TH 
TJ 
TK 
TL 
UA 
UB 
UF 
UG 
UH 
UJ 
UN 
UP 
VA 
VB 
VF 
ZZ 
99 

東石工業用地    
中洋工業區 
新營工業區     
官田工業區     
龍崎工業區     
永康工業區     
新市工業區     
保安工業區     
龍船工業區     
學甲鎮學甲工業用地 
土庫工業用地    
佳里工業用地    
安定工業用地    
山上工業用地    
上崙工業用地    
中坑子爆竹煙火工業區
邱永漢工業區 
鳳山工業區     
林園工業區     
大發工業區     
仁武工業區     
大社工業區     
大社擴大工業區   
永安工業區     
岡山前鎮工業用地  
橋頭工業用地    
燕巢工業用地    
路竹工業用地    
屏東工業區     
內埔工業區     
屏南工業區     
屏東汽車工業專業區 
長治工業用地    
里港工業用地    
萬巒工業用地    
新園工業用地    
美崙工業區     
光華工業區     
光華擴大工業區   
三棧工業區     
萬榮工業區     
新城北埔段工業用地 
光榮工業用地    
和平工業用地    
豐樂工業區     
池上工業區     
池上工業用地    
其他工業區 
非屬工業區類 

資料來源︰經濟部工業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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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場址評估潛在土壤污染辦理事業用地土壤污染檢測 

ESA 參考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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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依據「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以下簡稱整治法）第八條第一項規定：「中

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事業所使用之土地移轉時，讓與人應提供土壤污染檢測資料

。」；另整治法第九條規定：「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事業於設立、停業或歇業前

，應檢具用地之土壤污染檢測資料，報請所在地主管機關備查後，始得向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申辦有關事宜。」 

為利於整治法第八條及第九條之指定公告事業（以下簡稱指定公告事業）辦理

土壤污染檢測工作，特訂定本參考指引（以下簡稱本指引）供事業參考。 

二、注意事項 

(一) 本指引包含「資料審閱」、「場址勘查」、「訪談」、「擬定採樣（含檢測）計畫」

及「報告書」等五大部份，執行流程如圖一所示。 
(二) 本指引建議指定公告事業應委託具有充分專業教育、訓練和經驗，且足以依據

各項蒐集資訊執行專業判斷並歸納提出有關場址污染洩漏或潛在污染威脅見

解與結論之環境專業人員（以下簡稱場址評估人員），或經中央主管機關最近

連續二次環境影響評估評鑑合格之技術顧問機構(其名單可至環保署環境影響
評估之網頁查得，網址為 http://www.epa.gov.tw/eval/其他資訊.htm)，或曾辦理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調查、整治或環境場址評估相關業績之技術顧問機構(以下
簡稱顧問機構)，執行本指引之各項調查評估工作，以確保評估結果之客觀性。 
有關前述場址評估人員建議具下列資格之一1： 
1. 領有環境工程、應用地質技師證書，且有三年以上土壤及地下水污染調

查、整治或環境場址評估相關工作經歷者。 
2. 曾接受國內外土壤及地下水污染調查、整治或環境場址評估相關專業訓

練，且領有合格證明並具三年以上土壤及地下水污染調查、整治或環境場

址評估相關工作經歷者。 
3. 具環境科學、地球科學或相關工程學士以上學歷，且有五年以上土壤及地

下水污染調查、整治或環境場址評估相關工作經歷者。 
4. 具大學以上學歷，且有十年以上土壤及地下水污染調查、整治或環境場址

評估相關工作經歷者。 
(三) 依據整治法第十條第一項規定，土壤及地下水污染物檢驗測定除經中央主管機

關核准外，應委託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之檢測機構辦理。 
(四) 依本指引研擬採樣及檢測計畫時，應遵循環保署最新公告「土壤採樣方法」及

各項檢測標準方法辦理（相關方法可上環保署環境檢驗所網站查詢最新公告資

訊，網址為 http://www.niea.gov.tw/index_Frame.htm）。 

三、資料審閱 

(一) 資料蒐集 
                                                 

1 參考美國聯邦法規 40 CFR Part312 Standard and Practices for All Appropriate Inquiries之草案規定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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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蒐集與審閱是場址評估最基本的步驟，主要是藉由各項歷史資料之研

析，以研判目標場址潛在污染之可能位置。 
1. 資料搜尋範圍 

為有助於評估目標場址之潛在污染，場址評估人員或顧問機構應審閱

目標場址及鄰近區域之相關紀錄資料。而進行資料蒐集之範圍，應考量下

列情形，並應於報告中說明： 
(1) 目標場址所在地與其周界之概況（例如：人口密度、環境敏感受體等）。 
(2) 考量當地地質及水文地質特性，地下水位與地下水流向及潛在污染物

可能移動之距離。 
(3) 其他合理的因素。 

查美國 ASTM 之作法，係依照場址特性與適用法規之差異，而有不

同的搜尋距離，其範圍界於 0.8 到 1.6 公里之間，可做為資料搜尋範圍之

參考。 
2. 應加以蒐集之資料 

包括場址環境資料及場址使用歷史等背景資料。 
3. 以合理取得的資料為限 

進行資料審閱時，應針對可合理取得的資料進行審閱，包括： 
(1) 可供公眾利用之資料。 
(2) 以合理的時間及成本可取得的資料。 
(3) 資料或紀錄必須是實際上可以審閱的，即不需經由繁複之分析，即可

得知與目標場址有關資訊的資料。 
4. 資料的有效性 

進行資料蒐集時應注意資料更新情形，以避免取得不正確或過時的資

料。 
5. 應蒐集的其他替代性資料 

應蒐集之資料無法合理取得時，可審閱其他相關資料替代。 
6. 資料之欠缺 

若應蒐集的資料或其他替代性資料皆無法合理取得時，資料審閱者應

嘗試儘可能尋求其他方法取得所需之資料。 
7. 資料文件之查核 

場址評估人員或顧問機構進行資料文件審閱時，應依其專業知識、經

驗及其他顯著的資訊，合理比對其中錯誤或不完整之處。報告書中應說明

其所使用的每筆資料。引述之資料應該包括名稱及其最後更新的日期，且

任何引用之相關文件均應於報告書中適切地索引並註明出處來源。 
(二) 場址環境資料 

1. 應蒐集的場址環境資料包括： 
(1) 是否曾屬主管機關公告為土壤、地下水污染控制場址。 
(2) 是否曾屬主管機關公告為土壤、地下水污染整治場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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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是否位於公告之土壤、地下水污染管制區。 
(4) 是否曾違反相關環保法規之紀錄。 
(5) 場址所在地形圖及其他相關地理、水文、地質資料。 
(6) 其他有助於評估土壤潛在污染之環境資料。 

2. 政府機關的環境資料 
場址評估人員或顧問機構依其判斷，審閱由政府機關所建置保存的環

境資料，以補場址環境資料之不足，所考量的因素應包括： 
(1) 該等資料是否可合理取得。 
(2) 該等紀錄資料是否正確、完整並能提供有用之資訊。 

(三) 場址之使用歷史資料 
1. 應蒐集的場址使用歷史資料，包括： 

(1) 航照圖：可供辨識場址開發及活動狀況之航照圖。 
(2) 土地登記資料：地政機關列管之土地登記資料。 
(3) 土地使用分區資料：目標場址的土地使用分區資料。 
(4) 其他有助於評估場址土壤潛在污染之歷史資料。 

2. 回溯期間 
針對目標場址的使用歷史，應儘可能的回溯其使用年代。報告書中應

描述所有可確認的使用情形、無法確認使用情形之原因及對於研判目標場

址是否有污染可能之影響。 
3. 確認場址使用的一般情形 

審閱場址使用歷史時，需確認其使用之用途（例如：辦公室、廠房或

儲槽等）。若其使用的基本類型為事業之製程設施或設備時，應儘可能詳

細的說明生產或製造的產品及其運作情形。 
4. 鄰近區域的場址使用情形 

目標場址鄰近區域的使用情形應儘可能予以收集，並於報告書中說

明。 

四、場址勘查 

(一) 觀察 
於勘查目標場址時，除非受環境或障礙物所阻礙，應儘可能勘查場址的內

部及外部，並包含任何座落其中的結構物，同時勘查是否有敏感之環境受體存

在。場址勘查人員需於報告中說明勘查時所受到的限制，例如毗鄰建築物、水

體、天候或其他阻礙等，並應進行拍照紀錄。 
(二) 一般場址背景資料 

1. 目標場址的使用現況 
任何涉及可能造成土壤、地下水污染之物質其運作現況，皆應在報告

中紀錄。無人居住或使用的空間也應予以紀錄。 
2. 目標場址過去的使用情形 

關於目標場址過去使用情形之任何跡象及可能造成土壤、地下水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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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物質其運作情形，應在報告中加以紀錄。 
3. 毗鄰目標場址的使用現況 

關於毗鄰目標場址的使用現況及可能存在之污染物質，應儘可能在報

告中予以紀錄。 
4. 毗鄰目標場址過去的使用情形 

關於毗鄰目標場址過去使用情形之跡象或任何造成土壤、地下水污染

之可能性，皆應儘可能在報告中加以描述。 
5. 周遭區域的使用現況與過去使用情形 

對於周遭區域目前或過去使用之類型（例如：住宅、商店、工廠等），

應儘可能加以紀錄。 
6. 地質、水文地質、水文以及地形的描述 

目標場址及其周遭區域的地質、水文地質、水文與地形方面的資料應

併同分析，以協助研判可能之土壤污染物是否會對目標場址造成環境上之

影響。 
7. 關於結構物、設施或設備的概括描述 

報告中應概略地描述目標場址內的結構物、設施或設備，例如：建築

物的棟數、每一棟的樓層數、概略的屋齡、儲槽的數量與槽齡、管線位置，

以及其他附屬結構物等。 
(三) 勘查重點： 

場址評估人員或顧問機構應依其專業判斷應勘查之重點，例如： 
1. 有害物質與石油製品之使用、處理、儲存、處置或生產情形 
2. 儲槽與管線 
3. 惡臭 
4. 各種容器 
5. 加熱或冷卻裝置 
6. 污漬或腐蝕 
7. 排水管與污水坑 
8. 坑洞、水槽、池沼或其他地表水 
9. 土壤或人工舖設地面 
10. 植被 
11. 廢棄物（固體或液體） 
12. 任何形式之抽水井或監測井 
13. 化糞池及污水系統 
14. 飲用水供應 
15. 道路及停車設施 
16. 其他可供評估場址狀態之標的 

五、訪談 

(一) 訪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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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內容應有助於取得目標場址之使用情形以及評估所須之相關資訊。

（可參考表一與表二範例製作訪談問卷，實際執行訪談時應依不同之場址特性

擬定適當之問卷）。 
(二) 訪談方式 

訪談可採親自訪談、電話訪談，或書面資料訪談等方式進行。 
(三) 訪談時機 

訪談執行者可依其判斷，於進行場址勘查前後，或是搭配不同的時機提出

合適的問題。 
(四) 受訪者 

1. 場址土地所有人 
2. 場址管理人 

在進行場址勘查前，應儘可能要求土地所有人指派對於目標場址之使

用狀況與自然特徵非常熟悉者（如場址管理人）接受訪談。 
3. 場址使用人 

應儘可能對目標場址使用人進行訪談，且接受訪談的使用人其使用目

標場址之期間應予以確認。 
4. 場址所在地村、里長或熟悉當地事物人士 

應儘可能合理的嘗試去訪談目標場址所在地村、里長或熟悉當地事物

人士。 
(五) 對受訪者的要求 

應告知接受訪談者具體合理地回答問題；並且誠實地就其所知的範圍內回

答問題。 
(六) 受訪者基本資料 

訪談紀錄中應儘可能詳實紀錄受訪者之基本資料，包括其姓名、職稱、與

場址之關係、使用場址期間或於場址附近居住之期間等資料。 
(七) 訪談的完成 

訪談於所有問題得到完整回答時完成。但執行訪談者經過合理的嘗試卻未

得到回答，或是僅得到部份的回答，則訪談程序亦視為已完成。 
(八) 相關文件 

進行場址勘查前，應該詢問目標場址土地所有人、管理人以及使用人是否

知悉任何下列文件。並且是否能在合理的時間及成本下，提供該等文件之複

本。若可取得該等文件，執行場址勘查的人員應當在進行場址勘查前，先行審

閱前述文件。 
1. 目標場址環境調查、檢測、評估等相關報告。 
2. 相關許可證明文件或書表（例如廢﹙污﹚水排放許可、事業廢棄物清理計

畫書、毒性化學物質運作許可等）。 
3. 物質安全資料表。 
4. 關於目標場址或其周遭區域之水文地質調查或研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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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政府機關對於目標場址過去或目前違反環境法令之公告或其他通知。 
6. 其他與目標場址相關之研究或報告。 

(九) 涉及目標場址之訴訟或公告 
在進行場址勘查之前，應該詢問目標場址所有權人、主要管理人以及使用

人是否知悉： 
1. 任何與存在於目標場址中之土壤污染物，或與該目標場址產生的土壤污染

物有關之民事、刑事或行政訴訟（包括尚未判決、已判決或可能發生者）。 
2. 任何涉及目標場址曾經違反環境法令，經主管機關處分之紀錄。 

六、擬定採樣計畫 

場址評估人員或顧問機構應以前述各項執行之結果為基礎，擬定土壤採樣計畫

及委託檢測機構執行必要之採樣檢測作業，以進一步發掘及確認目標場址之用地土

壤是否遭受污染。 
(一) 場址限制 

應事先判斷會妨礙或限制勘查、分析或採樣的障礙，例如低矮的天花板、

狹窄的通道、鬆軟的土質、險峻的斜坡和已知的地下結構物如管線或建物、設

施之基礎等。 
(二) 現有資料檢視判斷 

檢視現有資訊，以確認場址特性及鄰近地區狀況，進而決定： 
1. 有哪些潛在土壤污染狀態需加以評估？ 
2. 在建築物、地面上、地下水、土壤或是地表水及場址附近，潛在土壤污染

物的移動及分布影響。 
3. 土壤污染物之評估方法。 
4. 地下水污染物之評估方法。 
5. 目標場址外之背景值或污染調查。 
6. 適當的採樣點及採樣和檢測分析方法。 

(三) 採樣程序 
依據環保署公告之「土壤採樣方法」，規劃最可能取得具代表性的採樣點

及採樣深度。 
至於土壤採樣點數，應視各目標場址之特性及資料審閱、場址勘查與訪談

等之執行結果而定。而建議最少之採樣點數如下表所示。 
事業用地面積(平方公尺) 最少採樣點數

100以下 2 
100~500 4 
500~1000 8 
1000以上 15 

(四) 安全衛生預防守則 
採樣及檢測工作應符合環安衛等相關法令規範，並應注意現場工作之安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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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檢測分析程序 
檢測分析程序應依所採樣品中可能之污染物選擇適當之檢測方法： 

1. 欲使用之分析方法應預先決定。 
2. 應依據環保署公告之標準方法進行檢測分析。 
3. 檢測項目應依資料審閱、場址勘查與訪談等場址資料綜合評估結果研判擇

定，並敘明擇定或排除之理由。 
(六) 品保／品管程序 

採樣及檢測計畫中應包含適當的品保／品管程序，以便對檢測資料的品質

進行評估。 

七、報告書 

(一) 報告書內容 
依本指引執行之報告書，宜包括表三所建議之內容。 

(二) 檢附文件 
報告書中的結論，皆應有相關資料予以支持。倘若場址評估人員或顧問機

構於報告書中排除採用執行過程中所取得之特定資料，則應於報告書中說明排

除之理由。 
(三) 土壤採樣計畫 

報告書中應依據執行本指引所得之資料、結論及專業建議，檢附適當之土

壤採樣計畫。 
(四) 檢測及分析結果 

報告書中應包含執行土壤採樣檢測之結果及品保品管等資料。 
(五) 結論 

報告書中應包含結論的章節，針對是否有與該場址有關之已知的或疑似的

土壤污染狀態作出評估，並就相關檢測結果及可能影響提出評斷。 
(六) 建議 

報告書中應包含對於結論章節中所判斷的已知或疑似的土壤污染狀態對

於該場址可能之影響提出建議。 
(七) 參考文獻 

報告書中應包含參考文獻的章節，每一項參考資料均應完整充分註記。 
(八) 執行者之簽章及資格證明 

報告中應包括負責執行環境場址潛在土壤污染評估之場址評估人員或顧

問機構之簽章、印鑑圖記與相關資格證明影本，以及檢測機構之許可文件影本。 

八、參考文獻 

(一) 行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場址評估作業行政指引建置計畫，民國 92 年 4月。 
(二) 行政院環境保護署，土壤採樣方法(NIEA S102.60B)，民國 90 年 7月 26日公

告。 
(三) 香港環境保護署，受污染土地勘察及整治指引-適用於下列曾做下列用途的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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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加油站、船廠及車輛維修/拆卸工場，1999 年 5月。 
(四) ASTM E1527-00 Standard Practice for Environmental Site Assessments： Phase I 

Environmental Site Assessment Process。 
(五) ASTM E1528-00 Standard Practice for Environmental Site Assessments： 

Transaction Screen Process。 
(六) ASTM E1903-97 Standard Guide for Environmental Site Assessments：Phase II 

Environmental Site Assessment Process。 
(七) USEPA，40 CFR Part 312 Standard and Practices for All Appropriate Inquiries and 

Notice of Public Meeting To Discuss Standards and Practices for All Appropriate 
Inquiries；Proposed Rules，August 26,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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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資料審閱資料審閱 場址勘查場址勘查 訪談訪談

採樣及檢測採樣及檢測

委託專業人員
或機構

委託專業人員
或機構

指定公告事業指定公告事業

完成土壤污染
檢測資料

完成土壤污染
檢測資料

依評估結果擬定
採樣計畫

依評估結果擬定
採樣計畫

 
圖一、環境場址潛在土壤污染評估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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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訪談問卷範例一 

問題  問題  訪談結果  

1 
本廠 (場址 )之佔地面積 (例如坪、平方公尺或公
頃 )？   

2  本廠 (場址 )內之建築物分別於何時興建完成？   

3  本廠 (場址 )之使用歷史為何？請詳述之。   

4  
本廠 (場址 )目前營運之操作時間 (例如單一輪值

制、週休二日制等 )？   

5  
本廠 (場址 )目前擁有之員工數目 (正式及臨時人

員請分別表示 )。   

6  本廠 (場址 )之重要 (或必要 )關係人？請詳列之。  

7  
與本廠 (場址 )有環保、安全衛生業務往來之主管

機關？請詳列之。   

8  
本廠 (場址 )使用之原料、產品及生產流程為何？

請描述之。   

9  
本廠 (場址 )所使用之化學品清單？請詳列種類、

成份、使用數量之儲存方式。   

10  
本廠 (場址 )是否制定有「環境保護」及「安全衛
生」之政策方針及具體方法？若有，請簡述之。

 

11  
本廠 (場址 )是否曾正式做過「危害性或風險評
估」？若有，請詳述之。   

12  
本廠 (場址 )是否有空氣污染防治措施？若有，請

簡述「空氣防治計畫書」、「設置許可」及「操作

許可」內容。  
 

13  
本廠 (場址 )是否有廢水處理設施？若有，請簡述

「水污染防治計畫書」、「排放許可」或「工業區

納管許可」內容。  
 

14  
本廠 (場址 )目前所有廢棄物之處理程序及後續清

除處理方式？   

15  
本廠 (場址 )之廢棄物之清運歷史 (包括委託之廠
商及棄置場址 )。   

16  
本廠 (場址 )是否有任何型式之廢棄物堆置、暫存
或棄置場？請詳述之。   

17  
本廠 (場址 )產生之廢棄物是否有以資源回收或其
他型式再利用？若有，請分別詳述之。   

18  
本廠 (場址 )是否使用公告之毒性化學物質？若

有，請詳述之。   

19  
本廠 (場址 )是否曾發生任何環保抗爭事件 (例如
空氣、廢水、噪音等 )？若有，請詳述之。   

20  
本廠 (場址 )目前 (或曾經 )有任何已知的土壤及地
下水污染問題？若有，請詳述之。   

21  
本廠 (場址 )是否有任何型式之地上 (下 )儲槽？若

有，請詳述其容積、尺寸、儲存物及運作記錄。
 

22  
本廠 (場址 )是否有任何抽水井？若有，請詳述其

數量、口徑、深度、材質、設置時間及主要用途。
 

23  
本廠 (場址 )是否有定期進行地下水監測？若有，

請詳述分析項目、頻率及監測井之數量與佈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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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訪談問卷範例一（續） 

問題  問題  訪談結果  

24 
本廠 (場址 )過去三年內是否曾發生火災、化學

品洩漏、爆炸或意外排放等事件，而遭相關單

位要求整治疏散或其他措施？若有，請詳述之。

 

25  
本廠 (場址 )過去三年內是否自行或配合相關單

位執行過環境檢測、調查或稽查計畫？若有，

請詳述之。  
 

26  
本廠 (場址 )針對前述結果是否有侵害民眾之報
告、通知或引證？若有，請指出是哪些計畫。

 

27  
本廠 (場址 )針對前述結果是否有遭罰款或刑
罰？若有，請指出是哪些計畫。   

28  
本廠 (場址 )目前之操作是否有相關單位要求
「減量生產」、「矯正改進」、「管理程序修正」

等？若有，請詳述之。  
 

29  
本廠 (場址 )目前 (或曾經 )設置化學實驗室？若

有，請簡述其用途及負責安全衛生之人員。   

30  
本廠 (場址 )是否有定期舉行 勞工 /管理階層會

議，討論安全衛生與環境保護之議題？若有，

請簡述其召開之頻率及三年內執行之成果。  
 

31  
本廠 (場址 )是否有自行之安全衛生訓練課程？

若有，請詳述訓練類型課程內容及執行頻率。
 

32  
本廠 (場址 )是否有保護人員安全衛生之計畫？
若有，請詳述其內容及使用器材。   

33  
本廠 (場址 )是否有自行定期進行安全作業檢

查？若有，請詳述執行頻率及增發生之異常狀

況。  
 

資料來源：環保署，「環境場址評估作業行政指引建制計畫」，民國 92 年 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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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訪談問卷範例二 

事業場所地址：  

段  小段  地號  使用地類別 面積 (平方公尺 )  所有人

      

      

      

      

      

地  
籍  
資  
料  

      

場址面積合計：                    平方公尺  

問題  土地所有人  土地使用人  
或管理人  現場勘查  

1.1  此場址是否為工業用？  □是□否□不知道 □是□否□不知道  □是□否□不知道

1.2  
場址比鄰地區是否為工業使

用？  
□是□否□不知道 □是□否□不知道  □是□否□不知道

2.1  
是否有任何證據顯示此場址

先前曾做為工業使用？  
□是□否□不知道 □是□否□不知道  □是□否□不知道

2.2  
是否有任何證據顯示此場址

比鄰地區為工業使用？  
□是□否□不知道 □是□否□不知道  □是□否□不知道

3.1  

此場址是否作為加油站、汽車

修護廠、商業印刷廠、乾洗

廠、照相沖印廠、廢棄物堆積

場、掩埋場、廢棄物處理、儲

存、置放、回收處理廠？（如

果有，請說明之）  

□是□否□不知道 □是□否□不知道  □是□否□不知道

3.2  

此場址比鄰地區是否作為加

油站、汽車修護廠、商業印刷

廠、乾洗廠、照相沖印廠、廢

棄物堆積場、掩埋場、廢棄物

處理、儲存、置放、回收處理

廠？（如果有，請說明之）  

□是□否□不知道 □是□否□不知道  □是□否□不知道

4.1  

是否有任何證據顯示此場址

曾經作為加油站、汽車修護

廠、商業印刷廠、乾洗廠、照

相沖印廠、廢棄物堆積場、掩

埋場、廢棄物處理、儲存、置

放、回收處理廠？（如果有，

請說明之）  

□是□否□不知道 □是□否□不知道  □是□否□不知道

4.2  

是否有任何證據顯示此場址

比鄰地區曾經作為加油站、汽

車修護廠、商業印刷廠、乾洗

廠、照相沖印廠、廢棄物堆積

場、掩埋場、廢棄物處理、儲

存、置放、回收處理廠？（如

果有，請說明之）  

□是□否□不知道 □是□否□不知道  □是□否□不知道

第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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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訪談問卷範例二（續一） 

問題  土地所有人  土地使用人  
或管理人  現場勘查  

5.1  

是否現有任何車用或工業用廢

電池，存放於 5 加侖或 50 加侖
桶內之農藥、油漆或其他化學物

質，因儲存、置放或使用造成危

害或洩漏？  

□是□否□不知道 □是□否□不知道  □是□否□不知道

5.2  

是否有任何證據顯示此場址曾

經有車用或工業用廢電池，存放

於 5 加侖或 50 加侖桶內之農
藥、油漆或其他化學物質，因儲

存、置放或使用造成危害或洩

漏？  

□是□否□不知道 □是□否□不知道  □是□否□不知道

6.1  
是否現有任何工業用桶槽、太空

包放置於場址內？  
□是□否□不知道 □是□否□不知道  □是□否□不知道

6.2  
是否有任何證據顯示此場址曾

有工業用桶槽、太空包放置於場

址內？  
□是□否□不知道 □是□否□不知道  □是□否□不知道

7.1  
是否有任何證據顯示此場址曾

經有來自污染土壤場址的回填

土？  
□是□否□不知道 □是□否□不知道  □是□否□不知道

7.2  
是否有任何證據顯示此場址曾

經有不知來源的回填土？  
□是□否□不知道 □是□否□不知道  □是□否□不知道

8.1  
是否有任何作為廢棄物處理、處

置的坑孔、水塘或污水塘？  
□是□否□不知道 □是□否□不知道  □是□否□不知道

8.2  
是否有任何證據顯示此場址曾

經有作為廢棄物處理、處置的坑

孔、水塘或污水塘？  
□是□否□不知道 □是□否□不知道  □是□否□不知道

9.1  
場址內是否有可疑的受污染土

壤？  
□是□否□不知道 □是□否□不知道  □是□否□不知道

9.2  
是否有任何證據顯示此場址曾

經有可疑的受污染土壤？  
□是□否□不知道 □是□否□不知道  □是□否□不知道

10.1  
此場址內是否有任何已申報或

未申報之地上或地下儲槽？  
□是□否□不知道 □是□否□不知道  □是□否□不知道

10.2  
是否有任何證據顯示此場址內

曾經有任何已申報或未申報之

地上或地下儲槽？  
□是□否□不知道 □是□否□不知道  □是□否□不知道

11.1  
場址內是否有任何排氣管、排放

管或其他通路由地下伸出？  
□是□否□不知道 □是□否□不知道  □是□否□不知道

11.2  
是否有任何證據顯示此場址內

有任何排氣管、排放管或其他通

路由地下伸出？  
□是□否□不知道 □是□否□不知道  □是□否□不知道

12.1  
場址內是否有任何雨水渠、排放

渠或井，遭受物質污染或有異

味？  
□是□否□不知道 □是□否□不知道  □是□否□不知道

12.2  
是否有任何證據顯示此場址曾

經有任何雨水渠、排放渠或井，

遭受物質污染或有異味？  
□是□否□不知道 □是□否□不知道  □是□否□不知道

第二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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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訪談問卷範例二（續二） 

問題  土地所有人  土地使用人  
或管理人  現場勘查  

13.1  

如果場址內使用私設井或非

公共給水系統，是否有任何

證據顯示，此場址用水水質

曾經超出用水標準？  

□是□否□不知道 □是□否□不知道  □是□否□不知道

13.2  

如果場址內使用私設井或非

公共給水系統，是否有任何

證據顯示，此場址之用水被

政府機關認定遭受污染？  

□是□否□不知道 □是□否□不知道  □是□否□不知道

14 

土地所有人、使用人或管理

人是否知悉場址內曾經被環

保主管機關稽查且違反環保

法規之情形？  

□是□否□不知道 □是□否□不知道  □是□否□不知道

15.1  

土地所有人、使用人或管理

人是否被告知場址內過去曾

經存在有害物質或石油製

品？  

□是□否□不知道 □是□否□不知道  □是□否□不知道

15.2  
土地所有人、使用人或管理

人是否被告知場址內最近存

在有害物質或石油製品？  
□是□否□不知道 □是□否□不知道  □是□否□不知道

15.3  

土地所有人、使用人或管理

人是否被告知場址內曾經被

環保主管機關稽查且違反環

保法規之情形？  

□是□否□不知道 □是□否□不知道  □是□否□不知道

15.4  

土地所有人、使用人或管理

人是否被告知場址內最近被

環保主管機關稽查且違反環

保法規之情形？  

□是□否□不知道 □是□否□不知道  □是□否□不知道

16 

土地所有人、使用人或管理

人是否知悉場址內之環境調

查評估過程中，曾經顯示有

害物質或石油製品存在造成

污染或需進一步調查評估？

□是□否□不知道 □是□否□不知道  □是□否□不知道

17 

土地所有人、使用人或管理

人是否知悉場址過去的土地

關係人曾經因洩漏或疑似洩

漏有害物質或石油製品而遭

處分或管制？  

□是□否□不知道 □是□否□不知道  □是□否□不知道

18.1  
場址內或鄰近場址地區是否

排放廢水至雨水下水道中？
□是□否□不知道 □是□否□不知道  □是□否□不知道

18.2  
場址內或鄰近場址地區是否

排放廢水至污水下水道中？
□是□否□不知道 □是□否□不知道  □是□否□不知道

19 
是否有任何證據顯示，場址

內曾經有土壤污染物被棄

置、掩埋或焚燒？  
□是□否□不知道 □是□否□不知道  □是□否□不知道

20 
是否有任何變壓器、電容

器、水利設施包含 PCBs？  
□是□否□不知道 □是□否□不知道  □是□否□不知道

第三頁

資料來源：參考 ASTM E1528-00 Standard Practice for Environmental Site Assessments： Transaction Screen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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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報告書應包含內容 

一、摘要及簡介 

二、場址狀況描述 

三、資料審閱 

四、場址勘查 

五、訪談 

六、採樣計畫 

七、檢測分析結果 

八、結論 

九、建議 

十、參考文獻 

十一、執行者簽章及相關證明文件 

十二、附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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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格法辦理事業用地土壤污染檢測 

參考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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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依據「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以下簡稱整治法）第八條第一項規

定：「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事業所使用之土地移轉時，讓與人應提供土

壤污染檢測資料。」；另整治法第九條規定：「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事業

於設立、停業或歇業前，應檢具用地之土壤污染檢測資料，報請所在地主管

機關備查後，始得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辦有關事宜。」 
為利於整治法第八條及第九條之指定公告事業（以下簡稱指定公告事業

）辦理土壤污染檢測工作，特訂定本參考指引（以下簡稱本指引）供事業參

考。 
二、注意事項 

(一) 依本指引研擬採樣及檢測計畫時，應遵循環保署最新公告「土壤採樣方
法」及各項檢測標準方法辦理（相關方法可上環保署環境檢驗所網站查

詢最新公告資訊，網址為 http://www.niea.gov.tw/index_Frame.htm）。 
(二) 依據整治法第十條第一項規定，土壤及地下水污染物檢驗測定除經中央

主管機關核准外，應委託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之檢測機構辦理。 
 

三、執行程序 
有關採網格法進行土壤污染檢測之整體作業流程如圖一所示，茲說明如

下： 
(一) 調查範圍 

調查用地範圍之界定，應以事業用地邊界明顯之圍籬、附近道路、

灌排溝渠、民宅或建物、公共設施、河川等作為調查區域之邊界，並於

前述範圍內進行相關檢測工作。 
然調查範圍並非僅侷限在事業用地內，若經規劃或檢測結果認為

有必要進行事業用地外之背景或污染調查時，得視個案實際狀況進行事

業用地外之採樣檢測作業。 
(二) 調查區域之劃分 

依據「土壤採樣方法」規範內容，對於調查區域，視需要可分割

成不同採樣原則的採樣分區，需先釐清非污染區、疑似污染區及已知污

染區。 
針對已設廠或曾經使用過之事業用地，可依其土地使用狀況與污

染潛勢劃分為高污染潛勢區、低污染潛勢區與應無污染區分別進行調查

規劃，分區規劃亦可參考「以環境場址潛在土壤污染評估辦理事業用地

土壤污染檢測參考指引」執行資料審閱、場址勘查與訪談等程序後，綜

合評析規劃。若事業於設立時，其用地未曾開發使用且無任何可視之污

染，則建議應採低污染潛勢區之網格調查方式進行。 
為利於事業辨別用地之所屬分區，玆列舉高污染潛勢區、低污染

潛勢區與應無污染區之判定參考原則及分區示意分別如表一及圖二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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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調查點佈設調查點佈設

採樣檢測採樣檢測

報告製作報告製作

掌握基本資料及
污染潛勢分區

掌握基本資料及
污染潛勢分區

網格規劃網格規劃

篩選採樣點篩選採樣點

 
圖一、網格法土壤採樣調查整體作業流程 

 
表一、用地土壤污染潛勢分區判定參考原則 

污染分區  說明  用地列舉  

應無污染區  
應無發生土壤污

染  
可能之區域  

與製程或高污染潛勢區域無關而完全獨立用途之

用地區域，例如於地面上未堆置原物料、廢棄物或

毒化物、無可視污染，且地上及地下無製程或廢水

管線經過之下列區域：  
1 .山林  
2 .緩衝綠地  
3 .員工宿舍與員工停車場  
4 .空地或未利用土地  
5 .體育館或活動中心等。  

低污染  
潛勢區  

發生土壤污染可

能性較低之區域

區域內雖然沒有運作可能造成土壤污染之物質，但

與高污染潛勢區相鄰或有關聯之區域，例如：  
1 .作業員出入之辦公室  
2 .作業場所  
3 .作業車輛通道  
4 .事業用之停車場  
5 .中庭等空地（作業員可能出入之區域）等。  
非屬應無污染區或低污染潛勢區之區域，例如：  

非儲槽區

1.廠房或製程區。  
2 .原物料倉庫。  
3 .廢棄物、毒化物貯存或處理區域  
4 .污染防治設備或設施之設置地點（如廢
水處理場等）。  

高污染  
潛勢區  

發生土壤污染可

能性較高之區域

儲槽區 儲槽區、儲槽裝卸、分裝或管槽相連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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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公室

空地

員工停車場

廠房

製程設備

(4) (2) (1)

(1)

儲槽區(3)

道路

大門

(2) 草地 (1) 草地

廢水
處理場

(4)

管線

非儲槽區

(1)應無污染區
(2)低污染潛勢區
(3)高污染潛勢區（儲槽區）
(4)高污染潛勢區（非儲槽區）

(1)

(2)
 

圖二、事業用地污染潛勢分區示意 

(三) 調查佈點數量 
有關網格法（儲槽區除外）採樣佈點之規劃流程如圖三，茲說明如下： 
1. 高污染潛勢區 

(1) 非儲槽區 
高污染潛勢區中之非儲槽區以 10m×10m（100 m2）網格

進行佈點，其佈點數量以下式計算： 
100/GNTHN AN =  

其中NHN為高污染潛勢區內非儲槽區10m×10m網格佈點
數，AGNT為以 10m×10m網格所涵蓋高污染潛勢區內非儲槽區
之網格面積（平方公尺）。 

(2) 儲槽區 
事業用地內擁有儲槽時，以單一儲槽至少佈設 2 點為原

則，其儲槽數量總計為 n個，則儲槽區佈點數 NHT = 2n。 
2. 低污染潛勢區 

以 50m×50m（2,500 m2）網格進行佈點，計算公式如下： 
2500/GLL AN =  

其中 NL 為低污染潛勢區 50m×50m 網格佈點數，AGL 為以

50m×50m網格所涵蓋低污染潛勢區之網格面積（平方公尺）。 
3. 應無污染區 

無須進行佈點採樣或可採低污染潛勢區方式進行佈點。 
4. 總佈點數量 

總佈點數量之計算即為所有分區佈點數量之總和： 
總佈點數 N = NHN + NHT + N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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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設立時 事業停、歇業時

整治法第九條指定公告事業

用地未曾開發使用且
無任何可視污染

用地曾經設廠
或已設廠完成

進行分區調查

採10 m×10 m
網格佈點
佈點數

NHN=AGHN/100

將事業用地視為
低污染潛勢區

高污染潛勢區 低污染潛勢區

儲槽區

以儲槽數nT計算
佈點數NHT，並於
儲槽區週邊佈點

NHT=2n

篩選代表性樣品進行採樣檢測

佈點數量修正
與位置調整

佈點數 N = NHT+NHN+ NL
數量修正與位置調整

篩選代表性樣品
進行採樣檢測

採50m×50m
網格佈點
佈點數

N = NL = AGL/ 2,500

非儲槽區

採50m×50m
網格佈點
佈點數

NL= AGL/ 2,500

針對場址特性執行專業評估
以進行用地污染潛勢分區

應無污染區

無須佈點
或採低污染
潛勢區
方式佈點

AGHN： 以10m×10m網格所涵蓋高污染潛勢區內非儲槽區之網格面積
AGL ：以50m×50m網格所涵蓋低污染潛勢區之網格面積
NHN   ：高污染潛勢區內非儲槽區10m×10m網格佈點數

NHT ：儲槽區佈點數

NL   ： 低污染潛勢區50m×50m網格佈點數

N     ： 總佈點數

nT ： 總儲槽數

面積單位：平方公尺

註：於採樣過程中，若發現由土壤外觀可明顯研判其物化性質異於場址或附近土壤性質時
即應參採高污染潛勢區之調查佈點方式辦理或調整佈點數量與位置。

註2：整治法第八條之指定公告事業若採本方式進行調查採樣時，採樣佈點數與檢測項目得依
事業製程與用地現況特性，由土地移轉雙方自行協議決定。

 

圖三、網格法採樣佈點規劃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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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決定佈點位置 
於完成前述網格分區規劃後，每一網格內至少應於該網格中心點

佈設一調查點為原則，惟其佈點位置應依下列情形進行必要之調整： 
1. 佈點位置應盡量靠近高污染潛勢區（如圖四(A)(B)） 

網格內佈點位置之選擇，應針對下列具高污染潛勢區域再進

行調整： 
(1) 儲槽 
(2) 管線 
(3) 廢棄物儲存、處理區 
(4) 污水處理區 
(5) 製程設備或設施區 
(6) 毒性化學物質運作場所等 

原佈點位置即為各網格之中心點。但當網格內有前述具高污

染潛勢設施或區域時，原佈點即應調整至上述設施或設備附近，以

進行後續篩選或土壤採樣工作。 
儲槽區佈點亦可針對儲槽之儲料裝卸區、分裝區或管槽相連

接處等具高污染潛勢之地點進行佈點位置之調整。此外，亦可參考

區域地下水流向、地下水位、設施配置、作業安全性等因素修正佈

點位置。 

製程設施

(A)

無法採
樣區域

(C)

具高污染潛勢
且可採樣區域

(B)

原佈點應儘量調整靠近具高污
染潛勢之製程設施(圖(A))或區
域(圖(B))

調整前佈點位置
調整後佈點位置

調整前佈點位置
調整後佈點位置

原佈點應儘量調整靠近具高污
染潛勢之製程設施(圖(A))或區
域(圖(B))

調整前佈點位置
調整後佈點位置

 

圖四、佈點位置調整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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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無法採樣時之處理方式 

當佈點位置可能為設備、舖面所阻擋時，經排除阻礙物後仍

無法進行採樣時，可將佈點調整至原網格內接近前述高污染潛勢區

且實務上可進行採樣之地點進行土壤篩選與採樣（如圖四(C)）。 
單一調查網格內用地全部為下述情形時，該網格內得不進行

採樣： 
(1) 池塘、河川等採樣困難之情形時（如圖五(A)）。 
(2) 岩磐裸露而無土壤分布之情形。 
(3) 基礎深厚（達 50公分以上）且下方無設施或設備、儲槽、管
線存在之情形。 

(4) 具有地下層或基礎之建築物（例如辦公大樓、廠辦大樓）所覆

蓋，而無法覓得可採樣點時（如圖五(B)）。 
(5) 經調整位置後，仍無法於網格內進行土壤篩選或採樣時。 

前述無法進行採樣之情形應於「土壤污染檢測資料」中記載

並說明無法採樣之理由。 

(A)

辦公室

(B)

粗框之網格因網格內用地全部
位於池塘，無法進行採樣，故
該採樣點得無須進行採樣。

調整前佈點位置
調整後佈點位置
無法進行採樣之網格點

池塘

調整前佈點位置
調整後佈點位置
無法進行採樣之網格點

粗框之網格因網格內用地全部
屬辦公室，無法進行採樣，故
該採樣點得無須進行採樣。

 

圖五、無法進行採樣之情形 

3. 而事業除依前述原則進行佈點調整外，亦應主動針對研判可能為高

污染潛勢之區域增加佈點。 
 

(五) 決定採樣位置 
事業於進行土壤採樣前，得先利用篩選工具就所有網格調查點進

行篩選，並依篩選結果決定代表性之採樣位置接續進行土壤採樣，玆就

篩選與採樣原則說明如下： 
1. 篩選採樣點位（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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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檢測項目為揮發性有機物時：得以現場篩選工具（FID、PID
或現地/攜帶式 GC）進行土壤氣體偵測篩選。篩選深度得依場

址特性與地下水位而定，建議篩選深度為地表下 0.8~1 公尺。 
(2) 檢測項目為重金屬時：得以現場篩選工具（XRF）進行重金屬

偵測篩選。篩選深度建議採表土（0~15 cm）作為篩選樣品。 
(3) 選擇偵測濃度相對較高之網格調查點進行土壤採樣(篩選範例

如表二)，現場篩選佈點共 44點，可篩選出相對較高之 A、B、
C合計 3點位置進行土壤採樣檢測。 

(4) 若網格內有明顯可視或已知污染存在時，則應於該處直接選定

採樣點進行土壤採樣。 

表二、平面篩選採樣點步驟 

步驟  圖例  說明  

一  
200

250

ND 50

ND 200

ND 400

ND

250

250

70 50

500 200

200 100

ND

200

ND

70 50

350 ND

200 ND

ND

150

ND

70 50

ND 100

ND 50

200 70

ND

ND

NDND NDND ND

現場篩選偵測點位置

70 網格(數字為現場篩選偵測值)

九宮格檢視區域內測值較高者

九宮格檢視區域

70 檢視網格

F1

 

以左圖為例，平面篩選採樣點以左上方 F1
網格為起始點，依自上至下，由左至右順

序，依序檢視中心網格測值是否為九宮格

區域內之最大值。 
以 F1網格為例，測值為 ND，九宮格區域
內測值依順時針方向分別為 ND、200、
ND，因測值 200之網格為九宮格區域內最
大值，故中心網格 F1即非區域最大值，F1
網格可無需進行土壤採樣。 

二  

200

250

ND 50

ND 200

ND 400

ND

250

250

70 50

500 200

200 100

ND

200

ND

70 50

350 ND

200 ND

ND

150

ND

70 50

ND 100

ND 50

200 70

ND

ND

NDND NDND ND

現場篩選偵測點位置

70 網格(數字為現場篩選偵測值)

九宮格檢視區域內測值較高者

九宮格檢視區域

70 檢視網格

F2
F3

F6

 

其次，依順序檢視 F2網格，測值亦為 ND，
九宮格區域內測值依順時針方向分別為

ND、ND、200、400、ND，因測值 400之
網格為九宮格區域內最大值，故中心網格

F2即非區域最大值，F2網格亦無需進行土

壤採樣。 
依上述步驟，再依序向下檢視 F3至 F6網
格，中心網格均非九宮格區域內最大值，

無需進行土壤採樣。 

三  

200

250

ND 50

ND 200

ND 400

ND

250

250

70 50

500 200

200 100

ND

200

ND

70 50

350 ND

200 ND

ND

150

ND

70 50

ND 100

ND 50

200 70

ND

ND

NDND NDND ND

現場篩選偵測點位置

70 網格(數字為現場篩選偵測值)

九宮格檢視區域內測值較高者

九宮格檢視區域

70 檢視網格

F7

 

第一行（F1至 F6）檢視完成後，隨即檢視
第二行，以 F7網格為例，測值為 ND，九
宮格區域內測值依順時針方向分別為 50、
200、200、ND、ND，因測值 200之網格
為九宮格區域內最大值，故中心網格 F7即
非區域最大值，F7網格無需進行土壤採樣。

依前述步驟繼續向下檢視。 

四  

200

250

ND 50

ND 200

ND 400

ND

250

250

70 50

500 200

200 100

ND

200

ND

70 50

350 ND

200 ND

ND

150

ND

70 50

ND 100

ND 50

200 70

ND

ND

NDND NDND ND

現場篩選偵測點位置

70 網格(數字為現場篩選偵測值)

九宮格檢視區域內測值較高者

九宮格檢視區域

70 檢視網格

F9

 

當檢視到 F9網格時，測值為 400，九宮格
區域內測值依順時針方向分別為 200、
200、200、50、200、70、ND、ND，因中
心網格 F9即為九宮格區域內最大值，故
F9網格需進行土壤採樣。 
依前述步驟繼續向下檢視其餘網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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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圖例  說明  

五  

200

250

ND 50

ND 200

ND
Max
400

ND

250

250

70 50
Max
500 200

200 100

ND

200

ND

70 50
Max
350 ND

200 ND

ND

150

ND

70 50

ND 100

ND 50

200 70

ND

ND

NDND NDND ND

現場篩選偵測點位置

預定進行土壤採樣位置
(為偵測值較高之點)

AB
C

70 中心網格附近之鄰近網格
(網格中數字為現場篩選偵測值)

Max
500 為九宮格區域內偵測值最高者

 

檢視完所有現場篩選佈點共 44點，可篩選
出相對較高之 A、B、C合計 3點位置（如
左圖）進行土壤採樣檢測。 

2. 決定採樣深度（垂直面） 
(1) 原則上每一處完成篩選之網格點至少應採取一個具代表性之
土壤樣品送實驗室分析。 

(2) 檢測項目屬揮發性有機物時，可使用檢測工具輔助現場篩選採
樣點深度，以篩選值較高者為代表性樣品進行後續土壤樣品分

析工作。 
(3) 檢測項目為重金屬、農藥、戴奧辛與多氯聯苯時，可視污染型

態以表、裡土或製程管線、設施底部下方區域進行採樣。 
樣品篩選或採樣深度應視可能污染源位置、污染物特性、土

壤質地、孔隙度或地下水位深度等條件決定，並應於「土壤污染檢

測資料」或「土壤採樣計畫」中說明。 
3. 有關篩選方式、採樣深度與採樣方法，可參考「土壤採樣方法」

中相關規定進行規劃。 
4. 土壤採樣點數應視上述篩選代表性樣品之結果而定；而建議最少

之採樣點數如表三所示。 

表三、建議最少採樣點數 

事業用地面積(平方公尺) 最少採樣點數 
100以下 2 
100~500 4 

500~1000 8 
1000以上 15 

(六) 規劃範例說明 
玆以一工廠用地作為範例，說明如表四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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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規劃範例說明 

步

驟  
圖例  說明  

一  
、  
製  
備  
廠  
區  
平  
面  
配  
置  
圖  

空地

員工
停車場

道路
草地 草地

大門

辦公室

用地面積範圍

用地內設施

管線

製程設備

儲槽

圖 例

比例尺標註比例尺標註 0      10 m

圖例標註圖例標註

方位標註方位標註

儲槽區
廢水
處理場

廠房

製程設備

 

1.依比例尺繪製事業用地

平面配置圖，包括廠房

（含設備）、辦公室、儲

槽、輸送管線、廢污水排

放管線、廢水處理場、倉

庫、堆置場等重要設施於

圖面上，並加以註記。

2.平面圖應標註指北針、

比例尺、相關圖例與用地

區域名稱。  
 

二  
、  
調  
查  
區  
域  
分  
區  

空地

員工
停車場

道路
草地 草地

大門

辦公室

用地面積範圍

用地內設施

管線

製程設備

儲槽

圖 例

比例尺標註比例尺標註 0      10 m

圖例標註圖例標註 方位標註方位標註

儲槽區
廢水
處理場

廠房

製程設備

低污染潛勢區

應無污染區

高污染潛勢區
(儲槽區)
高污染潛勢區
(非儲槽區)

 

依表一之分區原則，將事

業用地區分為：  
(1)高污染潛勢區域。  
(2)低污染潛勢區域。  
(3)應無污染區域。  

 

三  
、  
網  
格  
繪  
製  

0      10 m

比例需與
平面配置圖相同

比例需與
平面配置圖相同

圖 例

10m x 10m網格

50m x 50m網格

10m x 10m網格

50m x 50m網格

 

繪製 10×10 公尺網格（含
50×50 公尺），其比例需與

事 業 用 地 平 面 配 置 圖 相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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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

驟  
圖例  說明  

四  
、  
網  
格  
套  
疊  

用地面積範圍

用地內設施

管線

製程設備

儲槽

圖 例

0      10 m

空地

員工
停車場

道路
草地 草地

大門

辦公室

儲槽區
廢水
處理場

廠房

製程設備

低污染潛勢區

應無污染區

高污染潛勢區
(儲槽區)
高污染潛勢區
(非儲槽區)

 

將 10×10 公尺之網格，套
疊於事業用地之平面配置

圖上。  
 

五  
、  
確  
認  
網  
格  
分  
區  

用地面積範圍

用地內設施

管線

製程設備

儲槽

圖 例

0      10 m

空地

員工
停車場

草地

辦公室

儲槽區

大門

低污染潛勢區
網格(2格)
應無污染區

高污染潛勢區
儲槽區網格(6格)
高污染潛勢區
非儲槽區網格(42格)

廠房

廢水
處理場

製程設備

道路

儲槽區

高污染潛勢儲槽區佈點(4點)
高污染潛勢非儲槽區佈點(42格)
低污染潛勢區佈點(2格)

草地

 

1.將套繪好之網格對應步
驟二用地之污染潛勢分

區，將網格區分為 (1)高
污染潛勢區網格； (2)低
污染潛勢區網格與 (3)應
無污染區網格。  

2.網格內涵蓋用地之高污
染潛勢區時，該網格即視

為 具 高 污 染 潛 勢 之 網

格，以此類推。  
3.除應無污染區網格得不

須佈點外，儲槽區於儲槽

四周區域進行佈點，其餘

區域則於網格中央佈一

點。  
4.以 左 圖 為 例 ， 儲 槽 數

n=2 ， 儲 槽 區 佈 點 數

NHT=2×2=4 點；高污染潛
勢非儲槽區計有 42 點；
低污染潛勢區計 2 點；應
無污染區無須佈點；合計

初 步 佈 點 數 計

N=2+4+42=48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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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

驟  
圖例  說明  

六  
、  
佈  
點  
調  
整  

用地面積範圍

用地內設施

管線

製程設備

儲槽

圖 例

0      10 m

辦公室

儲槽區

大門

低污染潛勢區網格

應無污染區

高污染潛勢區
儲槽區網格

高污染潛勢區
非儲槽區網格

廠房

廢水
處理場

製程設備

道路

儲槽區

高污染潛勢儲槽區佈點(4點)
高污染潛勢非儲槽區佈點(22點)
低污染潛勢區佈點(2點)

原採樣佈點位置

無法進行採樣佈點位置(20點)

草地

空地

員工
停車場

草地

 

1.針對前一步驟之佈點位
置進行調整（需說明調整

理由）。  
2.佈點應儘量靠近網格內

具高污染潛勢區。  
3.將無法佈點採樣之網格
點剔除（需說明理由）。

4.後續即依調整後之佈點
進行土壤篩選檢測。  

5.以左圖為例，因廠房有

地下室且基礎深厚而無

法以適當機具貫入進行

採 樣 之 網 格 點 計 有 20
點，並適度調整部分佈點

位置 (計 9 點 )，調整後之
佈點數 N=48-20=28 點。

七  
、  
佈  
點  
篩  
選  
與  
採  
樣  

用地面積範圍

用地內設施

管線

製程設備

儲槽

圖 例

0      10 m

空地

員工
停車場

草地

辦公室

儲槽區

大門

廠房

廢水
處理場

製程設備

道路

儲槽區

佈點篩選位置(28點)
測值較高之佈點位置(8點)(即為土壤採樣點位置)

草地

 

1.使用篩選工具針對前述
佈點規劃之位置進行篩

選檢測。  
2.篩選測值相對較高之點
位進行土壤採樣。  

3.以左圖為例，原佈點數

量為 28 點，經過篩選
後，計有 4 點測值較高，
故需進行土壤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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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技術手冊編審委員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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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F 本技術手冊編審委員分工表 

章節 撰稿委員 審查委員

第一張 前言 
陳尊賢 
吳欣蓉 
許銘志 

陳良棟 
陳見財 
竺嘉德 

第二章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原理 
陳尊賢 
許益源 

葉弘德 
洪仲賢 
陳見財 

第三章 場址土壤及地下水調查規劃步驟 張魯鈞 
葉弘德 
許益源 

第四章 場址評估方法 
張魯鈞 
吳欣蓉 

陳尊賢 
車明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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